


v 序  言

1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The Asia/Pa c i f i c G r o u p o n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 

APG )將於明(九十六)年二月至我國就防制洗錢之法制及執行面進行評鑑，本

局洗錢防制中心係我國因應該項評鑑之秘書單位，相關準備措施為本年的

重要工作。

回顧九十四年，就國內洗錢犯罪之現況而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洗

錢罪起訴之案件計有1,173件，再度突破歷年之紀錄。不僅犯罪數量上有所

增加，在犯罪方法方面，非傳統金融機構以外之洗錢管道，諸如利用不動

產以及地下通匯洗錢之案件亦有所見。以上顯示國內洗錢犯罪之質量均呈

現上昇之趨勢，刑事政策上的因應作為亦係未來相關機關工作之重點。就

本局洗錢防制中心的工作現況而論，受理之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件數亦較歷

年為高，顯見金融機構之申報意願正逐年提昇，亦利用申報資料偵破多起

重大犯罪案件。但未來如何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以外機構的

申報意願；強化本局洗錢防制中心的分析、調查能力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管道，以因應犯罪行為人層出不窮的洗錢方法變化，亦為未來本局與相關

機關共同配合努力的目標。

本年報除遵從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Financial Ac tion 

T a s k F o r c e o n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 F A T F )於2003年修正之四十項建議中

的第32項建議，就起訴、受理大額及疑似洗錢交易報告等事項加以統計外，

為充實年報內容，深入暸解國際洗錢防制趨勢以及國內洗錢防制制度與實

務見解，乃委請國立高雄大學法律系吳助理教授俊毅撰寫：「因違法行為

所得沒收(Verfall)之法律性質-以德國刑法第73條以及第73條a－e作出發」

專題研究報告，並由本局洗錢防制中心同仁編寫或翻譯：「九十四年國內

重要實務見解及解說」、「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客戶審查」及「英國

『會計師反洗錢(犯罪收益及恐怖活動)第二版暫行指引』」，俾供國內學術

界及實務界參考，並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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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編輯說明

一、編輯目的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o n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 F A T F )於2 0 0 3年 修 正 之 四 十 項 建 議 中 的 第3 2項 建

議表示：「各國權責機關為檢討防制洗錢及提供恐怖活動資金制度之實際

狀況，應建立綜合性而有效的統計制度。此種制度應包括受理及提供可疑

交 易 報 告 之 統 計 ； 偵 查 、 起 訴 、 審 判 洗 錢 及 提 供 恐 怖 活 動 資 金 案 件 之 統

計；凍結、扣押、沒收財產之統計；及請求法律互助或其他國際協助之統

計。」因此，本年報係彙整一年來國內金融機構及各司法機關執行洗錢防

制工作之資料加以統計分析。並選錄九十三年度國內重要實務見解並加以

解說；並請國立高雄大學法律系吳助理教授俊毅纂寫專題研究乙篇，俾供

國內外學術、實務界參考。

(一)本年報分下列六個部分：

1 .組織簡介。

2 .工作概況(含統計圖表資料)。

3 .重要案例。

4 .專題研究。

( 1 )因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沒 收( V e r f a l l )之 法 律 性 質-以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以及第7 3條a－e作出發。

( 2 )九十四年國內重要實務見解及解說。

5 .國外洗錢防制資料

( 1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客戶審查。

( 2 )英國「會計師反洗錢(犯罪收益及恐怖活動)第二版暫行指引」。

6 .重要紀事

(二)本 年 報 係 依 據 本 局 洗 錢 防 制 工 作 有 關 資 料 、 各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依

違反洗錢防制法偵結起訴(含緩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案件資料，加

以統計彙整。

二、編輯內容

三、凡例

四、本年報倉促付梓，錯誤及未盡周延之處，敬請不

吝賜教，以便訂正。

(一)本 年 報 所 用 各 項 單 位 ， 年 度 以 國 曆 為 準 ， 疑 似 洗 錢 交 易 與 一 定 金

額 以 上 通 貨 交 易 報 告 ， 以 及 海 關 攜 帶 現 金 入 出 境 之 通 報 ， 以 件 為

單 位 。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起 訴 與 各 級 法 院 審 判 之 洗 錢 案 件 以 案 為 單

位，金額以新台幣元為準。情形特殊者分別於各該(圖)表中說明。

(二)各 項 數 字 之 百 分 比 ， 採 四 捨 五 入 方 式 計 算 ， 總 數 與 小 數 點 間 或 略

有差異。

編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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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組織簡介

9

鑑 於 重 大 犯 罪 所 獲 得 巨 額 利 潤 和 財 富 ， 使 得 犯 罪 集 團 能 夠 滲

透、腐蝕各級政府機關、合法商業或金融企業，以及社會各階層。

故一九八八年於維也納訂定之「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及精

神藥物公約」即要求締約國立法處罰毒品犯罪的洗錢行為。迄一九

九六年，「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o n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 F A T F )之四十點建議，更要求

將處罰洗錢的前置犯罪擴大至毒品犯罪以外其他的重大犯罪行為。

我國政府洞察洗錢犯罪之危害性，順應世界潮流，遂制定「洗錢防

制法」草案，於民國(下同)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經立法院通過，並

奉總統明令公布，自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施行。政府歷經五年多

的施行，針對所遭遇的實際問題，提出修正草案，於民國九十二年

一月十三日經立法院通過，並奉總統同年二月六日公布，自九十二

年八月六日施行。

為防杜重大犯罪者利用金融機構等管道遂行洗錢，並於交易之

際發現重大犯罪與洗錢犯罪行為，故各國防制洗錢法律均課以金融

機構申報可疑交易報告之義務，我國洗錢防制法第八條亦同。而負

責 受 理 、 分 析 可 疑 交 易 報 告 之 機 構 ， 即 金 融 情 報 中 心( F i n a n c i a l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U n i t , F I U )。依據洗錢防制法第八條之授權命令，

我國擔任金融情報中心之機構即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本局)。本局

乃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奉行政院核定之「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
*

制 中 心 設 置 要 點 」 成 立 「 洗 錢 防 制 中 心 」 ， 執 行 防 制 洗 錢 相 關 業

務。本局洗錢防制中心編制五科，員額計4 2人。現有三科，人員2 3

人 。 組 織 、 分 工 及 作 業 流 程 ， 如 圖1 . A與1 . B。 九 十 四 年 業 務 經 費 為

2 3 0萬元。

「洗錢防制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洗錢防制策略之研究。

二、受理金融機構對大額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三、洗錢資訊之蒐集、分析、處理、運用。

四、對國內其他機關洗錢案件之協查及洗錢防制法有關規定之協

調、聯繫。

五、與國外相關機構資訊之交換、人員訓練之交流及合作調查洗

錢案件之聯繫、規劃、協商、執行。

六、洗錢資料之電腦建檔、彙整。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 行政院86年4月21日臺86法字第15595號函。

圖1.A：本局洗錢防制中心組織圖

圖1.B： 作業流程圖本局洗錢防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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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策略研究

一、法令研析

因 亞 太 防 制 洗 錢 組 織( T h e A s i a / P a c i f i c G r o u p o n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 A P G )擬 於 九 十 六 年 二 月 來 我 國 評 鑑

防制洗錢相關措施，法務部遂於九十四年三月及十月分別

來文請本局洗錢防制中心參酌德、日、美、法等國立法、

聯合國模範洗錢防制法與「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

織 」 (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o n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 F A T F )四十項建議及防制資助恐怖活動九項

建議提出修正之必要建議與修正條文。本局洗錢防制中心

乃先後邀集學者專家、相關行政機關召開二次洗錢防制法

修正研討會。而本局洗錢防制中心主要研提之洗錢防制法

修正內容如次：

1 .擴大洗錢罪前置犯罪範圍。( F A T F第1項建議)

2 .修訂沒收、追徵與保全程序之規定。( F A T F第3項建議)

3 .將律師、會計師、不動產經紀商、外匯收兌處之部分業

務納入本法規範。( F A T F第1 6項建議)

4 .出入國境價值達一定金額之外國貨幣、有價證券、貴金

屬、寶石或其他規定之物，應向海關申報。( F A T F第I X項

特別建議)

5 .明訂金融情報中心及其功能。( F A T F第2 6項建議)

6 .增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之程序。( F A T F第3 5項至第4 0項)

目前洗錢防制法急切應修正之重點係九十四年二月刑

法修訂刪除常業詐欺罪，並於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惟該罪係洗錢防制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列舉之重大犯

罪，且犯常業詐欺罪之案件向為主要之洗錢犯罪型態。以

九十四年為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違反洗錢防制法起訴

之案件中，前置犯罪為常業詐欺者即占9 0 %。可預見洗錢防

制法若未配合刑法加以修訂，將非常業之詐欺罪列為洗錢

罪 之 前 置 犯 罪 ， 會 有 礙 我 國 洗 錢 防 制 之 成 效 ， 亦 不 符 合

F A T F將詐欺罪列為洗錢罪前置犯罪之建議。

另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修正洗錢防制法第

八條授權規定事項內之受理申報範圍4 . ，將「交易最終受

益人或交易人為財政部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

團體者。」修正為「交易最終受益人或交易人為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

者；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

組織或資助恐怖主義有關聯者。」俾符合國際防制資恐怖

活動之標準。

*

* 行政院86年4月21日臺86法字第15595號函。

九十四年四月洗錢防制法修正研討會(司法院刑事廳蔡副廳長彩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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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十月銀行防制洗錢負責人座談會

二、工作交流

本局洗錢防制中心另於九十四年十月與國內銀行防制

洗錢業務負責人舉行業務座談。與會人士建議本局洗錢防

制 中 心 回 饋 銀 行 申 報 大 額 通 貨 交 易 及 疑 似 洗 錢 交 易 之 結

果，如有新案例發生或發現新型洗錢方式時能即時通報各

銀行。

按F A T F第2 5項建議：權責機關為協助金融機構、特定

非金融事業或專業人士於適用國內防制洗錢及防制資助恐

怖分子措施，特別是發現及申報可疑交易報告，應建立指

導方針並提供回饋。其具體作法包括：

1 .一般回饋：

( 1 )經適當分析的揭露數據及結果。

( 2 )新洗錢技術、方法或趨勢資訊。

( 3 )實際洗錢案例。

2 .特殊或個案回饋：

( 1 )報告收到的通知。

( 2 )依 據 當 地 法 律 原 則 ， 如 果 這 個 案 件 已 停 止 或 完 成 調

查 ， 不 管 結 果 是 起 訴 、 涉 及 的 是 合 法 交 易 或 其 他 理

由，該機構應能得知此案最後決定或結果的訊息。

一般回饋部分，本局洗錢防制中心已於每年出版之洗

錢防制工作年報詳載國內防制洗錢工作成效數據，並不定

期出版洗錢案例彙編(目前已出版至第四輯)及疑似洗錢交易

Q & A (目前係九十五年一月版)分送各金融機構，業已符合國

際標準。另本局洗錢防制中心同仁赴金融機構授課時，均

會隨時更新國內外最新防制洗錢趨勢與案例。惟為因應金

融機構之需要，計劃每季定期於本局對外網頁洗錢防制工

作專區內新增最新案例供各金融機構參考，並函送銀行公

會轉知所屬會員。特殊或個案回饋部分，為能及時獎勵申

報之金融機構，未來擬改為自案件移送檢察署時，即函請

金融機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勵。

三、學術推廣

雖然學術研究並非金融情報中心的主要業務，但針對

活動領域進行研究可增進執行其核心功能的能力，且使他

人更客觀了解金融情報中心與洗錢防制的工作。

本局洗錢防制中心為鼓勵學術界就本局業務職掌範圍

加以注意、了解及研究，本局乃於九十三年九月，與月旦

法學雜誌社及財團法人法治推廣服務基金會合作舉辦洗錢

防制法學術研討會，以落實實務與學說對於洗錢防制法之

認 識 ， 以 達 成 防 制 洗 錢 之 目 的 。 謝 立 功(臺 灣 大 學 法 學 博

士，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系主任)、李傑清(日本早稻

田大學法學博士，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授)及李聖傑(德國雷斯根堡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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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學 系 助 理 教 授)分 別 就 「 兩 岸 金 融 機 構 反 洗 錢 之 法 律 責

任」、「洗錢罪保護法益及處罰」及「洗錢罪在刑法上的

思 考 」 為 題 發 表 報 告 ， 並 刊 載 於 月 旦 法 學 第1 1 5期(九 十 三

年十一月)。獲得廣泛的回響。

受此鼓勵，本局洗錢防制中心感於國內近年來欠缺有

關洗錢防制之專門論述，得知李傑清先生曾有相關委託研

究，乃洽請李傑清先生取得該研究之著作權後於九十四年

末出版，題名：「洗錢防制的課題與展望」。內容集中探

討處罰洗錢根據的爭論、錯誤理論、罪數理論、剝奪不法

利益的最大可能性與極限、國際司法互助等，以及如何強

化金融機構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減少人頭帳

戶的開設、擴大律師、會計師等專門職業申報義務等。希

望藉整合刑事法與行政法之學理，研析出利於犯罪偵查與

審判實務的法律適用，並建構出合於國際防制洗錢趨勢的

前瞻性立法。

貳、受理金融機構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一、疑似洗錢交易申報情形

九十四年金融機構申報之疑似洗錢交易報告計1 , 0 3 4

件，各類型金融機構申報情形如表2 . 0 1。另金融機構依申

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之程序，申報警示帳戶計4 , 1 2 0件 。
*
 

申報機構 申報件數

653

90

14

17

2

4

6

0

1

2

2

0

0

236

7

1,034

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證券商

保險公司

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

信託投資公司

票券金融公司

信用卡公司

證券投資事業

證券金融事業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期貨商

合計

表2.01：金融機構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件數統計表

*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4年2月1日金管銀(一)字第0941000095號函：「警示帳戶」，係指

警調機關為查緝電話詐欺恐嚇案件，依警示通報機制，請金融機構列為警示帳戶(終止該帳號使
用提款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轉帳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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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局洗錢防制中心處理情形

上述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合計1 , 0 3 4件，加上去年餘留分

析 中 案 件 計1 9 7件 ， 合 計 處 理1 , 2 3 1件 。 案 件 經 過 調 查 分

析，移送本局辦案單位偵處之案件計1 7 0件，函送警政及其

他行政機關參處者6 9件；另經清查過濾後，認無可疑予以

結案存參者計6 7 4件，累計尚有3 1 8件仍在調查分析中。如

表2 . 0 2及圖2 . A。

三、疑似洗錢交易地區分布

疑似洗錢交易地區分布，如表2 . 0 3及圖2 . B。

表2.02：疑似洗錢交易報告處理情形統計表

圖2.A：疑似洗錢交易報告處理情形圖

表2.03：疑似洗錢交易地區分布統計表

處理情形 件數

170

69

674

318

移送本局辦案單位

移送警政及其他行政機關

結案存參

分析中

 
 

移送本局辦案單位 

 移送警政及其他行

政機關
  

結案存參 

分析中 

交易地區 交易地區件數 件數

421

174

15

7

69

24

10

7

62

26

16

7

台北市 雲林縣

台北縣 嘉義市

基隆市 嘉義縣

宜蘭縣 台南市

桃園縣 台南縣

新竹市 高雄市

新竹縣 高雄縣

苗栗縣 屏東縣

台中市 花蓮縣

台中縣 台東縣

彰化縣 澎湖縣

南投縣 金門縣

合計

9

10

9

30

24

66

25

8

3

2

2

8

1,034
14%

24%

5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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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件

6-10

11-20

21-50

50-100

101-300

300件以上

件

件

件

件

件

四、疑似洗錢交易月份分布

金融機構申報之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九十四年每月分

布情形如下：一月8 1件、二月4 3件、三月9 3件、四月5 8件、

五 月8 2件 、 六 月9 1件 、 七 月8 0件 、 八 月1 0 2件 、 九 月9 1件 、

十 月1 0 8件 、 十 一 月9 4件 、 十 二 月1 1 1件 ， 全 年 申 報 計

1 , 0 3 4件。如圖2 . C。

五、疑似洗錢交易對象年齡層分布

疑似洗錢交易對象二十歲以下(含)計6人、二十一歲至

三十歲計1 2 1人、三十一歲至四十歲計2 1 8人、四十一歲至

五十歲計2 2 2人、五十一歲至六十歲計1 3 5人、六十一歲至

七十歲計6 0人、七十一歲以上計3 0人。另法人2 3 9人，不詳

3人。合計：1 , 0 3 4人。如表2 . 0 4與圖2 . D。

圖2.B：疑似洗錢交易地區分布圖 圖2.C：疑似洗錢交易月份分布圖

94年1月 94年3月 94年5月 94年7月 94年9月 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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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4：疑似洗錢交易對象年齡分布表

表2.05：疑似洗錢交易金額統計表

圖2.E：疑似洗錢交易金額分析圖

圖2.D：疑似洗錢交易對象年齡層分析圖

年齡分類 件數

6

121

218

222

135

60

30

二十歲以下(含)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七十一歲以上

金額 件數

122

192

119

142

105

38

140

176

1,034

100萬以下(含)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不詳

合計

二十歲以下(含)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七十一歲以上
 

六、疑似洗錢交易金額統計

疑似洗錢交易之金額統計與分析，如表2 . 0 5及圖2 . E。

100萬以下(含)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不詳

12%
16%

14%

4%

10%

14%

12%

18%

15%

27%

28%

17%

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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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理金融機構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之申報

洗錢防制法參照美國銀行秘密法之規定，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

六日修正第七條，增訂金融機構對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交易，除應

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外，並應「向指定之機構申報」

之規定，據以查緝可疑資金之流向。並於同年八月六日施行。所謂

「 一 定 金 額 以 上 之 通 貨 交 易 」 ， 依 洗 錢 防 制 法 第 七 條 授 權 規 定 事

項，係指新台幣1 0 0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之單筆現金收或付(在會計

處理上，凡以現金收支傳票記帳者皆屬之)或換鈔交易。

一、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情形

九十四年受理國內金融機構申報大額通貨交易資料，

計 有1 , 0 2 8 , 8 3 4件 。 各 類 型 金 融 機 構 申 報 情 形 ， 如 表

2 . 0 6。

*

表2.06：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報告件數統計表

申報機構 件數

853,977

6,330

4,067

55,332

71,676

103

36,975

374

1,028,834

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

信用合作社

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

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

信託投資公司

其他金融機構

合計

* 財政部92年11月18日台財融(一)字第0928011641號令。 * 法務部92年12月1日法檢字第0920038378號函、94年11月25日法檢字第0940040208號函核備。

二、本局洗錢防制中心處理情形

為合理利用大額通貨交易檔案資料，防止洩密，本局

特訂定依據「法務部調查局大額通貨交易檔案管理要點」

報請法務部核備。限於各級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

因調查、偵查、審判刑事案件之需要，始得利用大額通貨

交易檔案資料。另本局洗錢防制中心於受理金融機構申報

之大額通貨交易檔案資料後，如發現有疑似洗錢或其他重

大犯罪嫌疑時，亦應即開始調查分析，並將分析結果移交

本局其他業務單位或其他司法警察機關，或報告檢察官進

行偵查。

九十四年度除分別提供法院、檢察署、其他司法警察

機關及本局單位查詢2、9、2、2 1件外。另本局洗錢防制中心

從中過濾分析後，計立案調查1 6 0件，加上去年餘留分析中

案件計8 7件，合計處理2 4 7件。案件經過調查分析，移送本

局辦案單位偵處之案件計4 2件，函送警政及其他行政機關

參處者7 2件；另經清查過濾後，認無可疑予以結案存參者

計3 5件 ， 累 計 尚 有9 8件 仍 在 調 查 分 析 中 ， 如 表2 . 0 7及 圖

2 . F。

*

表2.07：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報告處理情形統計表

處理情形 件數

42

72

35

98

移送本局辦案單位

移送警政及其他行政機關

結案存參

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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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理金融機構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之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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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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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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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F：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報告處理情形圖

 
 

移送本局辦案單位 

 

  

結案存參 

分析中 

  

三、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金額統計

金融機構申報之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報告，交易金

額統計與分析，如表2 . 0 8及圖2 . G。

表2.08：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金額統計表

金額 件數

910,239

71,333

30,971

9,206

2,009

5,076

1,028,834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合計

圖2.G： 交易金額分析圖一定金額以上通貨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移送警政及其他行

政機關

40%

14%

17%

29%

89%

7%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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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F：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報告處理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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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G： 交易金額分析圖一定金額以上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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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受理旅客攜帶外幣現金入出境之通報

F A T F防制資助恐怖活動第I X項特別建議規定：「各國應該採取

作為以偵測隨身攜帶現金和無記名可轉讓金融工具之跨國運送，包

括啟動宣告系統或其他揭露系統。」即要各國採取措施，監測現金

和無記名可轉讓金融工具之跨國運送。

目前我國管理外匯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

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國境者，應報明海關登記；其有關辦法，

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定之。」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攜

帶外幣出入國境，不依第十一條規定報明登記者，沒入之；申報不

實者，其超過申報部分沒入之。」依據財政部之行政命令，旅客或

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攜帶外幣出、入國境超過等值1萬美元者，

即應報明海關登記。為履行F A T F有關防制資助恐怖活動之建議，經

本局洽請財政部，依關稅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核定本局

洗錢防制中心為關務人員得提供入出境報關資料之機關，惟限於入

出境旅客申報攜帶外幣單筆等值達新臺幣1 5 0萬元者。

九十四年海關計通報本局洗錢防制中心1 , 4 5 3件。而入出境之關

別、入境與出境件數、起程地與目的地、攜帶現金入出境者之年齡

層、攜帶現金入出境者之國籍、月份分布、金額統計及處理情形，

請參閱表2 . 0 9至2 . 1 5及圖2 . H、2 . I、2 . J、2 . K。

一、攜帶現金入出境關別

*

*

二、攜帶現金入境與出境件數

三、攜帶現金入出境起程(目的)地

* 財政部92年3月21日台財融(五)字第0925000075號令。

* 財政部92年7月23日台財關字第0920041126號函。

關別 件數

台北關

高雄關

基隆關

合計

1,372

78

3

1,453

出、入境 件數

出境

入境

合計

808

645

1,453

起程(目的)地 起程(目的)地 起程(目的)地件數 件數 件數

香港 越南 馬拉威

韓國

泰國

新加坡

中國大陸

美國

菲律賓

荷蘭

澳洲

義大利

加拿大

德國

肯亞

南非

葡萄牙

日本

澳門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

埃及

緬甸

法國

俄羅斯

荷蘭

西班牙

2742

227

147

103

76

47

19

14

14

12

10

9

5

3

3

3

4

2

2

2

1

1

1

1

1

1

1

表2.09：攜帶現金入出境關別統計表

表2.10：攜帶現金入境與出境件數統計表

表2.11：攜帶現金入出境起程(目的)地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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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9：攜帶現金入出境關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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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攜帶現金入出境對象年齡層分布 五、攜帶現金入出境者國籍

六、攜帶現金入出境月份分布

旅客攜帶大額外幣現金入出境，九十四年每月分布情

形如下：一月1 0 0件、二月7 8件、三月1 1 3件、四月1 2 0件、

五 月1 1 7件 、 六 月1 0 3件 、 七 月9 8件 、 八 月1 3 0件 、 九 月1 2 2

件、十月1 1 6件、十一月1 3 8件、十二月2 1 8件，全年申報計

1 , 4 5 3件。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月份分布，如圖2 . I。

表2.12：攜帶現金入出境對象年齡層分布表
表2.13：攜帶現金入出境者國籍統計表

年齡分類 件數

5

65

326

529

334

178

16

1,453

二十歲以下(含)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七十一歲以上

合計

圖2.H：攜帶現金入出境者年齡層分析圖

 
 

二十歲以下(含)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七十一歲以上

  

國籍 國籍 國籍件數 件數 件數

中華民國 英國 菲律賓

中國大陸 美國 新加坡

南非 茅利塔尼亞

印尼 澳洲 利比亞

挪威

日本 奈及利亞 黎巴嫩

香港 葡萄牙 印度

馬來西亞

韓國 澳門泰國

埃及

1,037

194

62

28

24

18

15

12

12

11

8

7

4

4

3

3

3

3

1

1

1

1

1

37%

22%

24%

1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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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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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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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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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I：攜帶現金入出境月份分布圖

 

0

50

  

100

 

150

 

200

 

250

 

 

件數 

七、攜帶現金入出境金額統計

九十四年海關通報本局洗錢防制中心之攜帶現金入出

境金額總計換算新臺幣為5 , 3 0 9 , 9 8 0 , 2 7 5元，如表2 . 1 4及

圖2 . J。 其 中 攜 帶 入 境 有6 4 5筆 ， 計2 , 6 3 4 , 9 1 7 , 4 2 7元 ； 攜

帶出境有8 0 8筆，計2 , 6 7 5 , 0 6 2 , 8 4 8元。

八、本局洗錢防制中心處理情形

九十四年攜帶大額現金入出境通報計1 , 4 5 3件，本局洗

錢防制中心從中立案調查2 8案，加上去年餘留分析中案件

計7件，合計處理3 5件。案件經過調查分析，移送本局辦案

單位偵處之案件計6件，函送警政及其他行政機關參處者2

件；另經清查過濾後，認無可疑予以結案存參者計1 5件，

累計尚有3 0件仍在調查分析中(如表2 . 1 5及圖2 . J )。

表2.14：攜帶現金入出境金額統計表

金額 件數

832

344

206

53

9

9

1,453

150萬-300萬(不含15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合計

圖2.J：攜帶現金入出境金額分析圖

150萬-300萬(不含15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94年1月 94年3月 94年5月 94年7月 94年9月 94年11月

29%
12%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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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攜帶現金入出境通報處理情形統計表

處理情形 件數

6

2

15

30

移送本局辦案單位

移送警政及其他行政機關

結案存參

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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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K：攜帶現金入出境通報處理情形圖

 
 

移送本局辦案單位 

 

  

結案存參 

分析中 

移送警政及其他行

政機關

伍、起訴案件統計

本局透過法務部檢察書類檢索系統，將全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

援引洗錢防制法起訴(含緩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案件之重大犯罪類型

與罪名、洗錢金額、洗錢管道與方法、被告資料等，列入統計並加

以分析，俾了解近年洗錢犯罪之概況。

一、洗錢案件類型

洗錢罪之適用，僅限於洗錢防制法第三條所列舉之重

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茲區分為貪污犯罪、經濟

犯罪、毒品犯罪、一般刑案及其他犯罪等五種類型。而洗

錢案件類型、罪名、移送機關，如表2 . 1 6。

57%

28%

11%
4%

華源昌公司從事地下通匯所使用之銀行帳戶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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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洗錢案件類型、罪名及移送機關統計表

移送機關
調查局

1

0

2

0

0

3

0

0

0

1

1

2

1

2

2

1

1

7

2

3

1

2

2

1

1

10

1

0

2

1

0

26

38

1

0

3

0

1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35

1

38

43

3

1

64

4

1

73

1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012

0

1

0

1

1

1,017

1,092

5

1

69

4

2

81

1

1

2

1

1

2

1

2

2

2

1

1

7

3

3

2

2

2

3

1,057

1

1

2

3

1

1,081

1,173

檢察官 警察 合計
犯罪類型、罪名

販賣第一級毒品

販賣第二級毒品

小計

小計

小計

內線交易

股價操縱

恐嚇取財

非常規交易

常業強盜

偽造國幣

詐財

侵占私有財物

偽造信用卡

擄人勒贖

詐取財物

偽造有價證券

竊盜

違背職務收賄

常業重利

小計

圖利罪

常業詐欺

業務侵占

指揮犯罪組織

職務行為收賄

圍標

違反銀行法

組織犯罪

小計

違反著作權法

違約交割

小計

其他

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

一般刑案

貪污犯罪

貪污犯罪

一般刑案

其他

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

總計

二、洗錢金額統計

九十四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洗錢防制法起訴(含緩起

訴 及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之 案 件 ， 洗 錢 金 額 總 計 為

7 , 7 0 9 , 6 5 8 , 0 7 4元 ， 如 表2 . 1 7及 圖2 . L。 但 多 集 中 於1 0萬

元以下，此因九十四年四月前，A T M轉帳非約定帳戶金額限

於1 0萬元，故利用A T M轉帳功能從事詐欺者，犯罪所得或洗

錢金額多於1 0萬以內。

表2.17：攜帶現金入出境金額統計表

金額 件數

39

193

195

519

161

8

11

13

8

26

1,173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20萬-100萬(不含20萬)

10萬-20萬(不含10萬)

1萬-10萬(不含1萬)

1萬以下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合計

組織犯罪



36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v 工作概況

37

表2.16：洗錢案件類型、罪名及移送機關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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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攜帶現金入出境金額統計表

金額 件數

39

193

195

519

161

8

11

13

8

26

1,173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20萬-100萬(不含20萬)

10萬-20萬(不含10萬)

1萬-10萬(不含1萬)

1萬以下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合計

組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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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L：疑似洗錢交易金額分析圖

表2.18：利用金融機構洗錢統計表

1萬以下

1萬-10萬(不含1萬)

10萬-20萬(不含10萬)

20萬-100萬(不含20萬)

100萬-300萬(不含100萬)

300萬-500萬(不含300萬)

500萬-1000萬(不含500萬)

1000萬至2000萬(不含1000萬)

2000萬至3000萬(不含2000萬)

3000萬以上(不含3000萬)

三、利用金融機構洗錢之統計

透 過 洗 錢 防 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金 融 機 構 進 行

洗錢者，依金融機構之類型予以區分，如表2 . 1 8。

至於犯罪行為人之洗錢方法，則如表2 . 1 9。

四、利用非金融機構洗錢之統計

透過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項之金融機構以外的管道

進行洗錢之方式，計有地下通匯2案、購買不動產1案、購買

貴金屬1案及其他方式1案。

五、案件發生地區之統計

九十四年度洗錢案件發生於國內者，計有1 , 1 6 8件，發

生之地區，如表2 . 2 0及圖2 . M。另發生於比利時、大陸、澳

門各1件，香港2件。

申報機構 件數

871

287

6

2

2

1,168

銀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證券商

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

總計

表2.19：犯罪行為人洗錢方法統計表

洗錢方法 件數

1,135

5

15

7

6

1,168

人頭帳戶

其他

國外匯款

寄藏友人

親屬帳戶

總計
44%17%

16%

14%3%

2%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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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L：疑似洗錢交易金額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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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

1,168

銀行

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

證券商

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

總計

表2.19：犯罪行為人洗錢方法統計表

洗錢方法 件數

1,135

5

15

7

6

1,168

人頭帳戶

其他

國外匯款

寄藏友人

親屬帳戶

總計
44%17%

16%

14%3%

2%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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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地區 交易地區件數 件數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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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4

16

12

5

50

13

32

5

台北市 雲林縣

台北縣 嘉義市

基隆市 嘉義縣

宜蘭縣 台南市

桃園縣 台南縣

新竹市 高雄市

新竹縣 高雄縣

苗栗縣 屏東縣

台中市 花蓮縣

台中縣 台東縣

彰化縣 澎湖縣

南投縣 金門縣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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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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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7

2

1

0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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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起訴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

表2.21：起訴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表

地檢署 經濟犯罪 貪污犯罪 毒品犯罪 一般刑案 其他 合計

士林

台中

台北

台南

宜蘭

板橋

花蓮

南投

屏東

苗栗

桃園

高雄

基隆

雲林

新竹

嘉義

彰化

臺中

臺北

臺東

臺南

澎湖

總計

148

1

10

16

24

392

33

6

19

10

102

99

59

5

11

28

44

21

33

5

13

1

1,08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2

0

0

2

1

0

0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2

3

0

0

0

2

22

4

0

1

0

11

11

8

3

2

2

0

3

8

0

2

0

82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2

151

1

10

16

27

415

38

6

20

10

113

110

67

10

13

30

46

28

41

5

15

1

1,173

七、起訴被告統計

九十四年度依違反洗錢防制法起訴案件之被告中，犯

洗錢防制法第三條所列重大犯罪而為自己洗錢者，計男性

2 1 2人，女性4 0人。為洗錢防制法第三條所列重大犯罪之犯

罪 行 為 人 洗 錢 者 ， 計 男 性1 , 1 4 3人 ， 女 性2 8 3人 ， 共 計

1 , 6 7 8人 ， 如 表2 . 2 2。 起 訴 被 告 有 犯 罪 前 科 者 ， 計 男 性

2 2 7人，女性2 5人，即約1 5 %之被告有犯罪前科。另依洗錢

防制法第九條第四項起訴之法人計3人。

表2.22：起訴被告統計表

犯罪類型 人數性別

男

女

男

女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小計

小計

小計

小計

合計

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

貪污犯罪

貪污犯罪

貪污犯罪

貪污犯罪

一般刑案

一般刑案

一般刑案

一般刑案

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

178

7

1

23

3

212

37

2

0

1

0

40

1,066

11

1

64

1

1,143

244

9

0

28

2

283

罪名

重大犯罪
自己洗錢

為他人
洗錢

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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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訓練與宣導

申報機構人員之訓練，是提昇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品質的要素。

根據F A T F第1 5項建議，金融機構應負責實施反洗錢和資助恐怖活動的

訓練計畫，其中包括持續的人員訓練。在許多國家，金融情報中心

可參與此訓練。此種訓練不只提供申報單位的人員了解規定所需的

資訊，也有助於營造金融情報中心和申報機構人員之間的互信。

為協助金融機構從業人員了解疑似洗錢交易之表徵，並遵守洗

錢防制法規定，本局洗錢防制中心應金融機構之要求，派員前往宣

導講習，其場次與參加人數，如表2 . 2 3。

表2.23：本局洗錢中心辦理訓練與宣導統計表

金融機構名稱

56

14

7

15

18

1

2

16

2

131

11,114

344

582

583

1,425

45

98

1,087

210

15,488

銀行
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

農、漁會信用部

證券商

證券暨期發展基金會

中華郵政公司

保險事業發展中

票券金融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

總計

小計
場次 人次

柒、案件協查與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本局洗錢防制中心於九十四年協助法院與檢察署、其他司法警

察機關及本局其他業務單位協查案件，分別計1 0、2、1 9案。特別是於

九十四年發生之○○捷運公司案，本局洗錢防制中心動員逾二分之

一人力，清查7 7 3個帳戶，過濾7萬1 , 5 0 0餘筆資料。

洗錢犯罪的本質是一跨國性犯罪，為有效打擊跨國洗錢犯罪及

資助恐怖主義，有賴各國政府凝聚共識並攜手合作，本局洗錢防制

中心扮演我國金融情報中心角色，對洗錢防制國際合作之努力亦不

遺餘力，並獲致國際社會之肯定。

本 局 洗 錢 防 制 中 心 除 加 入 亞 太 防 制 洗 錢 組 織 及 艾 格 蒙 聯 盟

( E g m o n t G r o u p ) 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成為正式會員，並定期參加

該等組織所舉辦之年會、工作組會議；技術協助尚未完成洗錢防制

立法之國家建構完善的反洗錢機制；具體推動F A T F四十項建議中，

有關促進洗錢防制國際合作之具體作法：尋求與國外金融情報中心

訂定洗錢防制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情報交換合作協定、備忘錄之簽

署。

九 十 四 年 間 本 局 洗 錢 防 制 中 心 和 巴 拉 圭 金 融 情 報 中 心( L a 

U n i d a d D e A n a l i s i s F i n a n c i e r o D e L a S e c r e t a r i a D e 

P r e v e n c i o n D e L a v a d o D e D i n e r o O B i e n e s D e L a 

R e p u b l i c a d e l P a r a g u a y )、 帛 琉 共 和 國 金 融 機 構 委 員 會

( F i n a n c i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C o m m i s s i o n ,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P a l a u )及歐洲某對等單位基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洗錢防制及打

擊資助恐怖主義情報交換合作協定/備忘錄」，奠定日後雙方情報交

換之基礎，此外，本局洗錢防制中心正積極與外國金融情報中心進

行簽訂「洗錢防制情報交換合作備忘錄或協定」之推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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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葉局長與帛琉陳嵌薩副總統簽署協定

本局葉局長與巴拉圭金融情報中心首長耶律歐斯簽署協定

九 十 四 年 度 本 局 洗 錢 防 制 中 心 與 美 國 、 加 拿 大 、 英 國 、 德

國 、 西 班 牙 、 比 利 時 、 瑞 士 、 瑞 典 、 荷 蘭 、 芬 蘭 、 義 大 利 、 俄 羅

斯 、 拉 脫 維 亞 、 保 加 利 亞 、 羅 馬 尼 亞 、 喬 治 亞 、 澤 西 島 、 賽 浦 路

斯、馬爾他共和國、澳洲、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韓國、印

尼、泰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黎巴嫩、帛琉、百慕達、英屬維京

群島、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巴西、玻利維亞、巴哈馬群

島、聖克里斯多福、巴拉圭、祕魯、埃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4 3個國

家 、 地 區 對 等 單 位 或 國 際 組 織 透 過 艾 格 蒙 聯 盟 安 全 網 路( E g m o n t 

G r o u p s e c u r e W e b s i t e )或既有合作管道，進行情報交換計9 9案。

其中於九十三年發生之國內○○上市公司掏空案之涉案贓款1 6億餘元

流至國外銀行帳戶，持續透過合作管道，獲得多國金融情報中心協

助，順利釐清資金去向及相關帳戶開戶人和國內涉案人之關係，並

將資料移送檢察機關，全案得以順利起訴。

為因應日新月異的洗錢犯罪方式、態樣，本局洗錢防制中心除

經常提供國際反洗錢合作夥伴有關我國洗錢犯罪之特性及類型統計

資料，供他國研考，貢獻我國洗錢防制工作之經驗外，亦不斷吸收

外國洗錢犯罪型態及國際組織專家提出之反洗錢、反資助恐怖主義

策略研究等新知，作為日後修法及推展工作之借鏡。以平等互惠為

基礎，推動打擊跨國洗錢犯罪是我國既定之反洗錢國際合作原則，

今後本局洗錢防制中心仍將準此原則，繼續朝聯手打擊跨國洗錢犯

罪之目標邁進，期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46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v 工作概況

47

本局葉局長與帛琉陳嵌薩副總統簽署協定

本局葉局長與巴拉圭金融情報中心首長耶律歐斯簽署協定

九 十 四 年 度 本 局 洗 錢 防 制 中 心 與 美 國 、 加 拿 大 、 英 國 、 德

國 、 西 班 牙 、 比 利 時 、 瑞 士 、 瑞 典 、 荷 蘭 、 芬 蘭 、 義 大 利 、 俄 羅

斯 、 拉 脫 維 亞 、 保 加 利 亞 、 羅 馬 尼 亞 、 喬 治 亞 、 澤 西 島 、 賽 浦 路

斯、馬爾他共和國、澳洲、香港、澳門、新加坡、日本、韓國、印

尼、泰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黎巴嫩、帛琉、百慕達、英屬維京

群島、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巴西、玻利維亞、巴哈馬群

島、聖克里斯多福、巴拉圭、祕魯、埃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4 3個國

家 、 地 區 對 等 單 位 或 國 際 組 織 透 過 艾 格 蒙 聯 盟 安 全 網 路( E g m o n t 

G r o u p s e c u r e W e b s i t e )或既有合作管道，進行情報交換計9 9案。

其中於九十三年發生之國內○○上市公司掏空案之涉案贓款1 6億餘元

流至國外銀行帳戶，持續透過合作管道，獲得多國金融情報中心協

助，順利釐清資金去向及相關帳戶開戶人和國內涉案人之關係，並

將資料移送檢察機關，全案得以順利起訴。

為因應日新月異的洗錢犯罪方式、態樣，本局洗錢防制中心除

經常提供國際反洗錢合作夥伴有關我國洗錢犯罪之特性及類型統計

資料，供他國研考，貢獻我國洗錢防制工作之經驗外，亦不斷吸收

外國洗錢犯罪型態及國際組織專家提出之反洗錢、反資助恐怖主義

策略研究等新知，作為日後修法及推展工作之借鏡。以平等互惠為

基礎，推動打擊跨國洗錢犯罪是我國既定之反洗錢國際合作原則，

今後本局洗錢防制中心仍將準此原則，繼續朝聯手打擊跨國洗錢犯

罪之目標邁進，期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48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49

第三部分  

        重要案例

第三部分  

重要案例        

第三部分  

        重要案例

壹、呂○○不正利用電腦取財案

貳、白○○洗錢案

參、徐○○貪污洗錢案

肆、汪○○業務侵占洗錢案

伍、陳○○業務侵占案

陸、黃○○行使偽造有價證券洗錢案



50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v 重要研究

51

壹、呂○○不正利用電腦取財案

A 1 (呂○○)係於B 1銀行之資深行員，緣於A 1九十三年八月間因業

務機會得悉客戶B 2公司帳戶已為靜止戶，帳面餘額僅1 5元，另一客戶

A 2為旅美華僑，帳戶內有鉅額存款，且甚少動用，A 1乃偽刻B 2公司及

負責人印鑑章，私自變更印鑑，換領新存摺，並偽刻A 2之印章，嗣後

在B 1銀 行 內 偽 做 金 額1 , 5 8 7萬6 , 3 2 1元 、3 , 5 8 9萬7 , 1 2 6元 、2 , 7 9 8萬

2 , 1 4 7元之取款憑條三張，蓋印偽刻之B 2印章，並盜用同事之經辦章

蓋 印 於 前 揭 取 款 憑 條 ； 另 製 作 金 額3 , 5 4 3萬9 , 2 0 0元 、2 , 7 2 6萬2 5 4 7

元、1 , 7 0 5萬3 , 8 4 7元之存款憑條三張，亦盜用其他同事之經辦章於

其上，將前揭B 3帳戶內存款7 , 9 7 5萬5 , 5 9 4元，轉存入A 1所掌控之B 2帳

戶。續再利用不知情之友人陸續轉移資金：

1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分 七 次 提 領1 8萬 元 至

9 5萬元現金，共計4 9 3萬元。

2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匯 款5 5 0萬 元 至B 3公 司 帳 戶 ， 當 日 領

現。

3 .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 0 0 0萬分三筆匯款：8 0 0萬匯至B 4公

司帳戶、另8 0 0萬匯至B 4公司帳戶、餘4 0 0萬匯至A 3個人帳戶，

嗣後再領現或轉匯。

4 .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欲匯款5 4 0 0萬元至A 3個人帳戶，業經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函請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凍

結該帳戶，致該交易未果。

A 1於九十四年十月十一日，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刑法

不正利用電腦取財罪提起公訴。本案金融機構即時申報疑似洗錢交

易報告，得以凍結不法所得五千多萬元。

圖3.A：呂○○不正利用電腦取財案

B1銀行
A2帳戶

93 / 8 / 3 0 - 1 1 / 2 5分
七次提18萬元至95萬
元現金，共493萬元

93/12/23匯款800萬元
至B4公司、800萬元至
B4公司、400萬元至A3
個人帳戶

93/12/15匯款
550萬 元 至 B3
公司

93/12/24匯款
5400萬元至A3
個人帳戶

領現

領現或
轉匯

B1銀行
B2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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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白○○洗錢案

A 1 (白 ○ ○)係B 1公 司 負 責 人 ， 夥 同 比 利 時 籍 及 荷 蘭 籍 友 人 共 五

人，蒐集已停業之臺灣某四家公司資料予以變造，組成B 2集團，並訛

稱欲投資歐洲相關產業，以高於稅後淨值之價額收購比利時業績獲

利良好之十三家公司。嗣後偽造B 2集團與比利時十三家公司之合資契

約，接續偽造B 2集團四家公司鉅額虧損之財務報表，藉以向比利時稅

務機關詐稱該十三家公司需承擔臺灣B 2集團之虧損，以逃漏應繳予比

利時政府之稅捐。A 1並將該集團所有公司盈餘資產約計比利時法郎

(下同) 3 1億餘元，陸續匯至該集團成員設於他國帳戶朋分使用；其中

4億4千6百萬匯入該集團成員設於臺灣之銀行帳戶，該帳戶並授權A 1使

用，A 1再將資金轉匯至該集團國外成員帳戶3億3千餘萬元、並收受佣

金3千7百 餘 萬 元 轉 存 個 人 帳 戶 、A 1配 偶 帳 戶9 1萬5千 元 及B 1公 司 帳 戶

4 8萬3千元，致使前述比利時1 3家公司遭受3 1億元損失。

本案並無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案係比利時金融情報中心先

行要求本局洗錢防制中心提供情報，後由比利時在台辦事處請求外

交部轉法務部循司法互助途徑協助偵辦，A 1亦坦承為他人洗錢並已將

所分得之新台幣3 , 7 0 0萬元全數返還予比利時政府，於九十四年五月

十一日，由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予以緩

起訴處分。

參、徐○○貪污洗錢案

A 1 (徐○○)係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四年二月間，A 2任負

責人之B 1公司與B 2公司銷售契約發生4 3 5 0萬元之爭議，A 2企圖以公權

力方式逼迫B 2公司，乃將原欲寄往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對B 2公

司負責人刑事告訴狀，改寄至A 1任職之檢察署，信封上並指名由A 1收

受，A 1受理告訴後，旋即指揮警方偵辦。至同年五月二十四日，警方

經A 1核准後，就該案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惟遭駁回。A 1當日隨即簽發

B 2公 司 負 責 人 之 拘 票 ， 指 揮 警 方 前 往 拘 提 ， 並 在 無 搜 索 票 之 情 形

下，命令警方扣押B 2公司電腦等物品，事後並讓A 2下載扣押之電腦資

料。為報達A 1 , A 2遂將位在臺北縣新店市之房屋過戶至A 1指定之岳父

名 下 ， 鑑 定 價 格 合 計 為9 , 8 3 1 , 4 0 1元 ， 而A 1僅 支 付6 0 0萬 元 ， 計A 1獲

得不正利益(加計裝潢費用)達4 , 4 4 1 , 4 0 1元。

本案無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於九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由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違

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及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對A 1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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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汪○○業務侵占洗錢案

A 1 (汪○○)係某財團法人管理學院校長，因挪用教育部補助款、

侵占學校資金、以管理學院捐款償還私人貸款及圖利家族企業等犯

罪事實，於九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依

刑法業務侵占罪、背信罪及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提起公訴。本案金

融機構有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其中侵占學校資金部分，係A 1明知

B 1銀行台中分行之管理學院帳戶之資金係學校公款，卻指示學校會

計主任及出納，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自該帳戶轉匯4 0 0萬元至個

人郵局帳戶，再提領其中之2 0 0萬元，另加上自A 1本人B 1銀行帳戶轉

帳之2 0萬元，計2 2 0萬元轉匯至B 1銀行信託部購買基金，並於九十二

年十月六日及九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分批贖回1 0 0萬元及1 2 0萬元。

伍、陳○○業務侵占案

A 1 (陳 ○ ○)係B 1 (上 市)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A 2係A 1之 妻 弟 。

A 1連續於九十一年三月間，偽以香港商S I N O F A I R等五間公司向B 1公

司訂購高階電腦記憶體晶片。A 1要求B 1公司製作不實之會計憑證，製

造B 1公司向B 2、B 3、B 4與B 5公司購入高階電腦記憶體晶片之虛假進貨

紀 錄 ， 再 將 已 無 市 場 價 值 之 低 階 電 腦 晶 片 混 充 高 價 之 電 腦 記 憶 晶

片，出口至前述香港商等五間公司。A 1為儘速套取資金，旋指示B 1公

司分別於同年月二十四日與二十五日，自B 1公司之銀行帳戶內，分別

匯款：

1 . 8 , 7 4 3萬2 6 6元 至B 2公 司 帳 戶 ， 並 由 該 帳 戶 再 轉 匯3 , 2 9 6萬

9 , 5 8 0元至B 7公司帳戶。

2 . 2 , 0 7 5萬5 , 8 0 0元至B 3公司帳戶。

3 . 2 , 3 6 6萬8 , 8 9 5元至B 4公司帳戶。

4 . 2 , 0 3 9萬7 , 0 6 9元至B 5公司帳戶。

匯入後，A 2旋即於同年月二十四日與二十五日，分別以B 2、B 3、

B 4與B 5公司之存摺、印鑑，將B 1公司所匯入之1 5 , 2 2 5萬2 , 0 3 0元，以

現金提領，再將現金交予A 1。

嗣A 1發覺前開提領鉅額現金之舉動遭本局洗錢防制中心監控，為

逃避查緝，遂指示A 2依據B 1公司向B 2、B 3、B 4與B 5公司購貨之價款，

分別開立同額之支票交付與B 2、B 3、B 4與B 5公司負責人，用以製造借

款 之 假 象 ， 藉 以 混 淆 本 局 洗 錢 防 制 中 心 之 調 查 。 嗣 後A 1另 行 交 付

5 , 7 8 7萬元予A 2，匯款予B 2、B 3、B 4與B 5公司負責人，用以製造虛偽之

還款資金流程，再以提領現金之方式，將前開用以製造虛偽還款之

現金領出後，再匯還A 1。

本案金融機構有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於九十四年十二月十

九日，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刑法業務侵占罪及背信罪提起

公訴。

圖3.B：汪○○業務侵占洗錢案(侵占學校資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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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黃○○行使偽造有價證券洗錢案

A 1 (黃○○)於九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自菲律賓攜帶美金3 0萬入境。

後A 1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持1 0萬美金，其中夾雜偽造之C B版

1 0 0元 面 額 美 鈔 ， 前 往 高 雄 市 之B 1銀 行 高 雄 分 行 匯 至 祕 魯 某 銀 行 之

A 2帳戶內。另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持2 9萬2 , 9 9 0美金，其中夾

雜偽造之C B版1 0 0元面額美鈔，前往高雄市之B 2銀行高雄分行，將款

項匯至香港某銀行之A 3帳戶內。

本案金融機構有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海關亦通報攜帶現金

入出境，於九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

刑法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及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提起公訴。

圖3.C：陳○○業務侵占案

圖3.D：黃○○行使偽造有價證券洗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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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Verfall)之法律性質

貳、九十四年國內重要實務見解與解說

－以德國刑法第73條及第73條a－e作出發



們進一步認識德國刑法「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機制，

並且同時對於這個機制的法律性質有較為深入的思考以及

掌握。

貳、沒收制度設計的體系思考

ög

ß

不論在任何的法領域，本質上，處罰都會造成對於根

據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 個 人 基 本 權 干 預 的 狀 態 ， 尤 其 是 在 刑

法，像是在宣告有期徒刑的情形，是涉及到對於個人身體

活動自由基本權的干預，所以，這樣的處罰就被稱為是所

謂的「自由刑」( F r e i h e i t s s t r a f e )。因此也不難想像，

在刑法當中，還有其他對於個人基本權干預的可能同時也
1

被 納 入 當 作 是 處 罰 的 方 法 ， 比 方 ， 針 對 個 人 的 財 產

( V e r m e n )以 及 所 有 權 ( E i g e n t u m )而 有 「 罰 金 刑 」

( G e l d s t r a f e )的設計。

以上所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制度結論，在這個背後，

有一個相當基本的問題是必須去面對的，也就是，到底為

什麼要作這樣的處罰？

刑事法上主要的處罰－刑罰( S t r a f e )，其設計的原始

思考在於，因為行為人實行可罰行為，針對此行為在主、

客觀面向所具有的不法以及責任的內涵因而產生「應該有

所反應」的需求；要透過對行為人宣告以及執行刑罰，來

達到對於行為不法以及責任的「調解」( A u s g l e i c h )效果

(從被害人以及社會全體的觀點)。除此之外，為了保障社

會整體的安全，基於對行為人未來的再犯可能性預測以及

對此加以防止的想法，德國刑法典( S t r a f g e s e t z b u c h，
2縮 寫: S t G B )當 中 還 加 入 了 所 謂 的 「 保 安 處 分 措 施 」

( M a r e g e l n d e r B e s s e r u n g u n d S i c h e r u n g )， 儘 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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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 V e r f a l l )之法律性質

－以德國刑法第7 3條及第7 3條a－e作出發

─吳俊毅 ─

2 0 0 5年，我國刑法增訂第3 4條第3款，將「追徵、追繳

以及抵償」納入刑罰的種類(從刑)，「追徵」可以在刑法分

則 的 規 定 被 發 現 ， 比 方 ， 刑 法 第1 2 1、1 2 2、1 3 1以 及1 4 3

條 ； 「 追 繳 」 則 是 在 組 織 犯 罪 防 治 條 例 第7條 ： 「. . .犯 第

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害人

者外，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

其 價 額 。. . .犯 第 三 條 之 罪 者 ， 對 於 參 加 組 織 後 取 得 之 財

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追

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 . .為

保全前二項之追繳、沒收或追徵，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扣押

其財產。」至於「抵償」則是規定在洗錢防制法第1 2條第

1項：「. . .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

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第

3 4條 第3款 在2 0 0 6年7月1日 生 效 之 後 ， 將 和 現 行 的 第3 4條 第

2款的「沒收」構成我國沒收法制的基礎。

德國刑法也有沒收制度的規定，以沒收的標的是否涉

及可罰行為的實行本身，在術語的使用上又作了區分，被

規 定 在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到 第7 3條e的 「 沒 收 」( V e r f a l l )，

是為了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的取得而被命令的措施，不

過 ， 關 於 其 法 律 性 質 ， 至 今 仍 有 爭 議 。 本 文 想 由

V e r f a l l機制設計所根據的思考出發，然後對現行的規定

進行體系性的介紹，希望藉由討論的過程以及結果，讓我

*
 

壹、前言

*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德國特里爾大學法學博士。

1 基於人性尊嚴以及一般人格權的理由，一些可能性是被排除的，比方，對於身體完整性造成干
 預的措施，像是，鞭刑以及砍手等所謂的「身體刑」。舉輕以明重，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思考，
 以剝奪人的「生命」作為處罰方式的死刑，這種「生命刑」的存在是否正當的問題。
2 在第3章，第6節 (3. Abschnitt, 6. Titel)。



們進一步認識德國刑法「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機制，

並且同時對於這個機制的法律性質有較為深入的思考以及

掌握。

貳、沒收制度設計的體系思考

ög

ß

不論在任何的法領域，本質上，處罰都會造成對於根

據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 個 人 基 本 權 干 預 的 狀 態 ， 尤 其 是 在 刑

法，像是在宣告有期徒刑的情形，是涉及到對於個人身體

活動自由基本權的干預，所以，這樣的處罰就被稱為是所

謂的「自由刑」( F r e i h e i t s s t r a f e )。因此也不難想像，

在刑法當中，還有其他對於個人基本權干預的可能同時也
1

被 納 入 當 作 是 處 罰 的 方 法 ， 比 方 ， 針 對 個 人 的 財 產

( V e r m e n )以 及 所 有 權 ( E i g e n t u m )而 有 「 罰 金 刑 」

( G e l d s t r a f e )的設計。

以上所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制度結論，在這個背後，

有一個相當基本的問題是必須去面對的，也就是，到底為

什麼要作這樣的處罰？

刑事法上主要的處罰－刑罰( S t r a f e )，其設計的原始

思考在於，因為行為人實行可罰行為，針對此行為在主、

客觀面向所具有的不法以及責任的內涵因而產生「應該有

所反應」的需求；要透過對行為人宣告以及執行刑罰，來

達到對於行為不法以及責任的「調解」( A u s g l e i c h )效果

(從被害人以及社會全體的觀點)。除此之外，為了保障社

會整體的安全，基於對行為人未來的再犯可能性預測以及

對此加以防止的想法，德國刑法典( S t r a f g e s e t z b u c h，
2縮 寫: S t G B )當 中 還 加 入 了 所 謂 的 「 保 安 處 分 措 施 」

( M a r e g e l n d e r B e s s e r u n g u n d S i c h e r u n g )， 儘 管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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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 V e r f a l l )之法律性質

－以德國刑法第7 3條及第7 3條a－e作出發

─吳俊毅 ─

2 0 0 5年，我國刑法增訂第3 4條第3款，將「追徵、追繳

以及抵償」納入刑罰的種類(從刑)，「追徵」可以在刑法分

則 的 規 定 被 發 現 ， 比 方 ， 刑 法 第1 2 1、1 2 2、1 3 1以 及1 4 3

條 ； 「 追 繳 」 則 是 在 組 織 犯 罪 防 治 條 例 第7條 ： 「. . .犯 第

三條之罪者，其參加之組織所有之財產，除應發還被害人

者外，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

其 價 額 。. . .犯 第 三 條 之 罪 者 ， 對 於 參 加 組 織 後 取 得 之 財

產，未能證明合法來源者，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應予追

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者，追徵其價額。. . .為

保全前二項之追繳、沒收或追徵，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扣押

其財產。」至於「抵償」則是規定在洗錢防制法第1 2條第

1項：「. . .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

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第

3 4條 第3款 在2 0 0 6年7月1日 生 效 之 後 ， 將 和 現 行 的 第3 4條 第

2款的「沒收」構成我國沒收法制的基礎。

德國刑法也有沒收制度的規定，以沒收的標的是否涉

及可罰行為的實行本身，在術語的使用上又作了區分，被

規 定 在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到 第7 3條e的 「 沒 收 」( V e r f a l l )，

是為了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的取得而被命令的措施，不

過 ， 關 於 其 法 律 性 質 ， 至 今 仍 有 爭 議 。 本 文 想 由

V e r f a l l機制設計所根據的思考出發，然後對現行的規定

進行體系性的介紹，希望藉由討論的過程以及結果，讓我

*
 

壹、前言

*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德國特里爾大學法學博士。

1 基於人性尊嚴以及一般人格權的理由，一些可能性是被排除的，比方，對於身體完整性造成干
 預的措施，像是，鞭刑以及砍手等所謂的「身體刑」。舉輕以明重，由此也可以進一步思考，
 以剝奪人的「生命」作為處罰方式的死刑，這種「生命刑」的存在是否正當的問題。
2 在第3章，第6節 (3. Abschnitt, 6. Ti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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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還是不免帶有懲罰的成分，可是，預防的思考還是

享有優先性的，也因此，在這裡，責任內涵的探究就不是

那 麼 的 重 要 。 德 國 的 刑 事 處 罰 制 度 是 採 取 以 上 的 「 雙 軌

制」( Z w e i s p u r i g k e i t )設計。

在現行的德國刑法當中，可以找到一些專門針對個人

所有權的處罰，依據其內容，可以用「與可罰行為構成要

件的實現本身是否有關」來把「所有權取得的情況」分成

兩類；首先，「所有權的取得」是為了讓可罰行為的實行

更 加 地 容 易( i n s t u m e n t a )， 或 者 就 是 構 成 要 件 實 現 的 本
3 體，特別是行為的結果( p r o d u c t a s c e l e r i s ) ，比方，

為了偽造貨幣而購買的彩色印刷機、或是實行竊盜行為所

竊取的贓物，在這種情形，因為涉及到可罰行為的不法以

及責任，所以有應該對此加以反應的需求，處罰的思考在

這裡是基於「責任原則」( S c h u l d p r i n z i p )，這種處罰的

本質是屬於「刑罰」。與此相對的，若所有權是「因為可
4罰 行 為 」( s c e l e r e g u a e s i t a )而 被 取 得 ， 其 可 能 以 任 何

可以想像的方式存在，譬如，非法販賣手槍所賺得的錢，

然後用這筆錢買車子、買房子、投資買股票. . .等。在這裡

仍然有應該對此加以反應的需求，可是，由於這種情形不

涉及可罰行為的不法以及責任，所以責任原則在此無法適

用。關於處罰的正當性，德國通說是根據「預防的想法」
5

( G e d a n k e d e r P r äv e n t i o n ) ，在歸類上，只剩下是否可

能被分到「保安處分」來討論。若我們從制度實現的觀點

觀察，以「作為處罰標的所有權，其範圍是否特定」作為

標準，則可分成：( 1 ) 財產處罰( V e r m ög e n s s a n k t i o n )，

以 及( 2 ) 沒 收 制 度( E i n z i e h u n g )。 在( 1 )的 情 形 ， 行 為 人

可以任意地選擇任何他所屬的財產部分來實現作為處罰標
6的的金錢給付 ，比方，對於被宣告的1 0 0萬元罰金，行為人

可以拿自己的現金或是拿變賣其他的財產所獲得的價金來

繳納。另外，在( 2 )的情形，按照處罰標的的性質，德國刑

法 典 在 術 語 的 使 用 上 採 取 了 以 下 的 區 分 ： ( a ) 

E i n z i e h u n g， 是 因 為 所 有 權 的 取 得 是 與 可 罰 行 為 構 成 要

件的實現有關(譬如，作為預備實行可罰行為的工具，或是

可罰行為的結果)而被下令、( b ) V e r f a l l，則是由於所有

權係因為可罰行為而被取得才會被命令。

根 據 前 面 的 介 紹 ， 作 為 本 文 討 論 重 點 的 －V e r f a l l，

對照其在德國刑法典裡面的編排順序可以發現，由於不涉

及 可 罰 行 為 的 不 法 以 及 責 任 的 調 解 ， 因 此V e r f a l l沒 有 被

放在第3章第1節標題為「刑罰」( S t r a f e )的段落。另外，

同 樣 是 基 於 預 防 的 思 考 ， 跟 他 比 較 接 近 的 「 保 安 處 分 措

施 」( M a ßr e g e l n d e r B e s s e r u n g u n d S i c h e r u n g )， 也

沒 有 將V e r f a l l納 入 ， 而 是 在 後 面 獨 立 用 第7章 來 加 以 規

定，從這樣的立法技術編排開始，加上後來陸陸續續對於

條 文 內 容 所 做 的 修 改 ， 因 此 ， 對 於V e r f a l l法 律 性 質 的 討
7論，現在仍然是眾說紛紜。

參.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法律基礎體系

一. 制度的沿革

關於「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制度的法律性質，形

成史的相關記錄是相當好的入口，藉此，可以瞭解規範

的目的以及其所想要解決的問題。在德國的刑法典，可

以對於因為可罰行為而取得的所有權下令沒收，只有用

3 Eser in: Adolf Sch nke/Horst Schr 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6. Aufl.,

 2001 (以下縮引：Sch nke/Schr der), 73 Rn. 3.
4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73 Rn. 8.
5 Herbert Tr ndle/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以下縮引: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52. Aufl., 2004,  73 Rn. 20; BGH 47, 369, 

 375.

ö ö

ö ö §

ö ö §

ö

ö §

6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3 vor § 73.
7 

ö ö

ö ö ö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1 vor § 73;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2 vor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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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還是不免帶有懲罰的成分，可是，預防的思考還是

享有優先性的，也因此，在這裡，責任內涵的探究就不是

那 麼 的 重 要 。 德 國 的 刑 事 處 罰 制 度 是 採 取 以 上 的 「 雙 軌

制」( Z w e i s p u r i g k e i t )設計。

在現行的德國刑法當中，可以找到一些專門針對個人

所有權的處罰，依據其內容，可以用「與可罰行為構成要

件的實現本身是否有關」來把「所有權取得的情況」分成

兩類；首先，「所有權的取得」是為了讓可罰行為的實行

更 加 地 容 易( i n s t u m e n t a )， 或 者 就 是 構 成 要 件 實 現 的 本
3 體，特別是行為的結果( p r o d u c t a s c e l e r i s ) ，比方，

為了偽造貨幣而購買的彩色印刷機、或是實行竊盜行為所

竊取的贓物，在這種情形，因為涉及到可罰行為的不法以

及責任，所以有應該對此加以反應的需求，處罰的思考在

這裡是基於「責任原則」( S c h u l d p r i n z i p )，這種處罰的

本質是屬於「刑罰」。與此相對的，若所有權是「因為可
4罰 行 為 」( s c e l e r e g u a e s i t a )而 被 取 得 ， 其 可 能 以 任 何

可以想像的方式存在，譬如，非法販賣手槍所賺得的錢，

然後用這筆錢買車子、買房子、投資買股票. . .等。在這裡

仍然有應該對此加以反應的需求，可是，由於這種情形不

涉及可罰行為的不法以及責任，所以責任原則在此無法適

用。關於處罰的正當性，德國通說是根據「預防的想法」
5

( G e d a n k e d e r P r äv e n t i o n ) ，在歸類上，只剩下是否可

能被分到「保安處分」來討論。若我們從制度實現的觀點

觀察，以「作為處罰標的所有權，其範圍是否特定」作為

標準，則可分成：( 1 ) 財產處罰( V e r m ög e n s s a n k t i o n )，

以 及( 2 ) 沒 收 制 度( E i n z i e h u n g )。 在( 1 )的 情 形 ， 行 為 人

可以任意地選擇任何他所屬的財產部分來實現作為處罰標
6的的金錢給付 ，比方，對於被宣告的1 0 0萬元罰金，行為人

可以拿自己的現金或是拿變賣其他的財產所獲得的價金來

繳納。另外，在( 2 )的情形，按照處罰標的的性質，德國刑

法 典 在 術 語 的 使 用 上 採 取 了 以 下 的 區 分 ： ( a ) 

E i n z i e h u n g， 是 因 為 所 有 權 的 取 得 是 與 可 罰 行 為 構 成 要

件的實現有關(譬如，作為預備實行可罰行為的工具，或是

可罰行為的結果)而被下令、( b ) V e r f a l l，則是由於所有

權係因為可罰行為而被取得才會被命令。

根 據 前 面 的 介 紹 ， 作 為 本 文 討 論 重 點 的 －V e r f a l l，

對照其在德國刑法典裡面的編排順序可以發現，由於不涉

及 可 罰 行 為 的 不 法 以 及 責 任 的 調 解 ， 因 此V e r f a l l沒 有 被

放在第3章第1節標題為「刑罰」( S t r a f e )的段落。另外，

同 樣 是 基 於 預 防 的 思 考 ， 跟 他 比 較 接 近 的 「 保 安 處 分 措

施 」( M a ßr e g e l n d e r B e s s e r u n g u n d S i c h e r u n g )， 也

沒 有 將V e r f a l l納 入 ， 而 是 在 後 面 獨 立 用 第7章 來 加 以 規

定，從這樣的立法技術編排開始，加上後來陸陸續續對於

條 文 內 容 所 做 的 修 改 ， 因 此 ， 對 於V e r f a l l法 律 性 質 的 討
7論，現在仍然是眾說紛紜。

參.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法律基礎體系

一. 制度的沿革

關於「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制度的法律性質，形

成史的相關記錄是相當好的入口，藉此，可以瞭解規範

的目的以及其所想要解決的問題。在德國的刑法典，可

以對於因為可罰行為而取得的所有權下令沒收，只有用

3 Eser in: Adolf Sch nke/Horst Schr 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 26. Aufl.,

 2001 (以下縮引：Sch nke/Schr der), 73 Rn. 3.
4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73 Rn. 8.
5 Herbert Tr ndle/Thomas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以下縮引: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52. Aufl., 2004,  73 Rn. 20; BGH 47, 369, 

 375.

ö ö

ö ö §

ö ö §

ö

ö §

6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3 vor § 73.
7 

ö ö

ö ö ö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1 vor § 73;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2 vor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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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 3條 來 加 以 規 定 ， 後 來 ， 透 過1 9 6 2年 的 「 第 二 次 刑 法

改 革 法 」 ( d a s G e s e t z z u r R e f o r m d e s 
8

S t r a f r e c h t s )加入第7 3條a至第7 3條d 。不過，卻因為規

定所設定的發動前提狹隘以及過於複雜，特別是所有權

關係在實際上不容易被證明與認定，所以並未在實務上
9獲得重視，也因此造成規定的適用率偏低 。有鑑於這樣

的情形，修法的需求遂應運而生，對此，德國聯邦眾議

會 ( D e u t s c h e r B u n d e s t a g )從 第 1 0屆 ( 1 0 . 

W a h l p e r i o d e ; 1 9 8 3－1 9 8 7 )開 始 陸 續 有 改 革 因 違 法 行
1 0為所得沒收制度的討論 。之後，由於組織犯罪以及武器

交 易 問 題 越 來 越 嚴 重 的 印 象 ， 改 革 的 討 論 自9 0年 代 初 期

開始又重新獲得持續地關注，這次並且把焦點放在如何

有效地「肅清」( A b s c h p f u n g )犯罪所得上面，在同時

考 慮 到 逐 漸 發 展 成 為 國 際 刑 法 構 成 要 件 的 「 洗 錢 罪 」

( G e l d w äs c h e § 2 6 1 S t G B )之下，修法的提案因此被逐

步地實現。首先，在「外部經濟法暨刑法與其他相關法

律 修 正 法 」 ( G e s e t z z u r Ä d e r u n g d e s 

A u ße n w i r t s c h a f t s g e s e t z e s u n d a n d e r e r G e s e t z e 

v . 2 8 . 0 2 . 1 9 9 2； 縮 寫: A W G / S t G B ÄG )， 把 所 得 的 計 算

原則作了大幅度的改變；接著，又透過「對抗非法煙毒

交 易 暨 其 他 形 式 組 織 性 犯 罪 法 」 ( G e s e t z z u r 

B e k äm p f u n g d e s i l l e g a l e n R a u s c h g i f t h a n d e l s 

u n d a n d e r e r E r s c h e i n u n g s f o r m e n d e r 

o r g a n i s i e r t e n K r i m i n a l i t ät v . 1 5 . 0 7 . 1 9 9 2， 縮

寫為: O r g K G )將刑法第7 3條d的前提加以放寬，相較於之

ö

前的規定，這次修法之後，沒收標的的範圍被明顯地擴

大 ， 因 此 規 定 的 標 題 被 冠 上 所 謂 的 「 擴 大 的 沒 收 」

( E r w e i t e r t e r V e r f a l l )，除此之外，趁著此次機會，

第7 3條第1項以及第4項被重新規定，並且也對第7 3條第3項

作了修正。但是，第7 3條d的修正似乎並未解決問題，反

倒是引來各方對於這個規定在實用性上、效率上以及合
1 1憲性上的質疑 。無獨有偶的，「如何有效提升因可罰行

為所得的肅清」，也是歐盟各會員國所努力的目標。為

此，德國在1 9 9 8年2月甚至有「修正肅清可罰行為所得之

財 產 利 益 法 草 案 」 ( E n t w u r f e i n e s G e s e t z e s z u r 

v e r b e s s e r t e n  A b s c h p f u n g  v o n  
1 2V e r m g e n s v o r t e i l e n a u s S t r a f t a t e n )被 提 出 ， 但

卻 因 為 提 案 當 時 已 經 接 近 第1 3屆( 1 3 . W a h l p e r i o d e ; 

1 9 9 4－1 9 9 8 )任 期 的 尾 聲 且 沒 有 通 過 下 屆 繼 續 討 論 的 確
1 3

認，修法的討論又再度中斷 。在歐盟方面，歐盟參議會

在2 0 0 2年提出「可罰行為獲利、工具及財產標的沒收的

原 則 (框 架 )立 法 草 案 」 ( D e r E n t w u r f f u r e i n e n 

R a h m e n b e s c h l u s s d e s R a t e s u b e r d i e E i n z i e h u n g 

v o n  E r t r ä g e n ,  T a t w e r k z e u g e n  u n d  
1 4

V e r m g e n s g e g e n s t än d e n a u s S t r a f t a t e n ) 。 從 以

上兩個立法草案的名稱可以發現沒收制度的改革趨勢；

一 方 面 ， 統 一 將 所 得 理 解 成 「 因 可 罰 行 為 所 得 」( a u s 

S t r a f t a t e n )並 且 放 在E i n z i e h u n g的 術 語 之 下 加 以 規

ö

ö

ö

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1 vor § 73.
9 Eser in: Schünke/Schr der, Rn. 2a. vor § 73.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同時期被增訂的第43

 條a，這個所謂的「財產刑罰」(Verm gensstrafe)，係1992年柯爾政府時代開始施行。不過，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法院總計只有在13件案子當中依據刑法第43條a宣告財產刑罰；對此的報導

 ，S deutsche Zeitung v. 21. M rz 2002.
10 對此，請參考，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以下縮引: BT-Dr.) 10/5828 S. 6 以及
 11/2597 S.5

ö

ö

ö

d äü

11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2a. vor § 73. 與此有關且具有啟發性的看法，可以參

 考聯邦憲法法院宣告德國刑法第43條a違憲的判決，BVerfG, NJW 2002, Heft 24, S. 1779
 1787.
12 BT-Dr. 13/9742.
13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2a. vor § 73. 
14 Ab1. EG Nr. C 184 v. 2.8.1992;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1 vor § 73.

ö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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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ö

ö

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1 vor § 73.
9 Eser in: Schünke/Schr der, Rn. 2a. vor § 73.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同時期被增訂的第43

 條a，這個所謂的「財產刑罰」(Verm gensstrafe)，係1992年柯爾政府時代開始施行。不過，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法院總計只有在13件案子當中依據刑法第43條a宣告財產刑罰；對此的報導

 ，S deutsche Zeitung v. 21. M rz 2002.
10 對此，請參考，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以下縮引: BT-Dr.) 10/5828 S. 6 以及
 11/2597 S.5

ö

ö

ö

d äü

11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2a. vor § 73. 與此有關且具有啟發性的看法，可以參

 考聯邦憲法法院宣告德國刑法第43條a違憲的判決，BVerfG, NJW 2002, Heft 24, S. 1779
 1787.
12 BT-Dr. 13/9742.
13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Rn. 2a. vor § 73. 
14 Ab1. EG Nr. C 184 v. 2.8.1992;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1 vor § 73.

ö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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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另一方面，規定了財產標的合法來源的舉證責任反
1 5置機制 。肅清因為可罰行為所得的立法工作在德國還沒

有 結 束 ， 未 來 重 新 開 啟 修 法 的 討 論 時 ， 會 採 取 什 麼 方

向，上述歐盟的改革草案是否順利通過以及歐盟共同對

抗國際洗錢犯罪的共識將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 現行制度的體系

因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的 沒 收 ， 在 德 國 刑 法 典 ， 是 以 第

7 3條以及第7 3條a到第7 3條e進行體系性的規定；完整的條

文中文翻譯請參考本文後面附錄。

首 先 ， 第7 3條 是 對 於 因 為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沒 收 的 基 礎
1 6規範( G r u n d n o r m ) ，規定了一般性的前提要件，比方，

可以被下令沒收標的的範圍、相關連的行為、沒收的措

施 以 及 對 於 行 為 人 以 外 的 人 下 令 沒 收 的 原 則 性 規 定 ⋯

等 。 至 於 第7 3條a到 第7 3條c， 則 是 各 性 質 不 同 的 規 定 相

間 ， 依 據 第7 3條a， 原 先 依 據 第7 3條 應 該 被 沒 收 的 標 的

物 ， 由 於 特 定 的 原 因 已 經 轉 變 成 「 替 代 」

( S u r r o g a t e )， 此 時 沒 收 應 該 如 何 被 命 令 實 行 。 第7 3條

b則要求，允許被沒收的因違法行為所得的範圍，以及作

為沒收標的替代金額請求權的額度，毋須精算，可以先

作 粗 略 的 推 估 。 至 於 第7 3條c， 則 是 基 於 過 度 禁 止 的 想

法，規定限制沒收命令以及實行的原因，屬於例外的規

定。隨著第7 3條d的增訂，在組織犯罪的情形，沒收標的

的來源是否與行為的實行有關，在證明的方式上作了大
1 7

幅地簡化。第7 3條e ，則規定沒收措施成功實行之後，被

沒收標的物的所有權歸屬。

15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1 vor § 73.
16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2.
17 原先的條號是第73條d，後來因為增訂現行的第73條d而往後調整為第73條e；
 Bundesgesetzblatt (聯邦法律公報，以下縮引: BGBl.) I 1302, 1992.

ö

ö ö

1 8肆.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前提

一. 被沒收標的的範圍

德 刑 法 第7 3條 第1項 第1句 當 中 規 定 ： 「 ⋯ 有 所 取

得 ⋯ 」( e t w a s e r l a n g e n )。 在 解 釋 上 ， “e t w a s” 這 樣

的表達被理解為，「(為了行為或因為行為的實行)任何的

取 得 」 。 因 此 ， 任 何 形 式 的 「 財 產 上 增 添 」
1 9

( V e r m g e n s z u w a c h ) ， 不 論 是 有 形 的 物( S a c h e； 比

方 ， 動 產 、 不 動 產)或 是 無 形 的 權 利( R e c h t； 例 如 ， 服
2 0

務、用益、以及節約下來的支出) ，有利或是毫無利益

可言，只要是一有相關的「增添」產生就可以當作沒收

的標的。以上的作法在學理上是用所謂的「總額原則」

( d a s B r u t t o p r i n z i p )來稱呼，所以，可作為沒收標的

者，並不僅限於扣除所投入的成本之後發生「財產上的

獲 益 」( V e r m g e n s v o r t e i l )的 情 形 而 已 。 還 有 ， 第

7 3條第1項第1句所提到的「有所取得」，必需是可以經由

計算而被掌握的經濟價值，譬如，可以用金錢數額加以
2 3

衡量的經濟價值 。

根據第7 3條第1項，原則上，沒收的標的是指「所有
2 4因為行為而直接產生的財產上增添」 ，不過，因為特定

的理由，會造成沒收無法達成其所預期的目的，因此，

第7 3條a規定，例外地，可以下令要求行為人繳納與原先

應沒收標的的價值相當的金額。另外，即便對於應沒收

的 標 的 下 令 實 行 沒 收 仍 舊 可 能 ， 但 是 ， 相 較 於 取 得 當

ö

ö

18 以下所引用條文的中文翻譯全文，請參考本文最後的附錄。
19 有看法將此解釋作「價值的流入」(Wertzufluß)，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0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1 Karl Lackner/Kristian Kühl, Strafgesetzbuch mit Erläuterungen, 24. Aufl., 2001

 (以下縮引: Lackner/Kühl, StGB), § 73 Rn. 4a.
22 與此相對的，是所謂的「淨利原則」(das Nettoprinzip)，舊法即採取此原則。根據此看法，
  在計算所實行的投入之後，對於行為人而言，計算在結果上是否呈現「正數」(Plus)，這個正

  數才算是可以被沒收的標的，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3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4 Lackner/Kühl, StGB, § 73 a, Rn. 1.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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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制度的體系

因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的 沒 收 ， 在 德 國 刑 法 典 ， 是 以 第

7 3條以及第7 3條a到第7 3條e進行體系性的規定；完整的條

文中文翻譯請參考本文後面附錄。

首 先 ， 第7 3條 是 對 於 因 為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沒 收 的 基 礎
1 6規範( G r u n d n o r m ) ，規定了一般性的前提要件，比方，

可以被下令沒收標的的範圍、相關連的行為、沒收的措

施 以 及 對 於 行 為 人 以 外 的 人 下 令 沒 收 的 原 則 性 規 定 ⋯

等 。 至 於 第7 3條a到 第7 3條c， 則 是 各 性 質 不 同 的 規 定 相

間 ， 依 據 第7 3條a， 原 先 依 據 第7 3條 應 該 被 沒 收 的 標 的

物 ， 由 於 特 定 的 原 因 已 經 轉 變 成 「 替 代 」

( S u r r o g a t e )， 此 時 沒 收 應 該 如 何 被 命 令 實 行 。 第7 3條

b則要求，允許被沒收的因違法行為所得的範圍，以及作

為沒收標的替代金額請求權的額度，毋須精算，可以先

作 粗 略 的 推 估 。 至 於 第7 3條c， 則 是 基 於 過 度 禁 止 的 想

法，規定限制沒收命令以及實行的原因，屬於例外的規

定。隨著第7 3條d的增訂，在組織犯罪的情形，沒收標的

的來源是否與行為的實行有關，在證明的方式上作了大
1 7

幅地簡化。第7 3條e ，則規定沒收措施成功實行之後，被

沒收標的物的所有權歸屬。

15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Rn. 1 vor § 73.
16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2.
17 原先的條號是第73條d，後來因為增訂現行的第73條d而往後調整為第73條e；
 Bundesgesetzblatt (聯邦法律公報，以下縮引: BGBl.) I 1302, 1992.

ö

ö ö

1 8肆.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前提

一. 被沒收標的的範圍

德 刑 法 第7 3條 第1項 第1句 當 中 規 定 ： 「 ⋯ 有 所 取

得 ⋯ 」( e t w a s e r l a n g e n )。 在 解 釋 上 ， “e t w a s” 這 樣

的表達被理解為，「(為了行為或因為行為的實行)任何的

取 得 」 。 因 此 ， 任 何 形 式 的 「 財 產 上 增 添 」
1 9

( V e r m g e n s z u w a c h ) ， 不 論 是 有 形 的 物( S a c h e； 比

方 ， 動 產 、 不 動 產)或 是 無 形 的 權 利( R e c h t； 例 如 ， 服
2 0

務、用益、以及節約下來的支出) ，有利或是毫無利益

可言，只要是一有相關的「增添」產生就可以當作沒收

的標的。以上的作法在學理上是用所謂的「總額原則」

( d a s B r u t t o p r i n z i p )來稱呼，所以，可作為沒收標的

者，並不僅限於扣除所投入的成本之後發生「財產上的

獲 益 」( V e r m g e n s v o r t e i l )的 情 形 而 已 。 還 有 ， 第

7 3條第1項第1句所提到的「有所取得」，必需是可以經由

計算而被掌握的經濟價值，譬如，可以用金錢數額加以
2 3

衡量的經濟價值 。

根據第7 3條第1項，原則上，沒收的標的是指「所有
2 4因為行為而直接產生的財產上增添」 ，不過，因為特定

的理由，會造成沒收無法達成其所預期的目的，因此，

第7 3條a規定，例外地，可以下令要求行為人繳納與原先

應沒收標的的價值相當的金額。另外，即便對於應沒收

的 標 的 下 令 實 行 沒 收 仍 舊 可 能 ， 但 是 ， 相 較 於 取 得 當

ö

ö

18 以下所引用條文的中文翻譯全文，請參考本文最後的附錄。
19 有看法將此解釋作「價值的流入」(Wertzufluß)，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0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1 Karl Lackner/Kristian Kühl, Strafgesetzbuch mit Erläuterungen, 24. Aufl., 2001

 (以下縮引: Lackner/Kühl, StGB), § 73 Rn. 4a.
22 與此相對的，是所謂的「淨利原則」(das Nettoprinzip)，舊法即採取此原則。根據此看法，
  在計算所實行的投入之後，對於行為人而言，計算在結果上是否呈現「正數」(Plus)，這個正

  數才算是可以被沒收的標的，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3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6.
24 Lackner/Kühl, StGB, § 73 a, Rn. 1.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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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標的的經濟價值已經減低，則根據第7 3條a第2句，除

了沒收原來的標的之外，對於因為貶值而短少的財產價

值，可以下令要求行為人繳納一定的金額。本質上，這
2 5種 頗 類 似 於 「 罰 金 」 的 作 法 ， 就 所 繳 納 的 金 額 加 以 觀

察，其並未涉及認為自行為所產生的相關有形或無形財

產增添，因此，這個制度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特別的、
2 6

對國家支付的請求權」 。

根據第7 3條，沒收的標的必須是「為了行為」( f u r 

d i e T a t )或是「因為行為」( a u s d e r T a t )而被取得。所

謂 的 「 為 了 行 為 」 係 指 ， 所 得 是 行 為 實 行 的 「 對 價 」
2 7

( G e g e n l e i s t u n g )， 比 方 ， 所 收 受 的 賄 款 。 至 於 「 因

為行為」則是指，所有的財產價值是由於行為的實行而
2 8

流向正犯或是參與犯 。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在准許沒收的情形，所得的範

圍(德 刑 第7 3條 及 第7 3條a第2句)、 價 值(交 易 價 值) (德 刑 第

7 3條第1項第1句、第2項第1句，及第7 3條a第1句)，或是其替

代(德 刑 第7 3條 第1項 第2句)的 額 度 究 竟 應 該 如 何 被 確 定 ？

對 此 ， 根 據 第7 3條b， 是 採 取 「 推 估 」( S c h ät z u n g )的 方

式。在操作上，法官在標的數量或是交易價值不明時，

不 用 為 了 精 算 而 去 作 嚴 格 的 證 明 ( B e f r e i u n g v o m 

S r e n g b e w e i s )， 而 只 是 進 行 「 可 能 的 價 值 認 定 」
2 9( v e r m u t l i c h e W e r t a n n a h m e ) 。不過，德國實務卻傾

向限縮的看法，主張在缺乏較好的釐清可能或無法作具

體的確定時，又或者當時間以及金錢投入過鉅時，推估

3 0
才可用來當成是一個「應急的方式」( N o t b e h e l f e ) ，

而且，這麼作也應該給予充分的、確定的「推估理由」
3 1
。

二. 相關連的行為

如前述，所得係為了行為或是因為行為而被取得，

所 以 ， 得 沒 收 的 所 得 需 要 一 個 「 關 連 行 為 」

( A n l a s s t a t )來 加 以 聯 繫 。 根 據 德 刑 法 第7 3條 ， 這 裡 所

要 求 的 關 連 行 為 必 須 是 「 違 法 的 行 為 」

( r e c h t s w i d r i g e T a t )，也就是，在評價上，所實行的
3 2

行為至少必須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以及違法性 。所以，

無論故意或是過失的行為，而且不分正犯或是參與犯的

行 為 ， 一 旦 被 評 價 為 具 有 違 法 性 ， 皆 可 成 為 第7 3條 所 要

求的關連行為。

伍. 沒收標的與違法行為之間具關連性的證明問題－擴大沒收的

情形(德刑法第7 3條d )

原則上，要下令沒收因為違法行為的所得，應該符合德

刑法第7 3條所規定的前提(請參考，肆)。不過，為了強化對
3 3於組織犯罪的對抗，在後來又加入第7 3條d 。根據第7 3條d，

關於沒收標的的範圍以及相關連行為等下令沒收的前提，皆

有第7 3條的適用，因此，本質上，第7 3條d也是因為違法行為
3 4

所得沒收的規定 。儘管「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得的想

法」一致，但是，「如何證明所得的來歷( H e r a u s k u n f t )」

卻是有特別的規定；根據第7 3條d第1項第1句，「⋯假如有情

狀合理化此認為：這些標的是為了違法的行為或是因為此行
25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a Rn. 2; 不過，有看法認為，在技術的意義下

 ，不可將此情形視同罰金，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a Rn. 1.
26 Lackner/Kühl, StGB, § 73 a, Rn. 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a Rn.2.
27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6.
28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8.
29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b Rn. 5.
30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b Rn. 6.
3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b Rn. 5.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32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4.

33 
透過「對抗非法煙毒交易暨其他形式組織性犯罪法」(OrgKG)的制訂而被增訂；BGB1. I 1302

  , 1992. 
34 由於在適用時仍然是以第73條的前提是否實現的檢驗出發，德國通說認為第73條d並不是第73條

  的特別規定(lex specialis)；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d Rn. 4.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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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標的的經濟價值已經減低，則根據第7 3條a第2句，除

了沒收原來的標的之外，對於因為貶值而短少的財產價

值，可以下令要求行為人繳納一定的金額。本質上，這
2 5種 頗 類 似 於 「 罰 金 」 的 作 法 ， 就 所 繳 納 的 金 額 加 以 觀

察，其並未涉及認為自行為所產生的相關有形或無形財

產增添，因此，這個制度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特別的、
2 6

對國家支付的請求權」 。

根據第7 3條，沒收的標的必須是「為了行為」( f u r 

d i e T a t )或是「因為行為」( a u s d e r T a t )而被取得。所

謂 的 「 為 了 行 為 」 係 指 ， 所 得 是 行 為 實 行 的 「 對 價 」
2 7

( G e g e n l e i s t u n g )， 比 方 ， 所 收 受 的 賄 款 。 至 於 「 因

為行為」則是指，所有的財產價值是由於行為的實行而
2 8

流向正犯或是參與犯 。

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在准許沒收的情形，所得的範

圍(德 刑 第7 3條 及 第7 3條a第2句)、 價 值(交 易 價 值) (德 刑 第

7 3條第1項第1句、第2項第1句，及第7 3條a第1句)，或是其替

代(德 刑 第7 3條 第1項 第2句)的 額 度 究 竟 應 該 如 何 被 確 定 ？

對 此 ， 根 據 第7 3條b， 是 採 取 「 推 估 」( S c h ät z u n g )的 方

式。在操作上，法官在標的數量或是交易價值不明時，

不 用 為 了 精 算 而 去 作 嚴 格 的 證 明 ( B e f r e i u n g v o m 

S r e n g b e w e i s )， 而 只 是 進 行 「 可 能 的 價 值 認 定 」
2 9( v e r m u t l i c h e W e r t a n n a h m e ) 。不過，德國實務卻傾

向限縮的看法，主張在缺乏較好的釐清可能或無法作具

體的確定時，又或者當時間以及金錢投入過鉅時，推估

3 0
才可用來當成是一個「應急的方式」( N o t b e h e l f e ) ，

而且，這麼作也應該給予充分的、確定的「推估理由」
3 1
。

二. 相關連的行為

如前述，所得係為了行為或是因為行為而被取得，

所 以 ， 得 沒 收 的 所 得 需 要 一 個 「 關 連 行 為 」

( A n l a s s t a t )來 加 以 聯 繫 。 根 據 德 刑 法 第7 3條 ， 這 裡 所

要 求 的 關 連 行 為 必 須 是 「 違 法 的 行 為 」

( r e c h t s w i d r i g e T a t )，也就是，在評價上，所實行的
3 2

行為至少必須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以及違法性 。所以，

無論故意或是過失的行為，而且不分正犯或是參與犯的

行 為 ， 一 旦 被 評 價 為 具 有 違 法 性 ， 皆 可 成 為 第7 3條 所 要

求的關連行為。

伍. 沒收標的與違法行為之間具關連性的證明問題－擴大沒收的

情形(德刑法第7 3條d )

原則上，要下令沒收因為違法行為的所得，應該符合德

刑法第7 3條所規定的前提(請參考，肆)。不過，為了強化對
3 3於組織犯罪的對抗，在後來又加入第7 3條d 。根據第7 3條d，

關於沒收標的的範圍以及相關連行為等下令沒收的前提，皆

有第7 3條的適用，因此，本質上，第7 3條d也是因為違法行為
3 4

所得沒收的規定 。儘管「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得的想

法」一致，但是，「如何證明所得的來歷( H e r a u s k u n f t )」

卻是有特別的規定；根據第7 3條d第1項第1句，「⋯假如有情

狀合理化此認為：這些標的是為了違法的行為或是因為此行
25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a Rn. 2; 不過，有看法認為，在技術的意義下

 ，不可將此情形視同罰金，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a Rn. 1.
26 Lackner/Kühl, StGB, § 73 a, Rn. 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a Rn.2.
27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6.
28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8.
29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b Rn. 5.
30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b Rn. 6.
3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b Rn. 5.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ö

32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4.

33 
透過「對抗非法煙毒交易暨其他形式組織性犯罪法」(OrgKG)的制訂而被增訂；BGB1. I 1302

  , 1992. 
34 由於在適用時仍然是以第73條的前提是否實現的檢驗出發，德國通說認為第73條d並不是第73條

  的特別規定(lex specialis)；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d R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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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被取得。」因此，立法者在此對於沒收標的與相關連行

為間具有關連性的證明，似乎是要求法官只要根據具體的情

狀可以說得過去(合理化)即可認定。在立法的討論上，就這

一點是認為，在證明的要求上，在第7 3條d，不用達到「確定

的程度」( f e s t s t e l l b a r )，而是只要求，「高度的可能」
3 5

( h o h e W a h r s c h i e n l i c h k e i t ) 。「嫌疑」( V e r d a c h t )也
3 6

是一個「可能性」的概念 ，換句話說，依據第7 3條d，單憑

一個「較大的嫌疑」(而不是證明－Üb e r z e u g u n g )即可在實
3 7行組織犯罪的情形下令沒收 。相對於在第7 3條的情形，證明

方法上並沒有特別的要求，所以仍然要採取嚴格的證明方式
3 8來調查，第7 3條d的規定顯然是一個舉證責任上的減輕 。

第7 3條d並非可以普遍適用，其第1項第1句規定：「依法

有違法行為被實行，該法規定有本條的適用，法院也可以對

正 犯 或 參 與 犯 的 標 的 下 令 沒 收 ， ⋯ 」 ， 透 過 「 表 列 行 為 」

( K a t a l o g t a t )，第7 3條d的適用因此受到限制。立法者之所

以 將 第 7 3條 d的 標 題 下 作 「 擴 大 沒 收 」 ( E r w e i t e r e r 

V e r f a l l )，所謂的「擴大」指的是，在此情形，原先因為

可罰行為的所得必須根據第7 3條來下令沒收，但是在因為表

列行為實行的情形，立法者特別規定，在下令沒收的情形，

可以在所得與相關連的表列行為證明上簡輕證明的負擔，因

此沒收的命令所及標的的範圍將可預期會比第7 3條放寬，藉

此 來 肅 清 因 為 違 法 行 為 的 所 得 ， 以 達 到 對 抗 組 織 犯 罪 的 目

的。雖說要限制第7 3條d的適用，不過，這個表列行為的範圍

卻有日漸被擴大的趨勢，對此，從立法討論當中可以發現，
3 9其範圍一開始是限定在麻醉藥品的犯罪行為 ，不過，在立

法過程當中又被大幅地擴及到「對抗非法煙毒交易暨其他形

4 0
式 組 織 性 犯 罪 法 」( O r g K G )當 中 的 行 為 ， 最 近 ， 甚 至 還 把

「刑法」當中結夥犯(比方，德刑法第1 5 0條第1項第1句)，或

常業犯(例如，德刑法第1 5 0條第1項第2句)的情形也被納入第
4 17 3條d的適用範圍 。

就第7 3條d的立法目的加以觀察，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

的 所 得 ， 藉 此 預 防 行 為 人 未 來 再 犯 以 及 強 化 對 抗 組 織 犯 罪
4 2
；就此而言，第7 3條d和第7 3條在目的設定並無不同。預防

再犯本是第7 3條的目的，特別因為對抗組織犯罪的利益所做

的特別規定並在證據法則的要求上加以簡化，對照沒收措施

本 身 所 可 能 引 起 對 於 基 本 法 所 保 障 的 個 人 財 產 權 的 干 預 狀

態 ， 第7 3條d在 德 國 實 務 以 及 文 獻 上 因 此 引 發 合 憲 性 的 質 疑
4 3。由前面的介紹可知，透過舉證責任的減輕，第7 3條d變成

一個「搭蓋」在第7 3條之上的規定，從長遠看，可能會造成
4 4價值的相互抵觸 。此外，也有擔心，實務上會為了保障第

7 3條d的有效運作，甚至將所必要的可能性要求以比立法者所
4 5規定還要低的方式來實現 。

陸.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種類

以沒收措施的相對人是否曾參加可罰行為的實行作為標

準，可將因違法行為所得的沒收分成以下兩種情況：(一) 被

告是被沒收標的的獲益者；(二) 被告以外的人是被沒收標的

獲益者。

一. 被告是被沒收標的的獲益者

前 面 已 經 介 紹 過 ， 依 據 德 刑 法 第7 3條 被 沒 收 的 標 的

是 因 為 違 法 行 為 的 實 行 而 被 取 得 。 所 謂 「 取 得 」

( E r l a n g e n )， 應 該 作 如 此 的 定 義 ： 「 行 為 的 參 加 者

35 BT-Dr. 11/6623.
36 對於嫌疑概念的詳細介紹，可參考，Hans-Heiner Kühne, Strafprozessrecht, 6. Aufl., 
  2003, Rn. 321 以下。
37 Lackner/Kühl, StGB, § 73 d, Rn. 8.
3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d Rn. 12.
39 BT-Dr. 11/6623, Art. 2, S. 3, 6. 
40 BT-Dr. 11/6623.
41 對此詳細的介紹，請參考，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d Rn. 8 . 

ö

ö ö

42 BT-Dr. 12/989, S. 1.
43 BVerfGE 74, 371; 82, 140;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d Rn. 4.
44 Lackner/Kühl, StGB, § 73 d, Rn. 1.
45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d Rn. 15.
46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9.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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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被取得。」因此，立法者在此對於沒收標的與相關連行

為間具有關連性的證明，似乎是要求法官只要根據具體的情

狀可以說得過去(合理化)即可認定。在立法的討論上，就這

一點是認為，在證明的要求上，在第7 3條d，不用達到「確定

的程度」( f e s t s t e l l b a r )，而是只要求，「高度的可能」
3 5

( h o h e W a h r s c h i e n l i c h k e i t ) 。「嫌疑」( V e r d a c h t )也
3 6

是一個「可能性」的概念 ，換句話說，依據第7 3條d，單憑

一個「較大的嫌疑」(而不是證明－Üb e r z e u g u n g )即可在實
3 7行組織犯罪的情形下令沒收 。相對於在第7 3條的情形，證明

方法上並沒有特別的要求，所以仍然要採取嚴格的證明方式
3 8來調查，第7 3條d的規定顯然是一個舉證責任上的減輕 。

第7 3條d並非可以普遍適用，其第1項第1句規定：「依法

有違法行為被實行，該法規定有本條的適用，法院也可以對

正 犯 或 參 與 犯 的 標 的 下 令 沒 收 ， ⋯ 」 ， 透 過 「 表 列 行 為 」

( K a t a l o g t a t )，第7 3條d的適用因此受到限制。立法者之所

以 將 第 7 3條 d的 標 題 下 作 「 擴 大 沒 收 」 ( E r w e i t e r e r 

V e r f a l l )，所謂的「擴大」指的是，在此情形，原先因為

可罰行為的所得必須根據第7 3條來下令沒收，但是在因為表

列行為實行的情形，立法者特別規定，在下令沒收的情形，

可以在所得與相關連的表列行為證明上簡輕證明的負擔，因

此沒收的命令所及標的的範圍將可預期會比第7 3條放寬，藉

此 來 肅 清 因 為 違 法 行 為 的 所 得 ， 以 達 到 對 抗 組 織 犯 罪 的 目

的。雖說要限制第7 3條d的適用，不過，這個表列行為的範圍

卻有日漸被擴大的趨勢，對此，從立法討論當中可以發現，
3 9其範圍一開始是限定在麻醉藥品的犯罪行為 ，不過，在立

法過程當中又被大幅地擴及到「對抗非法煙毒交易暨其他形

4 0
式 組 織 性 犯 罪 法 」( O r g K G )當 中 的 行 為 ， 最 近 ， 甚 至 還 把

「刑法」當中結夥犯(比方，德刑法第1 5 0條第1項第1句)，或

常業犯(例如，德刑法第1 5 0條第1項第2句)的情形也被納入第
4 17 3條d的適用範圍 。

就第7 3條d的立法目的加以觀察，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

的 所 得 ， 藉 此 預 防 行 為 人 未 來 再 犯 以 及 強 化 對 抗 組 織 犯 罪
4 2
；就此而言，第7 3條d和第7 3條在目的設定並無不同。預防

再犯本是第7 3條的目的，特別因為對抗組織犯罪的利益所做

的特別規定並在證據法則的要求上加以簡化，對照沒收措施

本 身 所 可 能 引 起 對 於 基 本 法 所 保 障 的 個 人 財 產 權 的 干 預 狀

態 ， 第7 3條d在 德 國 實 務 以 及 文 獻 上 因 此 引 發 合 憲 性 的 質 疑
4 3。由前面的介紹可知，透過舉證責任的減輕，第7 3條d變成

一個「搭蓋」在第7 3條之上的規定，從長遠看，可能會造成
4 4價值的相互抵觸 。此外，也有擔心，實務上會為了保障第

7 3條d的有效運作，甚至將所必要的可能性要求以比立法者所
4 5規定還要低的方式來實現 。

陸.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種類

以沒收措施的相對人是否曾參加可罰行為的實行作為標

準，可將因違法行為所得的沒收分成以下兩種情況：(一) 被

告是被沒收標的的獲益者；(二) 被告以外的人是被沒收標的

獲益者。

一. 被告是被沒收標的的獲益者

前 面 已 經 介 紹 過 ， 依 據 德 刑 法 第7 3條 被 沒 收 的 標 的

是 因 為 違 法 行 為 的 實 行 而 被 取 得 。 所 謂 「 取 得 」

( E r l a n g e n )， 應 該 作 如 此 的 定 義 ： 「 行 為 的 參 加 者

35 BT-Dr. 11/6623.
36 對於嫌疑概念的詳細介紹，可參考，Hans-Heiner Kühne, Strafprozessrecht, 6. Aufl., 
  2003, Rn. 321 以下。
37 Lackner/Kühl, StGB, § 73 d, Rn. 8.
3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d Rn. 12.
39 BT-Dr. 11/6623, Art. 2, S. 3, 6. 
40 BT-Dr. 11/6623.
41 對此詳細的介紹，請參考，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d Rn. 8 . 

ö

ö ö

42 BT-Dr. 12/989, S. 1.
43 BVerfGE 74, 371; 82, 140;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d Rn. 4.
44 Lackner/Kühl, StGB, § 73 d, Rn. 1.
45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d Rn. 15.
46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9.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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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r T a t b e t e i l i g t e ; 包括正犯及參與犯)為自己而獲

得 『 對 於 物 的 實 際 處 分 權 』 ( d i e f a k t i s c h e 

V e r f u g u n g s g e w a l t )、或取得權利、或者讓其他的財產
4 6流向自己 。」上述的物、權利或財產，由於不會涉及可

罰行為的不法與責任，刑罰的宣告並無法預防行為人將

來利用這些財產再犯。因為擔心到，在未來，行為的參

加者可以使用上述因為違法行為所得的物、權利或財產

再度實行相同的或其他的可罰行為。因此，第7 3條第1、

2項規定，可以對行為人因為違法行為所取得的物、權利

或財產，甚至其替代下令沒收(透過所取得標的的轉賣、

或者作為所取得標的的毀滅、損壞或喪失權利的替代、

或者是基於所取得的權利而所獲得的標的)。

二. 被告以外的人是被沒收標的獲益者

第7 3條第1、2項沒收的思考出發點是：「預防行為的

參加者在未來使用所有因為本次違法行為的所得而再度

實行可罰行為」，在作法上，是透過「肅清所有因為違

法行為的所得」而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但是，有

一種情況，雖然行為的參加者並未取得對於物的實際處

分權、權利或佔有任何其他的財產，反倒是流向未參加

行為的其他人。倘若行為的參加者在未來想再度實行可

罰行為時，仍可透過他們而動用所有這些因為違法行為

所得的財產，從有效預防「行為參加人」再犯的觀點，

「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取得、且行為人可透過他人

而 動 用 的 所 得 」 則 可 以 正 當 化 「 將 沒 收 相 對 人 擴 及 於

『未參加行為之人』( d e r T a t u n b e t e i l i g t e )」。這個

應該是第7 3條第3、4項的立法目的所在。

第7 3條第3項：「正犯或參與犯為他人而行為，並且

因此而有上述的取得，依據第1、2項對其下令沒收。」，

這 是 所 謂 的 「 代 理 人 條 款 」( V e r t r e t e r k l a u s e l )， 在

此情形，財產價值是流向他人，行為人也因此在實際上

(不以具有法律上的代理或委託關係為必要！)而為他人實
4 7

行違法行為 ，他人並不是此違法行為的參加者，此外，

他人對於違法行為是為他實行知不知情，並不會影響到
4 8

沒 收 的 下 令 與 否 ， 比 方 ， 擔 任 公 務 員 的 丈 夫(行 為 人)要

求將賄款匯入他不知道索賄行為的太太(他人)的帳戶。第

7 3條第4項：「當標的屬於他人或者他人對之享有權利，

而他人是為了行為或者是在知悉行為情狀之下取得此標

的，亦可下令沒收。」以上則是所謂的「對他人沒收條

款」( D r i t t v e r f a l l s k l a u s e l )，在此情形，財產價值

不但是流向他人，而且他人同時是對於因為違法行為所

得的所有權人( E i g e n t u m e r )，儘管他是為了行為或者是

在知悉行為情狀之下取得此所得，例如，要求且收受賄

款的公務員(行為人)，將賄款送還給行賄者(他人，且為所

有權人)，在此情形，賄款雖然仍屬行賄者所有且其並未

參 與 公 務 員 要 求 及 收 受 賄 賂 的 行 為 ， 但 是 ， 根 據 第7 3條
4 9

第4項，這筆賄款仍可下令沒收 。

對 照 在 第7 3條 第1、2項 時 的 理 解 ， 德 國 文 獻 上 將 第
5 0

7 3條 第3、4項 視 為 其 「 例 外 」 並 不 會 讓 人 感 到 意 外 。 根

據第7 3條第3、4項，對於未參加可罰行為實行的人下令沒

收 因 為 別 人 實 行 違 法 行 為 的 所 得 ， 其 正 當 化 的 理 由 在

於：( 1 ) 可罰行為的參加者(正犯與參與犯)為了他人而行

為，因此而有所取得(第7 3條第3項)，或者( 2 ) 他人是因為

違法行為所得的所有權人，而他人是為了此行為或知悉

行為的實行而取得此所得。相較行為人就單純是因為違

法行為所得的所有權人的情形，這裡的思考在於：「預

防行為人將來利用所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得而再度實行可

罰行為」。因此，對於他人沒收的正當性自然也應該放

在：「如何預防行為人將來可以利用所有已經流向他人

47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1;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36.
4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1.

ö ö ö

ö

49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40.
50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0.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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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r T a t b e t e i l i g t e ; 包括正犯及參與犯)為自己而獲

得 『 對 於 物 的 實 際 處 分 權 』 ( d i e f a k t i s c h e 

V e r f u g u n g s g e w a l t )、或取得權利、或者讓其他的財產
4 6流向自己 。」上述的物、權利或財產，由於不會涉及可

罰行為的不法與責任，刑罰的宣告並無法預防行為人將

來利用這些財產再犯。因為擔心到，在未來，行為的參

加者可以使用上述因為違法行為所得的物、權利或財產

再度實行相同的或其他的可罰行為。因此，第7 3條第1、

2項規定，可以對行為人因為違法行為所取得的物、權利

或財產，甚至其替代下令沒收(透過所取得標的的轉賣、

或者作為所取得標的的毀滅、損壞或喪失權利的替代、

或者是基於所取得的權利而所獲得的標的)。

二. 被告以外的人是被沒收標的獲益者

第7 3條第1、2項沒收的思考出發點是：「預防行為的

參加者在未來使用所有因為本次違法行為的所得而再度

實行可罰行為」，在作法上，是透過「肅清所有因為違

法行為的所得」而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但是，有

一種情況，雖然行為的參加者並未取得對於物的實際處

分權、權利或佔有任何其他的財產，反倒是流向未參加

行為的其他人。倘若行為的參加者在未來想再度實行可

罰行為時，仍可透過他們而動用所有這些因為違法行為

所得的財產，從有效預防「行為參加人」再犯的觀點，

「肅清所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取得、且行為人可透過他人

而 動 用 的 所 得 」 則 可 以 正 當 化 「 將 沒 收 相 對 人 擴 及 於

『未參加行為之人』( d e r T a t u n b e t e i l i g t e )」。這個

應該是第7 3條第3、4項的立法目的所在。

第7 3條第3項：「正犯或參與犯為他人而行為，並且

因此而有上述的取得，依據第1、2項對其下令沒收。」，

這 是 所 謂 的 「 代 理 人 條 款 」( V e r t r e t e r k l a u s e l )， 在

此情形，財產價值是流向他人，行為人也因此在實際上

(不以具有法律上的代理或委託關係為必要！)而為他人實
4 7

行違法行為 ，他人並不是此違法行為的參加者，此外，

他人對於違法行為是為他實行知不知情，並不會影響到
4 8

沒 收 的 下 令 與 否 ， 比 方 ， 擔 任 公 務 員 的 丈 夫(行 為 人)要

求將賄款匯入他不知道索賄行為的太太(他人)的帳戶。第

7 3條第4項：「當標的屬於他人或者他人對之享有權利，

而他人是為了行為或者是在知悉行為情狀之下取得此標

的，亦可下令沒收。」以上則是所謂的「對他人沒收條

款」( D r i t t v e r f a l l s k l a u s e l )，在此情形，財產價值

不但是流向他人，而且他人同時是對於因為違法行為所

得的所有權人( E i g e n t u m e r )，儘管他是為了行為或者是

在知悉行為情狀之下取得此所得，例如，要求且收受賄

款的公務員(行為人)，將賄款送還給行賄者(他人，且為所

有權人)，在此情形，賄款雖然仍屬行賄者所有且其並未

參 與 公 務 員 要 求 及 收 受 賄 賂 的 行 為 ， 但 是 ， 根 據 第7 3條
4 9

第4項，這筆賄款仍可下令沒收 。

對 照 在 第7 3條 第1、2項 時 的 理 解 ， 德 國 文 獻 上 將 第
5 0

7 3條 第3、4項 視 為 其 「 例 外 」 並 不 會 讓 人 感 到 意 外 。 根

據第7 3條第3、4項，對於未參加可罰行為實行的人下令沒

收 因 為 別 人 實 行 違 法 行 為 的 所 得 ， 其 正 當 化 的 理 由 在

於：( 1 ) 可罰行為的參加者(正犯與參與犯)為了他人而行

為，因此而有所取得(第7 3條第3項)，或者( 2 ) 他人是因為

違法行為所得的所有權人，而他人是為了此行為或知悉

行為的實行而取得此所得。相較行為人就單純是因為違

法行為所得的所有權人的情形，這裡的思考在於：「預

防行為人將來利用所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得而再度實行可

罰行為」。因此，對於他人沒收的正當性自然也應該放

在：「如何預防行為人將來可以利用所有已經流向他人

47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1;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36.
48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1.

ö ö ö

ö

49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40.
50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0.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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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行為人實行違法行為所得的財產價值，而再度

實行可罰行為」，但是，參酌第7 3條第3、4項，似乎看不

出來這樣的目的，反倒是有「防止他人利用因為行為人

實 行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的 財 產 價 值 而 實 行 可 罰 行 為 」 的 意

思，這樣「只跟著所得跑」的機制設計，從手段目的之

間的關連性及必要性加以觀察(亦即，肅清行為人所有因

為違法行為的所得 － 預防行為人用以再犯)，似乎是有問

題的。

柒. 沒收的限制

原則上，德國刑法第7 3條及第7 3條d所規定的前提被實現

時，對於因違法行為的所得，法院應下令沒收。但是，基於

特定的原因，沒收允許被限制，因此，法官例外地可不下令

沒收，或者將沒收標的的範圍予以縮小。

第7 3條第1項第2句：「⋯若被害人因為此行為而產生了

一個請求權，前述不適用之；請求權的實現將剝奪正犯或參

與犯由於行為而取得的價值。」這個規定的目的在於，一方

面，藉此防止對於行為人造成雙重的負擔，另方面則是想要

避免因為沒收而產生的、國家的請求權與民法上的請求權之
5 1間的競合所產生的困境 。關於這裡的請求權，解釋上，是

5 2
指「法律上存在的請求權」 。並且，這個請求權還必須是

「因為可罰行為」而產生。此外，這個請求權的標的正好也

是 依 法 應 該 被 沒 收 的 標 的(價 值)， 所 以 ， 在 請 求 權 被 實 現

時，正犯以及參與犯因為違法行為所取得的價值將會因此被

5 3
剝奪而無法沒收 。最後，這個請求權也必須是為了可罰行

5 4
為的、已知且特定的被害人而存在 。

沒收的限制還有第7 3條c (請參考附件規定的中文翻譯)。
5 5

這個規定是基於「比例原則」的思考 。第7 3條c第1項第1句當

中所稱的「不可容許的嚴苛」，是指根據第7 3條及第7 3條d下

令沒收所形成的情形，就相對人(正犯、參與犯以及相關的他

人)的經濟關係而言是無法承擔的；也就是，將會違反「過度
5 6禁止」( Üb e r m a ßv e r b o t ) ；德國實務上，對於此概念的理

解，比方，所得係因為情節輕微的可罰行為，而且在此期間

這個所得已經被使用殆盡，或是，例如，沒收所得將會危及
5 7公 司 的 存 在 。 在 程 序 上 ， 當 有 上 述 的 情 形 時 ， 法 官 「 不

5 8得 」 下 令 沒 收 。 又 按 照 第7 3條c第1項 第2句 ， 法 官 則 是 「 可

以」停止下令。第7 3條c第1項第2句把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限

制 的 情 形 分 成 兩 類 ， 首 先 是 ， 當 下 令 沒 收 時 ， 原 先 依 據 第

7 3條及第7 3條d應被沒收的標的已經不在相對人的財產當中，

對他實行沒收，標的在事實上與違法行為無關，而是涉及相

對 人 的 其 他 財 產 ， 若 仍 實 行 沒 收 ， 結 論 上 可 能 「 並 不 適

當」，所以，法官可行使「裁量權」決定不對相對人下令沒
5 9收 。另外，第7 3條c第1項第2句還規定，當沒收的標的只有較

低的價值時，法官也可基於其「裁量權」而停止下令沒收此

標的。所謂「只有較低的價值」是，相對於實行沒收所投入

的部分，標的的價值與其相較並無法取得「適當的相當性」

( k e i n a n g e m e s s e n Äq u i v a l e n t )。

最後，也屬沒收限制的規定是第7 3條c第2項。根據此規

5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11. 
52 不過，這樣的解釋造成德國實務工作上的困難以及過分優待的情形，比方，被害人人數眾多時
  ，只要一有人自稱是被害人，則無法下令沒收，有鑑於此，反對的看法認為，這裡的請求權，
  應該是：(1) 法律上的、(2) 有效的、並且(3) 經過查證的；持肯定看法並且對反對看法有詳

  細的介紹，可參考，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11.
53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26.
54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26.
55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c Rn. 2.

ö

ö

ö ö

ö ö

ö

56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c Rn. 3; Lackner/Kühl, StGB, § 73 c, 

  Rn. 1.
57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c Rn. 2.
58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c Rn. 2.
59 Lackner/Kühl, StGB, § 73 c, Rn. 3.

ö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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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行為人實行違法行為所得的財產價值，而再度

實行可罰行為」，但是，參酌第7 3條第3、4項，似乎看不

出來這樣的目的，反倒是有「防止他人利用因為行為人

實 行 違 法 行 為 所 得 的 財 產 價 值 而 實 行 可 罰 行 為 」 的 意

思，這樣「只跟著所得跑」的機制設計，從手段目的之

間的關連性及必要性加以觀察(亦即，肅清行為人所有因

為違法行為的所得 － 預防行為人用以再犯)，似乎是有問

題的。

柒. 沒收的限制

原則上，德國刑法第7 3條及第7 3條d所規定的前提被實現

時，對於因違法行為的所得，法院應下令沒收。但是，基於

特定的原因，沒收允許被限制，因此，法官例外地可不下令

沒收，或者將沒收標的的範圍予以縮小。

第7 3條第1項第2句：「⋯若被害人因為此行為而產生了

一個請求權，前述不適用之；請求權的實現將剝奪正犯或參

與犯由於行為而取得的價值。」這個規定的目的在於，一方

面，藉此防止對於行為人造成雙重的負擔，另方面則是想要

避免因為沒收而產生的、國家的請求權與民法上的請求權之
5 1間的競合所產生的困境 。關於這裡的請求權，解釋上，是

5 2
指「法律上存在的請求權」 。並且，這個請求權還必須是

「因為可罰行為」而產生。此外，這個請求權的標的正好也

是 依 法 應 該 被 沒 收 的 標 的(價 值)， 所 以 ， 在 請 求 權 被 實 現

時，正犯以及參與犯因為違法行為所取得的價值將會因此被

5 3
剝奪而無法沒收 。最後，這個請求權也必須是為了可罰行

5 4
為的、已知且特定的被害人而存在 。

沒收的限制還有第7 3條c (請參考附件規定的中文翻譯)。
5 5

這個規定是基於「比例原則」的思考 。第7 3條c第1項第1句當

中所稱的「不可容許的嚴苛」，是指根據第7 3條及第7 3條d下

令沒收所形成的情形，就相對人(正犯、參與犯以及相關的他

人)的經濟關係而言是無法承擔的；也就是，將會違反「過度
5 6禁止」( Üb e r m a ßv e r b o t ) ；德國實務上，對於此概念的理

解，比方，所得係因為情節輕微的可罰行為，而且在此期間

這個所得已經被使用殆盡，或是，例如，沒收所得將會危及
5 7公 司 的 存 在 。 在 程 序 上 ， 當 有 上 述 的 情 形 時 ， 法 官 「 不

5 8得 」 下 令 沒 收 。 又 按 照 第7 3條c第1項 第2句 ， 法 官 則 是 「 可

以」停止下令。第7 3條c第1項第2句把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限

制 的 情 形 分 成 兩 類 ， 首 先 是 ， 當 下 令 沒 收 時 ， 原 先 依 據 第

7 3條及第7 3條d應被沒收的標的已經不在相對人的財產當中，

對他實行沒收，標的在事實上與違法行為無關，而是涉及相

對 人 的 其 他 財 產 ， 若 仍 實 行 沒 收 ， 結 論 上 可 能 「 並 不 適

當」，所以，法官可行使「裁量權」決定不對相對人下令沒
5 9收 。另外，第7 3條c第1項第2句還規定，當沒收的標的只有較

低的價值時，法官也可基於其「裁量權」而停止下令沒收此

標的。所謂「只有較低的價值」是，相對於實行沒收所投入

的部分，標的的價值與其相較並無法取得「適當的相當性」

( k e i n a n g e m e s s e n Äq u i v a l e n t )。

最後，也屬沒收限制的規定是第7 3條c第2項。根據此規

5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11. 
52 不過，這樣的解釋造成德國實務工作上的困難以及過分優待的情形，比方，被害人人數眾多時
  ，只要一有人自稱是被害人，則無法下令沒收，有鑑於此，反對的看法認為，這裡的請求權，
  應該是：(1) 法律上的、(2) 有效的、並且(3) 經過查證的；持肯定看法並且對反對看法有詳

  細的介紹，可參考，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11.
53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26.
54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Rn. 26.
55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c Rn. 2.

ö

ö

ö ö

ö ö

ö

56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c Rn. 3; Lackner/Kühl, StGB, § 73 c, 

  Rn. 1.
57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c Rn. 2.
58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 73 c Rn. 2.
59 Lackner/Kühl, StGB, § 73 c, Rn. 3.

ö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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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若沒收的標的是「一定的金額」，且數目較大，依相對

人個人的以及經濟的關係，無法期待他能夠立即繳納，可以

參考第4 2條，允許相對人「在一定的期限之內(寬限)繳納全

部 金 額 」 或 者 「 只 繳 納 部 分 金 額 」 ； 不 同 於 前 述 第7 3條c第

1項 ， 在 此 情 形 ， 依 據 第7 3條 及 第7 3條d的 沒 收 仍 然 被 下 令 ，

不過，在實行上獲得優待。

捌.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法律性質

一.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是財產上的處罰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規 定 ， 所 有 因 為 違 法 行

為所取得的增添都必須被沒收。這個措施，本質上是公

權力對於個人基本權(所有權)的干預，如前所述，在此情

形 ， 主 要 是 針 對 財 產 上 的 價 值 ， 因 此 所 造 成 的 限 制 效

果，對於措施所針對的個人來說，正是一種被處罰的感

覺。所以，關於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的法律性質，首先

可以被確定的是，這個措施是一種「財產上的處罰」。

二.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並不是刑罰

不 論 根 據 什 麼 樣 的 刑 罰 理 論 ， 至 少 應 該 都 同 意 的

是，刑罰是，因為行為人實行可罰行為，用以調解行為

所 包 含 的 不 法 以 及 責 任 。 根 據 前 面 的 介 紹 ， 根 據 第7 3條

以及第7 3條d被下令沒收標的的範圍，是基於「預防行為

人將來利用應沒收的標的再度實行可罰行為的可能性」

而被確定。所以，不問下令時，標的是否屬於行為人，

即使是未參加實行可罰行為的人，若他正是標的的所有

人( I n h a b e r )， 原 則 上 也 可 以 對 他 下 令 沒 收 。 在 肅 清 所

有因為違法行為所得的想法之下，對於可罰行為的不法

以及責任的調解就不是這個制度的主要功能。

不過，在對於行為的參加者(正犯以及參與犯)下令的

情 形 ， 由 於 此 時 會 涉 及 到 行 為 的 實 行 ， 所 以 在 個 案 當

中 ， 會 讓 人 形 成 「 沒 收 是 帶 有 『 刑 罰 特 徵 』

( S t r a f c h a r a k t e r )」 的 印 象 ， 甚 至 被 說 成 是 主 要 的 功

能 。 可 是 ，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只 要 求 ， 「 因 為 違 法 行

為」所取得的增添就必須被沒收，換句話說，在「沒有

責任」的行為被實行的情況，比方，只有不法，沒收也

可以被下令。缺乏「調解責任」的功能，將此機制理解

成「刑罰」，是與作為其前提的「責任原則」相抵觸的
6 0。

由 此 可 知 ， 依 據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沒 收 的

法律性質並不是刑罰。

三.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也不是保安處分措施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所 規 定 沒 收 的 法 律 性 質

是一種財產上的處罰，從前面對於此機制設計思考以及

立法實現的介紹，「預防的想法」才是真正的出發點，

至於「刑罰的特徵」則是因為對於行為的參加者下令所

引起的直接印象而已。保安處分措施是基於預防行為人

再犯的想法，行為的不法以及責任的調解並非其關心的

重 點 所 在 。 就 這 一 點 ，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所 規 定 的 沒

收，與保安處分之間，性質上是具有相似性的，由於也

是公權力所引起對於個人基本權的干預，因此，基本法

所保障的法律保留、明確性原則甚至是罪刑法定原則，

在保安處分措施也必須遵守，因此，在手段選擇上，法

官只能考慮德國刑法第6章「保安處分措施」當中所列舉

的 措 施 ； 法 官 依 據 規 定 在 第7章 當 中 的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

d對行為的參加者或是其他人，下令沒收所有因為行為的

參加者實行違法行為所取得的增添，性質上並不能理解

成是在決定「保安處分措施」。

四. 因違法行為所得沒收是一種刑事上的、預防性的特別措

施

60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vor § 73 c Rn. 8 f..ö ö

61 Tr ndle/Fischer, Strafgesetzbuch, § 73 Rn. 2.
62 Eser in: Sch nke/Schr der, vor § 73 Rn. 18.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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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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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因為所得的狀態、或者基於其他的裡由而不能沒收

特定的標的，或是根據第7 3條第2項第2句沒收替代標的無法

適用，法官得下令繳交與所得價值相當的金額。法院也可在

標的沒收之外作這樣的命令，假如標的的價值低於起先所取

得時的價值。

第7 3條b 推估

所得的範圍與其價值以及請求權的額度(其實現將可剝奪

正犯或參與犯因為行為的所得)可以被推估。

第7 3條c 嚴苛規定

( 1 )若沒收對於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可容許的苛刻，則不得下

令。如果在命令時，所得的價值已不在當事人的財產當

中，或者假如所得只有較低的價值，可以停止下令。

( 2 )第4 2條在准許減輕金額時準用之。

第7 3條d 擴大的沒收

( 1 )依法有違法行為被實行，該法規定有本條的適用，法院

也可以對正犯或參與犯的標的下令沒收，假如有情狀合

理化此認為：這些標的是為了違法的行為或是因為此行

為而被取得。因為，正犯或參與犯為了違法的行為或是

因為此行為所取得的標的，假如正犯或參與犯只是因此

而不再擁有這些標的或是對之享有權利，第一句也有適

用。第7 3條第2項準用之。

( 2 )行 為 後 ， 特 定 標 的 的 沒 收 全 部 或 一 部 變 成 不 可 能 ， 就

此，第7 3條a及第7 3條b準用之。

( 3 )若依據第一項下令沒收之後，由於正犯和參與犯在下令

之前實行另外其他的違法行為，對於正犯或參與犯的標

的沒收應該被重新決定，則法院因此要考慮到已經被實

行的命令。

( 4 )第7 3條c相符合者準用之。

第7 3條e 沒收的效力

無法被歸類到刑法以及保安處分之下，根據德國刑

法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被 下 令 沒 收 的 法 律 性 質 ， 應 該 如 何

被掌握？對於這個問題，德國文獻上有看法認為，這個

措 施 是 一 種 「 自 成 一 類 的 措 施 」 ( e i n e M a ßn a h m e 
6 1e i g n e r A r t ) 或是基於其「部分的功能」而以「近似要

求 不 法 利 益 的 調 解 措 施 」( q u a s i - k o n d i k t i o n e l l e  
6 2

A u s g l e i c h m a ßn a h m e )來 加 以 理 解 。 從 第7 3條 以 及 第

7 3條d的規定出發，並考慮到其機制設計的思考，應該把

這 種 沒 收 理 解 成 「 一 種 刑 事 上 的 、 預 防 性 的 特 別 措

施」。其實，諸如此類的說明反倒是「愈描愈黑」！因

為 ， 愈 是 這 樣 去 作 說 明 ， 愈 是 凸 顯 德 國 刑 法 第7 3條 以 及

第7 3條d既無法被分到「刑罰」也不能被歸到「保安處分

措施」這樣重大的刑事處罰體系問題。因此更加強化了

制度改革的需要以及對此的合憲性質疑。

附錄：德國刑法的沒收( V e r f a l l )規定

第7 3條 沒收的前提

( 1 )一個違法的行為被實行，正犯或參與犯為此行為或因為

行為而有所取得，法院應下令將此取得沒收。若被害人

因為此行為而產生了一個請求權，前述不適用之；請求

權的實現將剝奪正犯或參與犯由於行為而取得的價值。

( 2 )命令沒收及於相關的用益。也及於正犯或參與犯，透過

所取得標的的轉賣、或者作為所取得標的的毀滅、損壞

或喪失權利的替代、或者是基於所取得的權利而所獲得

的標的。

( 3 )正 犯 或 參 與 犯 為 他 人 而 行 為 ， 並 且 因 此 而 有 上 述 的 取

得，依據第1、2項對其下令沒收。

( 4 )當標的屬於他人或者他人對之享有權利，而他人是為了

行為或者是在知悉行為情狀之下取得此標的，亦可下令

沒收。

第7 3條a 替代價值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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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九十四年國內重要實務見解與解說

─吳天雲─

一 、 沒 收 屬 於 第 三 人 之 犯 罪 所 得 的 實 體 與 程 序 問 題

(最高法院9 4年度台非字第2 2 9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A於9 3年7月中旬，知悉其子曾以擄人勒贖取得鉅額贖

款，連續由其子處收受現金新台幣6 0萬、1 4 0萬、7 5萬元

後，存入由A所持有不知情之養女B帳戶。

(二)判決主文

原判決關於A部分撤銷，由台灣台南地方法院依判決

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三)非常上訴理由書要旨

洗錢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但書所稱：「第三人善意

取得」係指不知該財物為重大犯罪所得之物而取得者而

言。查被告A於偵審中均坦承所涉洗錢防制法，收受贓物

等犯行，其養女B於偵查中供承上揭銀行帳戶之存摺、印

鑑等係其提交被告A管存使用，並不知存入款項等情事，

依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B係銀行帳戶之提供者，使被告

A得以利用該帳戶用以洗錢以掩飾他人犯罪所得之財物。

其就本案而言，顯難認係善意第三人。況原審並未於審

理中傳查審認B是否善意第三人，⋯⋯即有適用法則不當

理由不備及應於審理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四)解說

*

*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調查員。

( 1 )沒收標的被下令，則物的所有權或是沒收的權利，隨著

判決的生效而移轉於國家，當此時命令的相對人享有權

利時。他人對於標的的權利仍可維持。

( 2 )在生效前，命令與民法第1 3 6條意義下的出售禁止有同一

效力；禁止也包含其他可當作出售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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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等係其提交被告A管存使用，並不知存入款項等情事，

依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B係銀行帳戶之提供者，使被告

A得以利用該帳戶用以洗錢以掩飾他人犯罪所得之財物。

其就本案而言，顯難認係善意第三人。況原審並未於審

理中傳查審認B是否善意第三人，⋯⋯即有適用法則不當

理由不備及應於審理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

(四)解說

*

*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調查員。

( 1 )沒收標的被下令，則物的所有權或是沒收的權利，隨著

判決的生效而移轉於國家，當此時命令的相對人享有權

利時。他人對於標的的權利仍可維持。

( 2 )在生效前，命令與民法第1 3 6條意義下的出售禁止有同一

效力；禁止也包含其他可當作出售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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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犯罪取得之報酬。

( 3 )因前二款所列者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但第三人

善意取得者，不在此限。

從洗錢防制法第四條、第十二條文義解釋而言，

除應對於犯罪行為人因犯洗錢防制法第九條洗錢罪所

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以下均稱「犯罪所得」)沒收外，

若該犯罪所得屬於「非善意取得」第三人時，法院亦

應對於被告以外之第三人財產予以沒收。因此，洗錢

防制法立法上，選擇了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

作為防止犯罪行為人利用第三人阻礙沒收的方式，此

時即應考量如何確保第三人合法權利。

可是就實體面而言，沒收既屬刑罰，而將非犯罪

者之第三人財產沒收，此與刑法的個人責任原則有所

扞格，亦可能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另

就程序面而言，假設沒收第三人財產在實體法上被認

為是合理的，如被剝奪財產之第三人在沒收裁判之訴

訟程序上未有適當的保障，亦難認為符合正當法律程
2

序原則之要求 。依司法院釋字第3 8 4號解釋之意旨，只

要是刑罰或強制處分，不問是否對被告為之，均須符
3

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日本實務就沒收第三人財產之

實體問題，曾認為日本關稅法供走私用船舶為犯人所

有或占有時，應為沒收之規定(即供走私用船舶縱屬第

三人所有，不問該第三人是否惡意善意均應沒收)，基

於日本憲法第二九條財產權保護之要求，該規定已逾

越沒收屬於第三人所有物之趣旨及目的，限定於第三
4人事先知情之情形，始得予以沒收 。另就沒收第三人

2 臼木 豊，沒收‧追徵と第三者保護を巡る諸問題，現代社會における沒收‧追徵，信山社， 
 1996年，63頁。
3 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
 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
 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4 最高裁判所1957(昭和32)年11月27日大法庭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1卷12號3132頁。

1 .問題提出

我國刑法第三四條規定沒收係從刑的一種。另依

刑 法 第 三 八 條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規 定 ， 沒 收 之 範 圍 如

次：「下列之物沒收之：一、違禁物。二、供犯罪所

用或犯罪預備之物。三、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

「前項第一款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物，以屬於犯罪行

為 人 者 為 限 ， 得 沒 收 之 。 但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 依 其 規

定。」因此刑法總則規定，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原

則上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始得沒收。按沒收既

屬刑罰，除具有保安處分性質的違禁物沒收外，本來

就應受責任原則(無責任即無刑罰)的拘束，因此刑法總

則之規定並無違誤。不過沒收限於屬於犯罪行為人之

財產，其主要缺點在於犯罪行為人可能會意圖阻礙沒

收，而將犯罪所得移轉給親屬、朋友等第三人。而防
1

杜此種漏洞的方法有二：

( 1 )追訴受移轉財產之第三人協助隱匿犯罪所得罪，惟

第三人無洗錢之故意時，即無從適用；

( 2 )擴大沒收財產的範圍及於第三人，如果立法者選擇

第 二 種 方 式 時 ， 即 應 注 意 確 保 第 三 人 的 合 法 權

利。

而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犯第九條

之罪者(民國9 2年修正前係『犯本法之罪者』)，其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

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依據洗錢防制

法 第 四 條 之 立 法 解 釋 ， 作 為 洗 錢 防 制 法 沒 收 對 象 之

「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

( 1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1 Guy Stessens, Money Laundering: a new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model 
 3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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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因犯罪取得之報酬。

( 3 )因前二款所列者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但第三人

善意取得者，不在此限。

從洗錢防制法第四條、第十二條文義解釋而言，

除應對於犯罪行為人因犯洗錢防制法第九條洗錢罪所

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以下均稱「犯罪所得」)沒收外，

若該犯罪所得屬於「非善意取得」第三人時，法院亦

應對於被告以外之第三人財產予以沒收。因此，洗錢

防制法立法上，選擇了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

作為防止犯罪行為人利用第三人阻礙沒收的方式，此

時即應考量如何確保第三人合法權利。

可是就實體面而言，沒收既屬刑罰，而將非犯罪

者之第三人財產沒收，此與刑法的個人責任原則有所

扞格，亦可能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另

就程序面而言，假設沒收第三人財產在實體法上被認

為是合理的，如被剝奪財產之第三人在沒收裁判之訴

訟程序上未有適當的保障，亦難認為符合正當法律程
2

序原則之要求 。依司法院釋字第3 8 4號解釋之意旨，只

要是刑罰或強制處分，不問是否對被告為之，均須符
3

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日本實務就沒收第三人財產之

實體問題，曾認為日本關稅法供走私用船舶為犯人所

有或占有時，應為沒收之規定(即供走私用船舶縱屬第

三人所有，不問該第三人是否惡意善意均應沒收)，基

於日本憲法第二九條財產權保護之要求，該規定已逾

越沒收屬於第三人所有物之趣旨及目的，限定於第三
4人事先知情之情形，始得予以沒收 。另就沒收第三人

2 臼木 豊，沒收‧追徵と第三者保護を巡る諸問題，現代社會における沒收‧追徵，信山社， 
 1996年，63頁。
3 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
 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其所稱「依法定程序」，
 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
 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相關之條件。
4 最高裁判所1957(昭和32)年11月27日大法庭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1卷12號3132頁。

1 .問題提出

我國刑法第三四條規定沒收係從刑的一種。另依

刑 法 第 三 八 條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規 定 ， 沒 收 之 範 圍 如

次：「下列之物沒收之：一、違禁物。二、供犯罪所

用或犯罪預備之物。三、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

「前項第一款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之物，以屬於犯罪行

為 人 者 為 限 ， 得 沒 收 之 。 但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 依 其 規

定。」因此刑法總則規定，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原

則上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始得沒收。按沒收既

屬刑罰，除具有保安處分性質的違禁物沒收外，本來

就應受責任原則(無責任即無刑罰)的拘束，因此刑法總

則之規定並無違誤。不過沒收限於屬於犯罪行為人之

財產，其主要缺點在於犯罪行為人可能會意圖阻礙沒

收，而將犯罪所得移轉給親屬、朋友等第三人。而防
1

杜此種漏洞的方法有二：

( 1 )追訴受移轉財產之第三人協助隱匿犯罪所得罪，惟

第三人無洗錢之故意時，即無從適用；

( 2 )擴大沒收財產的範圍及於第三人，如果立法者選擇

第 二 種 方 式 時 ， 即 應 注 意 確 保 第 三 人 的 合 法 權

利。

而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犯第九條

之罪者(民國9 2年修正前係『犯本法之罪者』)，其因犯

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

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依據洗錢防制

法 第 四 條 之 立 法 解 釋 ， 作 為 洗 錢 防 制 法 沒 收 對 象 之

「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包括：

( 1 )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1 Guy Stessens, Money Laundering: a new inter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model 
 3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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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洗錢防制法之立法說明，該法制訂時曾

參酌於維也納簽訂之「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

藥 品 及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 (下 稱 維 也 納 公 約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A g a i n s t 

I l l i c i t T r a f f i c i n N a r c o t i c D r u g s a n d 
6

P s y c h o t r o p i c S u b s t a n c e s , 1 9 8 8 ) ， 該 公 約

第五條8 .規定：「各本條各項規定(即沒收)不得解

釋 為 損 害 善 意 第 三 人 ( b o n a f i d e t h i r d 

p a r t i e s )的權利。」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

罪 公 約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a g a i n s t T r a n s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e d C r i m e , 

2 0 0 0 )第 十 二 條 8 .及 反 腐 敗 公 約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a g a i n s t C o r r u p t i o n , 

2 0 0 3 )第 三 一 條9 .亦 有 相 同 之 規 範 。 所 謂 善 意

( b o n a f i d e )， 係 指 受 讓 人 基 於 善 意( i n g o o d 

f a i t h )給付對價而取得財產，且不知他人對該財
7

產有請求權。

除要求由實體面保障善意第三人外，聯合國

反 腐 敗 公 約 第 五 五 條(沒 收 的 國 際 合 作) 3 . ( b )規

定 ： 「 與 本 條1 . ( b )有 關 的 請 求 ， 應 當 有 ⋯ ⋯ 請

求締約國為向善意第三人提供充分通知並確保正

當 程 序( d u e p r o c e s s )而 採 取 的 措 施 的 具 體 陳

述」。亦要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保障善意第三

人。而歐盟「關於清洗、搜查扣押和沒收犯罪收

益 的 公 約 」 (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L a u n d e r i n g , 

S e a r c h , S e i z u r e a n d C o n f i s c a t i o n o f 

P r o c e e d s f r o m C r i m e , 1 9 9 0 )第 五 條 更 明 文 表

示 ： 「 各 締 約 國 應 當 採 取 必 要 的 立法 和 其 他 措

6 洗錢防制法之立法說明，請參閱洗錢防制法案，立法院秘書處，民國86年，3-20頁。
7 Black’s Law Dictionary 1271 (1999).

財產之程序問題，認為基於日本憲法第二九條及第三

一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沒收屬於第三人所有
5

物時，應告知該第三人並給予辯護、防禦之機會 。是

故洗錢防制法有關沒收第三人財產之規定，不僅在實

體法上應符合責任原則，在程序法上亦應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始得為之。

本案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實務認為洗錢防制法

所稱「善意」係指不知該財物為重大犯罪所得之物而

取得者而言。惟有問題者，本案被告A雖對收受之財產

係重大犯罪所得有所認識，卻借用不知情的B銀行帳戶

加以存放，此時法院沒收之犯罪所得，係B而非A對於銀

行之消費寄託債權，惟B事實上並不知情，若依此標準

即不得沒收。同時，我國立法上，對於沒收非犯罪行

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財產，在刑事訴訟程序上非無任何

的保障規定，本案中B於審判中即從未以證人身分接受

訊問。然而，縱使B曾以證人身分於審判中接受調查，

其得行使之權利即侷限於證人所有之拒絕證言權(刑訴

法第一八○條、第一八一條)等，惟沒收的刑罰效力既

及於被告以外之人，則對該第三人而言，應視同被告

而具有相同之權利(如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檢閱證

物 、 聲 請 撤 銷 或 停 止 羈 押 、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 詰 問 證

人)為宜。從而，如何在實體上作出符合責任原則的沒

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判斷標準，以及在刑事訴訟

程序中如何的保障第三人，即屬亟應探討的問題。因

洗錢防制法具有強烈的繼受法性質，故本文先行簡介

國際公約、日、德、美國沒收第三人財產的實體與程

序規定，再加以比較檢討。

3 .國際公約、日、德、美國之相關規定

( 1 ) .國際公約

5 最高裁判所1962(昭和37)年11月28日大法庭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6卷11號15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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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洗錢防制法之立法說明，該法制訂時曾

參酌於維也納簽訂之「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

藥 品 及 精 神 藥 物 公 約 」 (下 稱 維 也 納 公 約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A g a i n s t 

I l l i c i t T r a f f i c i n N a r c o t i c D r u g s a n d 
6

P s y c h o t r o p i c S u b s t a n c e s , 1 9 8 8 ) ， 該 公 約

第五條8 .規定：「各本條各項規定(即沒收)不得解

釋 為 損 害 善 意 第 三 人 ( b o n a f i d e t h i r d 

p a r t i e s )的權利。」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

罪 公 約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a g a i n s t T r a n s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e d C r i m e , 

2 0 0 0 )第 十 二 條 8 .及 反 腐 敗 公 約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a g a i n s t C o r r u p t i o n , 

2 0 0 3 )第 三 一 條9 .亦 有 相 同 之 規 範 。 所 謂 善 意

( b o n a f i d e )， 係 指 受 讓 人 基 於 善 意( i n g o o d 

f a i t h )給付對價而取得財產，且不知他人對該財
7

產有請求權。

除要求由實體面保障善意第三人外，聯合國

反 腐 敗 公 約 第 五 五 條(沒 收 的 國 際 合 作) 3 . ( b )規

定 ： 「 與 本 條1 . ( b )有 關 的 請 求 ， 應 當 有 ⋯ ⋯ 請

求締約國為向善意第三人提供充分通知並確保正

當 程 序( d u e p r o c e s s )而 採 取 的 措 施 的 具 體 陳

述」。亦要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保障善意第三

人。而歐盟「關於清洗、搜查扣押和沒收犯罪收

益 的 公 約 」 (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L a u n d e r i n g , 

S e a r c h , S e i z u r e a n d C o n f i s c a t i o n o f 

P r o c e e d s f r o m C r i m e , 1 9 9 0 )第 五 條 更 明 文 表

示 ： 「 各 締 約 國 應 當 採 取 必 要 的 立法 和 其 他 措

6 洗錢防制法之立法說明，請參閱洗錢防制法案，立法院秘書處，民國86年，3-20頁。
7 Black’s Law Dictionary 1271 (1999).

財產之程序問題，認為基於日本憲法第二九條及第三

一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沒收屬於第三人所有
5

物時，應告知該第三人並給予辯護、防禦之機會 。是

故洗錢防制法有關沒收第三人財產之規定，不僅在實

體法上應符合責任原則，在程序法上亦應符合正當法

律程序始得為之。

本案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實務認為洗錢防制法

所稱「善意」係指不知該財物為重大犯罪所得之物而

取得者而言。惟有問題者，本案被告A雖對收受之財產

係重大犯罪所得有所認識，卻借用不知情的B銀行帳戶

加以存放，此時法院沒收之犯罪所得，係B而非A對於銀

行之消費寄託債權，惟B事實上並不知情，若依此標準

即不得沒收。同時，我國立法上，對於沒收非犯罪行

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財產，在刑事訴訟程序上非無任何

的保障規定，本案中B於審判中即從未以證人身分接受

訊問。然而，縱使B曾以證人身分於審判中接受調查，

其得行使之權利即侷限於證人所有之拒絕證言權(刑訴

法第一八○條、第一八一條)等，惟沒收的刑罰效力既

及於被告以外之人，則對該第三人而言，應視同被告

而具有相同之權利(如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檢閱證

物 、 聲 請 撤 銷 或 停 止 羈 押 、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 詰 問 證

人)為宜。從而，如何在實體上作出符合責任原則的沒

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判斷標準，以及在刑事訴訟

程序中如何的保障第三人，即屬亟應探討的問題。因

洗錢防制法具有強烈的繼受法性質，故本文先行簡介

國際公約、日、德、美國沒收第三人財產的實體與程

序規定，再加以比較檢討。

3 .國際公約、日、德、美國之相關規定

( 1 ) .國際公約

5 最高裁判所1962(昭和37)年11月28日大法庭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6卷11號15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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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物 ， 縱 使 共 犯 未 起 訴 亦 得 沒 收 。 至 於 是 否 屬

於犯人的判斷時點，有犯罪時說及裁判宣告時
1 2

說 之 對 立 ， 日 本 實 務 係 採 後 者 。 至 於 「 知

情」，係指認識物品該當日本刑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各款所列得沒收之物，此種認識不以確定

為必要，未必的認識即為已足，若取得之後始

知情時，並不該當日本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但

書之規定。再者，所謂「取得」，除取得所有

權 外 ， 設 定 用 益 物 權 及 擔 保 物 權 亦 包 含 在 內
1 3
。

B .沒收第三人財產之程序

自日本實務對於沒收屬於第三人所有物作

成違背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判決後，即制

訂 「 刑 事 事 案 件 沒 收 第 三 者 所 有 物 應 急 措 置

法」(刑事事件における第三者所有物の沒収手

続に関する応急措置法)以為補救。而該法規定
1 4

之要點如次 ：

( A ) .告知第三人(第二條)

檢察官起訴時，認有沒收第三人所有

物之必要時，應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得

申請參加被告案件程序。但其所在不明時

得以公告代之。

( B ) .參加程序(第三條)

第三人至第一審裁判前，得以書面向

11 川端 博，第19條「沒収」，新‧判例コソメソタ─ル 刑法 1，三省法，1996年，115頁。
12 大審院1911(明治43)年7月8日判決，大審院刑事判決錄16輯1424頁。
13 出田孝一，第19條﹝沒收﹞，大コンメンタ─ル刑法 第1卷，青林書院，1991年，343-344頁。
14 渡邊咲子，第三者所有物の沒収手続応急措置法，大コンメンタ─ル刑事訴訟法 第8卷，青林書
  院，1999年，231-343頁。

施，確保受第二條(沒收措施)和第三條(調查性和

預防性措施)規定的措施影響的有利害關係方將進
8行有效的法律補救來維護其權利。」 該公約提供

的法律補救不限於沒收作為，及於調查性和預防

性措施，原則上應包括第三人完全的適用被告無

罪 推 定 、 就 司 法 機 關 的 判 決 或 其 他 措 施 提 出 異

議、參與審判程序並得陳述意見，最適當的保障

莫過於使第三人於法院決定沒收的過程中參與其

程序。若第三人於整個審判過程中無法維護其權
9

利，無論如何不應使沒收裁判侵害第三人。

( 2 ) .日本

A .刑法總則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物的規定

日本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二項規定：

「下列各物，得沒收之：一、構成犯罪行為之

物。二、供或預備供犯罪行為所用之物。三、

由犯罪行為所產生或因犯罪行為所得之物，以

及作為犯罪報酬所得之物。四、作為前款所列

之物之代價而取得之物。」「沒收，以其物不

屬於犯人以外之人者為限。但犯罪後，犯人以

外之人知情而取得其物時，雖已屬於犯人以外

之人，仍得沒收。」所謂「不屬於犯人以外者

之物」，係指犯人具有所有權，且無負擔他人

物權之物，日本實務認為他人僅得主張債權時
1 0

並 不 妨 礙 沒 收 。 不 屬 於 任 何 人 之 物 亦 包 括 在

內，亦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之所有

8 該公約第2條1.規定：「各締約國應當採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能夠沒收工具和收

 益或其價值相當於這種收益的財產。」第3條規定：「各締約國應當採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

 措施，使其能夠鑑別和追蹤依照第2條1.應予沒收的財產，以及防止任何對此財產的交易、轉移

 或處理。」參見郭建安，國外反洗錢法律法規匯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226-227頁。
9 Guy Stessens, supra note 1, at 76-77.
10 最高裁判所1965(昭和40)年6月29日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9卷4號4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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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物 ， 縱 使 共 犯 未 起 訴 亦 得 沒 收 。 至 於 是 否 屬

於犯人的判斷時點，有犯罪時說及裁判宣告時
1 2

說 之 對 立 ， 日 本 實 務 係 採 後 者 。 至 於 「 知

情」，係指認識物品該當日本刑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各款所列得沒收之物，此種認識不以確定

為必要，未必的認識即為已足，若取得之後始

知情時，並不該當日本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但

書之規定。再者，所謂「取得」，除取得所有

權 外 ， 設 定 用 益 物 權 及 擔 保 物 權 亦 包 含 在 內
1 3
。

B .沒收第三人財產之程序

自日本實務對於沒收屬於第三人所有物作

成違背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判決後，即制

訂 「 刑 事 事 案 件 沒 收 第 三 者 所 有 物 應 急 措 置

法」(刑事事件における第三者所有物の沒収手

続に関する応急措置法)以為補救。而該法規定
1 4

之要點如次 ：

( A ) .告知第三人(第二條)

檢察官起訴時，認有沒收第三人所有

物之必要時，應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得

申請參加被告案件程序。但其所在不明時

得以公告代之。

( B ) .參加程序(第三條)

第三人至第一審裁判前，得以書面向

11 川端 博，第19條「沒収」，新‧判例コソメソタ─ル 刑法 1，三省法，1996年，115頁。
12 大審院1911(明治43)年7月8日判決，大審院刑事判決錄16輯1424頁。
13 出田孝一，第19條﹝沒收﹞，大コンメンタ─ル刑法 第1卷，青林書院，1991年，343-344頁。
14 渡邊咲子，第三者所有物の沒収手続応急措置法，大コンメンタ─ル刑事訴訟法 第8卷，青林書
  院，1999年，231-343頁。

施，確保受第二條(沒收措施)和第三條(調查性和

預防性措施)規定的措施影響的有利害關係方將進
8行有效的法律補救來維護其權利。」 該公約提供

的法律補救不限於沒收作為，及於調查性和預防

性措施，原則上應包括第三人完全的適用被告無

罪 推 定 、 就 司 法 機 關 的 判 決 或 其 他 措 施 提 出 異

議、參與審判程序並得陳述意見，最適當的保障

莫過於使第三人於法院決定沒收的過程中參與其

程序。若第三人於整個審判過程中無法維護其權
9

利，無論如何不應使沒收裁判侵害第三人。

( 2 ) .日本

A .刑法總則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物的規定

日本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二項規定：

「下列各物，得沒收之：一、構成犯罪行為之

物。二、供或預備供犯罪行為所用之物。三、

由犯罪行為所產生或因犯罪行為所得之物，以

及作為犯罪報酬所得之物。四、作為前款所列

之物之代價而取得之物。」「沒收，以其物不

屬於犯人以外之人者為限。但犯罪後，犯人以

外之人知情而取得其物時，雖已屬於犯人以外

之人，仍得沒收。」所謂「不屬於犯人以外者

之物」，係指犯人具有所有權，且無負擔他人

物權之物，日本實務認為他人僅得主張債權時
1 0

並 不 妨 礙 沒 收 。 不 屬 於 任 何 人 之 物 亦 包 括 在

內，亦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之所有

8 該公約第2條1.規定：「各締約國應當採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能夠沒收工具和收

 益或其價值相當於這種收益的財產。」第3條規定：「各締約國應當採取可能必要的立法和其他

 措施，使其能夠鑑別和追蹤依照第2條1.應予沒收的財產，以及防止任何對此財產的交易、轉移

 或處理。」參見郭建安，國外反洗錢法律法規匯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226-227頁。
9 Guy Stessens, supra note 1, at 76-77.
10 最高裁判所1965(昭和40)年6月29日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9卷4號4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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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七三條至第七三條e ) ，係剝奪犯罪者經由犯罪行

為獲得之財產利益的法制度，正犯及共犯因違法

行為取得之財產利益，除返還被害人的價額外，

即得沒收(第七三條第一項)。剝奪的對象包括犯罪

者藉由犯罪行為直接取得之利益(例如販賣毒品之

收益)，及作為實施犯罪之對價而由第三人提供之

報酬。沒收客體必須是行為人所得之財產利益，

惟正犯或共犯為第三人實施犯罪行為，而第三人

獲得利益(第七三條第三項)；以及沒收客體雖屬於

第三人或對之享有權利，該客體係作為第三人行

為之對價或第三人係知情而取得時(第七三條第四
1 6項)， 均 得 沒 收 。 此 處 第 三 人 包 含 法 人 及 團 體 。

利益沒收之前提，須沒收之物或權利於判決時應

歸屬於正犯或共犯，但於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則例外的規定得對第三人之財產加

以沒收。就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三項而言，例如

15 按德國刑法之「物件沒收」(Einziehung，德國刑法第74條至第75條)對象係故意犯罪所生之物
 (producta sceleris)、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instrumenta sceleris)。
 而犯罪所生之物與犯罪所得之利益有異(後者屬於德國刑法第73條的沒收客體)；作為德國刑法
 第74條沒收對象的犯罪所生之物，應為得認定物質產生或現在形狀源自犯罪行為之物，例如偽
 造之通用貨幣(德國刑法第150條)或偽造之文書(德國刑法第267條)，不包括竊盜所得之金錢或販
 買賣毒品所得之代價(BGH MDR 1989, 1039 附Schmidt氏評釋)。我國學者蔡墩銘及林山田氏將
 Verfall一詞譯為「追徵」，Einziehung則譯為「沒收」，日本亦有採此種譯法。但京藤哲久
 氏認為，就日本法制而言，追徵係因事實上或法律上發生不能沒收的情形時，以其價額代替沒
 收向國庫繳納之裁量處分，事實上德國刑法的Verfall性質與此並不相符，故其譯為「失權」；
 另本間一也氏則譯為「收奪」，我國李傑清氏亦同。從我國與日本刑法之規定而言，犯罪所得
 係沒收之客體(我國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日本刑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故將Verfall譯為「追
 徵」恐生誤解，若譯為「失權」、「收奪」又恐難以理解，而大越義久氏則將Einziehung譯為
 「物件沒收」，而將Verfall稱為「利益沒收」，此種譯法較符合我國刑法規定，故本文採之。
 但我國刑法認為沒收之從刑的一種(刑法第34條)，依德國刑法第11條第1項第8款，不問是物件沒

 收抑或利益沒收，並非單純的刑罰或保安處分，而係「處分」(Ma nahme)，兩者有所差異。參

 見大越義久，ドイツにおける沒収，刑事法学現代状況，有斐閣，1994年，270頁；Hans-
 Heinrich Jescheck und Thomas Weigend著，本間一也譯，收奪および沒収，ドイツ刑法総論
　(西原春夫監譯)，成文堂，1999年，633頁；京藤哲久，スイスの沒収制度，註2書，253-254頁
　；林山田，刑罰學，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81年，319、322頁；蔡墩銘，德日刑法典，五南，
　民國82年， 40-41頁；及李傑清，註10書，87頁。
16 本間一也，註15書，626-627頁

ß

被告案件繫屬之法院申請參加被告案件之

程序。法院除申請違背法令方式、逾越申

請期間或沒收物明顯不屬於申請人外，應

允許其申請。

( C ) .參加人權利(第四條)

參加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關於沒收

與被告有同一訴訟上權利。故如日本刑事

訴訟法之陳述意見(第二九一條第二項)、

請求調查證據(第二九八條第一項)、訊問

證人(第三○四條)、上訴(第三五一條)及不

利益變更禁止(第四○二條)等被告權利，

參加人均得適用。若被告放棄其權利或表

明不行使之意思時，參加人即得獨立主張

其權利。

( D ) .沒收限制(第七條)

關於屬於第三人所有物，第三人不被

允許參加時，不得為沒收裁判。但逾越參

加期間、撤回參加或參加因違反法令方式

被駁回時，不在此限。

( E ) .救濟程序(第十三條)

法 律 上 不 得 沒 收 之 物 之 沒 收 裁 判 確

定，物之所有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事由不

能於被告案件程序主張權利時，得於知悉

沒收裁判確定之日起十四日內，對裁判沒

收之法院請求取消裁判。

( 3 ) .德國

德國刑法所稱之「利益沒收」( V e r f a l l，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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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七三條至第七三條e ) ，係剝奪犯罪者經由犯罪行

為獲得之財產利益的法制度，正犯及共犯因違法

行為取得之財產利益，除返還被害人的價額外，

即得沒收(第七三條第一項)。剝奪的對象包括犯罪

者藉由犯罪行為直接取得之利益(例如販賣毒品之

收益)，及作為實施犯罪之對價而由第三人提供之

報酬。沒收客體必須是行為人所得之財產利益，

惟正犯或共犯為第三人實施犯罪行為，而第三人

獲得利益(第七三條第三項)；以及沒收客體雖屬於

第三人或對之享有權利，該客體係作為第三人行

為之對價或第三人係知情而取得時(第七三條第四
1 6項)， 均 得 沒 收 。 此 處 第 三 人 包 含 法 人 及 團 體 。

利益沒收之前提，須沒收之物或權利於判決時應

歸屬於正犯或共犯，但於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則例外的規定得對第三人之財產加

以沒收。就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三項而言，例如

15 按德國刑法之「物件沒收」(Einziehung，德國刑法第74條至第75條)對象係故意犯罪所生之物
 (producta sceleris)、供犯罪所用之物或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instrumenta sceleris)。
 而犯罪所生之物與犯罪所得之利益有異(後者屬於德國刑法第73條的沒收客體)；作為德國刑法
 第74條沒收對象的犯罪所生之物，應為得認定物質產生或現在形狀源自犯罪行為之物，例如偽
 造之通用貨幣(德國刑法第150條)或偽造之文書(德國刑法第267條)，不包括竊盜所得之金錢或販
 買賣毒品所得之代價(BGH MDR 1989, 1039 附Schmidt氏評釋)。我國學者蔡墩銘及林山田氏將
 Verfall一詞譯為「追徵」，Einziehung則譯為「沒收」，日本亦有採此種譯法。但京藤哲久
 氏認為，就日本法制而言，追徵係因事實上或法律上發生不能沒收的情形時，以其價額代替沒
 收向國庫繳納之裁量處分，事實上德國刑法的Verfall性質與此並不相符，故其譯為「失權」；
 另本間一也氏則譯為「收奪」，我國李傑清氏亦同。從我國與日本刑法之規定而言，犯罪所得
 係沒收之客體(我國刑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日本刑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故將Verfall譯為「追
 徵」恐生誤解，若譯為「失權」、「收奪」又恐難以理解，而大越義久氏則將Einziehung譯為
 「物件沒收」，而將Verfall稱為「利益沒收」，此種譯法較符合我國刑法規定，故本文採之。
 但我國刑法認為沒收之從刑的一種(刑法第34條)，依德國刑法第11條第1項第8款，不問是物件沒

 收抑或利益沒收，並非單純的刑罰或保安處分，而係「處分」(Ma nahme)，兩者有所差異。參

 見大越義久，ドイツにおける沒収，刑事法学現代状況，有斐閣，1994年，270頁；Hans-
 Heinrich Jescheck und Thomas Weigend著，本間一也譯，收奪および沒収，ドイツ刑法総論
　(西原春夫監譯)，成文堂，1999年，633頁；京藤哲久，スイスの沒収制度，註2書，253-254頁
　；林山田，刑罰學，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81年，319、322頁；蔡墩銘，德日刑法典，五南，
　民國82年， 40-41頁；及李傑清，註10書，87頁。
16 本間一也，註15書，626-627頁

ß

被告案件繫屬之法院申請參加被告案件之

程序。法院除申請違背法令方式、逾越申

請期間或沒收物明顯不屬於申請人外，應

允許其申請。

( C ) .參加人權利(第四條)

參加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關於沒收

與被告有同一訴訟上權利。故如日本刑事

訴訟法之陳述意見(第二九一條第二項)、

請求調查證據(第二九八條第一項)、訊問

證人(第三○四條)、上訴(第三五一條)及不

利益變更禁止(第四○二條)等被告權利，

參加人均得適用。若被告放棄其權利或表

明不行使之意思時，參加人即得獨立主張

其權利。

( D ) .沒收限制(第七條)

關於屬於第三人所有物，第三人不被

允許參加時，不得為沒收裁判。但逾越參

加期間、撤回參加或參加因違反法令方式

被駁回時，不在此限。

( E ) .救濟程序(第十三條)

法 律 上 不 得 沒 收 之 物 之 沒 收 裁 判 確

定，物之所有人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事由不

能於被告案件程序主張權利時，得於知悉

沒收裁判確定之日起十四日內，對裁判沒

收之法院請求取消裁判。

( 3 ) .德國

德國刑法所稱之「利益沒收」( V e r f a l l，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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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善意受讓人不限於所有人，即對被沒收財產有

權利者亦包括在內。從程序面而言，法院核發沒

收命令後應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應於所

定 期 間 內 申 訴 ， 若 申 訴 人 有 優 越 之 證 據

( p r e p o n d e r a n c e o f t h e e v i d e n c e )證 明 係 善
1 9意受讓人時，法院即應修正沒收命令以為補救 。

例 如 美 國R I C O法( R a c k e t e e r I n f l u e n c e d a n d 

C o r r u p t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c t )第 一 九 六 三 條

( T i t l e 1 8 S e c t i o n 1 9 6 3 ) ( c )規 定 ： 因 美 國 領

域內犯罪而依本條規定沒收之本條( a )所稱財產權

利、所有權及權益，已移轉被告以外之人時，得

依特別裁定沒收；但受讓人於審判時主張係已給

付相當財產價值之善意受讓人且受讓時有合理理

由不知該財產應依本條規定沒收時，不在此限。

同 條 ( k ) ( 6 ) ( B )規 定 ： 若 申 訴 人

( p e t i t i o n e r )主 張 係 已 給 付 財 產 權 利 、 所 有 權

或權益價值之善意受讓人，且受讓時有合理理由

無法相信該財產應依本條規定沒收時，法院即應
2 0修正沒收命令 。

4 .檢討與分析

( 1 ) .實體面之檢討

對於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的實體面，

應檢討在何種情況下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

始符合責任原則。

依日本刑法總則及實務見解，從實體面上，

均限於第三人知情而取得之情況下，始得沒收屬

19 佐伯仁志，アメリカ合眾国の沒收制度，註2書，293頁。
20 RICO法第1963條原文請參閱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18/usc_sec_18_00001963----000
  -.html (最後查閱日為2005年5月4日)。

甲利用配偶乙的帳戶收受賄賂，不問乙是否知情

亦得加以沒收，同時犯罪行為與第三人收得之利

益不必具有直接性，例如甲收受賄賂後再行存入

配偶乙的帳戶之情形。因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三

項之第三人兼及法人，故法人代表人或從業人員

為法人從事犯罪而使法人獲得利益時，可以剝奪

法人所獲得之不法利益，故對於防制經濟犯罪及

法人犯罪具有重要的效果。就德國刑法第七三條

第四項而言，係取得犯罪所得之法律關係因依德

國民法第一三四條而無效時，得可能加以沒收之

規定，例如甲給付給乙之買賣毒品對價，而甲乙

之間的買賣契約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乙雖已

取得金錢但所有權仍屬於甲，此時即得依本項規
1 7

定沒收乙持有之販毒所得 。

關於程序面，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依德國刑

法第七三條之利益沒收規定對被告以外之人為沒

收宣告時，法院應命令該被告以外之人參加訴訟

程序(第四四二條第二項)。當第三人對於被沒收標

的有法律上之請求權者，得於審判程序中參與訴

訟(第四三一條)。其原則上擁有與被告相同之權利

(第 四 三 三 條 第 一 項)。 亦 得 對 沒 收 裁 判 提 起 不

服、於審判程序中在場、提出調查證據之聲請並

提 起 法 律 救 濟(第 四 三 六 條 第 二 項 、 第 四 三 七
1 8

條) 。

( 4 ) .美國

就 美 國 聯 邦 法 律 之 沒 收 規 定 ， 從 實 體 面 而

言，如受讓人購買時有合理理由不知所購入之財

產係應被沒收之財產時，即為「善意受讓人」。

17 西田典之，ドイツにおける利得剝奪制度の改正，註2書，212頁。
18 Claus Roxin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三民，民國88年，6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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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善意受讓人不限於所有人，即對被沒收財產有

權利者亦包括在內。從程序面而言，法院核發沒

收命令後應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應於所

定 期 間 內 申 訴 ， 若 申 訴 人 有 優 越 之 證 據

( p r e p o n d e r a n c e o f t h e e v i d e n c e )證 明 係 善
1 9意受讓人時，法院即應修正沒收命令以為補救 。

例 如 美 國R I C O法( R a c k e t e e r I n f l u e n c e d a n d 

C o r r u p t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c t )第 一 九 六 三 條

( T i t l e 1 8 S e c t i o n 1 9 6 3 ) ( c )規 定 ： 因 美 國 領

域內犯罪而依本條規定沒收之本條( a )所稱財產權

利、所有權及權益，已移轉被告以外之人時，得

依特別裁定沒收；但受讓人於審判時主張係已給

付相當財產價值之善意受讓人且受讓時有合理理

由不知該財產應依本條規定沒收時，不在此限。

同 條 ( k ) ( 6 ) ( B )規 定 ： 若 申 訴 人

( p e t i t i o n e r )主 張 係 已 給 付 財 產 權 利 、 所 有 權

或權益價值之善意受讓人，且受讓時有合理理由

無法相信該財產應依本條規定沒收時，法院即應
2 0修正沒收命令 。

4 .檢討與分析

( 1 ) .實體面之檢討

對於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的實體面，

應檢討在何種情況下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

始符合責任原則。

依日本刑法總則及實務見解，從實體面上，

均限於第三人知情而取得之情況下，始得沒收屬

19 佐伯仁志，アメリカ合眾国の沒收制度，註2書，293頁。
20 RICO法第1963條原文請參閱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18/usc_sec_18_00001963----000
  -.html (最後查閱日為2005年5月4日)。

甲利用配偶乙的帳戶收受賄賂，不問乙是否知情

亦得加以沒收，同時犯罪行為與第三人收得之利

益不必具有直接性，例如甲收受賄賂後再行存入

配偶乙的帳戶之情形。因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三

項之第三人兼及法人，故法人代表人或從業人員

為法人從事犯罪而使法人獲得利益時，可以剝奪

法人所獲得之不法利益，故對於防制經濟犯罪及

法人犯罪具有重要的效果。就德國刑法第七三條

第四項而言，係取得犯罪所得之法律關係因依德

國民法第一三四條而無效時，得可能加以沒收之

規定，例如甲給付給乙之買賣毒品對價，而甲乙

之間的買賣契約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乙雖已

取得金錢但所有權仍屬於甲，此時即得依本項規
1 7

定沒收乙持有之販毒所得 。

關於程序面，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依德國刑

法第七三條之利益沒收規定對被告以外之人為沒

收宣告時，法院應命令該被告以外之人參加訴訟

程序(第四四二條第二項)。當第三人對於被沒收標

的有法律上之請求權者，得於審判程序中參與訴

訟(第四三一條)。其原則上擁有與被告相同之權利

(第 四 三 三 條 第 一 項)。 亦 得 對 沒 收 裁 判 提 起 不

服、於審判程序中在場、提出調查證據之聲請並

提 起 法 律 救 濟(第 四 三 六 條 第 二 項 、 第 四 三 七
1 8

條) 。

( 4 ) .美國

就 美 國 聯 邦 法 律 之 沒 收 規 定 ， 從 實 體 面 而

言，如受讓人購買時有合理理由不知所購入之財

產係應被沒收之財產時，即為「善意受讓人」。

17 西田典之，ドイツにおける利得剝奪制度の改正，註2書，212頁。
18 Claus Roxin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三民，民國88年，6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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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犯為第三人實施犯罪行為，而第三人獲得利

益的情形下，即得對第三人沒收，且不問該第三

人是否有故意或過失責任。按德國刑法之利益沒

收 ， 與 保 安 處 分 相 同 ， 其 性 質 並 非 刑 罰 ， 而 係

「處分」(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此因刑法的預

防任務不限於從行為責任量定刑罰，但從預防的

效果而言，科處刑罰尚有未足，或者違法者應受

醫學、教育或社會福祉之處遇等情況時，即應以

處分補充刑罰。同時基於預防之任務，而放棄責
2 6任原理 。至於利益沒收之目的係「回復犯罪行為

2 7發 生 前 的 財 產 秩 序 」 。 故 就 德 國 刑 法 的 體 系 而

論，利益沒收並不具有刑罰之性質，而係刑罰以

外回復犯罪行為發生前的財產秩序之處分，故不

受責任原則之拘束，亦迴避了實體上的爭議。但

是 我 國 刑 法 第 三 四 條 第 二 款 明 訂 沒 收 為 從 刑 之

一，故除非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可以擺脫

刑罰之地位，則難免有涉及責任原則之爭議。

至於美國聯邦法律如R I C O法等，是否為不得

沒收的善意受讓人，則以：「是否知情」及「是

否支付相當對價」，作為判斷基準。維也納公約

所 稱 之 善 意 第 三 人 亦 應 作 相 同 解 釋 。 為 因 應

1 9 8 0年代毒品犯罪泛濫的社會問題，各國在刑事

政策上研擬相關對策後，其具體之成果即為維也

納公約。鑑於毒品犯罪具有經濟性、組織性及國

際性等特質，該公約即希望國際合作從經濟面切

斷毒品犯罪不法收益之循環，剝奪毒品犯罪活動
2 8中得到的收益，從而消除其主要誘因與根源 。除

要求締約國將毒品犯罪洗錢行為罪刑化外，第五

26 Hans-Heinrich Jescheck und Thomas Weigend著，荻原  滋譯，処分，註15書，62頁。
27 大越義久，註15文，270頁。
28 古田由紀、本田守弘、野野上尚、三浦 守，「国際的な協力の下に規則薬物に係る不正行為
　を助長する行為等の防止を図るたの麻薬及び向精神薬取締法特例の等に関する法律」及「麻
　及び「麻薬及び向精神薬取締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の解說(一)，法曹時報，1992年7月，
　21頁。

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即限於第三人應負故意責

任的情形，從而有認為此種沒收形式上雖為對於

犯罪行為人的刑罰，但實質上是對事後參與犯罪
2 1行為的第三人之制裁 。即屬將幫助犯的行為構成

2 2要件獨立化，然而幫助犯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 ，
2 3

所以第三人因過失而取得時，即不得沒收 。李傑

清氏亦認為：所謂「善意」第三者，應不包括因

其 重 大 過 失 而 利 於 犯 罪 者(有 利 於 實 施 犯 罪 之 事

實)或以可責難方式取得應沒收者(為一己之私寄藏
2 4

應沒收物或以詐欺之意圖等取得應沒收物 。

從形式上觀察，日本法律及實務見解堅持第

三人知情的情況下始得沒收屬於第三人財產，的

確符合無責任即無刑罰之責任原則。但是從實際

面而言，可能無法達成洗錢防制法沒收制度避免
2 5

犯罪者享有犯罪所得之目的 ，像是犯罪行為人利

用完全不知情之第三人隱匿其不法所得而實際上

加以支配的情形即是。舉例而言，如使用販毒所

得購屋並登記於不知情之未成年子女名下，此時

販 毒 者 固 該 當 洗 錢 防 制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洗 錢

罪 ， 惟 所 有 人 完 全 不 知 此 事 ， 並 無 故 意 責 任 可

言，若堅持第三人須知悉該房屋涉及犯罪始得沒

收時，即無法沒收。

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四項之利益沒收屬於第

三人犯罪所得之規定，亦限於第三人知情的可責

情況下始得為之。至於第七三條第三項，於正犯

21 藤木英雄，注釋刑法(1)(団藤重光編)，1964年，有斐閣，146-147頁。
22 國內學者如林山田氏亦認幫助犯須出於幫助故意，實務上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022號判例亦同
　。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下)，作者自刊，民國91年，136頁。
23 臼木  豐，註2文，72-73頁。
24 李傑清，洗錢防制的課題與展望，法務部調查局，民國95年，92-93頁。
25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立法理由謂：「為避免犯罪者享有犯罪所得，爰規定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一律沒收，且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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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共犯為第三人實施犯罪行為，而第三人獲得利

益的情形下，即得對第三人沒收，且不問該第三

人是否有故意或過失責任。按德國刑法之利益沒

收 ， 與 保 安 處 分 相 同 ， 其 性 質 並 非 刑 罰 ， 而 係

「處分」(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此因刑法的預

防任務不限於從行為責任量定刑罰，但從預防的

效果而言，科處刑罰尚有未足，或者違法者應受

醫學、教育或社會福祉之處遇等情況時，即應以

處分補充刑罰。同時基於預防之任務，而放棄責
2 6任原理 。至於利益沒收之目的係「回復犯罪行為

2 7發 生 前 的 財 產 秩 序 」 。 故 就 德 國 刑 法 的 體 系 而

論，利益沒收並不具有刑罰之性質，而係刑罰以

外回復犯罪行為發生前的財產秩序之處分，故不

受責任原則之拘束，亦迴避了實體上的爭議。但

是 我 國 刑 法 第 三 四 條 第 二 款 明 訂 沒 收 為 從 刑 之

一，故除非沒收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可以擺脫

刑罰之地位，則難免有涉及責任原則之爭議。

至於美國聯邦法律如R I C O法等，是否為不得

沒收的善意受讓人，則以：「是否知情」及「是

否支付相當對價」，作為判斷基準。維也納公約

所 稱 之 善 意 第 三 人 亦 應 作 相 同 解 釋 。 為 因 應

1 9 8 0年代毒品犯罪泛濫的社會問題，各國在刑事

政策上研擬相關對策後，其具體之成果即為維也

納公約。鑑於毒品犯罪具有經濟性、組織性及國

際性等特質，該公約即希望國際合作從經濟面切

斷毒品犯罪不法收益之循環，剝奪毒品犯罪活動
2 8中得到的收益，從而消除其主要誘因與根源 。除

要求締約國將毒品犯罪洗錢行為罪刑化外，第五

26 Hans-Heinrich Jescheck und Thomas Weigend著，荻原  滋譯，処分，註15書，62頁。
27 大越義久，註15文，270頁。
28 古田由紀、本田守弘、野野上尚、三浦 守，「国際的な協力の下に規則薬物に係る不正行為
　を助長する行為等の防止を図るたの麻薬及び向精神薬取締法特例の等に関する法律」及「麻
　及び「麻薬及び向精神薬取締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の解說(一)，法曹時報，1992年7月，
　21頁。

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即限於第三人應負故意責

任的情形，從而有認為此種沒收形式上雖為對於

犯罪行為人的刑罰，但實質上是對事後參與犯罪
2 1行為的第三人之制裁 。即屬將幫助犯的行為構成

2 2要件獨立化，然而幫助犯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 ，
2 3

所以第三人因過失而取得時，即不得沒收 。李傑

清氏亦認為：所謂「善意」第三者，應不包括因

其 重 大 過 失 而 利 於 犯 罪 者(有 利 於 實 施 犯 罪 之 事

實)或以可責難方式取得應沒收者(為一己之私寄藏
2 4

應沒收物或以詐欺之意圖等取得應沒收物 。

從形式上觀察，日本法律及實務見解堅持第

三人知情的情況下始得沒收屬於第三人財產，的

確符合無責任即無刑罰之責任原則。但是從實際

面而言，可能無法達成洗錢防制法沒收制度避免
2 5

犯罪者享有犯罪所得之目的 ，像是犯罪行為人利

用完全不知情之第三人隱匿其不法所得而實際上

加以支配的情形即是。舉例而言，如使用販毒所

得購屋並登記於不知情之未成年子女名下，此時

販 毒 者 固 該 當 洗 錢 防 制 法 第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洗 錢

罪 ， 惟 所 有 人 完 全 不 知 此 事 ， 並 無 故 意 責 任 可

言，若堅持第三人須知悉該房屋涉及犯罪始得沒

收時，即無法沒收。

德國刑法第七三條第四項之利益沒收屬於第

三人犯罪所得之規定，亦限於第三人知情的可責

情況下始得為之。至於第七三條第三項，於正犯

21 藤木英雄，注釋刑法(1)(団藤重光編)，1964年，有斐閣，146-147頁。
22 國內學者如林山田氏亦認幫助犯須出於幫助故意，實務上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022號判例亦同
　。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下)，作者自刊，民國91年，136頁。
23 臼木  豐，註2文，72-73頁。
24 李傑清，洗錢防制的課題與展望，法務部調查局，民國95年，92-93頁。
25 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立法理由謂：「為避免犯罪者享有犯罪所得，爰規定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第三人者外，一律沒收，且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
　償之。」

92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v 專題研究

93



此得以發現維也納公約對於洗錢防制法沒收規定

的影響。既然從立法沿革觀察，洗錢防制法的沒

收 屬 於 第 三 人 犯 罪 所 得 之 立 法 係 源 自 維 也 納 公

約，故是否認為係善意第三人應從維也納公約的

標準，此時應進一步探討該標準是否符合責任原

則。

就民事法而論，善意取得制度旨在維護交易

安全，故法律行為尚須具備交易行為的性質，若

讓 與 人 與 受 讓 人 在 法 律 上 或 經 濟 上 係 屬 同 一 人

者，並不有具交易行為之性質，無適用善意取得
3 1

之餘地 。其次，第三人有償取得犯罪所得時，此

際沒收的對象應為犯罪行為人取得之對價，而非

第三人取得之財產，因為犯罪行為人取得之對價

屬於洗錢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本文所稱的「因前

二 款 所 列 者 變 得 之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 」 ， 本 應 沒

收，如果再將第三人有償取得之財產加以沒收的

話，即屬對於同一財產的雙重沒收。林東茂氏亦

認為洗錢防制法保護善意第三人規定應以基於對
3 2價關係(有償)取得者為限 。因此，縱然第三人於

不知情的狀況下無償取得重大犯罪所得財產，而

實際上犯罪行為人居於幕後對於屬於第三人財產

得遂行控制、支配時，因為形式上財產雖屬於第

三 人 ， 但 實 際 上 仍 屬 犯 罪 行 為 人 且 無 交 易 之 性

質，應不受善意受讓原則的保護。此際沒收該第

三人之財產並非對於第三人而實際上是對於犯罪

行為人的刑罰。

31 王澤鑑，民法物權  第一冊，著者自刊，民國81年，212頁。
32 第三人基於對價(有償)取得所有權的情形，就產生了(或再一次產生了)所謂的犯罪所得或報酬
 所變得之財產上利益，不法性將會被移轉到第三人為取得不法利益所付出的對價上，而此一善
 意第三人有償取得的原不法利益，因為不法價值已因移轉掏空，將會失去不法性。隨而法律上
 關注之焦點已經改變。善意第三人非基於對價關係所得者，因不具上述的不法移轉性，因此，
 應無法適用第三條但書的規定。從而對於該客體從事第二條的相關行為，還是會構成洗錢犯罪
 ，同時該客體也可依第12條予以沒收。所以結論是：第三人之善意取得應以基於對價關係(有償)
 取得者為限。參見林東茂，刑法註釋研究第346條至第351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劃成果報告，民國88年，102-103頁。

條1 . ( a )規 定 ： 「 各 締 約 國 應 制 定 可 能 必 要 的 措

施以便能夠沒收：「從第三條1 .確定的犯罪中得

來的 收 益( p r o c e e d s o f c r i m e d e r i v e d f r o m 

o f f e n c e s )或 價 值 相 當 於 此 種 收 益 的 財 產

( p r o p e r t y )」 。 另 同 條6 . ( a )及8 .分 別 規 定 ：

「如果收益已轉化或變換成其他財產，則應將此

種財產視為收益的替代，對其採取本條所述的措

施。」「本條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損害善意第三

方 的 權 利。 」 而 該 公 約 所 稱 之 「 收 益 」 及 「 財

產」，依據第一條( p )、( q )之解釋，係指「直接

或間接地通過按第三條1 .確定的犯罪而獲得或取

得的任何財產」；以及「各種資產，不論其為物

質的或非物質的、動產或非動產、有形的或無形

的；以及證明對這種資產享有權利或利益的法律

文件或文書。」從維也納公約觀察，即可了解該

公約要求：

A .沒收對象應及於有體物以外之無體財產權；

B .如犯罪所得轉變為其他形式的財產亦得沒收；

C .得沒收非善意第三人之財產。

而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的沒收客體，不論其

為直接或間接自洗錢行為而得，是否為有體物或

其他財產上之權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除應發
2 9還第三人(如善意取得)或被害人外，均予沒收 。

故 維 也 納 公 約 與 我 國 洗 錢 防 制 法 的 沒 收 規 定 相
3 0

同，而與刑法總則沒收犯罪所得之規範迴異 ，由

29 蘇南桓，洗錢－防制理論與實務，作者自刊，民國86年，261頁。
30 刑法總則沒收犯罪所得應遵從之原則如次：
  一、係採裁量沒收而非必要沒收原則。
  二、沒收對象係「物」，依民法第66條、第67條之解釋，即限於動產與不動產。
  三、沒收對象限於犯罪直接所得者，即須非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最高法院18
      年度上字第1202號判例謂：「變賣贓物之價銀，自不得認為因犯罪直接所得之物逕行沒收
      。」
  四、沒收犯罪所得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刑法第3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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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以發現維也納公約對於洗錢防制法沒收規定

的影響。既然從立法沿革觀察，洗錢防制法的沒

收 屬 於 第 三 人 犯 罪 所 得 之 立 法 係 源 自 維 也 納 公

約，故是否認為係善意第三人應從維也納公約的

標準，此時應進一步探討該標準是否符合責任原

則。

就民事法而論，善意取得制度旨在維護交易

安全，故法律行為尚須具備交易行為的性質，若

讓 與 人 與 受 讓 人 在 法 律 上 或 經 濟 上 係 屬 同 一 人

者，並不有具交易行為之性質，無適用善意取得
3 1

之餘地 。其次，第三人有償取得犯罪所得時，此

際沒收的對象應為犯罪行為人取得之對價，而非

第三人取得之財產，因為犯罪行為人取得之對價

屬於洗錢防制法第四條第三款本文所稱的「因前

二 款 所 列 者 變 得 之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 」 ， 本 應 沒

收，如果再將第三人有償取得之財產加以沒收的

話，即屬對於同一財產的雙重沒收。林東茂氏亦

認為洗錢防制法保護善意第三人規定應以基於對
3 2價關係(有償)取得者為限 。因此，縱然第三人於

不知情的狀況下無償取得重大犯罪所得財產，而

實際上犯罪行為人居於幕後對於屬於第三人財產

得遂行控制、支配時，因為形式上財產雖屬於第

三 人 ， 但 實 際 上 仍 屬 犯 罪 行 為 人 且 無 交 易 之 性

質，應不受善意受讓原則的保護。此際沒收該第

三人之財產並非對於第三人而實際上是對於犯罪

行為人的刑罰。

31 王澤鑑，民法物權  第一冊，著者自刊，民國81年，212頁。
32 第三人基於對價(有償)取得所有權的情形，就產生了(或再一次產生了)所謂的犯罪所得或報酬
 所變得之財產上利益，不法性將會被移轉到第三人為取得不法利益所付出的對價上，而此一善
 意第三人有償取得的原不法利益，因為不法價值已因移轉掏空，將會失去不法性。隨而法律上
 關注之焦點已經改變。善意第三人非基於對價關係所得者，因不具上述的不法移轉性，因此，
 應無法適用第三條但書的規定。從而對於該客體從事第二條的相關行為，還是會構成洗錢犯罪
 ，同時該客體也可依第12條予以沒收。所以結論是：第三人之善意取得應以基於對價關係(有償)
 取得者為限。參見林東茂，刑法註釋研究第346條至第351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劃成果報告，民國88年，102-103頁。

條1 . ( a )規 定 ： 「 各 締 約 國 應 制 定 可 能 必 要 的 措

施以便能夠沒收：「從第三條1 .確定的犯罪中得

來的 收 益( p r o c e e d s o f c r i m e d e r i v e d f r o m 

o f f e n c e s )或 價 值 相 當 於 此 種 收 益 的 財 產

( p r o p e r t y )」 。 另 同 條6 . ( a )及8 .分 別 規 定 ：

「如果收益已轉化或變換成其他財產，則應將此

種財產視為收益的替代，對其採取本條所述的措

施。」「本條各項規定不得解釋為損害善意第三

方 的 權 利。 」 而 該 公 約 所 稱 之 「 收 益 」 及 「 財

產」，依據第一條( p )、( q )之解釋，係指「直接

或間接地通過按第三條1 .確定的犯罪而獲得或取

得的任何財產」；以及「各種資產，不論其為物

質的或非物質的、動產或非動產、有形的或無形

的；以及證明對這種資產享有權利或利益的法律

文件或文書。」從維也納公約觀察，即可了解該

公約要求：

A .沒收對象應及於有體物以外之無體財產權；

B .如犯罪所得轉變為其他形式的財產亦得沒收；

C .得沒收非善意第三人之財產。

而洗錢防制法第十二條的沒收客體，不論其

為直接或間接自洗錢行為而得，是否為有體物或

其他財產上之權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除應發
2 9還第三人(如善意取得)或被害人外，均予沒收 。

故 維 也 納 公 約 與 我 國 洗 錢 防 制 法 的 沒 收 規 定 相
3 0

同，而與刑法總則沒收犯罪所得之規範迴異 ，由

29 蘇南桓，洗錢－防制理論與實務，作者自刊，民國86年，261頁。
30 刑法總則沒收犯罪所得應遵從之原則如次：
  一、係採裁量沒收而非必要沒收原則。
  二、沒收對象係「物」，依民法第66條、第67條之解釋，即限於動產與不動產。
  三、沒收對象限於犯罪直接所得者，即須非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最高法院18
      年度上字第1202號判例謂：「變賣贓物之價銀，自不得認為因犯罪直接所得之物逕行沒收
      。」
  四、沒收犯罪所得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刑法第3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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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程序面的保障而言，李傑清氏亦認：在程

序上避免因沒收等而影響可疑之「善意」第三者

的 合 法 權 益 時 ， 應 可 增 訂 讓 其 參 與 訴 訟 為 其 辯
3 4護、防禦或必要時參與上訴審之規定 。日本及美

國法制均規定應告知被沒收財產第三人參與被告

案件程序，賦予第三人利用被告案件之程序保障

自己的財產權利。而日本沒收第三者所有物應急

措施法及德國刑事訴訟法更使第三人原則上具有

與被告相同之權利。沒收既有刑罰之性質，沒收

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至少從形式看來是對於第

三人的刑罰，為保障第三人的合法財產權利，仍

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至少有告知該第三人

並使其參與訴訟程序之制度，始符司法院釋字第

3 8 4號 解 釋 之 意 旨 。 例 如 第 三 人 對 於 自 己 是 否 屬

於善意、法院沒收範圍是否逾越實際所得而侵害

其財產權等實體爭議，應該讓第三人具有與被告

相同的請求調查證據、訊問證人、上訴及不利益

變更禁止等權利。相對於我國對於沒收第三人財

產的程序保障完全付之闕如，未能使第三人享有

適 當 的 防 禦 權 ， 實 有 未 當 。 未 來 應 即 予 立 法 補

救。

5 .本則判決的妥當性

就 本 案 例 而 論 ，A利 用 不 知 情 第 三 人B寄 存 犯 罪 收

得，B雖不知情惟未支付相當對價，且該財產完全處於

A的支配之下，故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交易的性質，在法

律上應無任何保護的必要，將此種犯罪所得沒收並不

違背責任原則，也不會使B受財產上之損害。但B在審判

程序中完全未有任何形式的參與，於程序上難謂有受

到適當的保障，雖然非常上訴理由書內有所質疑，但

最 高 法 院 並 未 提 出 是 否 有 違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之 見

34  李傑清，註24書，92-93頁。

除了犯罪行為人對第三人財產得控制、支配

的情形外，若犯罪行為人將犯罪所得寄存於他人

帳戶以掩飾、隱匿不法所得時，因消費寄託(民法

第六○二條第一項)契約之寄託人須將金錢之所有

權 移 轉 於 受 寄 人 ， 犯 罪 所 得 即 屬 於 第 三 人(受 寄

人)所有。此種情況，雖不能認為犯罪行為人對第

三人財產有控制、支配，但是犯罪行為人對於第

三人有民法上的請求權，此時對屬於第三人的犯

罪財產沒收，應可認為是國家代位犯罪行為人向

第三人行使請求權(民法第二四二條)，實際上也是

對於犯罪行為人的刑罰，亦不違背責任原則。同

時第三人本負有返還寄託物的義務，對其剝奪也

難謂有造成財產上損害。

是故除第三人並不知情且未支付相當對價之

情形外，沒收屬於第三人犯罪所得，實際上乃屬

對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而 非 對 於 第 三 人 之 刑 罰 ， 僅 係

「國家代位犯罪行為人向第三人行使請求權」之

性質，實際上未對第三人造成財產上的不利益損

害，尚難有謂違背責任原則之處。惟未來如欲完

全擺脫責任原則的爭議，仿德國體例將沒收視為

刑罰以外的獨立處分應為未來可行的方向。

( 2 ) .程序面的檢討

日本多數學說認為，其憲法第三一條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之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1 .科處刑罰之程序應由法律規定。

2 .程序本身應屬適當。

3 .刑罰實體面應由法律規定且內容應為適當。

具 體 而 言 ， 依 日 本 憲 法 第 三 三 條 以 下 之 規
3 3定，包括要求告知及聽聞等 。

33 松井茂記，日本国憲法，有斐閣，1999年，507、5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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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程序面的保障而言，李傑清氏亦認：在程

序上避免因沒收等而影響可疑之「善意」第三者

的 合 法 權 益 時 ， 應 可 增 訂 讓 其 參 與 訴 訟 為 其 辯
3 4護、防禦或必要時參與上訴審之規定 。日本及美

國法制均規定應告知被沒收財產第三人參與被告

案件程序，賦予第三人利用被告案件之程序保障

自己的財產權利。而日本沒收第三者所有物應急

措施法及德國刑事訴訟法更使第三人原則上具有

與被告相同之權利。沒收既有刑罰之性質，沒收

屬於第三人之犯罪所得至少從形式看來是對於第

三人的刑罰，為保障第三人的合法財產權利，仍

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至少有告知該第三人

並使其參與訴訟程序之制度，始符司法院釋字第

3 8 4號 解 釋 之 意 旨 。 例 如 第 三 人 對 於 自 己 是 否 屬

於善意、法院沒收範圍是否逾越實際所得而侵害

其財產權等實體爭議，應該讓第三人具有與被告

相同的請求調查證據、訊問證人、上訴及不利益

變更禁止等權利。相對於我國對於沒收第三人財

產的程序保障完全付之闕如，未能使第三人享有

適 當 的 防 禦 權 ， 實 有 未 當 。 未 來 應 即 予 立 法 補

救。

5 .本則判決的妥當性

就 本 案 例 而 論 ，A利 用 不 知 情 第 三 人B寄 存 犯 罪 收

得，B雖不知情惟未支付相當對價，且該財產完全處於

A的支配之下，故實際上並沒有任何交易的性質，在法

律上應無任何保護的必要，將此種犯罪所得沒收並不

違背責任原則，也不會使B受財產上之損害。但B在審判

程序中完全未有任何形式的參與，於程序上難謂有受

到適當的保障，雖然非常上訴理由書內有所質疑，但

最 高 法 院 並 未 提 出 是 否 有 違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之 見

34  李傑清，註24書，92-93頁。

除了犯罪行為人對第三人財產得控制、支配

的情形外，若犯罪行為人將犯罪所得寄存於他人

帳戶以掩飾、隱匿不法所得時，因消費寄託(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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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此種情況，雖不能認為犯罪行為人對第

三人財產有控制、支配，但是犯罪行為人對於第

三人有民法上的請求權，此時對屬於第三人的犯

罪財產沒收，應可認為是國家代位犯罪行為人向

第三人行使請求權(民法第二四二條)，實際上也是

對於犯罪行為人的刑罰，亦不違背責任原則。同

時第三人本負有返還寄託物的義務，對其剝奪也

難謂有造成財產上損害。

是故除第三人並不知情且未支付相當對價之

情形外，沒收屬於第三人犯罪所得，實際上乃屬

對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而 非 對 於 第 三 人 之 刑 罰 ， 僅 係

「國家代位犯罪行為人向第三人行使請求權」之

性質，實際上未對第三人造成財產上的不利益損

害，尚難有謂違背責任原則之處。惟未來如欲完

全擺脫責任原則的爭議，仿德國體例將沒收視為

刑罰以外的獨立處分應為未來可行的方向。

( 2 ) .程序面的檢討

日本多數學說認為，其憲法第三一條正當法

律程序原則之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1 .科處刑罰之程序應由法律規定。

2 .程序本身應屬適當。

3 .刑罰實體面應由法律規定且內容應為適當。

具 體 而 言 ， 依 日 本 憲 法 第 三 三 條 以 下 之 規
3 3定，包括要求告知及聽聞等 。

33 松井茂記，日本国憲法，有斐閣，1999年，507、5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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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行 存 款 帳 戶 ， 前 者 固 屬 動 產 ， 後 者 是 否 屬 於

物？即有疑義。所謂「帳戶」，係客戶與銀行雙

方當事人約定，就帳載結算所生之債權給付，承

認其法律地位。因此，所謂帳戶之法律地位，應

認為係民法第一九九條所謂之債權關係，即指債

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帳戶)，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

依帳戶之借貸餘額關係，就銀行而言，可分有負

債帳戶與資產帳戶。在負債(貸方)帳戶，例如存款

(活 期 存 款)帳 戶 ， 如 該 等 帳 戶 有 貸 方 餘 額 ， 則 依

民法第六○二條(消費寄託)規定銀行為債務人；在

資產(借方)帳戶，如放款或透支帳戶，如該等帳戶

有借方餘額，依民法第四七四條規定，銀行為債
3 6權人 。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九九條第一項規定：「法

院認為必要時，得扣押證據物或得沒收之物。但

有特別規定時不在此限。」故扣押物之對象限於

有體物，惟不問動產或不動產，而債權證書與有

價 證 券 異 於 債 權 本 身 ， 仍 得 予 以 扣 押 ， 至 於 債
3 7權、電氣、熱能即非屬得扣押之範疇 。

按刑事訴訟法所定之扣押方式，均為剝奪占

有，故扣押對象限於有體物，並無類似民事訴訟

法假扣押之禁止處分類型。而維也納公約第五條

2 .規定：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使主管機

關得以追蹤、凍結或扣押本條1 .犯罪之收益、財

產 、 工 具 或 其 他 物 品 ， 以 最 終 得 以 沒 收 。 至 於

「凍結」( f r e e z e )或「扣押」( s e i z e )，依同公

約第一條( i )規定，係指依據法院或主管機關暫時

性禁止財產的轉讓、變換、處置或轉移，或對財

產實行暫時性扣押或控制之命令。日本刑事訴訟

法原本扣押之對象亦限於有體物後於簽訂維也納

公約後，為履行該公約，於1 9 9 1年制麻藥特例法

(国際 的な協 力の下に規 則薬物に係る不 正 行 為

　を助長する行為等の防止を図るたの麻薬及び

解。惟從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外國立法、國際公約的

要求而言，實際上我國現制難謂適當。相關缺失未來

均有待以立法方式予以解決。

二、無體財產權之沒收保全(最高法院9 4年度台抗字第

2 1號裁定)

(一)裁定主文

抗告駁回

(二)裁定要旨

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

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

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

法 第 一 三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一 七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又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

發還，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

訴訟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本件抗告人向原審

法院聲請發還其被檢察官扣押之支票一張，及其

四個銀行帳戶內之存款。經查原裁定經核尚無不

合，抗告意旨徒憑己見，謂上述支票及銀行帳戶

內之存款均非得為占有之有形物，不得扣押或沒

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解說

按扣押，係以取得犯罪證據或得沒收之物的
3 5

占 有 為 目 的 之 強 制 處 分 。 關 於 得 沒 收 財 產 之 保

全，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三條第一項規定：「可為

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而「物」依民

法第六六條、第六七條之解釋，即應限於動產及

不動產。本案抗告人被扣押者有支票一紙及四個

35 林鈺雄，搜索扣押註釋書，元照，民國90年，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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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行 存 款 帳 戶 ， 前 者 固 屬 動 產 ， 後 者 是 否 屬 於

物？即有疑義。所謂「帳戶」，係客戶與銀行雙

方當事人約定，就帳載結算所生之債權給付，承

認其法律地位。因此，所謂帳戶之法律地位，應

認為係民法第一九九條所謂之債權關係，即指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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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帳戶之借貸餘額關係，就銀行而言，可分有負

債帳戶與資產帳戶。在負債(貸方)帳戶，例如存款

(活 期 存 款)帳 戶 ， 如 該 等 帳 戶 有 貸 方 餘 額 ， 則 依

民法第六○二條(消費寄託)規定銀行為債務人；在

資產(借方)帳戶，如放款或透支帳戶，如該等帳戶

有借方餘額，依民法第四七四條規定，銀行為債
3 6權人 。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九九條第一項規定：「法

院認為必要時，得扣押證據物或得沒收之物。但

有特別規定時不在此限。」故扣押物之對象限於

有體物，惟不問動產或不動產，而債權證書與有

價 證 券 異 於 債 權 本 身 ， 仍 得 予 以 扣 押 ， 至 於 債
3 7權、電氣、熱能即非屬得扣押之範疇 。

按刑事訴訟法所定之扣押方式，均為剝奪占

有，故扣押對象限於有體物，並無類似民事訴訟

法假扣押之禁止處分類型。而維也納公約第五條

2 .規定：各締約國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使主管機

關得以追蹤、凍結或扣押本條1 .犯罪之收益、財

產 、 工 具 或 其 他 物 品 ， 以 最 終 得 以 沒 收 。 至 於

「凍結」( f r e e z e )或「扣押」( s e i z e )，依同公

約第一條( i )規定，係指依據法院或主管機關暫時

性禁止財產的轉讓、變換、處置或轉移，或對財

產實行暫時性扣押或控制之命令。日本刑事訴訟

法原本扣押之對象亦限於有體物後於簽訂維也納

公約後，為履行該公約，於1 9 9 1年制麻藥特例法

(国際 的な協 力の下に規 則薬物に係る不 正 行 為

　を助長する行為等の防止を図るたの麻薬及び

解。惟從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外國立法、國際公約的

要求而言，實際上我國現制難謂適當。相關缺失未來

均有待以立法方式予以解決。

二、無體財產權之沒收保全(最高法院9 4年度台抗字第

2 1號裁定)

(一)裁定主文

抗告駁回

(二)裁定要旨

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扣押

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

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

法 第 一 三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一 七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又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

發還，事實審法院自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

訴訟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本件抗告人向原審

法院聲請發還其被檢察官扣押之支票一張，及其

四個銀行帳戶內之存款。經查原裁定經核尚無不

合，抗告意旨徒憑己見，謂上述支票及銀行帳戶

內之存款均非得為占有之有形物，不得扣押或沒

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解說

按扣押，係以取得犯罪證據或得沒收之物的
3 5

占 有 為 目 的 之 強 制 處 分 。 關 於 得 沒 收 財 產 之 保

全，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三條第一項規定：「可為

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而「物」依民

法第六六條、第六七條之解釋，即應限於動產及

不動產。本案抗告人被扣押者有支票一紙及四個

35 林鈺雄，搜索扣押註釋書，元照，民國90年，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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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具從事洗錢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指定六個月

以 內 之 期 間 ， 對 該 筆 洗 錢 交 易 之 財 產 為 禁 止 提

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之

命令。其情況急迫，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

開命令，不能保全得沒收之財產或證據者，檢察

官得逕命執行之。但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請法

院補發命令。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時，應即停

止執行」(第一項)。而審判中則由法官依職權為禁

止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相關處

分之命令(第二項)。其立法理由認為：「禁止或限

制付款、轉帳、提款及交付等金融交易命令」與

外國立法例中之「凍結帳戶」相似。故符合洗錢

防 制 法 第 八 條 之 一 要 件 時 ， 始 依 該 規 定 禁 止 被

告、犯罪嫌疑人處分其「帳戶、匯款、通貨或其

他 支 付 工 具 」 等 無 體 財 產 。 但 該 條 文 主 要 缺 失

為：

1 .客體過於狹隘

沒收保全客體僅限於帳戶、匯款、通貨或

其他支付工具，不包括其他具有財產價值之財

物(汽 車 、 不 動 產)或 財 產 上 利 益(債 權 、 地 上

權 、 抵 押 權 等)。 若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被 告 未 使 用

「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洗錢時
4 0

則無法適用本規定 。

2 .適用要件於狹隘

現行本法第八條之一凍結規定，須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有利用金融機構洗錢之情形，若僅

40 李傑清，註24書，100頁。
41 沒收規定之適用若僅限於犯本法第九條之罪者，不及於重大犯罪之限縮解釋，背離沒收客體同
  一來源難以明確區分之事實，且不符本法「防制洗錢」之立法目的，將使沒收機能趨於空洞化
  。參見李傑清，註24書，112頁

向精神薬取締法特例の等に関する法律)之際，於

第十九條規定：「藥物犯罪案件，法院對於依本

法、麻醉及精神藥物取締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得沒

收之財產(下稱沒收對象財產)，有相當理由足認該

財產有沒收之必要時，得依檢察官之請求或依職

權 核 發 沒 收 保 全 命 令 禁 止 處 分 該 財 產 。 」(第 一

項)「法院於公訴提起前，依前二項之規定及認為

必要時，得依檢察官或司法警察(限麻藥取締官、

麻藥取締員、海上保安官及國家公安委員會或都

道府縣公安委員會所指定警部以上之警察官)之請

求，為前二項之處分。」(第三項)該法所稱財產，

係依一般社會觀念認為具有經濟價值之利益，且

無須具備轉讓性，從而不限於動產、不動產等有

體物，即存款等金錢債權或專利權等無體財產權
3 8均包括在內 。此外，日本於1 9 9 9年制定之組織的

犯罪處罰法(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益の

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第二十二條亦規定：「法院

對於附表或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四目

所列犯罪、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九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罪之相關案件之不

法財產，有相當理由足認得依本法或其他法令之

規定沒收(下稱『沒收對象財產』)，且亦有沒收之

必要時，得依檢察官之請求或依職權對該沒收對

象 財 產 依 本 節 規 定 核 發 沒 收 保 全 命 令 禁 止 其 處
3 9分。」所稱財產亦與麻藥特例法做相同解釋

債權係屬無體財產，故僅得禁止處分而不可

能 占 有 。 因 此 ， 洗 錢 防 制 法 於 民 國9 2年2月 修 正

時，增訂第八條之一，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

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支

38 古田由紀，麻薬等特例法，大コンメタ－ル薬物五法  I，青林書院，1994年，21頁。
39 三浦  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対策関連三法の解說(二)，法曹時
　報，2000年6月，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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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具從事洗錢者，得聲請該管法院指定六個月

以 內 之 期 間 ， 對 該 筆 洗 錢 交 易 之 財 產 為 禁 止 提

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相關處分之

命令。其情況急迫，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

開命令，不能保全得沒收之財產或證據者，檢察

官得逕命執行之。但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請法

院補發命令。法院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時，應即停

止執行」(第一項)。而審判中則由法官依職權為禁

止提款、轉帳、付款、交付、轉讓或其他相關處

分之命令(第二項)。其立法理由認為：「禁止或限

制付款、轉帳、提款及交付等金融交易命令」與

外國立法例中之「凍結帳戶」相似。故符合洗錢

防 制 法 第 八 條 之 一 要 件 時 ， 始 依 該 規 定 禁 止 被

告、犯罪嫌疑人處分其「帳戶、匯款、通貨或其

他 支 付 工 具 」 等 無 體 財 產 。 但 該 條 文 主 要 缺 失

為：

1 .客體過於狹隘

沒收保全客體僅限於帳戶、匯款、通貨或

其他支付工具，不包括其他具有財產價值之財

物(汽 車 、 不 動 產)或 財 產 上 利 益(債 權 、 地 上

權 、 抵 押 權 等)。 若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被 告 未 使 用

「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支付工具」洗錢時
4 0

則無法適用本規定 。

2 .適用要件於狹隘

現行本法第八條之一凍結規定，須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有利用金融機構洗錢之情形，若僅

40 李傑清，註24書，100頁。
41 沒收規定之適用若僅限於犯本法第九條之罪者，不及於重大犯罪之限縮解釋，背離沒收客體同
  一來源難以明確區分之事實，且不符本法「防制洗錢」之立法目的，將使沒收機能趨於空洞化
  。參見李傑清，註24書，112頁

向精神薬取締法特例の等に関する法律)之際，於

第十九條規定：「藥物犯罪案件，法院對於依本

法、麻醉及精神藥物取締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得沒

收之財產(下稱沒收對象財產)，有相當理由足認該

財產有沒收之必要時，得依檢察官之請求或依職

權 核 發 沒 收 保 全 命 令 禁 止 處 分 該 財 產 。 」(第 一

項)「法院於公訴提起前，依前二項之規定及認為

必要時，得依檢察官或司法警察(限麻藥取締官、

麻藥取締員、海上保安官及國家公安委員會或都

道府縣公安委員會所指定警部以上之警察官)之請

求，為前二項之處分。」(第三項)該法所稱財產，

係依一般社會觀念認為具有經濟價值之利益，且

無須具備轉讓性，從而不限於動產、不動產等有

體物，即存款等金錢債權或專利權等無體財產權
3 8均包括在內 。此外，日本於1 9 9 9年制定之組織的

犯罪處罰法(組織的な犯罪の処罰及び犯罪収益の

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第二十二條亦規定：「法院

對於附表或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至第四目

所列犯罪、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第九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罪之相關案件之不

法財產，有相當理由足認得依本法或其他法令之

規定沒收(下稱『沒收對象財產』)，且亦有沒收之

必要時，得依檢察官之請求或依職權對該沒收對

象 財 產 依 本 節 規 定 核 發 沒 收 保 全 命 令 禁 止 其 處
3 9分。」所稱財產亦與麻藥特例法做相同解釋

債權係屬無體財產，故僅得禁止處分而不可

能 占 有 。 因 此 ， 洗 錢 防 制 法 於 民 國9 2年2月 修 正

時，增訂第八條之一，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

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匯款、通貨或其他支

38 古田由紀，麻薬等特例法，大コンメタ－ル薬物五法  I，青林書院，1994年，21頁。
39 三浦  守、松並孝二、八澤健三郎、加藤俊治，組織的犯罪対策関連三法の解說(二)，法曹時
　報，2000年6月，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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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人雖以本件查獲之毒品數量頗鉅，被

告與其妻B 1就扣案之帳戶內存款使用情形陳述

不符，且被告臺中戒治所戒治期滿出所後，即

有多次大筆存提款情事，被告無法合理交待款

項之來源及流向，可認該帳戶內金額為1 4 8 0萬

元 之 七 筆 存 款 ， 應 係 被 告 交 易 毒 品 之 不 法 所

得，並據以推認被告有販賣毒品之情事；惟此

為被告所堅決否認，且查：

1 .關於扣案現金之來源，被告辯稱係經營服飾

店所須之金錢及賭博贏得之金錢；其中賭博

部分，因屬不法之行為，本院尚無從依法調

查證明，該部分之辯解，固不可遽採；惟被

告所稱經營服飾店須資金乙節，依本院函查

服飾店經營情形，亦與證人所述內容大致相

符；又依上開查詢所得之該服飾店報稅資料

觀 之 ， 其 中9 2年 及9 3年 該 服 飾 店 申 報 之 銷 售

總 額 均 達3 0 0餘 萬 元 ， 且 有 遞 增 之 情 形 ； 另

B 2寄存服飾店收入款項之帳戶，其單月存提

款進出金額多在數十萬元之間，顯見服飾店

每月營收金額亦確實不在少數；綜上，復佐

以國人報稅時多有節稅，甚或逃漏之普遍情

形 觀 之 ， 證 人B 1、B 2所 述 被 告 合 夥 經 營 之 服

飾店業務，平均每月獲利達2、3 0萬元等情，

尚非不實。從而，被告於本件案發之際，雖

隨身持有百萬元以上之現金，然其所辯稱上

開金錢大部分係服飾店所需，即非無據。

2 .被告所使用之B 1帳戶，於被告進入臺中戒治

所戒治前，其存款數額曾高達數百萬元，則

被告出所後，雖有多次鉅額存、提款行為，

然所為尚未逾其原有資力，自不能僅以其多

次高額存、提款，即遽認被告所使用之B 1帳

戶之金錢即為其販毒所得之不法金錢。

有犯罪發生而尚未進行洗錢，可能即無適用之
4 1

餘地 。

3 .缺乏延長之規定

禁止處分之期間僅有六個月且無延長之規

定，觀察國內實務之現況，特別是重大貪污、

經濟犯罪之偵查與審判，可謂毫無現實性。

就 本 案 例 而 論 ， 帳 戶 既 屬 債 權 而 非 有 體

物，即非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三條第一項得以扣

押之客體。最高法院認為「銀行帳戶內之存款

均非得為占有之有形物，不得扣押或沒收為無

理由」之見解應屬不當，僅若該當洗錢防制法

第八條之一要件時，始得禁止處分銀行帳戶內

之存款。

三、犯罪所得之推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 4年度重訴字

第1 9 1 6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A取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一批之後，竟萌生

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意圖，而將之分別包

裝成3 7包，嗣經逮捕，當場自A隨身攜帶之背包

中 查 獲 現 金1 1 1萬2 8 5 5元 。 而A自 臺 中 戒 治 所 戒

治期滿出所後，其配偶B 1帳戶即有多次大筆存

提款。

(二)、判決主文

A共同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累犯，

處有期徒刑1 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1 5 0萬元，罰

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6個月之日數比例

折算之。扣案之海洛因3 7包，除包裝袋外，均

沒收銷燬之。

(三)、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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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人雖以本件查獲之毒品數量頗鉅，被

告與其妻B 1就扣案之帳戶內存款使用情形陳述

不符，且被告臺中戒治所戒治期滿出所後，即

有多次大筆存提款情事，被告無法合理交待款

項之來源及流向，可認該帳戶內金額為1 4 8 0萬

元 之 七 筆 存 款 ， 應 係 被 告 交 易 毒 品 之 不 法 所

得，並據以推認被告有販賣毒品之情事；惟此

為被告所堅決否認，且查：

1 .關於扣案現金之來源，被告辯稱係經營服飾

店所須之金錢及賭博贏得之金錢；其中賭博

部分，因屬不法之行為，本院尚無從依法調

查證明，該部分之辯解，固不可遽採；惟被

告所稱經營服飾店須資金乙節，依本院函查

服飾店經營情形，亦與證人所述內容大致相

符；又依上開查詢所得之該服飾店報稅資料

觀 之 ， 其 中9 2年 及9 3年 該 服 飾 店 申 報 之 銷 售

總 額 均 達3 0 0餘 萬 元 ， 且 有 遞 增 之 情 形 ； 另

B 2寄存服飾店收入款項之帳戶，其單月存提

款進出金額多在數十萬元之間，顯見服飾店

每月營收金額亦確實不在少數；綜上，復佐

以國人報稅時多有節稅，甚或逃漏之普遍情

形 觀 之 ， 證 人B 1、B 2所 述 被 告 合 夥 經 營 之 服

飾店業務，平均每月獲利達2、3 0萬元等情，

尚非不實。從而，被告於本件案發之際，雖

隨身持有百萬元以上之現金，然其所辯稱上

開金錢大部分係服飾店所需，即非無據。

2 .被告所使用之B 1帳戶，於被告進入臺中戒治

所戒治前，其存款數額曾高達數百萬元，則

被告出所後，雖有多次鉅額存、提款行為，

然所為尚未逾其原有資力，自不能僅以其多

次高額存、提款，即遽認被告所使用之B 1帳

戶之金錢即為其販毒所得之不法金錢。

有犯罪發生而尚未進行洗錢，可能即無適用之
4 1

餘地 。

3 .缺乏延長之規定

禁止處分之期間僅有六個月且無延長之規

定，觀察國內實務之現況，特別是重大貪污、

經濟犯罪之偵查與審判，可謂毫無現實性。

就 本 案 例 而 論 ， 帳 戶 既 屬 債 權 而 非 有 體

物，即非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三條第一項得以扣

押之客體。最高法院認為「銀行帳戶內之存款

均非得為占有之有形物，不得扣押或沒收為無

理由」之見解應屬不當，僅若該當洗錢防制法

第八條之一要件時，始得禁止處分銀行帳戶內

之存款。

三、犯罪所得之推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 4年度重訴字

第1 9 1 6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A取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一批之後，竟萌生

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意圖，而將之分別包

裝成3 7包，嗣經逮捕，當場自A隨身攜帶之背包

中 查 獲 現 金1 1 1萬2 8 5 5元 。 而A自 臺 中 戒 治 所 戒

治期滿出所後，其配偶B 1帳戶即有多次大筆存

提款。

(二)、判決主文

A共同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累犯，

處有期徒刑1 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1 5 0萬元，罰

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6個月之日數比例

折算之。扣案之海洛因3 7包，除包裝袋外，均

沒收銷燬之。

(三)、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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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犯本法第五條所列各款之罪之行為人，

於其為常業之期間內取得之財產對照該期間內

犯罪者之勞動或基於法令所受給付狀況足認為

有顯不相當的差額時，推定該差額為有關該罪

之藥物犯罪收益。其立法理由謂：日本刑法及

特別刑法中本設有各種推定規定。原維也納反

毒公約第五條第七項即規定締約國對於疑似非

法交易之收益實施沒收時，應檢討評估在各本

國國內法原則及其他適合之司法程序內，作舉

證責任之轉換。所謂「勞動狀況」，即犯罪者

於期間中從事正當職業之情況；而「基於法令

所受給付狀況」，係指社會保險等依法令所受

之公的給付狀況。至於「顯不相當的差額」，

則係依經驗法則，犯罪者無從取得如此高額之

財產。另本條之適用範圍不限於沒收，即關於

是否成立隱匿藥物犯罪收益罪的認定亦適用之
4 4
。

適用麻藥特例法第十四條之際，檢察官如

已 證 明 ：( 1 )被 告 犯 第 五 條 之 罪 ；( 2 )被 告 犯 第

五條之罪為常業之期間內取得特定財產；( 3 )該

財產對照該期間內犯罪者之勞動或基於法令所

受給付狀況足認為有顯不相當的差額時，即推

定 該 財 產 係 與 第 五 條 之 罪 有 關 之 藥 物 犯 罪 收

益，此時因前提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合理

的關連性，故此種推定是合理的。其次，犯第

五 條 之 罪 的 被 告 係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取 得 該 財 產

時，被告亦容易提出反證，尚不違背刑事訴訟

法「如有疑義應對被告作有利解釋」之原則。

有問題者，犯第五條之罪者同時為輸入槍砲、

44 古田由紀、本田守弘、野野上尚、三浦  守，註28文，93頁。

(四)解說

1 .事實上推定與法律上推定

所謂推定，係一定事實( A )被證明時，即得

認定推定事實( B )。而推定復得分法律上推定與

事 實 上 推 定 。 所 謂 法 律 上 推 定 ， 係 依 法 律 規

定，前提事實證明時，以無反證為限，即得證

明推定事實之制度。此際已證明前提事實時，

並無證明推定事實之必要，就受推定之被告而

言，為避免被認定犯罪事實，應證明推定事實

不存在。同時法律上推定限於有特別合理之理

由者為限，始得為之。而事實上推定，係A事實

被 證 明 ， 依 照 經 驗 法 則 、 論 理 法 則 認 為 合 理

時，推定B事實存在。事實上推定為自由心證作

用之一，例如該當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時，通常

推定阻卻違法或責任事由不存在。至於推定之

需要，係因推定事實證明困難或基於減輕追訴

者證明推定事實不存在之訴訟上經濟負擔，故
4 2

推定之前提係 ：

( 1 )前 提 事 實 與 推 定 事 實 之 間 存 有 合 理 的 關 連

性；

( 2 )被告方面容易反證。

2 .日本、美國之犯罪所得法律上推定

日本現行的法律推定規定，有「處罰有關

人體健康公害犯罪法」(人の健康に係る公害犯

罪の処罰に関する法律)第五條、麻藥特例法第
4 3十四條及兩罰規定等 。而麻藥特例法第十四條

42 安富  潔，証拠法，東京法令，2001年，17-20頁。
43 日本實務認為：「關於適用兩罰規定之情形，業務主對於其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之
　違法行為，推定業務主對於行為人之選任、監督及防止違法行為之發生未盡必要之注意。」
  (日本最高裁判所1965【昭和40】年3月26日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9卷2號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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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犯本法第五條所列各款之罪之行為人，

於其為常業之期間內取得之財產對照該期間內

犯罪者之勞動或基於法令所受給付狀況足認為

有顯不相當的差額時，推定該差額為有關該罪

之藥物犯罪收益。其立法理由謂：日本刑法及

特別刑法中本設有各種推定規定。原維也納反

毒公約第五條第七項即規定締約國對於疑似非

法交易之收益實施沒收時，應檢討評估在各本

國國內法原則及其他適合之司法程序內，作舉

證責任之轉換。所謂「勞動狀況」，即犯罪者

於期間中從事正當職業之情況；而「基於法令

所受給付狀況」，係指社會保險等依法令所受

之公的給付狀況。至於「顯不相當的差額」，

則係依經驗法則，犯罪者無從取得如此高額之

財產。另本條之適用範圍不限於沒收，即關於

是否成立隱匿藥物犯罪收益罪的認定亦適用之
4 4
。

適用麻藥特例法第十四條之際，檢察官如

已 證 明 ：( 1 )被 告 犯 第 五 條 之 罪 ；( 2 )被 告 犯 第

五條之罪為常業之期間內取得特定財產；( 3 )該

財產對照該期間內犯罪者之勞動或基於法令所

受給付狀況足認為有顯不相當的差額時，即推

定 該 財 產 係 與 第 五 條 之 罪 有 關 之 藥 物 犯 罪 收

益，此時因前提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合理

的關連性，故此種推定是合理的。其次，犯第

五 條 之 罪 的 被 告 係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取 得 該 財 產

時，被告亦容易提出反證，尚不違背刑事訴訟

法「如有疑義應對被告作有利解釋」之原則。

有問題者，犯第五條之罪者同時為輸入槍砲、

44 古田由紀、本田守弘、野野上尚、三浦  守，註28文，93頁。

(四)解說

1 .事實上推定與法律上推定

所謂推定，係一定事實( A )被證明時，即得

認定推定事實( B )。而推定復得分法律上推定與

事 實 上 推 定 。 所 謂 法 律 上 推 定 ， 係 依 法 律 規

定，前提事實證明時，以無反證為限，即得證

明推定事實之制度。此際已證明前提事實時，

並無證明推定事實之必要，就受推定之被告而

言，為避免被認定犯罪事實，應證明推定事實

不存在。同時法律上推定限於有特別合理之理

由者為限，始得為之。而事實上推定，係A事實

被 證 明 ， 依 照 經 驗 法 則 、 論 理 法 則 認 為 合 理

時，推定B事實存在。事實上推定為自由心證作

用之一，例如該當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時，通常

推定阻卻違法或責任事由不存在。至於推定之

需要，係因推定事實證明困難或基於減輕追訴

者證明推定事實不存在之訴訟上經濟負擔，故
4 2

推定之前提係 ：

( 1 )前 提 事 實 與 推 定 事 實 之 間 存 有 合 理 的 關 連

性；

( 2 )被告方面容易反證。

2 .日本、美國之犯罪所得法律上推定

日本現行的法律推定規定，有「處罰有關

人體健康公害犯罪法」(人の健康に係る公害犯

罪の処罰に関する法律)第五條、麻藥特例法第
4 3十四條及兩罰規定等 。而麻藥特例法第十四條

42 安富  潔，証拠法，東京法令，2001年，17-20頁。
43 日本實務認為：「關於適用兩罰規定之情形，業務主對於其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之
　違法行為，推定業務主對於行為人之選任、監督及防止違法行為之發生未盡必要之注意。」
  (日本最高裁判所1965【昭和40】年3月26日判決，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19卷2號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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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工作或其他收入，前述財產推定為藥物犯

罪收益。

( 6 )沒收保全之必要性：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人名

義之銀行帳戶巧妙的隱匿其不法所得，且犯

罪嫌疑人係販毒組織首領，其他尚未偵辦之

組織成員有提領的可能性。

美國的犯罪所得沒收推定，係規定於聯邦法

典 第 二 一 篇 第 八 五 三 條 ( T i f l e . 2 1 

S e t i o n 8 5 3 ) ( d )：依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

之重罪(毒品犯罪)判處有罪之被告財產，美

國政府若能以優越的證據證明下列情形時，

亦得沒收：

( 1 )取得財產係犯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之罪

之期間，或其後的合理期間；及

( 2 )除係犯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之罪外，該
4 7

財產並無其他可能的來源 。

3 .日本、美國之犯罪所得事實上推定

外國對於犯罪所得之事實上推定，運用最

廣 泛 的 係 屬 計 算 逃 漏 稅 額 。 此 因 計 算 所 得 之

際，須以帳簿憑證等文件作為課稅之依據，若

欠缺此等文件或該等文件缺乏可信性時，即不

根據直接資料而使用各種的間接資料，作為認

定 所 得 的 方 法 。 日 本 最 高 裁 判 所1 9 7 9 (昭 和

5 4 )年1 1月8日 判 決 即 認 為 ： 「 關 於 逃 漏 稅 額 之

認定得以所謂推計之方法行之，即以財產、負

債之增減，收入、支出之狀況，事業的規模，

使 用 量 及 對 比 其 他 同 業 之 業 績 推 認 認 定 之 方

法，且該等方法依照經驗法則於合理之限度內

47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21/usc_sec_21_00000853----000
  -.html (最後查閱日：2006年2月23日)

賭博或賣春等犯罪行為而收入相當之財產時，

亦該當本條「該財產對照該期間內犯罪行為人

之勞動或基於法令所受給付狀況足認為有顯不

相當的差額」之要件，此時被告如證明該收入

係因其他犯罪行為所得的話，被告即會負擔刑

事責任，即難期待被告會提出反證，如強迫被

告供述其犯罪行為，又有害被告之緘默權。不

過因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須負擔刑事責任或逃

漏稅捐之刑事、行政責任，不得特別的加以保

護，因此檢察官證明被告之「勞動狀況」，只
4 5

須證明其從事正當職業之狀況即為已足 。而麻
4 6

藥特例法第十四條首次適用之案例如下 ：被告

A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自1 9 9 5年8月 上 旬 至1 9 9 8年2月

4日 間 ， 連 續 販 賣 安 非 他 命 及 大 麻 ， 另 Ａ 於

1 9 9 6年1 0月1 4日 借 用H名 義 開 設 銀 行 帳 戶 ， 至

1 9 9 8年2月4日間，連續2 9次將販賣毒品所得收益

存 入 ， 於 被 告 被 逮 捕 時 ， 該 帳 戶 尚 合 計1億

4 0 4 9萬1 3 3 2日圓，掩飾其取得藥物犯罪收益之

事實。1 9 9 8年9月2 5日，法院依警察官之請求，

核發沒收保全命令，禁止處分該債權。聲請之

釋明書內容如次：

( 1 )犯罪事實及罪名(略)；

( 2 )沒收依據之法令(略)；

( 3 )沒收對象(略)；

( 4 )禁止處分之財產(略)；

( 5 )沒 收 保 全 之 理 由 ： 犯 罪 嫌 疑 人 於 自1 9 9 5年

8月 上 旬 至1 9 9 8年 元 月 中 旬 販 賣 毒 品 期 間 全

45 安富  潔，「マネ－ロンダソグ罪と刑事手続」，刑法雑誌，1995年4月，250-251頁。
46 北村道夫、吉松  梧，「マネ－ロンダソグ搜查と沒收保全」，警察学論集，2000年4月，
　36-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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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工作或其他收入，前述財產推定為藥物犯

罪收益。

( 6 )沒收保全之必要性：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人名

義之銀行帳戶巧妙的隱匿其不法所得，且犯

罪嫌疑人係販毒組織首領，其他尚未偵辦之

組織成員有提領的可能性。

美國的犯罪所得沒收推定，係規定於聯邦法

典 第 二 一 篇 第 八 五 三 條 ( T i f l e . 2 1 

S e t i o n 8 5 3 ) ( d )：依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

之重罪(毒品犯罪)判處有罪之被告財產，美

國政府若能以優越的證據證明下列情形時，

亦得沒收：

( 1 )取得財產係犯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之罪

之期間，或其後的合理期間；及

( 2 )除係犯本章第一節及第二節之罪外，該
4 7

財產並無其他可能的來源 。

3 .日本、美國之犯罪所得事實上推定

外國對於犯罪所得之事實上推定，運用最

廣 泛 的 係 屬 計 算 逃 漏 稅 額 。 此 因 計 算 所 得 之

際，須以帳簿憑證等文件作為課稅之依據，若

欠缺此等文件或該等文件缺乏可信性時，即不

根據直接資料而使用各種的間接資料，作為認

定 所 得 的 方 法 。 日 本 最 高 裁 判 所1 9 7 9 (昭 和

5 4 )年1 1月8日 判 決 即 認 為 ： 「 關 於 逃 漏 稅 額 之

認定得以所謂推計之方法行之，即以財產、負

債之增減，收入、支出之狀況，事業的規模，

使 用 量 及 對 比 其 他 同 業 之 業 績 推 認 認 定 之 方

法，且該等方法依照經驗法則於合理之限度內

47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html/uscode21/usc_sec_21_00000853----000
  -.html (最後查閱日：2006年2月23日)

賭博或賣春等犯罪行為而收入相當之財產時，

亦該當本條「該財產對照該期間內犯罪行為人

之勞動或基於法令所受給付狀況足認為有顯不

相當的差額」之要件，此時被告如證明該收入

係因其他犯罪行為所得的話，被告即會負擔刑

事責任，即難期待被告會提出反證，如強迫被

告供述其犯罪行為，又有害被告之緘默權。不

過因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須負擔刑事責任或逃

漏稅捐之刑事、行政責任，不得特別的加以保

護，因此檢察官證明被告之「勞動狀況」，只
4 5

須證明其從事正當職業之狀況即為已足 。而麻
4 6

藥特例法第十四條首次適用之案例如下 ：被告

A以 營 利 為 目 的 ， 自1 9 9 5年8月 上 旬 至1 9 9 8年2月

4日 間 ， 連 續 販 賣 安 非 他 命 及 大 麻 ， 另 Ａ 於

1 9 9 6年1 0月1 4日 借 用H名 義 開 設 銀 行 帳 戶 ， 至

1 9 9 8年2月4日間，連續2 9次將販賣毒品所得收益

存 入 ， 於 被 告 被 逮 捕 時 ， 該 帳 戶 尚 合 計1億

4 0 4 9萬1 3 3 2日圓，掩飾其取得藥物犯罪收益之

事實。1 9 9 8年9月2 5日，法院依警察官之請求，

核發沒收保全命令，禁止處分該債權。聲請之

釋明書內容如次：

( 1 )犯罪事實及罪名(略)；

( 2 )沒收依據之法令(略)；

( 3 )沒收對象(略)；

( 4 )禁止處分之財產(略)；

( 5 )沒 收 保 全 之 理 由 ： 犯 罪 嫌 疑 人 於 自1 9 9 5年

8月 上 旬 至1 9 9 8年 元 月 中 旬 販 賣 毒 品 期 間 全

45 安富  潔，「マネ－ロンダソグ罪と刑事手続」，刑法雑誌，1995年4月，250-251頁。
46 北村道夫、吉松  梧，「マネ－ロンダソグ搜查と沒收保全」，警察学論集，2000年4月，
　36-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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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稽徵機關不必證明被告收入的確實數額，但

必 須 證 明 有 合 理 的 懷 疑 ( r e a s o n a b l e 

d o u b t )可以認為被告實際上收入多於其所申報

者，因此美國實務上有二種方式來證明納稅義

務 人 未 申 報 之 收 入 ， 即 直 接 證 明 法( D i r e c t 
5 3

M e t h o d o f P r o o f ) 與 間 接 證 明 法( D i r e c t 

M e t h o d o f P r o o f )， 後 者 包 括 ： 淨 值 證 明 法

( N e t W o r t h M e t h o d )、 銀 行 存 款 法 ( B a n k 

D e p o s i t s M e t h o d )、 綜 合 調 查 法

( C o m b i n a t i o n o f M e t h o d )等 。 例 如 支 出 證

明法為當納稅義務人之消費支出遠超過收入，

且無法由納稅義務人之銀行往來記錄中查知其

所得來源或其資產淨值增加的原因時，即可認

為有逃漏稅行為存在。就另一方面言之，由於

此種支出與申報書內所申報之所得有極端不相

稱的情形存在，對於賭博及毒品犯罪之定罪亦

有很大的助益。而其調查方法係將納稅義務人

所申報之收入、現金總額及非課稅收入減去其
5 4超額的支出後查定是否有逃漏稅之情形 。

但美國實務亦承認間接證明法可能會造成

的一些「陷阱」，包括雖然可以證明在一定期

間內納稅義務人有課稅收入，但無法確知這些

收 入 的 來 源 及 時 間(納 稅 義 務 人 隱 藏 性 現 金

【c a s h h o a r d】的增加可能係因贈與、借貸或

本身的節儉)。無論如何，美國實務上承認納稅

義務人未經說明的收入不正常的膨脹，即足以

推 定( a s s u m p t i o n )該 收 入 係 應 課 稅 的 收 入 ，

惟稽徵機關必須排除納稅義務人所有可能的收

入來源。而使用結果，必須能證明一種「合理

52 寺島秀昭等，企業活動と経済犯罪，民事法研究会，1998年，294至295頁。
53 Patrica T. Morgan, Tax Procedure and Tax Fraud 320 (1990).
54 Patrica T. Morgan, supra note 48, at 323-324.

4 8
當然得被容許。」 該判決所列舉之「推計之方

法」，與日本所得稅法第一五六條所列舉之推

計課稅方法(如財產、負債之增減，收入、支出

之狀況等)類同，但該判決實際上的意旨並非容

許將推計課稅適用於刑事裁判，係容許以間接
4 9事實推認主要事實 。

然而，刑事裁判上係適用「如有疑義時即

不應處罰」的理念及實體的真實發現原則，因

此在計算逃漏稅額之際，必須算出真實的所得

額，不能有大致的蓋然性存在，且其證明應無
5 0合理懷疑之存在餘地 。日本實務上既承認得以

推計之方法計算逃漏稅額，且依照經驗法則係

屬合理時當然容許，但合理程度的證明應無存

在 合 理 可 疑 的 空 間 。 故 日 本 鳥 取 地 方 裁 判 所
5 11 9 9 4 (平成6 )年3月2 3日判決 ，檢察官以推計之

方法作為計算逃漏稅額之依據，法院認為檢察

官的推計並未充份的考量被告個別的特殊情形

(如 商 品 自 然 耗 損 、 被 告 自 行 使 用 本 身 商 品

等)，推計之方法呈現不合理性，故為被告無罪

之判決。該判決並非否認推計之方法得為刑事

裁判的證據，惟推計之合理性，至少須擔保依

經驗法則所認定之逃漏稅金額得作為裁判的依

據，如推計之結果有可能超過逃漏稅額時，推
5 2

計之合理性即應受到質疑 。

同 樣 的 ， 美 國 內 地 稅 法 ( I n t e r n a l 

R e v e n u e C o d e ) 第七二○一條逃漏稅捐罪，對

於犯罪故意之證明，稽徵機關必須證明被告實

際上之收入大於其申報書中所申報之收入。雖

48 判例時報952號，131頁。
49 松沢  智，租稅に関する犯罪，現代刑罰法大系  第二卷  経済活動と刑罰，日本評論社，
　1983年，91頁。
50 松沢  智，租稅処罰法の現代的課題，稅法学，1992年7月，12頁
51 判例時報1520號，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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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稽徵機關不必證明被告收入的確實數額，但

必 須 證 明 有 合 理 的 懷 疑 ( r e a s o n a b l e 

d o u b t )可以認為被告實際上收入多於其所申報

者，因此美國實務上有二種方式來證明納稅義

務 人 未 申 報 之 收 入 ， 即 直 接 證 明 法( D i r e c t 
5 3

M e t h o d o f P r o o f ) 與 間 接 證 明 法( D i r e c t 

M e t h o d o f P r o o f )， 後 者 包 括 ： 淨 值 證 明 法

( N e t W o r t h M e t h o d )、 銀 行 存 款 法 ( B a n k 

D e p o s i t s M e t h o d )、 綜 合 調 查 法

( C o m b i n a t i o n o f M e t h o d )等 。 例 如 支 出 證

明法為當納稅義務人之消費支出遠超過收入，

且無法由納稅義務人之銀行往來記錄中查知其

所得來源或其資產淨值增加的原因時，即可認

為有逃漏稅行為存在。就另一方面言之，由於

此種支出與申報書內所申報之所得有極端不相

稱的情形存在，對於賭博及毒品犯罪之定罪亦

有很大的助益。而其調查方法係將納稅義務人

所申報之收入、現金總額及非課稅收入減去其
5 4超額的支出後查定是否有逃漏稅之情形 。

但美國實務亦承認間接證明法可能會造成

的一些「陷阱」，包括雖然可以證明在一定期

間內納稅義務人有課稅收入，但無法確知這些

收 入 的 來 源 及 時 間(納 稅 義 務 人 隱 藏 性 現 金

【c a s h h o a r d】的增加可能係因贈與、借貸或

本身的節儉)。無論如何，美國實務上承認納稅

義務人未經說明的收入不正常的膨脹，即足以

推 定( a s s u m p t i o n )該 收 入 係 應 課 稅 的 收 入 ，

惟稽徵機關必須排除納稅義務人所有可能的收

入來源。而使用結果，必須能證明一種「合理

52 寺島秀昭等，企業活動と経済犯罪，民事法研究会，1998年，294至295頁。
53 Patrica T. Morgan, Tax Procedure and Tax Fraud 320 (1990).
54 Patrica T. Morgan, supra note 48, at 323-324.

4 8
當然得被容許。」 該判決所列舉之「推計之方

法」，與日本所得稅法第一五六條所列舉之推

計課稅方法(如財產、負債之增減，收入、支出

之狀況等)類同，但該判決實際上的意旨並非容

許將推計課稅適用於刑事裁判，係容許以間接
4 9事實推認主要事實 。

然而，刑事裁判上係適用「如有疑義時即

不應處罰」的理念及實體的真實發現原則，因

此在計算逃漏稅額之際，必須算出真實的所得

額，不能有大致的蓋然性存在，且其證明應無
5 0合理懷疑之存在餘地 。日本實務上既承認得以

推計之方法計算逃漏稅額，且依照經驗法則係

屬合理時當然容許，但合理程度的證明應無存

在 合 理 可 疑 的 空 間 。 故 日 本 鳥 取 地 方 裁 判 所
5 11 9 9 4 (平成6 )年3月2 3日判決 ，檢察官以推計之

方法作為計算逃漏稅額之依據，法院認為檢察

官的推計並未充份的考量被告個別的特殊情形

(如 商 品 自 然 耗 損 、 被 告 自 行 使 用 本 身 商 品

等)，推計之方法呈現不合理性，故為被告無罪

之判決。該判決並非否認推計之方法得為刑事

裁判的證據，惟推計之合理性，至少須擔保依

經驗法則所認定之逃漏稅金額得作為裁判的依

據，如推計之結果有可能超過逃漏稅額時，推
5 2

計之合理性即應受到質疑 。

同 樣 的 ， 美 國 內 地 稅 法 ( I n t e r n a l 

R e v e n u e C o d e ) 第七二○一條逃漏稅捐罪，對

於犯罪故意之證明，稽徵機關必須證明被告實

際上之收入大於其申報書中所申報之收入。雖

48 判例時報952號，131頁。
49 松沢  智，租稅に関する犯罪，現代刑罰法大系  第二卷  経済活動と刑罰，日本評論社，
　1983年，91頁。
50 松沢  智，租稅処罰法の現代的課題，稅法学，1992年7月，12頁
51 判例時報1520號，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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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該帳戶內的財產完全係犯罪所得。但從本

案 事 實 觀 察 ， 該 帳 戶 內 之 財 產 價 額 與A、B 1、

B 2等人合法收入應有極大的差距。因為A辯稱每

月服飾店純利2、3 0萬元，但全年銷售額僅3 0 0萬

元 ， 果 係 如 此 ， 則 該 服 飾 店 銷 售 完 全 無 須 成

本。此時若能應更進一步計算其合法收入的最

大可能性，將之扣除後認定剩餘的價額係販毒

所得應具有「合理的真實性」。同時此種事實

上的推定，前提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有合理

的關連性，若係合法收入，被告方面亦容易反

證。但本案例中，法院雖然認為A主張B 1帳戶內

財產部分係賭博所得之主張，在法律上應無保

護之必要的見解的屬確論，但是採納係逃漏稅

捐的抗辯即有疑義，因為不問賭博抑或逃漏稅

捐 ， 都 可 能 構 成 犯 罪 ， 從 而 其 論 理 上 似 有 矛

盾。

現 行 國 內 有 關 犯 罪 所 得 法 律 上 推 定 之 立

法，僅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七條第二項，但
5 7

該規定除受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質疑外 ，其主

要問題在於前提與推定事實間不具合理關連性
5 8
。其實推定犯罪所得並非推定有罪，兩者未必

能混為一談，因推定係刑事訴訟制度所容許，

只要符合前提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有合理的

關 連 性 及 被 告 方 面 亦 容 易 反 證 之 要 件 即 無 不

可。故李傑清氏亦謂：在對抗洗錢犯罪方面是

否 能 依 照F A T F四 十 項 建 議( 2 0 0 3年 修 正 版)第 三
5 9項 ，要求犯罪者證明沒收財產之合法來源等轉

57 鄧湘全，防制組織犯罪所採取擴大沒收制度之檢討，刑事法雜誌，民國87年8月，53頁。
58 李傑清，防制組織犯罪條例剝奪不法收益規定之檢討，刑事法雜誌，民國87年8月，75頁。

5 5
的真實性」( r e a s o n a b l e c e r t a i n t y ) 。

4 .本則判決的妥當性

本案例中，檢察官主張被告A與其妻B 1帳戶

內存款使用情形陳述不符，且被告自戒治期滿

出所後，即有多次大筆存提款情事，且無法合

理交待款項之來源及流向，可認該帳戶內金額

為1 4 8 0萬 元 之 七 筆 存 款 為A交 易 毒 品 之 不 法 所

得。但既然我國並無類似日本麻藥特例法之推

定犯罪立法。所涉及的問題即為：

( 1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是否容認事實上推定？

( 2 )若採肯定見解則本案例法院的見解是否具有

合理性？

國內學說亦認，所謂「事實上之推定」係

指甲事實之存在被證明時，對照一般的經驗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 用 以 推 定 待 證(要 證)事 實(乙 事

實)之存在。換言之，設若甲事實經被證明，因

在無反證之情形下，乙事實之存在被推認，故

乙事實之存在便無證明之必要。基本上，在實

務之運作方面，此種推定被認為屬於合理且確

實之推定，且屬於法官自由心證範圍內之問題
5 6。係採肯定見解。

惟本案例中，法院僅認A該當意圖販賣而持

有第一級毒品而非販毒為生，故認為難以認定

A配偶B 1帳戶的存款係販毒所得，此見解應得贊

同。惟若排除此項因素而假定A係常業販毒時，

法 院 仍 認 為A配 偶B 1帳 戶 的 存 款 係 合 法 營 業 收

入，本文認為仍有研求之餘地。固然或許該帳

戶內有合法收入，基於此種情況，自不得據以

55 United States v. Massei, 355 U.S. 595(1958).
56 黃朝義，刑事證據法研究，元照，民國88年，15-16頁。

110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v 專題研究

111



認定該帳戶內的財產完全係犯罪所得。但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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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李傑清，防制組織犯罪條例剝奪不法收益規定之檢討，刑事法雜誌，民國87年8月，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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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舉證責任的規定，則有檢討之必要。特別是

該規定除與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一條「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有所不符外，亦可能侵犯被告之緘默權

或違反無罪推定或罪疑唯輕等刑事訴訟法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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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提出反證)之容易性與妥當性深入檢討 。

本文以為僅就毒品犯罪而論，此種犯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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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唯輕原則之爭議，仍應於符合刑事訴訟相關原

則之範圍內始得審慎為之。

59 FATF第三項建議謂：各國符合國內法原則之情形下，得檢討採用沒收未經有罪判決供犯罪所
  用之物或犯罪收益，或要求犯罪者證明沒收財產之合法來源等措施。參閱藍家瑞、吳天雲譯，
  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2003年新修正四十項建議，中華民國92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
  法務部調查局，民國93年4月，93-94頁。
60 李傑清，註10書，90頁。
61 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製造、販賣、運輸煙毒之行為，除具有高度不法之內涵外，更具有
  暴利之特質。
62 詹德恩，販毒者洗錢手法之研究及防制對策，警學叢刊，民國91年12月，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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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銀行客戶審查 

( C u s t o m e r d u e d i l i g e n c e f o r b a n k s )

2001年10月

譯按：巴塞爾銀行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係1975年

由十國的央行行長所成立，宗旨為促進國際在銀行監管事宜上的合作。目前由比利時、

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瑞典、瑞士、英國和美國的中央

銀 行 及 監 管 機 關 的 代 表 組 成 。 本 文 原 文 引 自 ：

http://www.bis.org/publ/bcbs85.pdf(最後查閱日：2005年3月7日)。惟本文件所述

之「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四十項

建議係1996年修正版，目前最新修正之FATF建議為2003年版。1996年及2003年修正之

FATF四十項建議中、英文版請至http://www.mjib.gov.tw/mlpc/mlpc02.htm查考。

I .概述

1 .世界各地監理機關愈來愈認知到確保銀行採行適當控制

與實施程序，以了解往來客戶的重要性，尤其對於新客

戶與既存客戶進行適當審查為此機制之關鍵部分。若缺

乏此客戶審查原則，銀行可能面臨聲譽、營運及法律上

風險，而導致重大財務成本損失。

2 .檢視1 9 9 9年跨國金融之內部調查結果，巴賽爾銀行監理

委 員 會 發 現 許 多 國 家 之 銀 行 缺 乏 「 認 識 客 戶 」( k n o w -

y o u r - c u s t o m e r , K Y C )政策，有些則是政策出現重大缺

失，甚至根本不存在。即使在金融市場已完善發展之國

家 間 ， 「 認 識 客 戶 」 確 實 穩 健 實 施 之 範 圍 仍 有 相 當 差

異。因此，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要求跨國銀行工作小

組( W o r k i n g G r o u p o n C r o s s - b o r d e r B a n k i n g )檢 視

目前實施之「認識客戶」程序，並針對所有國家之銀行

提出適用之建議標準，該結果報告以諮詢性文件形式於

2 0 0 1年1月發行，之後檢視各方回饋意見，工作小組已修

訂報告，並經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傳播至世界各地，

期望此「認識客戶」架構成為監理機關建構國內實務之

標竿，提供銀行設計本身之客戶審查計畫。對於部分國

家( j u r i s d i c t i o n s， 包 括 國 家 與 法 的 管 轄 領 域)之 監 理

實務已符合甚至超越本報告之目標者，可能無須採行任

何變更作為。

3 .「認識客戶」與F A T F所揭櫫之打擊洗錢行動關係密切，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在此問題上並無意重覆F A T F所做

的努力，而是要從一個更寬闊的角度進行探討。強而穩

健的「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是保護銀行安全與健全以

及金融體系完整之關鍵，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與銀行

監 理 機 關 境 外 小 組 ( O f f s h o r e G r o u p o f B a n k i n g 

S u p e r v i s o r s , O G B S )將 持 續 強 力 支 援F A T F建 議 之 採 納

與實施，尤其是與銀行相關之內容，使本報告之標準與

F A T F建議相一致，亦將考慮採納F A T F未來所引進之任何

更高標準。因此，工作小組將繼續與F A T F密切聯繫。

4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以較為廣泛的角度討論「認識客

戶 」 ， 不 僅 限 於 洗 錢 防 制 觀 點 。 強 而 穩 健 之 「 認 識 客

戶」程序必須是有效管理銀行風險之關鍵，不僅維護開

戶與紀錄保存，還要求銀行系統性的闡述接受客戶政策

與分級式客戶身分辨識計畫，針對高風險帳戶採取更嚴

密的審查，同時對可疑金融活動事前監視帳戶。

5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對於穩健的「認識客戶」標準之

興趣，源自於對市場完整性之重視，以及銀行因缺乏適

當審查程序而導致直接與間接損失的提高。若銀行維持

有效的「認識客戶」計畫，則這些損失可能予以避免，

亦可降低聲譽損失。

6 .為強化先前委員會報告所建立之原則，本報告提供「認

識客戶」標準及其實施關鍵之更精確指導原則。在發展

此指導原則時，工作小組參考了各會員國之實務運作並

考量未來監理發展，提供所有銀行全球性的實施客戶審

查之最低標準指導原則。這些標準可能需要因金融機構

及國家銀行系統風險等各別因素之差異而有額外措施予

以補充與/或加強。例如：針對高風險帳戶應加強客戶審

查。在本報告一些特定章節中，會於適當處針對銀行內

部風險較高領域，提出一些較高客戶審查標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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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變更作為。

3 .「認識客戶」與F A T F所揭櫫之打擊洗錢行動關係密切，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在此問題上並無意重覆F A T F所做

的努力，而是要從一個更寬闊的角度進行探討。強而穩

健的「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是保護銀行安全與健全以

及金融體系完整之關鍵，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與銀行

監 理 機 關 境 外 小 組 ( O f f s h o r e G r o u p o f B a n k i n g 

S u p e r v i s o r s , O G B S )將 持 續 強 力 支 援F A T F建 議 之 採 納

與實施，尤其是與銀行相關之內容，使本報告之標準與

F A T F建議相一致，亦將考慮採納F A T F未來所引進之任何

更高標準。因此，工作小組將繼續與F A T F密切聯繫。

4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以較為廣泛的角度討論「認識客

戶 」 ， 不 僅 限 於 洗 錢 防 制 觀 點 。 強 而 穩 健 之 「 認 識 客

戶」程序必須是有效管理銀行風險之關鍵，不僅維護開

戶與紀錄保存，還要求銀行系統性的闡述接受客戶政策

與分級式客戶身分辨識計畫，針對高風險帳戶採取更嚴

密的審查，同時對可疑金融活動事前監視帳戶。

5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對於穩健的「認識客戶」標準之

興趣，源自於對市場完整性之重視，以及銀行因缺乏適

當審查程序而導致直接與間接損失的提高。若銀行維持

有效的「認識客戶」計畫，則這些損失可能予以避免，

亦可降低聲譽損失。

6 .為強化先前委員會報告所建立之原則，本報告提供「認

識客戶」標準及其實施關鍵之更精確指導原則。在發展

此指導原則時，工作小組參考了各會員國之實務運作並

考量未來監理發展，提供所有銀行全球性的實施客戶審

查之最低標準指導原則。這些標準可能需要因金融機構

及國家銀行系統風險等各別因素之差異而有額外措施予

以補充與/或加強。例如：針對高風險帳戶應加強客戶審

查。在本報告一些特定章節中，會於適當處針對銀行內

部風險較高領域，提出一些較高客戶審查標準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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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嚴格的客戶審查標準不僅限於銀行始有適用，巴賽爾銀

行監理委員會認為所有非銀行業之金融機構與金融服務

專業仲介，諸如律師與會計師等，都需發展類似指導原

則。

I I .監理機關與銀行「認識客戶」標準之重點

8 . F A T F及其他國際團體均針對「認識客戶」議題付諸許多

心力，而F A T F針對打擊洗錢行動提出之四十項建議 已經

獲得國際認同與採行。本報告並非要重複此一工作。

9 .與此同時，強而穩健之「認識客戶」程序在以下範疇內

與銀行之安全與健全尤其相關：

◎協助保護銀行聲譽與銀行系統之健全，以降低銀行淪

為金融犯罪工具或受害者，進而遭受間接聲譽損害之

可能性；

◎組成健全風險管理之重要部分(例如：提供資產與負債

面臨風險之辨識、限制與控制之基礎，包括管理之資

產在內)。

1 0 .「認識客戶」標準之不足或欠缺，將使銀行遭遇嚴重之

客戶與相對人( c o u n t e r p a r t y )風險，特別是聲譽、經

營、法律與集中性風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風險均

具有關聯性，且其中任何一項都能導致銀行重大財務成

本 損 失(例 如 ： 造 成 存 款 人 擠 兌 、 同 業 終 止 合 作 、 訴

訟 、 調 查 成 本 、 資 產 扣 押 、 凍 結 以 及 授 信 損 失 等)， 以

及處理這些衍生問題所需要的可觀時間及精力。

1 1 .聲 譽 風 險( R e p u t a t i o n a l r i s k )對 於 銀 行 會 造 成 重 大

威脅，因銀行業務本質需要保有存款人、債權人及一般

市場之信心。聲譽風險定義為銀行業務往來及合作有負

面影響之可能性，不論其是否正確，都將對該機構之信

心造成損害。銀行特別容易因聲譽風險而受損，此因銀

行非常容易成為客戶從事非法行動之工具或成為非法行

動之受害人。銀行必須藉由透過有效之「認識客戶」計

畫，持續保持警戒以保護自己，特別是管理或因受託持

有之資產，更可能對聲譽造成特定威脅。

1 2 .經營風險( O p e r a t i o n a l r i s k )可定義為因不當或錯誤

之內部程序、人事及系統或外部事件造成直接或間接損

失之風險。對於「認識客戶」所引發的經營風險，多數

與銀行執行計畫出現弱點、無效之控制程序及未實施客

戶審查有關。民眾認為銀行無法有效管理其經營風險，

可能造成銀行業務之中斷或負面影響。

1 3 .法 律 風 險( L e g a l r i s k )是 指 可 能 造 成 銀 行 營 運 狀 態 中

斷或負面影響之訴訟、裁判或契約無法履行。銀行可能

因未遵守強制性之「認識客戶」標準或未實施客戶審查

而成為訴訟對象。結果，銀行可能被處以罰鍰、刑事責

任或受到監理機關特別處分。的確，銀行涉及訴訟對其

業務之影響可能遠大於其訴訟成本，若銀行在辨識客戶

與了解其業務上未採取詳細審查原則，將無法有效保護

自己免於法律風險。

1 4 .關於集中風險(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r i s k )之監理考量大多

著重於資產負債表之資產面。常見實務下，監理機關不

只要求銀行擁有集中辨識債權之資訊系統，也要求設定

謹慎範圍以限制單一借款人或相關借款人團體對銀行造

成之影響。若無法清楚知道客戶是誰，以及該客戶與其

他客戶之間關係，則銀行將無法衡量其集中風險，對相

關交易對方與授信，此風險尤其攸關。

1 5 .在負債面，集中風險與資金風險關係密切，尤其是大額

存款人提早解約與突然擠兌造成之風險，可能損及銀行

資金流動。資金風險較通常較容易出現在小型銀行，以

及金融批發市場( w h o l e s a l e m a r k e t )上較不活躍之銀

行。分析存款集中風險需要銀行了解存款人特性，不僅

包括其身分，尚需擴及其行動可能與其他存款人行動可

能之關連。至為重要的是小型銀行之存款管理經理人，

不僅需了解並與大額存款人維持密切關係，否則將冒著

在重要時刻喪失資金之風險。

1 6 .對於在相同銀行但不同國家分行擁有多個帳戶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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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嚴格的客戶審查標準不僅限於銀行始有適用，巴賽爾銀

行監理委員會認為所有非銀行業之金融機構與金融服務

專業仲介，諸如律師與會計師等，都需發展類似指導原

則。

I I .監理機關與銀行「認識客戶」標準之重點

8 . F A T F及其他國際團體均針對「認識客戶」議題付諸許多

心力，而F A T F針對打擊洗錢行動提出之四十項建議 已經

獲得國際認同與採行。本報告並非要重複此一工作。

9 .與此同時，強而穩健之「認識客戶」程序在以下範疇內

與銀行之安全與健全尤其相關：

◎協助保護銀行聲譽與銀行系統之健全，以降低銀行淪

為金融犯罪工具或受害者，進而遭受間接聲譽損害之

可能性；

◎組成健全風險管理之重要部分(例如：提供資產與負債

面臨風險之辨識、限制與控制之基礎，包括管理之資

產在內)。

1 0 .「認識客戶」標準之不足或欠缺，將使銀行遭遇嚴重之

客戶與相對人( c o u n t e r p a r t y )風險，特別是聲譽、經

營、法律與集中性風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風險均

具有關聯性，且其中任何一項都能導致銀行重大財務成

本 損 失(例 如 ： 造 成 存 款 人 擠 兌 、 同 業 終 止 合 作 、 訴

訟 、 調 查 成 本 、 資 產 扣 押 、 凍 結 以 及 授 信 損 失 等)， 以

及處理這些衍生問題所需要的可觀時間及精力。

1 1 .聲 譽 風 險( R e p u t a t i o n a l r i s k )對 於 銀 行 會 造 成 重 大

威脅，因銀行業務本質需要保有存款人、債權人及一般

市場之信心。聲譽風險定義為銀行業務往來及合作有負

面影響之可能性，不論其是否正確，都將對該機構之信

心造成損害。銀行特別容易因聲譽風險而受損，此因銀

行非常容易成為客戶從事非法行動之工具或成為非法行

動之受害人。銀行必須藉由透過有效之「認識客戶」計

畫，持續保持警戒以保護自己，特別是管理或因受託持

有之資產，更可能對聲譽造成特定威脅。

1 2 .經營風險( O p e r a t i o n a l r i s k )可定義為因不當或錯誤

之內部程序、人事及系統或外部事件造成直接或間接損

失之風險。對於「認識客戶」所引發的經營風險，多數

與銀行執行計畫出現弱點、無效之控制程序及未實施客

戶審查有關。民眾認為銀行無法有效管理其經營風險，

可能造成銀行業務之中斷或負面影響。

1 3 .法 律 風 險( L e g a l r i s k )是 指 可 能 造 成 銀 行 營 運 狀 態 中

斷或負面影響之訴訟、裁判或契約無法履行。銀行可能

因未遵守強制性之「認識客戶」標準或未實施客戶審查

而成為訴訟對象。結果，銀行可能被處以罰鍰、刑事責

任或受到監理機關特別處分。的確，銀行涉及訴訟對其

業務之影響可能遠大於其訴訟成本，若銀行在辨識客戶

與了解其業務上未採取詳細審查原則，將無法有效保護

自己免於法律風險。

1 4 .關於集中風險(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r i s k )之監理考量大多

著重於資產負債表之資產面。常見實務下，監理機關不

只要求銀行擁有集中辨識債權之資訊系統，也要求設定

謹慎範圍以限制單一借款人或相關借款人團體對銀行造

成之影響。若無法清楚知道客戶是誰，以及該客戶與其

他客戶之間關係，則銀行將無法衡量其集中風險，對相

關交易對方與授信，此風險尤其攸關。

1 5 .在負債面，集中風險與資金風險關係密切，尤其是大額

存款人提早解約與突然擠兌造成之風險，可能損及銀行

資金流動。資金風險較通常較容易出現在小型銀行，以

及金融批發市場( w h o l e s a l e m a r k e t )上較不活躍之銀

行。分析存款集中風險需要銀行了解存款人特性，不僅

包括其身分，尚需擴及其行動可能與其他存款人行動可

能之關連。至為重要的是小型銀行之存款管理經理人，

不僅需了解並與大額存款人維持密切關係，否則將冒著

在重要時刻喪失資金之風險。

1 6 .對於在相同銀行但不同國家分行擁有多個帳戶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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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有效加以管理以避免該帳戶可能引起之聲譽、遵循與

法律風險，銀行對於所管理或因信託持有之客戶資產，

應有能力完全整合全球性監視這些帳戶之餘額與活動，

不管該帳戶是否列在資產負債表中。

1 7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與銀行監理機關境外小組，均完

全確信有效之「認識客戶」實務措施應列入全球所有銀

行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系統之一環。國內監理機關負責

確保銀行擁有適當認識其客戶之最低標準與內部控制，

而 產 業 組 織 或 公 會 發 行 之 「 自 律 規 範 」( V o l u n t a r y 

c o d e s o f c o n d u c t )，藉由提供銀行經營事務之實務建

議，在支援管理指引方面具有相當價值。不過，不能將

自律規範視為正式管理指引之替代品。

I I I .「認識客戶」標準之基本要件

1 8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對於「認識客戶」之指導原則涵

蓋於下述三份報告，其中亦同時反映監理思維之與時演

進 。1 9 8 8年 發 行 之 「 防 制 犯 罪 者 利 用 銀 行 系 統 進 行 洗

錢 」 ( T h e P r e v e n t i o n o f C r i m i n a l U s e o f t h e 

B a n k i n g S y s t e m f o r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M o n e y -

L a u n d e r i n g )所 規 範 之 基 本 道 德 原 則 及 鼓 勵 銀 行 採 行

有 效 程 序 以 辨 識 客 戶 、 婉 拒 可 疑 交 易 並 與 執 法 機 關 合

作 ； 1 9 9 7年 「 有 效 銀 行 監 理 之 核 心 原 則 」 ( C o r e 

P r i n c i p l e s  f o r  E f f e c t i v e  B a n k i n g  

S u p e r v i s i o n )，則以較廣泛之內部控制方式，討論銀

行應有適當之政策、實務與程序，包括嚴格之「了解客

戶」規則，特別是監理機關應鼓勵銀行採行F A T F之相關

建議，這些涵蓋客戶身分識別、紀錄保存有關、加強金

融機構偵測與申報可疑交易之警覺性以及與防制洗錢作

為 有 缺 陷 之 國 家 有 生 意 往 來 之 處 理 作 為 等 ；1 9 9 9年 之

「 核 心 原 則 方 法 論 」 ( C o r e P r i n c i p l e s 

M e t h o d o l o g y )則列出一些基本與額外之準則更進一步

闡 述 核 心 原 則 。(附 錄1列 出 核 心 原 則 與 方 法 【C o r e 

P r i n c i p l e s a n d t h e M e t h o d o l o g y】相關摘錄。)

1 9 .所有銀行都應被要求「擁有適當政策、實務與程序以提

升高道德與專業水準，並預防銀行為犯罪行為人故意或

非故意之利用」。銀行在設計「認識客戶」計畫時應包

含某些特定要素在內，列在風險管理與控制程序中，包

括 ：( 1 )客 戶 接 受 政 策 ；( 2 )客 戶 身 分 識 別 ；( 3 )持 續 監

視高風險帳戶；以及( 4 )風險管理。銀行不僅要建立客

戶之身分識別，還應監視帳戶活動，以判定該等交易是

否 異 於 客 戶 或 該 類 帳 戶 正 常 或 預 期 的 金 融 活 動 範 圍 。

「認識客戶」是銀行風險管理與控制程序之核心功能，

要定期進行遵行檢討及透過內部稽核予以補強，超越這

些基本要素之「認識客戶」計畫，應依風險等級另行量

身定做。

1 .客戶接受政策 

2 0 .銀行應發展出明確的客戶接受政策與程序，包括敘明可

能讓銀行暴露於一般風險值以上之客戶類型。在擬訂該

政策時，諸如客戶背景、資金來源國、社會地位、相關

帳戶、業務活動或其他風險指標等因素均應予以考量。

銀行應發展等級制之客戶接受政策與程序，針對風險較

高客戶要求更嚴密之客戶審查，而對小額進出之勞工個

人戶，則可以僅施以最基本之開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客戶接受政策不應過於嚴格，以致於造成一般大眾亦被

拒絕往來，尤其是財務或社會相對弱勢者需要接受銀行

提供之服務。反之，對於資金來源不明、擁有高淨值之

個人而言，審核之基本要求可能相對嚴格。與高風險客

戶 建 立 業 務 關 係 之 建 立 ， 諸 如 高 知 名 度 政 治 人 物

( P o l i t i c a l l y E x p o s e d P e r s o n s , P E P ) (參 見 下 述

段落2 . 2 . 3 )，應由資深管理階級決定之。

2 .客戶身分識別 

2 1 .客戶身分識別為「認識客戶」標準之基本要素之一。本

報告所謂客戶包括：

◎在銀行持有帳戶或持有代理帳戶(亦即受益所有人)之個

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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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有效加以管理以避免該帳戶可能引起之聲譽、遵循與

法律風險，銀行對於所管理或因信託持有之客戶資產，

應有能力完全整合全球性監視這些帳戶之餘額與活動，

不管該帳戶是否列在資產負債表中。

1 7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與銀行監理機關境外小組，均完

全確信有效之「認識客戶」實務措施應列入全球所有銀

行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系統之一環。國內監理機關負責

確保銀行擁有適當認識其客戶之最低標準與內部控制，

而 產 業 組 織 或 公 會 發 行 之 「 自 律 規 範 」( V o l u n t a r y 

c o d e s o f c o n d u c t )，藉由提供銀行經營事務之實務建

議，在支援管理指引方面具有相當價值。不過，不能將

自律規範視為正式管理指引之替代品。

I I I .「認識客戶」標準之基本要件

1 8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對於「認識客戶」之指導原則涵

蓋於下述三份報告，其中亦同時反映監理思維之與時演

進 。1 9 8 8年 發 行 之 「 防 制 犯 罪 者 利 用 銀 行 系 統 進 行 洗

錢 」 ( T h e P r e v e n t i o n o f C r i m i n a l U s e o f t h e 

B a n k i n g S y s t e m f o r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M o n e y -

L a u n d e r i n g )所 規 範 之 基 本 道 德 原 則 及 鼓 勵 銀 行 採 行

有 效 程 序 以 辨 識 客 戶 、 婉 拒 可 疑 交 易 並 與 執 法 機 關 合

作 ； 1 9 9 7年 「 有 效 銀 行 監 理 之 核 心 原 則 」 ( C o r e 

P r i n c i p l e s  f o r  E f f e c t i v e  B a n k i n g  

S u p e r v i s i o n )，則以較廣泛之內部控制方式，討論銀

行應有適當之政策、實務與程序，包括嚴格之「了解客

戶」規則，特別是監理機關應鼓勵銀行採行F A T F之相關

建議，這些涵蓋客戶身分識別、紀錄保存有關、加強金

融機構偵測與申報可疑交易之警覺性以及與防制洗錢作

為 有 缺 陷 之 國 家 有 生 意 往 來 之 處 理 作 為 等 ；1 9 9 9年 之

「 核 心 原 則 方 法 論 」 ( C o r e P r i n c i p l e s 

M e t h o d o l o g y )則列出一些基本與額外之準則更進一步

闡 述 核 心 原 則 。(附 錄1列 出 核 心 原 則 與 方 法 【C o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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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高風險帳戶；以及( 4 )風險管理。銀行不僅要建立客

戶之身分識別，還應監視帳戶活動，以判定該等交易是

否 異 於 客 戶 或 該 類 帳 戶 正 常 或 預 期 的 金 融 活 動 範 圍 。

「認識客戶」是銀行風險管理與控制程序之核心功能，

要定期進行遵行檢討及透過內部稽核予以補強，超越這

些基本要素之「認識客戶」計畫，應依風險等級另行量

身定做。

1 .客戶接受政策 

2 0 .銀行應發展出明確的客戶接受政策與程序，包括敘明可

能讓銀行暴露於一般風險值以上之客戶類型。在擬訂該

政策時，諸如客戶背景、資金來源國、社會地位、相關

帳戶、業務活動或其他風險指標等因素均應予以考量。

銀行應發展等級制之客戶接受政策與程序，針對風險較

高客戶要求更嚴密之客戶審查，而對小額進出之勞工個

人戶，則可以僅施以最基本之開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

客戶接受政策不應過於嚴格，以致於造成一般大眾亦被

拒絕往來，尤其是財務或社會相對弱勢者需要接受銀行

提供之服務。反之，對於資金來源不明、擁有高淨值之

個人而言，審核之基本要求可能相對嚴格。與高風險客

戶 建 立 業 務 關 係 之 建 立 ， 諸 如 高 知 名 度 政 治 人 物

( P o l i t i c a l l y E x p o s e d P e r s o n s , P E P ) (參 見 下 述

段落2 . 2 . 3 )，應由資深管理階級決定之。

2 .客戶身分識別 

2 1 .客戶身分識別為「認識客戶」標準之基本要素之一。本

報告所謂客戶包括：

◎在銀行持有帳戶或持有代理帳戶(亦即受益所有人)之個

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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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仲介機構執行交易之受益人；以及

◎任何與可能因金融交易使銀行面臨重大聲譽或其他風

險之任何個人或團體。

2 2 .銀行應建立系統性之新客戶身分識別程序，且要等待新

客戶之身分獲得驗證後始可與銀行進行業務往來。

2 3 .銀行應「以書面紀錄並強制性實施客戶及代理人身分辨

識」。驗證客戶身分應從最難以非法取得與偽造之身分

文件著手，特別是非居民客戶應特別注意。而且在任何

情況下，銀行均不可因為新客戶無法面談而減少身分辨

識程序。對於客戶為什麼選擇於外國開立帳戶則要隨時

留意。

2 4 .客戶身分辨識程序應從建立往來關係開始，之後應確保

紀錄維持更新狀態，銀行需定期複查既有紀錄，採取此

措施之適當時間為重大交易發生時、客戶文件紀錄標準

有重大變動時或帳戶往來方式有重大改變時。不過，若

銀行於任何時間察覺既有客戶資訊有所欠缺時，即應採

取作為，確保所有相關資訊儘速取得。

2 5 .提供私人理財服務之銀行尤其容易暴露在聲譽風險之威

脅，因此更要加強客戶審查。涉及高度隱私之私人理財

銀行帳戶，可能以個人、商務企業、信託、仲介人或個

人化投資公司之名義開戶，在此情況下，若銀行未嚴格

遵 守 已 建 立 之 「 認 識 客 戶 」 程 序 ， 即 可 能 出 現 聲 譽 風

險。所有新客戶與新帳戶，除經過私人理財銀行部門之

經理審查外，尚須至少經由另一名資深層級人員認可。

若銀行內部採行特定措施以保護私人理財銀行客戶之隱

私與業務，銀行至少仍須確保對客戶及業務往來得以進

行檢查與監視，例如：客戶帳戶資料必須接受法務與審

計人員之檢查。

2 6 .銀行應發展「客戶身分識別紀錄與個人交易資料保存範

圍及期限之明確標準」。此一作為必須可以讓銀行監視

與客戶往來關係、了解客戶經營之事業以及發生爭端、

法律行動或可能導致刑事起訴之金融調查發生時之證據

提供。於身分辨識程序之起始點與後續追蹤階段，銀行

應複製客戶之身分識別文件，即使帳戶終止後亦至少保

存五年。所有金融交易紀錄亦應於交易發生後保存至少

五年。

2 . 1一般身分識別要求

2 7 .銀行需取得之必要資訊要能夠建立新客戶身分識別與業

務往來關係之目的與預期特質，該資訊之範圍與特質依

申請人類型(個人、企業等)及預期帳戶規模而異，鼓勵

國內監理機關提供相關指引，協助銀行設計所需之身分

識別程序，而工作小組則專注發展客戶身分識別要求之

基本要素。

2 8 .對於已開設之帳戶，如在業務往來中發生驗證問題無法

解決時，銀行應終止該帳戶，並將款項退回來源地。 

2 9 .當轉帳是從另一家具有相同「認識客戶」標準的銀行之

同一客戶帳戶之全部餘額移轉過來時，對該客戶身分識

別或許可以稍加舒緩，但銀行仍應考量前手銀行之帳戶

經理人是否係因顧慮該帳戶有可疑活動而要求移除帳戶

之可能性。當然，客戶有權將金融往來由一家銀行移至

另一家。不過，若銀行有任何理由相信帳戶申請人係遭

另一家銀行拒絕，則應針對該客戶採取更嚴格之審查程

序。

3 0 .銀行絕不應同意堅持使用匿名或提供假名之客戶開立帳

戶或繼續業務往來，對於使用秘密編碼之帳戶則不應具

有如同匿名帳戶之功能，並遵循如同其他客戶完全相同

之「認識客戶」程序，即便該程序之進行要由特定職員

執行，也就是編碼帳戶是為提供帳戶持有人身分之額外

保護，但其身分仍必須讓銀行相關職員知悉以進行適當

的審查程序，此類帳戶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被利

用 為 隱 藏 客 戶 身 分 以 逃 避 銀 行 與 監 理 機 關 之 審 查 與 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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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仲介機構執行交易之受益人；以及

◎任何與可能因金融交易使銀行面臨重大聲譽或其他風

險之任何個人或團體。

2 2 .銀行應建立系統性之新客戶身分識別程序，且要等待新

客戶之身分獲得驗證後始可與銀行進行業務往來。

2 3 .銀行應「以書面紀錄並強制性實施客戶及代理人身分辨

識」。驗證客戶身分應從最難以非法取得與偽造之身分

文件著手，特別是非居民客戶應特別注意。而且在任何

情況下，銀行均不可因為新客戶無法面談而減少身分辨

識程序。對於客戶為什麼選擇於外國開立帳戶則要隨時

留意。

2 4 .客戶身分辨識程序應從建立往來關係開始，之後應確保

紀錄維持更新狀態，銀行需定期複查既有紀錄，採取此

措施之適當時間為重大交易發生時、客戶文件紀錄標準

有重大變動時或帳戶往來方式有重大改變時。不過，若

銀行於任何時間察覺既有客戶資訊有所欠缺時，即應採

取作為，確保所有相關資訊儘速取得。

2 5 .提供私人理財服務之銀行尤其容易暴露在聲譽風險之威

脅，因此更要加強客戶審查。涉及高度隱私之私人理財

銀行帳戶，可能以個人、商務企業、信託、仲介人或個

人化投資公司之名義開戶，在此情況下，若銀行未嚴格

遵 守 已 建 立 之 「 認 識 客 戶 」 程 序 ， 即 可 能 出 現 聲 譽 風

險。所有新客戶與新帳戶，除經過私人理財銀行部門之

經理審查外，尚須至少經由另一名資深層級人員認可。

若銀行內部採行特定措施以保護私人理財銀行客戶之隱

私與業務，銀行至少仍須確保對客戶及業務往來得以進

行檢查與監視，例如：客戶帳戶資料必須接受法務與審

計人員之檢查。

2 6 .銀行應發展「客戶身分識別紀錄與個人交易資料保存範

圍及期限之明確標準」。此一作為必須可以讓銀行監視

與客戶往來關係、了解客戶經營之事業以及發生爭端、

法律行動或可能導致刑事起訴之金融調查發生時之證據

提供。於身分辨識程序之起始點與後續追蹤階段，銀行

應複製客戶之身分識別文件，即使帳戶終止後亦至少保

存五年。所有金融交易紀錄亦應於交易發生後保存至少

五年。

2 . 1一般身分識別要求

2 7 .銀行需取得之必要資訊要能夠建立新客戶身分識別與業

務往來關係之目的與預期特質，該資訊之範圍與特質依

申請人類型(個人、企業等)及預期帳戶規模而異，鼓勵

國內監理機關提供相關指引，協助銀行設計所需之身分

識別程序，而工作小組則專注發展客戶身分識別要求之

基本要素。

2 8 .對於已開設之帳戶，如在業務往來中發生驗證問題無法

解決時，銀行應終止該帳戶，並將款項退回來源地。 

2 9 .當轉帳是從另一家具有相同「認識客戶」標準的銀行之

同一客戶帳戶之全部餘額移轉過來時，對該客戶身分識

別或許可以稍加舒緩，但銀行仍應考量前手銀行之帳戶

經理人是否係因顧慮該帳戶有可疑活動而要求移除帳戶

之可能性。當然，客戶有權將金融往來由一家銀行移至

另一家。不過，若銀行有任何理由相信帳戶申請人係遭

另一家銀行拒絕，則應針對該客戶採取更嚴格之審查程

序。

3 0 .銀行絕不應同意堅持使用匿名或提供假名之客戶開立帳

戶或繼續業務往來，對於使用秘密編碼之帳戶則不應具

有如同匿名帳戶之功能，並遵循如同其他客戶完全相同

之「認識客戶」程序，即便該程序之進行要由特定職員

執行，也就是編碼帳戶是為提供帳戶持有人身分之額外

保護，但其身分仍必須讓銀行相關職員知悉以進行適當

的審查程序，此類帳戶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被利

用 為 隱 藏 客 戶 身 分 以 逃 避 銀 行 與 監 理 機 關 之 審 查 與 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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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特殊身分識別議題

3 1 .有些關於客戶身分識別需要更細緻化之議題尚待解決，

其 中 部 分 正 由F A T F列 入 檢 討 更 新 四 十 項 建 議 考 量 。 對

此，工作小組的認知與F A T F是一致的。

2 . 2 . 1信託、受委任與受託人帳戶

3 2 .信託、受委任與受託人帳戶可用來規避客戶身分識別程

序。儘管銀行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提供額外安全措施以保

護合法的私人理財銀行客戶的隱私，但仍有必要瞭解其

中 真 正 關 係 ， 銀 行 應 確 定 客 戶 是 否 使 用 他 人 名 義 作 為

「 掩 護 」 或 代 表 另 一 個 人 為 信 託 人 、 受 委 任 人 或 受 託

人，如果實情確是如此，則任何仲介人身分、代表人以

及其他信託本質都應加以識別，特別是信託人之身分識

別應包括受託管理人、財產授予人/讓與人及受益人。

2 . 2 . 2企業工具 

3 3 .銀行應小心避免法人企業組織被自然人利用為操作匿名

帳戶之管道，個人資產持有方式，諸如擁有國際企業公

司，可能使得客戶或受益所有人之身分識別變得困難，

銀行應了解公司結構、確定資金來源並辨識受益所有人

以及對資金具有控制權之個人。

3 4 .在 初 次 與 擁 有 借 名 股 東( N o m i n e e S h a r e h o l d e r )或 發

行無記名股票之公司進行交易往來時，須特別注意，應

取得所有該公司受益所有人身分，若無記名股票占公司

資金重大比例，則需保持額外警覺，因銀行可能完全未

能察覺無記名股份已經轉讓，銀行有義務採行相當程序

以監視重大受益所有人，例如要求將不記名股份集中保

管，以停止股權任意改變。

2 . 2 . 3引介業務

3 5 .身分識別程序之執行可能耗費相當時間，而且當然希望

能夠降低對新客戶造成的任何不便。在有些國家進行業

務轉介時，依賴其他銀行或介紹人執行客戶身分識別程

序已成為慣例，此舉將使銀行冒著過度依賴介紹人執行

客戶審查程序之風險，依賴介紹人(儘管聲譽良好)執行

之客戶審查程序，在任何情況下均無法免除銀行對客戶

審查之最終責任，尤其是銀行不應依賴「認識客戶」程

序標準低於本身銀行或不願意分享審查文件副本之介紹

人。

3 6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建議銀行應謹慎評估該介紹人是

否「合適與適當」，並依據本報告敘述之標準執行必要

之審查，負起了解客戶之最終責任。銀行應利用下述標

準確定介紹人是否可供依賴： 

◎必須能夠遵守本報告所述最低標準之客戶審查實務；

◎介紹人之客戶審查程序應與銀行針對本身客戶執行之

程序一樣嚴格；

◎銀行必須能夠滿意介紹人所採行驗證客戶身分系統之

可靠性；

◎銀行必須與介紹人達成協議得隨時驗證任何階段之客

戶審查；以及

◎所有相關身分識別資料以及包括客戶身分在內之其他

文件應立即由介紹人提交銀行，並由銀行謹慎檢視所

提供之文件。該資訊必須可供監理機關檢視以及金融

情報中心或執法機關在必要時調閱。

此外，銀行應執行定期檢視以確保其依賴之介紹人持

續遵行上述標準。

2 . 2 . 4專業仲介人開立之客戶帳戶

3 7 .當銀行獲悉或有理由相信某客戶帳戶係由專業仲介人代

表單一客戶開立時，必須辨識該客戶身分。

3 8 .銀行通常持有由專業仲介人代表諸如共同基金、退休基

金及貨幣基金等實體管理之「集合」帳戶以及由律師或

券商(代表一群客戶持有存款或委託之資金)管理之「集

合」帳戶。當仲介人持有之基金非共同混合，而是以可

分配至各受益所有人之子帳戶方式持有時，則該仲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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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特殊身分識別議題

3 1 .有些關於客戶身分識別需要更細緻化之議題尚待解決，

其 中 部 分 正 由F A T F列 入 檢 討 更 新 四 十 項 建 議 考 量 。 對

此，工作小組的認知與F A T F是一致的。

2 . 2 . 1信託、受委任與受託人帳戶

3 2 .信託、受委任與受託人帳戶可用來規避客戶身分識別程

序。儘管銀行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提供額外安全措施以保

護合法的私人理財銀行客戶的隱私，但仍有必要瞭解其

中 真 正 關 係 ， 銀 行 應 確 定 客 戶 是 否 使 用 他 人 名 義 作 為

「 掩 護 」 或 代 表 另 一 個 人 為 信 託 人 、 受 委 任 人 或 受 託

人，如果實情確是如此，則任何仲介人身分、代表人以

及其他信託本質都應加以識別，特別是信託人之身分識

別應包括受託管理人、財產授予人/讓與人及受益人。

2 . 2 . 2企業工具 

3 3 .銀行應小心避免法人企業組織被自然人利用為操作匿名

帳戶之管道，個人資產持有方式，諸如擁有國際企業公

司，可能使得客戶或受益所有人之身分識別變得困難，

銀行應了解公司結構、確定資金來源並辨識受益所有人

以及對資金具有控制權之個人。

3 4 .在 初 次 與 擁 有 借 名 股 東( N o m i n e e S h a r e h o l d e r )或 發

行無記名股票之公司進行交易往來時，須特別注意，應

取得所有該公司受益所有人身分，若無記名股票占公司

資金重大比例，則需保持額外警覺，因銀行可能完全未

能察覺無記名股份已經轉讓，銀行有義務採行相當程序

以監視重大受益所有人，例如要求將不記名股份集中保

管，以停止股權任意改變。

2 . 2 . 3引介業務

3 5 .身分識別程序之執行可能耗費相當時間，而且當然希望

能夠降低對新客戶造成的任何不便。在有些國家進行業

務轉介時，依賴其他銀行或介紹人執行客戶身分識別程

序已成為慣例，此舉將使銀行冒著過度依賴介紹人執行

客戶審查程序之風險，依賴介紹人(儘管聲譽良好)執行

之客戶審查程序，在任何情況下均無法免除銀行對客戶

審查之最終責任，尤其是銀行不應依賴「認識客戶」程

序標準低於本身銀行或不願意分享審查文件副本之介紹

人。

3 6 .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建議銀行應謹慎評估該介紹人是

否「合適與適當」，並依據本報告敘述之標準執行必要

之審查，負起了解客戶之最終責任。銀行應利用下述標

準確定介紹人是否可供依賴： 

◎必須能夠遵守本報告所述最低標準之客戶審查實務；

◎介紹人之客戶審查程序應與銀行針對本身客戶執行之

程序一樣嚴格；

◎銀行必須能夠滿意介紹人所採行驗證客戶身分系統之

可靠性；

◎銀行必須與介紹人達成協議得隨時驗證任何階段之客

戶審查；以及

◎所有相關身分識別資料以及包括客戶身分在內之其他

文件應立即由介紹人提交銀行，並由銀行謹慎檢視所

提供之文件。該資訊必須可供監理機關檢視以及金融

情報中心或執法機關在必要時調閱。

此外，銀行應執行定期檢視以確保其依賴之介紹人持

續遵行上述標準。

2 . 2 . 4專業仲介人開立之客戶帳戶

3 7 .當銀行獲悉或有理由相信某客戶帳戶係由專業仲介人代

表單一客戶開立時，必須辨識該客戶身分。

3 8 .銀行通常持有由專業仲介人代表諸如共同基金、退休基

金及貨幣基金等實體管理之「集合」帳戶以及由律師或

券商(代表一群客戶持有存款或委託之資金)管理之「集

合」帳戶。當仲介人持有之基金非共同混合，而是以可

分配至各受益所有人之子帳戶方式持有時，則該仲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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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帳戶所有受益人均必須予以辨識。

3 9 .當基金共同混合時，銀行仍應檢視受益所有人，而在特

定情況下，銀行之檢視範圍可不需超越仲介人，例如當

仲介人與銀行遵循相同與洗錢防制法律與程序，尤其是

相同之客戶基礎審查標準。全國監理指導原則應清楚敘

述銀行檢視範圍不需超越仲介人之情況，銀行應在有能

力確定仲介人已從事健全審查程序，且擁有系統與控制

措施將集合帳戶之資產分配至相關受益人時，始接受該

帳戶。評估仲介人之審查程序時，銀行應採取上述段落

3 6有關引介業務之標準，以便確定某專業仲介人是否可

予以依賴。

4 0 .當仲介人並未獲得授權提供受益人必要資訊予銀行時，

例如律師 受限於專業秘密準則，或當仲介人並未遵行

與本報告所述規定相同之審查標準或洗錢防制法令規範

時，銀行不應允許該仲介人開立帳戶。

2 . 2 . 5高知名度政治人物

4 1 .與擁有重要公眾地位人物及其關係密切之個人與公司建

立 業 務 關 係 ， 可 能 使 銀 行 遭 致 重 大 聲 譽 與/或 法 律 風

險。該「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是指負責或受託負責重

大 公 眾 職 責 之 個 人 ， 包 括 州 或 政 府 首 長 、 資 深 政 治 人

物、資深政府、法律或軍事官員、資深公營企業主管及

重要政黨官員，這些「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可能為一己

之私，透過接受賄賂、盜用公款等方式濫用其具有之公

眾權利，尤其是在貪污賄賂普遍存在之國家。

4 2 .接受與管理來自腐敗「高知名度政治人物」之資金將嚴

重損害銀行之聲譽，而且可能損及大眾對於整體金融產

業道德標準之信心，因為這些個案常常招致媒體密切關

注與強烈政治反應，即使該資產難以證實源自非法時亦

然。此外，銀行可能要承受來自執法或司法機關取得相

關 資 訊 要 求 與 扣 押 命 令 之 要 求(包 括 犯 罪 行 為 之 國 際 相

互 協 助 程 序)， 且 可 能 要 政 府 及 受 害 者 受 到 之 損 失 負 起

相 當 責 任 。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 若 銀 行 及/或 其 主 管 與 員 工

知悉或應已知悉該資金來自於貪污或其他重大犯罪時，

可能面臨洗錢罪之風險。

4 3 .有些國家最近已經或正在修改之法令，依據相關國際慣

例，將外國公務員之貪污行為罪刑化。在這些國家內，

外國賄賂被認為洗錢前置犯罪而適用有關洗錢防制法令 

(例如：申報可疑交易、禁止告知客戶、內部資金凍結

等)。 即 便 法 令 並 無 如 此 規 範 ， 但 若 銀 行 知 悉 或 必 須 假

定資金源自於貪污或濫用公眾資產，卻仍然接受或保持

業務關係時，其行為顯然是無法令人認同、不道德且不

為正當銀行營運行為所能容。銀行在考慮與可能是「高

知名度政治人物」之個人建立業務關係時，必須充分辨

識該「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個人身分以及與其關係密切

之個人與公司。

4 4 .銀行應從新客戶蒐集到充分之資訊，並核對公開資訊，

以確定該客戶是否為「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於接受之

前調查該客戶之資金來源，並由資深管理階層決定是否

受理開戶。

2 . 2 . 6非面對面客戶 

4 5 .銀行被要求為未能面談之客戶開立帳戶，這對非居民客

戶是十分常見的情況，但隨著最近郵務、電話與電子銀

行逐漸增加，此情形愈來愈常見。銀行應對非面對面客

戶採取與可面談相同有效之客戶身分識別程序與持續監

視標準。在此情況下，可能引起的問題之一為由聲譽良

好之第三方獨立驗證之可能性。對於非面對面客戶身分

識別之整體目標已經由F A T F進行討論，且在修正一九九

一年E E C指導方針時納入考量。

4 6 .非面對面客戶之典型例子為希望藉由網際網路或類似科

技執行電子銀行交易之客戶。電子銀行目前正朝向透過

電信網路整合各種商品與服務，其非臨櫃與跨越國界之

特質，結合交易速度，無可避免製造出客戶身分辨識與

驗證之困難度。監理機關期望銀行應事先評估採行科技

交易所暴露之各種風險，並針對該風險設計客戶身分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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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帳戶所有受益人均必須予以辨識。

3 9 .當基金共同混合時，銀行仍應檢視受益所有人，而在特

定情況下，銀行之檢視範圍可不需超越仲介人，例如當

仲介人與銀行遵循相同與洗錢防制法律與程序，尤其是

相同之客戶基礎審查標準。全國監理指導原則應清楚敘

述銀行檢視範圍不需超越仲介人之情況，銀行應在有能

力確定仲介人已從事健全審查程序，且擁有系統與控制

措施將集合帳戶之資產分配至相關受益人時，始接受該

帳戶。評估仲介人之審查程序時，銀行應採取上述段落

3 6有關引介業務之標準，以便確定某專業仲介人是否可

予以依賴。

4 0 .當仲介人並未獲得授權提供受益人必要資訊予銀行時，

例如律師 受限於專業秘密準則，或當仲介人並未遵行

與本報告所述規定相同之審查標準或洗錢防制法令規範

時，銀行不應允許該仲介人開立帳戶。

2 . 2 . 5高知名度政治人物

4 1 .與擁有重要公眾地位人物及其關係密切之個人與公司建

立 業 務 關 係 ， 可 能 使 銀 行 遭 致 重 大 聲 譽 與/或 法 律 風

險。該「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是指負責或受託負責重

大 公 眾 職 責 之 個 人 ， 包 括 州 或 政 府 首 長 、 資 深 政 治 人

物、資深政府、法律或軍事官員、資深公營企業主管及

重要政黨官員，這些「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可能為一己

之私，透過接受賄賂、盜用公款等方式濫用其具有之公

眾權利，尤其是在貪污賄賂普遍存在之國家。

4 2 .接受與管理來自腐敗「高知名度政治人物」之資金將嚴

重損害銀行之聲譽，而且可能損及大眾對於整體金融產

業道德標準之信心，因為這些個案常常招致媒體密切關

注與強烈政治反應，即使該資產難以證實源自非法時亦

然。此外，銀行可能要承受來自執法或司法機關取得相

關 資 訊 要 求 與 扣 押 命 令 之 要 求(包 括 犯 罪 行 為 之 國 際 相

互 協 助 程 序)， 且 可 能 要 政 府 及 受 害 者 受 到 之 損 失 負 起

相 當 責 任 。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 若 銀 行 及/或 其 主 管 與 員 工

知悉或應已知悉該資金來自於貪污或其他重大犯罪時，

可能面臨洗錢罪之風險。

4 3 .有些國家最近已經或正在修改之法令，依據相關國際慣

例，將外國公務員之貪污行為罪刑化。在這些國家內，

外國賄賂被認為洗錢前置犯罪而適用有關洗錢防制法令 

(例如：申報可疑交易、禁止告知客戶、內部資金凍結

等)。 即 便 法 令 並 無 如 此 規 範 ， 但 若 銀 行 知 悉 或 必 須 假

定資金源自於貪污或濫用公眾資產，卻仍然接受或保持

業務關係時，其行為顯然是無法令人認同、不道德且不

為正當銀行營運行為所能容。銀行在考慮與可能是「高

知名度政治人物」之個人建立業務關係時，必須充分辨

識該「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個人身分以及與其關係密切

之個人與公司。

4 4 .銀行應從新客戶蒐集到充分之資訊，並核對公開資訊，

以確定該客戶是否為「高知名度政治人物」，於接受之

前調查該客戶之資金來源，並由資深管理階層決定是否

受理開戶。

2 . 2 . 6非面對面客戶 

4 5 .銀行被要求為未能面談之客戶開立帳戶，這對非居民客

戶是十分常見的情況，但隨著最近郵務、電話與電子銀

行逐漸增加，此情形愈來愈常見。銀行應對非面對面客

戶採取與可面談相同有效之客戶身分識別程序與持續監

視標準。在此情況下，可能引起的問題之一為由聲譽良

好之第三方獨立驗證之可能性。對於非面對面客戶身分

識別之整體目標已經由F A T F進行討論，且在修正一九九

一年E E C指導方針時納入考量。

4 6 .非面對面客戶之典型例子為希望藉由網際網路或類似科

技執行電子銀行交易之客戶。電子銀行目前正朝向透過

電信網路整合各種商品與服務，其非臨櫃與跨越國界之

特質，結合交易速度，無可避免製造出客戶身分辨識與

驗證之困難度。監理機關期望銀行應事先評估採行科技

交易所暴露之各種風險，並針對該風險設計客戶身分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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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程序作為基本政策。

4 7 .雖然面對面與非面對面客戶可能提供相同文件，但要將

非面對面客戶與文件進行比對之困難度相對較高，特別

是對於電話與電子銀行業務，要進行身分驗證將更加困

難。

4 8 .接受非面對面客戶之業務時：

◎銀行應針對非面對面客戶採取與可進行面談客戶相同

效果之客戶身分識別程序；以及

◎必須要有特定與適當措施以降低風險。

降低風險之方式包括：

◎出示文件之驗證；

◎要求額外文件以完成等同面對面客戶之客戶審查；

◎銀行直接與客戶聯繫；

◎透過遵循段落3 6所述標準之介紹人所引介之客戶；或

◎要求第一筆付款要透過該客戶在其他具有相同等級客

戶審查標準之銀行帳戶執行。

2 . 2 . 7代理銀行業務

4 9 .代理銀行業務是指一家銀行(代理銀行[ c o r r e s p o n d e n t 

b a n k ] )提 供 另 一 家 銀 行 (接 受 銀 行 [ r e s p o n d e n t 

b a n k ] )之 服 務 ， 透 過 代 理 帳 戶 讓 銀 行 可 以 執 行 非 直 接

提供之業務往來與服務，並獲得世界各地銀行採用。值

得特別注意的是代理帳戶可以讓「接受銀行」在許多無

營業據點之其他國家內提供服務。不過，若代理銀行未

對該代理帳戶進行相當程度之審查作為，將使自身暴露

在本報告先前提及之一連串風險中，而且可能會發現銀

行 持 有 並/或 轉 帳 之 金 錢 涉 及 賄 賂 、 詐 欺 或 其 他 非 法 活

動。 

5 0 .銀行應蒐集「接受銀行」有關之充分資訊，以充分了解

該「接受銀行」之業務與本質，包括有關「接受銀行」

之管理、主要業務活動、所在位置及其洗錢防制作為之

資訊；開設代理帳戶之目的；任何將使用該代理銀行服

務之第三者身分；以及「接受銀行」所在國家之銀行法

規與監理情況。銀行應僅與受到相當有效監督之外國銀

行建立代理關係，並且「接受銀行」應存在有效之客戶

接受與「認識客戶」政策。

5 1 .銀行尤其應拒絕與成立於某國家內，卻在該國家內無任

何 實 體 據 點 且 未 隸 屬 合 法 金 融 集 團 之 銀 行(亦 即 空 殼 銀

行)， 建 立 或 繼 續 代 理 銀 行 業 務 關 係 。 當 與 位 於 「 認 識

客戶」標準貧乏或被列為為「不合作」打擊洗錢之國家

內之「接受銀行」繼續業務往來時，銀行應特別小心，

確定其「接受銀行」是否具有本報告列示之審查標準，

並針對代理帳戶執行之交易採行加強性審查程序。

5 2 .銀行應特別警覺代理帳戶可能遭第三者直接用來進行金

融交易之風險(例如：p a y a b l e - t h r o u g h帳戶)，此種情

形應採行與「引介業務」相同考量，依據段落3 6所述標

準處置。

3 .帳戶與交易之持續監視

5 3 .持續監視是有效「認識客戶」程序中重要之一環，只有

當銀行對於客戶之正常與合理帳戶活動有所了解時，才

能辨識非屬帳戶正常活動模式之交易，進而有效控制與

降低風險。若缺乏此一認知，銀行可能無法盡責的向權

責機關申報可疑交易報告，而該項持續監視亦應符合風

險威脅程度。銀行應針對所有帳戶採取有系統的偵測異

常或可疑交易活動，此目標可藉由設定特定帳戶等級或

類 別 之 限 制 來 達 成 ， 亦 即 超 出 此 限 制 之 交 易 應 特 別 注

意，而某些特定交易類型則是客戶可能從事異常或可疑

活動之警訊，諸如看似不具經濟或商業意義之交易、與

客戶平常及預期交易不一致之大量現金存款、與帳戶餘

額不一致且異常高的帳戶流動率等，都可能顯露該筆資

金係透過帳戶進行「洗淨」。可疑活動之舉例可能對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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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程序作為基本政策。

4 7 .雖然面對面與非面對面客戶可能提供相同文件，但要將

非面對面客戶與文件進行比對之困難度相對較高，特別

是對於電話與電子銀行業務，要進行身分驗證將更加困

難。

4 8 .接受非面對面客戶之業務時：

◎銀行應針對非面對面客戶採取與可進行面談客戶相同

效果之客戶身分識別程序；以及

◎必須要有特定與適當措施以降低風險。

降低風險之方式包括：

◎出示文件之驗證；

◎要求額外文件以完成等同面對面客戶之客戶審查；

◎銀行直接與客戶聯繫；

◎透過遵循段落3 6所述標準之介紹人所引介之客戶；或

◎要求第一筆付款要透過該客戶在其他具有相同等級客

戶審查標準之銀行帳戶執行。

2 . 2 . 7代理銀行業務

4 9 .代理銀行業務是指一家銀行(代理銀行[ c o r r e s p o n d e n t 

b a n k ] )提 供 另 一 家 銀 行 (接 受 銀 行 [ r e s p o n d e n t 

b a n k ] )之 服 務 ， 透 過 代 理 帳 戶 讓 銀 行 可 以 執 行 非 直 接

提供之業務往來與服務，並獲得世界各地銀行採用。值

得特別注意的是代理帳戶可以讓「接受銀行」在許多無

營業據點之其他國家內提供服務。不過，若代理銀行未

對該代理帳戶進行相當程度之審查作為，將使自身暴露

在本報告先前提及之一連串風險中，而且可能會發現銀

行 持 有 並/或 轉 帳 之 金 錢 涉 及 賄 賂 、 詐 欺 或 其 他 非 法 活

動。 

5 0 .銀行應蒐集「接受銀行」有關之充分資訊，以充分了解

該「接受銀行」之業務與本質，包括有關「接受銀行」

之管理、主要業務活動、所在位置及其洗錢防制作為之

資訊；開設代理帳戶之目的；任何將使用該代理銀行服

務之第三者身分；以及「接受銀行」所在國家之銀行法

規與監理情況。銀行應僅與受到相當有效監督之外國銀

行建立代理關係，並且「接受銀行」應存在有效之客戶

接受與「認識客戶」政策。

5 1 .銀行尤其應拒絕與成立於某國家內，卻在該國家內無任

何 實 體 據 點 且 未 隸 屬 合 法 金 融 集 團 之 銀 行(亦 即 空 殼 銀

行)， 建 立 或 繼 續 代 理 銀 行 業 務 關 係 。 當 與 位 於 「 認 識

客戶」標準貧乏或被列為為「不合作」打擊洗錢之國家

內之「接受銀行」繼續業務往來時，銀行應特別小心，

確定其「接受銀行」是否具有本報告列示之審查標準，

並針對代理帳戶執行之交易採行加強性審查程序。

5 2 .銀行應特別警覺代理帳戶可能遭第三者直接用來進行金

融交易之風險(例如：p a y a b l e - t h r o u g h帳戶)，此種情

形應採行與「引介業務」相同考量，依據段落3 6所述標

準處置。

3 .帳戶與交易之持續監視

5 3 .持續監視是有效「認識客戶」程序中重要之一環，只有

當銀行對於客戶之正常與合理帳戶活動有所了解時，才

能辨識非屬帳戶正常活動模式之交易，進而有效控制與

降低風險。若缺乏此一認知，銀行可能無法盡責的向權

責機關申報可疑交易報告，而該項持續監視亦應符合風

險威脅程度。銀行應針對所有帳戶採取有系統的偵測異

常或可疑交易活動，此目標可藉由設定特定帳戶等級或

類 別 之 限 制 來 達 成 ， 亦 即 超 出 此 限 制 之 交 易 應 特 別 注

意，而某些特定交易類型則是客戶可能從事異常或可疑

活動之警訊，諸如看似不具經濟或商業意義之交易、與

客戶平常及預期交易不一致之大量現金存款、與帳戶餘

額不一致且異常高的帳戶流動率等，都可能顯露該筆資

金係透過帳戶進行「洗淨」。可疑活動之舉例可能對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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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非 常 有 益 ， 應 包 括 在 洗 錢 防 制 程 序 與/或 指 導 原 則 之

中。

5 4 .對於高風險帳戶應加強監視。各銀行應針對該帳戶設定

關 鍵 指 標 、 記 錄 該 客 戶 之 背 景(諸 如 資 金 來 源 國 及 出

處)、 涉 及 交 易 之 類 型 及 其 他 風 險 因 素 。 針 對 高 風 險 帳

戶：

◎銀行應確保擁有適當之管理資訊系統可以提供經理人

及法務人員辨識、分析與有效監視高風險客戶帳戶所

需之即時資訊，對於包括遺失開戶文件、透過客戶帳

戶執行異常交易及客戶與銀行總往來關係等之報告。

◎負責私人理財銀行業務之資深管理階層對高風險客戶

個別情況應充分了解，並留意來自第三者之資訊，對

這些客戶之重大交易應經由資深經理人批准。

◎ 銀 行 應 發 展 明 確 的 政 策 與 內 部 指 導 方 針 、 程 序 與 控

制，並且對於「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及與其明顯相關

之個人及公司之業務往來關係應保持特別警覺。由於

並非所有「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均可在最初時即加以

辨識，而既有客戶後來亦可能成為「高知名度政治人

物」，因此至少應針對較重要之客戶進行定期檢視。

4 .風險管理 

5 5 .有 效 「 認 識 客 戶 」 程 序 包 括 適 當 管 理 監 督 、 系 統 與 控

制、責任區隔、訓練與其他相關政策等例行規範，銀行

董事會應對有效之「認識客戶」計畫負擔完全責任，建

立適當程序並確保其有效性。銀行內部應有明確責任分

配，以確保銀行之政策與程序有效管理，且至少要能夠

遵循當地之銀行監理實務。申報可疑交易之管道應以書

面方式敘明，並告知所有人員。此外，銀行亦應有內部

程序評估對於可疑交易活動之法律責任，是否遵循要求

向有關之執法與/或主管機關申報該筆異常交易。

5 6 .銀行之內部稽核與法務部門對於評估「認識客戶」政策

與程序之遵守與否負擔重大責任。在一般規則下，法務

部門應獨立評估銀行本身之政策與程序，包括法律與法

規之要求在內，其職責應包括透過遵行樣本測試持續監

視員工表現，並複查例外報告，對管理上無法落實「認

識客戶」程序之狀況，向高階主管或董事會提出警示。

5 7 .內部稽核透過「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遵行之有效性(包

括 對 員 工 的 相 關 訓 練 在 內)評 估 ， 在 獨 立 評 估 風 險 管 理

與控制以及董事會之稽核委員會或類似監督單位之責任

分攤上扮演重要角色，管理當局應確保稽核部門擁有對

該政策與程序非常熟悉之適當職員。此外，內部稽核人

員應積極追蹤所發現缺失改善情形。

5 8 .所有銀行必須擁有持續不斷之員工訓練計畫，以使銀行

職員獲得適當之「認識客戶」程序訓練。訓練之時機與

內 容 ， 可 依 不 同 部 門 職 員 之 需 求 而 彈 性 調 整 ， 對 新 職

員、第一線員工、法務人員或處理新客戶之員工之訓練

應有不同之重點。新職員應接受銀行「認識客戶」政策

與基本要求之重要性教育；直接與大眾接觸之第一線職

員應接受訓練驗證新客戶之身分，以持續基礎針對既有

客戶之帳戶進行審查，並偵測可疑之活動形式；定期之

在職訓練則以提醒員工職責及認知相關資訊最新發展為

重點，讓員工充分了解「認識客戶」政策之需求與重要

性 ， 而 銀 行 內 部 對 提 昇 此 一 認 知 的 文 化 將 是 成 功 實 施

「認識客戶」程序之關鍵要素。

5 9 .在許多國家中，外部審計人員在監督銀行內部控制與程

序以及確認遵循相關金融監理實務上扮演重要角色。

I V .監理機關角色 

6 0 .國 內 監 理 機 關 應 以 既 有 之 國 際 「 認 識 客 戶 」 標 準 為 基

礎，設定銀行「認識客戶」計畫之監理實務。本報告提

出之關鍵要素可以為監理機關提供清楚的指導方針，以

執行設計或改善國內監理實務。

6 1 .除訂定讓銀行遵守之基本要件外，監理機關有責任監視

公司是否採行健全之「認識客戶」程序並持續性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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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非 常 有 益 ， 應 包 括 在 洗 錢 防 制 程 序 與/或 指 導 原 則 之

中。

5 4 .對於高風險帳戶應加強監視。各銀行應針對該帳戶設定

關 鍵 指 標 、 記 錄 該 客 戶 之 背 景(諸 如 資 金 來 源 國 及 出

處)、 涉 及 交 易 之 類 型 及 其 他 風 險 因 素 。 針 對 高 風 險 帳

戶：

◎銀行應確保擁有適當之管理資訊系統可以提供經理人

及法務人員辨識、分析與有效監視高風險客戶帳戶所

需之即時資訊，對於包括遺失開戶文件、透過客戶帳

戶執行異常交易及客戶與銀行總往來關係等之報告。

◎負責私人理財銀行業務之資深管理階層對高風險客戶

個別情況應充分了解，並留意來自第三者之資訊，對

這些客戶之重大交易應經由資深經理人批准。

◎ 銀 行 應 發 展 明 確 的 政 策 與 內 部 指 導 方 針 、 程 序 與 控

制，並且對於「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及與其明顯相關

之個人及公司之業務往來關係應保持特別警覺。由於

並非所有「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均可在最初時即加以

辨識，而既有客戶後來亦可能成為「高知名度政治人

物」，因此至少應針對較重要之客戶進行定期檢視。

4 .風險管理 

5 5 .有 效 「 認 識 客 戶 」 程 序 包 括 適 當 管 理 監 督 、 系 統 與 控

制、責任區隔、訓練與其他相關政策等例行規範，銀行

董事會應對有效之「認識客戶」計畫負擔完全責任，建

立適當程序並確保其有效性。銀行內部應有明確責任分

配，以確保銀行之政策與程序有效管理，且至少要能夠

遵循當地之銀行監理實務。申報可疑交易之管道應以書

面方式敘明，並告知所有人員。此外，銀行亦應有內部

程序評估對於可疑交易活動之法律責任，是否遵循要求

向有關之執法與/或主管機關申報該筆異常交易。

5 6 .銀行之內部稽核與法務部門對於評估「認識客戶」政策

與程序之遵守與否負擔重大責任。在一般規則下，法務

部門應獨立評估銀行本身之政策與程序，包括法律與法

規之要求在內，其職責應包括透過遵行樣本測試持續監

視員工表現，並複查例外報告，對管理上無法落實「認

識客戶」程序之狀況，向高階主管或董事會提出警示。

5 7 .內部稽核透過「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遵行之有效性(包

括 對 員 工 的 相 關 訓 練 在 內)評 估 ， 在 獨 立 評 估 風 險 管 理

與控制以及董事會之稽核委員會或類似監督單位之責任

分攤上扮演重要角色，管理當局應確保稽核部門擁有對

該政策與程序非常熟悉之適當職員。此外，內部稽核人

員應積極追蹤所發現缺失改善情形。

5 8 .所有銀行必須擁有持續不斷之員工訓練計畫，以使銀行

職員獲得適當之「認識客戶」程序訓練。訓練之時機與

內 容 ， 可 依 不 同 部 門 職 員 之 需 求 而 彈 性 調 整 ， 對 新 職

員、第一線員工、法務人員或處理新客戶之員工之訓練

應有不同之重點。新職員應接受銀行「認識客戶」政策

與基本要求之重要性教育；直接與大眾接觸之第一線職

員應接受訓練驗證新客戶之身分，以持續基礎針對既有

客戶之帳戶進行審查，並偵測可疑之活動形式；定期之

在職訓練則以提醒員工職責及認知相關資訊最新發展為

重點，讓員工充分了解「認識客戶」政策之需求與重要

性 ， 而 銀 行 內 部 對 提 昇 此 一 認 知 的 文 化 將 是 成 功 實 施

「認識客戶」程序之關鍵要素。

5 9 .在許多國家中，外部審計人員在監督銀行內部控制與程

序以及確認遵循相關金融監理實務上扮演重要角色。

I V .監理機關角色 

6 0 .國 內 監 理 機 關 應 以 既 有 之 國 際 「 認 識 客 戶 」 標 準 為 基

礎，設定銀行「認識客戶」計畫之監理實務。本報告提

出之關鍵要素可以為監理機關提供清楚的指導方針，以

執行設計或改善國內監理實務。

6 1 .除訂定讓銀行遵守之基本要件外，監理機關有責任監視

公司是否採行健全之「認識客戶」程序並持續性的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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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道德與專業標準。監理機關應確保銀行已實施適當之

內部控制，確保遵守相關之監理與法規指引。監理程序

不僅應包括政策與程序之檢視，還包括客戶檔案與部分

帳戶樣本之檢視。監理機關應隨時有權取得國家內與持

有帳戶有關之所有文件，包括銀行偵測異常或可疑交易

執行之任何分析。

6 2 .監理機關之責任不僅在確保其銀行具有高「認識客戶」

標準以保護銀行本身之安全，還要保護其全國性銀行業

務系統之完整性。 若情況證實銀行及其主管確實未遵

守其內部程序與法規要求時，監理機關應清楚揭示將採

取適當制裁行動。此外，監理機關應確保銀行知悉並特

別 注 意 與 來 自 防 制 洗 錢 體 制 不 夠 健 全 之 國 家 的 金 融 交

易。F A T F與部分國家之主管機關已列出「法律與行政措

施未遵守國際打擊洗錢標準之國家」，銀行對此應列入

「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之一部分。

V . 跨國背景下「認識客戶」標準之採行

6 3 .世界各地之監理機關應盡最大努力充分發展與實施遵照

國際標準之國內「認識客戶」標準，以避免可能之法規

規避並同時保護國內與國際銀行系統之完整性。該標準

之實施與評估有賴監理機關以實際方式彼此合作之意願

以及銀行能否以全球性眼光控制風險，對於銀行及監理

機關而言，這是相當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6 4 .監理機關期盼銀行團體針對其國內與海外經營都能採取

可接受之最低「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標準。國際銀行

服務之監督只有在統一基礎、聲譽風險及其他銀行業務

風險都能跨越國境邊界下才可有效實施，總行必須將其

政策與程序告知海外分行與子公司，包括非銀行單位，

諸如信託公司在內，並具有檢查是否遵循國內外「認識

客戶」標準之例行措施，以使其計畫在全球各地有效實

施，該遵循測試亦得由外部審計人員與監理機關進行。

因 此 ， 「 認 識 客 戶 」 文 件 適 當 歸 檔 且 可 供 檢 查 非 常 重

要，在大多情況下，監理機關與外部審計人員會針對系

統與控制、客戶帳戶與交易監視作抽樣檢視。

6 5 .不管海外單位規模有多小，仍應指派資深主管直接負責

確保所有相關員工均接受符合國內與國外標準之「認識

客戶」程序進行訓練並加以遵守，由於此主管將負擔主

要責任，必須獲得當地與總行之內部稽核人員與法務主

管支持。

6 6 .當國內與國外之最低「認識客戶」標準有所不同時，外

國分行與子公司應採行兩者中較高標準者加以遵循。一

般而言，並未存在任何阻礙銀行採取高於當地最低要求

之較高標準。不過，若當地法令(尤其是保密條款)禁止

採行母國較嚴格之「認識客戶」標準實施，則當地監理

機關應盡其最大努力變更法律與規定。與此同時，海外

分行與子公司將必須遵行當地標準，但應確定總行或總

公司及其國內監理機關充分了解其差異性。 

6 7 .犯罪行為很可能涉及上揭有阻礙之國家。因此，銀行應

警覺與來自該國家業務往來之高聲譽風險，總行應具有

檢視個別營運單位面臨困境之程序，並於採行適當之額

外保護措施。在極端之情況下，監理機關應考量針對銀

行 在 該 國 家 之 營 業 採 取 額 外 控 制 ， 最 終 或 許 鼓 勵 其 撤

離。

6 8 .在進行現地檢查時，本國監理機關或審計人員於驗證該

單位是否遵行「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時不應遭遇任何

阻礙。對於要求檢視客戶檔案與隨機抽樣檢查部分帳戶

時，母國監理機關應取得抽樣個別客戶帳戶之資訊，以

便適當評估「認識客戶」標準之採行與風險管理實務，

不應受到任何當地銀行保密法令之阻礙，對於要求存款

或借方集中度或管理資金通知之報告時亦不應有任何阻

礙。此外，為了監視存款集中度或提領存款資金之風險

時，母國監理機關可採取重大性測試並建立部分門檻，

所以若有某個客戶之存款金額超過資產負債表之特定百

分比時，銀行應向母國監理機關報告，不過必須有保護

措施以確保有關個人帳戶之資訊僅供合法之監理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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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道德與專業標準。監理機關應確保銀行已實施適當之

內部控制，確保遵守相關之監理與法規指引。監理程序

不僅應包括政策與程序之檢視，還包括客戶檔案與部分

帳戶樣本之檢視。監理機關應隨時有權取得國家內與持

有帳戶有關之所有文件，包括銀行偵測異常或可疑交易

執行之任何分析。

6 2 .監理機關之責任不僅在確保其銀行具有高「認識客戶」

標準以保護銀行本身之安全，還要保護其全國性銀行業

務系統之完整性。 若情況證實銀行及其主管確實未遵

守其內部程序與法規要求時，監理機關應清楚揭示將採

取適當制裁行動。此外，監理機關應確保銀行知悉並特

別 注 意 與 來 自 防 制 洗 錢 體 制 不 夠 健 全 之 國 家 的 金 融 交

易。F A T F與部分國家之主管機關已列出「法律與行政措

施未遵守國際打擊洗錢標準之國家」，銀行對此應列入

「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之一部分。

V . 跨國背景下「認識客戶」標準之採行

6 3 .世界各地之監理機關應盡最大努力充分發展與實施遵照

國際標準之國內「認識客戶」標準，以避免可能之法規

規避並同時保護國內與國際銀行系統之完整性。該標準

之實施與評估有賴監理機關以實際方式彼此合作之意願

以及銀行能否以全球性眼光控制風險，對於銀行及監理

機關而言，這是相當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6 4 .監理機關期盼銀行團體針對其國內與海外經營都能採取

可接受之最低「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標準。國際銀行

服務之監督只有在統一基礎、聲譽風險及其他銀行業務

風險都能跨越國境邊界下才可有效實施，總行必須將其

政策與程序告知海外分行與子公司，包括非銀行單位，

諸如信託公司在內，並具有檢查是否遵循國內外「認識

客戶」標準之例行措施，以使其計畫在全球各地有效實

施，該遵循測試亦得由外部審計人員與監理機關進行。

因 此 ， 「 認 識 客 戶 」 文 件 適 當 歸 檔 且 可 供 檢 查 非 常 重

要，在大多情況下，監理機關與外部審計人員會針對系

統與控制、客戶帳戶與交易監視作抽樣檢視。

6 5 .不管海外單位規模有多小，仍應指派資深主管直接負責

確保所有相關員工均接受符合國內與國外標準之「認識

客戶」程序進行訓練並加以遵守，由於此主管將負擔主

要責任，必須獲得當地與總行之內部稽核人員與法務主

管支持。

6 6 .當國內與國外之最低「認識客戶」標準有所不同時，外

國分行與子公司應採行兩者中較高標準者加以遵循。一

般而言，並未存在任何阻礙銀行採取高於當地最低要求

之較高標準。不過，若當地法令(尤其是保密條款)禁止

採行母國較嚴格之「認識客戶」標準實施，則當地監理

機關應盡其最大努力變更法律與規定。與此同時，海外

分行與子公司將必須遵行當地標準，但應確定總行或總

公司及其國內監理機關充分了解其差異性。 

6 7 .犯罪行為很可能涉及上揭有阻礙之國家。因此，銀行應

警覺與來自該國家業務往來之高聲譽風險，總行應具有

檢視個別營運單位面臨困境之程序，並於採行適當之額

外保護措施。在極端之情況下，監理機關應考量針對銀

行 在 該 國 家 之 營 業 採 取 額 外 控 制 ， 最 終 或 許 鼓 勵 其 撤

離。

6 8 .在進行現地檢查時，本國監理機關或審計人員於驗證該

單位是否遵行「認識客戶」政策與程序時不應遭遇任何

阻礙。對於要求檢視客戶檔案與隨機抽樣檢查部分帳戶

時，母國監理機關應取得抽樣個別客戶帳戶之資訊，以

便適當評估「認識客戶」標準之採行與風險管理實務，

不應受到任何當地銀行保密法令之阻礙，對於要求存款

或借方集中度或管理資金通知之報告時亦不應有任何阻

礙。此外，為了監視存款集中度或提領存款資金之風險

時，母國監理機關可採取重大性測試並建立部分門檻，

所以若有某個客戶之存款金額超過資產負債表之特定百

分比時，銀行應向母國監理機關報告，不過必須有保護

措施以確保有關個人帳戶之資訊僅供合法之監理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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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能夠有令人滿意之保護。相互合作以使資訊為

兩監理機關所共享之聲明 在此方面將發揮其效益。

6 9 .在特定情況下，總行所在之國內主管機關採行之「認識

客戶」政策與跨國辦事處間可能存在嚴重衝突。例如：

可能有當地法律禁止總行之法務主管、內部稽核人員或

國內監理機關執行檢查，或允許銀行客戶使用假名或隱

藏在禁止揭露客戶身分之代理人或仲介人背後。在該情

況下，母國監理機關應與當地監理機關溝通以確定是否

為真實之法律障礙，以及是否適用治外法權。若證實為

無法克服且無任何令人滿意之替代安排，則母國監理機

關應清楚告知該地主國，銀行可能基於自行決定或在母

國監理機關要求下結束營運。在最終分析中，任何支持

該現地檢查之安排，均應提供一個讓國內監理機關滿意

之評估機制，該機制之合作聲明或了解備忘錄可能十分

有 益 。 母 國 監 理 機 關 對 於 資 料 之 取 得 應 盡 可 能 不 受 限

制，至少可自由取得銀行有關客戶審查及處理可疑交易

之一般政策與程序。

附錄1

核心原則方法之摘錄

原則十五：銀行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擁有適當之政策、措施

與程序，包括嚴格之「了解客戶」規則，以提升

金融業之高道德與專業標準，並防止銀行遭犯罪

行為人故意或非故意之利用。

基本標準

1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已採行適當之政策、實務與程序，以

提升高道德與專業標準並防止銀行遭犯罪行為人故意或非

故意之利用，包括對犯罪行為或詐欺之預防與偵測，以及

將此類可疑活動向權責機關申報。

2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已經針對客戶及代理人之身分辨識制

訂與強制實施相關程序，作為洗錢防制計畫之一部分，並

且 對 於 客 戶 身 分 識 別 與 交 易 紀 錄 保 存 及 期 間 應 有 清 楚 規

定。

3 .監 理 機 關 應 確 定 銀 行 擁 有 正 式 程 序 以 判 定 可 能 之 可 疑 交

易、對大筆現金(或類似)存款或提款要有額外授權以及針對

異常交易要採行特殊程序作為等。

4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指派資深主管專責相關政策與程序之

執行，至少要符合當地法令對洗錢防制之要求。

5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擁有明確的可疑交易申報程序，並讓

所有從業人員知悉，對疑似洗錢交易要向負責洗錢防制遵

行事項之專門資深主管報告。

6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已針對申報問題與管理及內部安全(保

護)部門建立溝通管道。

7 .除向適當之犯罪調查機關報告之外，銀行應向監理機關報

告 重 大 影 響 銀 行 安 全 、 健 全 或 聲 譽 之 可 疑 活 動 與 詐 欺 事

件。

8 .應有法律、規定與/或銀行政策，以確保員工基於誠信向專

責資深主管、內部安全部門或直接向相權責機關報告可疑

交易時，無需負擔任何法律責任。

9 .監理機關應定期檢查銀行具備洗錢控制及其預防、辨識與

申報系統，並具備適當執行權力(包括行政與/或刑事起訴權

力)針對未遵行防制洗錢義務之銀行採取制裁行動。

1 0 .監理機關應有能力直接或間接與國內及國外金融業主管機

關分享可疑或實際犯罪活動有關之資訊。

1 1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擁有道德與專業行為之政策聲明並清

楚傳達所有員工知悉。

額外標準 

1 .法律與/或法規應涵蓋國際相關標準，諸如遵行1 9 9 0年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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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且能夠有令人滿意之保護。相互合作以使資訊為

兩監理機關所共享之聲明 在此方面將發揮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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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估機制，該機制之合作聲明或了解備忘錄可能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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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至少可自由取得銀行有關客戶審查及處理可疑交易

之一般政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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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監理機關應定期檢查銀行具備洗錢控制及其預防、辨識與

申報系統，並具備適當執行權力(包括行政與/或刑事起訴權

力)針對未遵行防制洗錢義務之銀行採取制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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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擁有道德與專業行為之政策聲明並清

楚傳達所有員工知悉。

額外標準 

1 .法律與/或法規應涵蓋國際相關標準，諸如遵行1 9 9 0年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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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F A T F四十項建議( 1 9 9 6年修訂)。 

2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職員接受有關偵測與防制洗錢之適當

訓練。

3 .監理機關負有法律義務通知相關犯罪調查機關任何可疑交

易。 

4 .監理機關應有能力直接或間接與相關司法機關分享與可疑

或實際犯罪行為有關之資訊。

5 .若非由另一機關執行，則監理機關應擁有金融詐欺與洗錢

防制義務專門知識之內部資源。

貳、英國「會計師反洗錢(犯罪收益及恐怖活動)暫

行指引第二版」

譯 按 ： 「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 

F A T F )於2 0 0 3年 修 正 之 四 十 項 建 議 內 之 第1 2項d )及 第1 6項a )， 要 求 有 關 客 戶 審

查、保存紀錄以及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之金融機構義務，適用於律師、公證

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技術人員及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實行交易之下列行為：

◎買賣不動產。

◎管理客戶資金、證券或其他資產。

◎管理銀行、儲蓄、證券帳戶。

◎協助公司組織之設立、經營、管理。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設立、經營、管理及企業買賣。

目前英國即將會計師業務納入洗錢防制之體系。我國為符F A T F之規範，亦

向此目標積極推動，為了解外國之實務作為，乃蒐得英國會計師反洗錢(犯罪收

益及恐怖活動)暫行指引第二版並加以翻譯，俾作為未來擬訂政策及具體措施之

參考。本譯文受限各項因素而倉促付梓，尚請指正。原文引自

h t t p : / / w w w . l a w s o c i e t y . o r g . u k / d o c u m e n t s / d o w n l o a d s / M L _ C o n v e y a

n c i n g 1 2 0 5 . p d f，最後查閱日為2 0 0 5年3月1日。

洗錢防制(犯罪與恐怖行動收益)

會 計 師 暫 行 指 引 第 二 版 本 指 引 係 「 會 計 組 織 諮 詢 委 員 會 」

( C o n s u l t a t i v e C o m m i t t e e o f A c c o u n t a n c y B o d i e s 

[ C C A B ] )訂 定 ， 以 協 助 會 計 師 履 行 「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 P r o c e e d s o f C r i m e A c t 2 0 0 2 )有 關 洗 錢 防 制 之 部 分 ， 及 與

「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R e g u l a t i o n s 

2 0 0 3 )之規範。

洗錢防制法律課以與洗錢防制有關公民相關之義務，而本指引

起草目的，在於協助會計師執行「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定義之

「相關業務」( r e l e v a n t b u s i n e s s )範圍內及範圍外之工作。儘管

會計師在「相關業務」範圍內工作之責任較為重大且有詳細規範，

對於在「相關業務」範圍外工作之會計師，建議仍應對該法律、規

範下之責任及在「相關業務」範圍內工作之同僚責任等，具備一般

性的知識。特別期望在「相關業務」範圍外工作之「會計組織諮詢

委員會」成員，能夠閱讀本指引之執行摘要與第2 7節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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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F A T F四十項建議( 1 9 9 6年修訂)。 

2 .監理機關應確定銀行職員接受有關偵測與防制洗錢之適當

訓練。

3 .監理機關負有法律義務通知相關犯罪調查機關任何可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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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理機關應有能力直接或間接與相關司法機關分享與可疑

或實際犯罪行為有關之資訊。

5 .若非由另一機關執行，則監理機關應擁有金融詐欺與洗錢

防制義務專門知識之內部資源。

貳、英國「會計師反洗錢(犯罪收益及恐怖活動)暫

行指引第二版」

譯 按 ： 「 打 擊 清 洗 黑 錢 財 務 行 動 特 別 組 織 」(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 

F A T F )於2 0 0 3年 修 正 之 四 十 項 建 議 內 之 第1 2項d )及 第1 6項a )， 要 求 有 關 客 戶 審

查、保存紀錄以及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之金融機構義務，適用於律師、公證

人、其他獨立法律專業技術人員及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實行交易之下列行為：

◎買賣不動產。

◎管理客戶資金、證券或其他資產。

◎管理銀行、儲蓄、證券帳戶。

◎協助公司組織之設立、經營、管理。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設立、經營、管理及企業買賣。

目前英國即將會計師業務納入洗錢防制之體系。我國為符F A T F之規範，亦

向此目標積極推動，為了解外國之實務作為，乃蒐得英國會計師反洗錢(犯罪收

益及恐怖活動)暫行指引第二版並加以翻譯，俾作為未來擬訂政策及具體措施之

參考。本譯文受限各項因素而倉促付梓，尚請指正。原文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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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律課以與洗錢防制有關公民相關之義務，而本指引

起草目的，在於協助會計師執行「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定義之

「相關業務」( r e l e v a n t b u s i n e s s )範圍內及範圍外之工作。儘管

會計師在「相關業務」範圍內工作之責任較為重大且有詳細規範，

對於在「相關業務」範圍外工作之會計師，建議仍應對該法律、規

範下之責任及在「相關業務」範圍內工作之同僚責任等，具備一般

性的知識。特別期望在「相關業務」範圍外工作之「會計組織諮詢

委員會」成員，能夠閱讀本指引之執行摘要與第2 7節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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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未包含法律諮詢。若對於應採行之行動有任何疑義，建

議會員諮詢其本身之法律顧問。

目 前 部 分 法 律 章 節 之 解 釋 仍 未 確 定 ， 而 「 會 計 組 織 諮 詢 委 員

會」正緊急諮詢政府，以期儘速釐清，特別是針對在合法業務保密

以外構成「可疑」之情況，是否應予申報之特別指引，將盡可能盡

快制訂。本版本之指引取代2 0 0 4年2月1 6日發行之版本，且納入附錄

一「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表格與指引注意事項( N C I S D i s c l o s u r e 

F o r m s a n d G u i d a n c e N o t e s )」現行版本，除對該附錄新增部分與

對印刷錯誤予以修正外，並未進行其他變更。

徵求對本指引之意見，將於制訂本指引最終版本時納入考量，

相 關 意 見 應 於 2 0 0 4年 5月 1 4日 前 交 予 S h a r o n G r a n t， C C A B ,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H a l l，P O B o x 4 3 3，M o o r g a t e P l a c e，

L o n d o n E C 2 P 2 B J 或 e - m a i l至A M L r e s p o n s e s @ c c a b . o r g . u k。

2月1 6日發行，附件一於2 0 0 4年3月9日增補

1 .執行摘要

於英國執業之所有會計師

I .會計師受下列兩項洗錢防制立法規範：「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2 0 0 4年3月1日施行之「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以及既

有之「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2 0 0 1年修訂為反恐怖犯罪與

安 全 法 [ A n t i - t e r r o r i s m C r i m e a n d S e c u r i t y A c t 

2 0 0 1 ] )之規範。這些法令對所有於英國執業之會計師，尤

其 是 在 於 事 務 所 執 業 以 及 從 事 任 何 其 他 「 相 關 業 務 」(如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定義)之會計師責任與潛藏的刑

事責任造成重大變化。

I I .目前洗錢行為包括：占有或以任何方式處分、隱匿任何犯

罪收益，其定義非常廣泛，細節規定於「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內。就本指引而言，上揭洗錢亦涵蓋涉及有關資助恐

怖分子資金之類似行為，包括提供可能為恐怖行動使用之

資金，以及恐怖行動之收益。

I I I .在英國涉及任何已知或被懷疑( k n o w n o r s u s p e c t e d )洗

錢行為之人將受到最重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判決

風險。法院在評量個人是否知悉或懷疑時，可能考慮個

人之專業水平與經驗程度，包括專門職業之資格在內。

本 所 稱 之 「 知 悉 」 可 能 包 括 未 必 故 意 ( w i l l f u l 

b l i n d n e s s )，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N a t i o n a l 

C r i m i n a l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e r v i c e , N C I S )進 行 申

報，或遵循雇用人洗錢防制程序(若存在時)得作為洗錢罪

之抗辯理由。至於何者構成洗錢、如何申報之指引，與

「相關業務」受雇人須要的進一步指引，均臚列如下。

I V .全部或主要業務在英國境外之會計師仍須注意相關英國洗

錢防制法律。該法律適用範圍及於在英國執業之任何專門

職業人員，即使是採取有限業務或與偶發性客戶晤談之形

式亦同。

從事「相關業務」之會計師，包括會計實務

V .從事會計實務或「相關業務」之會計師應向「國家犯罪情

報中心」或依據其僱用人之洗錢防制程序，申報知悉或懷

疑之洗錢行為(不論涉及客戶或其他人)，否則可能即有刑事

責任。此處包括會計師應已懷疑(亦即有理由而懷疑)以及猜

疑之情形。報告得傳真至「國家犯罪情報中心」，號碼為

0 2 0 7 2 3 8 8 2 8 6。

V I .從事「相關業務」應為下列行為：

◎ 任 命 指 定 之 主 管(通 常 稱 為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或

M L R O，本指引亦同)接受同僚之洗錢報告，並向「國家

犯罪情報中心」申報。

◎依法令之規範對相關主管與員工進行訓練，包括如何確

認 與 處 理 可 能 之 洗 錢 行 為 、 如 何 向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申報，以及如何確認客戶。

◎確認新客戶之身分並留存證據之紀錄。

◎建立適當內部程序以預防洗錢。 這些責任將適用於擁有

受 雇 人 之 獨 立 開 業 者 。 至 於 無 受 雇 人 之 獨 立 開 業 者 之

要 求 則 有 些 微 不 同 ， 此 因 其 無 須 任 命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之故，但就其他方面而言，建議乃遵循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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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未包含法律諮詢。若對於應採行之行動有任何疑義，建

議會員諮詢其本身之法律顧問。

目 前 部 分 法 律 章 節 之 解 釋 仍 未 確 定 ， 而 「 會 計 組 織 諮 詢 委 員

會」正緊急諮詢政府，以期儘速釐清，特別是針對在合法業務保密

以外構成「可疑」之情況，是否應予申報之特別指引，將盡可能盡

快制訂。本版本之指引取代2 0 0 4年2月1 6日發行之版本，且納入附錄

一「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表格與指引注意事項( N C I S D i s c l o s u r e 

F o r m s a n d G u i d a n c e N o t e s )」現行版本，除對該附錄新增部分與

對印刷錯誤予以修正外，並未進行其他變更。

徵求對本指引之意見，將於制訂本指引最終版本時納入考量，

相 關 意 見 應 於 2 0 0 4年 5月 1 4日 前 交 予 S h a r o n G r a n t， C C A B ,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H a l l，P O B o x 4 3 3，M o o r g a t e P l a c e，

L o n d o n E C 2 P 2 B J 或 e - m a i l至A M L r e s p o n s e s @ c c a b . o r g . u k。

2月1 6日發行，附件一於2 0 0 4年3月9日增補

1 .執行摘要

於英國執業之所有會計師

I .會計師受下列兩項洗錢防制立法規範：「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2 0 0 4年3月1日施行之「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以及既

有之「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2 0 0 1年修訂為反恐怖犯罪與

安 全 法 [ A n t i - t e r r o r i s m C r i m e a n d S e c u r i t y A c t 

2 0 0 1 ] )之規範。這些法令對所有於英國執業之會計師，尤

其 是 在 於 事 務 所 執 業 以 及 從 事 任 何 其 他 「 相 關 業 務 」(如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定義)之會計師責任與潛藏的刑

事責任造成重大變化。

I I .目前洗錢行為包括：占有或以任何方式處分、隱匿任何犯

罪收益，其定義非常廣泛，細節規定於「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內。就本指引而言，上揭洗錢亦涵蓋涉及有關資助恐

怖分子資金之類似行為，包括提供可能為恐怖行動使用之

資金，以及恐怖行動之收益。

I I I .在英國涉及任何已知或被懷疑( k n o w n o r s u s p e c t e d )洗

錢行為之人將受到最重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判決

風險。法院在評量個人是否知悉或懷疑時，可能考慮個

人之專業水平與經驗程度，包括專門職業之資格在內。

本 所 稱 之 「 知 悉 」 可 能 包 括 未 必 故 意 ( w i l l f u l 

b l i n d n e s s )，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N a t i o n a l 

C r i m i n a l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e r v i c e , N C I S )進 行 申

報，或遵循雇用人洗錢防制程序(若存在時)得作為洗錢罪

之抗辯理由。至於何者構成洗錢、如何申報之指引，與

「相關業務」受雇人須要的進一步指引，均臚列如下。

I V .全部或主要業務在英國境外之會計師仍須注意相關英國洗

錢防制法律。該法律適用範圍及於在英國執業之任何專門

職業人員，即使是採取有限業務或與偶發性客戶晤談之形

式亦同。

從事「相關業務」之會計師，包括會計實務

V .從事會計實務或「相關業務」之會計師應向「國家犯罪情

報中心」或依據其僱用人之洗錢防制程序，申報知悉或懷

疑之洗錢行為(不論涉及客戶或其他人)，否則可能即有刑事

責任。此處包括會計師應已懷疑(亦即有理由而懷疑)以及猜

疑之情形。報告得傳真至「國家犯罪情報中心」，號碼為

0 2 0 7 2 3 8 8 2 8 6。

V I .從事「相關業務」應為下列行為：

◎ 任 命 指 定 之 主 管(通 常 稱 為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或

M L R O，本指引亦同)接受同僚之洗錢報告，並向「國家

犯罪情報中心」申報。

◎依法令之規範對相關主管與員工進行訓練，包括如何確

認 與 處 理 可 能 之 洗 錢 行 為 、 如 何 向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申報，以及如何確認客戶。

◎確認新客戶之身分並留存證據之紀錄。

◎建立適當內部程序以預防洗錢。 這些責任將適用於擁有

受 雇 人 之 獨 立 開 業 者 。 至 於 無 受 雇 人 之 獨 立 開 業 者 之

要 求 則 有 些 微 不 同 ， 此 因 其 無 須 任 命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之故，但就其他方面而言，建議乃遵循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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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I .倘若企業、主管與員工違反新法令之規範，可能被課處

嚴厲的刑事責任。

V I I I .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於2 0 0 3年2月2 4日施行。從事投資

業 務 以 及 其 他 為 「1 9 9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所 規 範 之 會

計 師 ， 有 關 申 報 之 刑 事 責 任 自2 0 0 3年2月2 4日 起 適 用 。

然而，未申報疑似洗錢行為以及未遵循段落V I所述規定

之新刑事責任，將自2 0 0 4年3月1日起，開始影響執業會

計師以及提供「相關業務」之其他會計師。

2 .背景與目的

2 . 1本指引適用下列於英國執業之「會計組織諮詢委員會」會

員：

◎ 英 格 蘭 與 威 爾 斯 會 計 師 公 會 (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i n E n g l a n d a n d 

W a l e s )。

◎ 愛 爾 蘭 會 計 師 公 會(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i n I r e l a n d ) 。

◎ 蘇 格 蘭 會 計 師 公 會(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o f S c o t l a n d )。

◎ 認 證 會 計 師 協 會( T h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C h a r t e r e d 

C e r t i f i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

◎ 管 理 會 計 師 公 會 ( T h e C h a r t e r e d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A c c o u n t a n t s )。

◎ 公 共 財 務 與 會 計 公 會( T h e C h a r t e r e d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u b l i c F i n a n c e a n d A c c o u n t a n c y )。

亦適用於從事類似會計師業務之任何人，且不問是否執行

「 相 關 業 務 」(包 括 經 由 企 業 提 供 會 計 服 務)。 「 會 計 服 務 」

( a c c o u n t a n c y s e r v i c e s )一 詞 並 未 定 義 於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及「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內，惟在下述第2 8節部分已經予

以定義。對於提供破產處理服務、稅務諮詢、審計服務或有關

成立、經營或管理公司或信託基金相關服務者，在未適用更適

當機構訂定之指引時，亦建議遵循本指引。

2 . 2本指引大部分與執行相關業務之企業與個人應遵循之程序

有關。但建議所有會計師了解主要的洗錢犯罪行為、可能

觸法行為，以及應如何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至

於「相關業務」一詞，則於下述第2 7 . 4節加以詳述。

2 . 3本 指 引 所 涵 蓋 之 主 要 法 令 為 ：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

3 2 7條至第3 4 0條、第3 4 2條部分條文及表9，2 0 0 0年反恐怖

行 動 法 與 相 關 規 則 。 本 指 引 亦 涵 蓋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之相關內容，該規則係財政部為履行歐盟第二次反洗

錢 指 令  ( S e c o n d E C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D i r e c t i v e 

[ 2 0 0 1／9 7／E C ] )， 而 制 訂 ， 於2 0 0 3年1 1月2 8日 經 國 會 通

過，並於2 0 0 4年3月1日施行，其目的與本指引有關。

2 . 4本 指 引 並 未 論 及 「 金 融 服 務 主 管 機 關 」(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A u t h o r i t y , F S A )之 洗 錢 來 源 清 單 (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S o u r c e b o o k ) (有關「金融服務主管機關」

授 權 經 營 業 務)。 然 而 ， 本 指 引 涵 蓋 了 依 據2 0 0 0年 金 融 服

務 與 市 場 法(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a n d M a r k e t s A c t 

2 0 0 0 )第二十章之指定專門職業團體，有執照公司提供非

主流金融服務應具備之條件。

2 . 5本指引目的係協助個人與企業了解並遵循「2 0 0 2年犯罪收

益法」、「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及「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

則」之規範，並未包括法律諮詢，以及法律存在其他解釋

之可能。若企業希望採取其他解釋時，鼓勵其先取得法律

諮詢。同樣地，針對本指引未涵蓋之情況與議題，取得法

律建議對企業而言可能較為適宜。

2 . 6本指引尚未經財政部同意備查。不過與會計師及相關交易

與 專 門 職 業 有 關 的 工 作 ， 法 院 將 自 行 決 定 是 否 考 量 本 指

引。而監理機關及會計師的自律團體亦都將秉此作為。

2 . 7「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與「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課以組

織與個人責任。本指引所稱之「企業」，係指從事「相關

業務」之組織，包括經由企業提供會計服務之任何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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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I .倘若企業、主管與員工違反新法令之規範，可能被課處

嚴厲的刑事責任。

V I I I .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於2 0 0 3年2月2 4日施行。從事投資

業 務 以 及 其 他 為 「1 9 9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所 規 範 之 會

計 師 ， 有 關 申 報 之 刑 事 責 任 自2 0 0 3年2月2 4日 起 適 用 。

然而，未申報疑似洗錢行為以及未遵循段落V I所述規定

之新刑事責任，將自2 0 0 4年3月1日起，開始影響執業會

計師以及提供「相關業務」之其他會計師。

2 .背景與目的

2 . 1本指引適用下列於英國執業之「會計組織諮詢委員會」會

員：

◎ 英 格 蘭 與 威 爾 斯 會 計 師 公 會 (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i n E n g l a n d a n d 

W a l e s )。

◎ 愛 爾 蘭 會 計 師 公 會(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i n I r e l a n d ) 。

◎ 蘇 格 蘭 會 計 師 公 會( T h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C h a r t e r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o f S c o t l a n d )。

◎ 認 證 會 計 師 協 會( T h e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C h a r t e r e d 

C e r t i f i e d A c c o u n t a n t s )。

◎ 管 理 會 計 師 公 會 ( T h e C h a r t e r e d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A c c o u n t a n t s )。

◎ 公 共 財 務 與 會 計 公 會( T h e C h a r t e r e d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u b l i c F i n a n c e a n d A c c o u n t a n c y )。

亦適用於從事類似會計師業務之任何人，且不問是否執行

「 相 關 業 務 」(包 括 經 由 企 業 提 供 會 計 服 務)。 「 會 計 服 務 」

( a c c o u n t a n c y s e r v i c e s )一 詞 並 未 定 義 於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及「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內，惟在下述第2 8節部分已經予

以定義。對於提供破產處理服務、稅務諮詢、審計服務或有關

成立、經營或管理公司或信託基金相關服務者，在未適用更適

當機構訂定之指引時，亦建議遵循本指引。

2 . 2本指引大部分與執行相關業務之企業與個人應遵循之程序

有關。但建議所有會計師了解主要的洗錢犯罪行為、可能

觸法行為，以及應如何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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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第二十章之指定專門職業團體，有執照公司提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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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執業者。「個人」，兼指負責人與受雇人。個人之責

任通常與企業責任分別處理。但個人應熟知課於企業之責

任。

2 . 8「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與「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對於企

業或個人之業務或任務本質課以相異之責任。主要的區別

為：「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僅適用於執行相關業務，並

規定企業應採取之措施與程序。「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與

「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對 於 「 受 規 範 行 業 」

( r e g u l a t e d s e c t o r )課 以 較 廣 泛 之 申 報 刑 事 責 任 。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相關業務」，與「2 0 0 2年犯

罪收益法」與「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受規範行業」

定義相同，而在本指引所稱之「相關業務」兼含兩者。當

閱讀本指引時，未執行「相關業務」之企業與個人應依此

解釋。本指引起草之基礎是假定多數企業與多數會計事務

所會發現：將相關規範施行至所有業務，是較為容易且可

能較為有效，但仍要由各事務所自行決定。

2 . 9「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對於洗錢、洩漏或妨礙調查者課以

刑 事 責 任 。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亦 針 對 非 「 受 規 範 行

業」之「洗錢報告負責人」訂定不申報罪。「2 0 0 0年反恐

怖行動法」的洗錢罪定義則有所不同，特別包含意圖資助

恐怖行動，以及恐怖行動收益。「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亦要求任何人在交易或執行職業時相信或懷疑係恐怖分子

洗錢時進行申報。這些規範之適用並未侷限於「受規範行

業」。

2 . 1 0本法令所定義之更詳盡犯罪行為，請參閱附錄二。定義

與簡稱如第2 8節所述。

3 .法令

3 . 1犯罪收益法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重新定義了洗錢與洗錢犯罪，

建 立 調 查 與 恢 復 犯 罪 收 益 原 狀 之 機 制 ， 並 修 訂 及 增 強 企

業、個人申報知悉、懷疑或合理懷疑洗錢行為之要求。

3 . 2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

3 . 2 . 1當「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取代並大幅擴大1 9 9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之 適 用 範 圍 ， 而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則新增「不申報」( f a i l u r e t o r e p o r t )罪，

自2 0 0 3年2月2 4日起，對適用1 9 9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

企 業 與 個 人 開 始 生 效 。 至 於 洗 錢 罪(第3 2 7條 至 第

3 2 8條)、 洩 漏(第3 3 3條)及 妨 礙 調 查(第3 4 2條)等 ， 則

自2 0 0 3年2月2 4日適用於所有個人。

3 . 2 . 2「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適用於「相關業務」，並

擴及先前相關金融業務之定義範圍，特別包括：

◎經由企業提供會計服務；

◎ 經 核 准 執 行 1 9 8 6年 破 產 法 ( I n s o l v e n c y A c t 

1 9 8 6 )第 3 8 8條 或 1 9 8 9年 北 愛 爾 蘭 破 產 命 令

( I n s o l v e n c y N o r t h e r n I r e l a n d O r d e r 

1 9 8 9 )第3條意指之破產執行人之行為；

◎經由企業提供他人租稅諮詢；

◎ 經 由 企 業 提 供 由 有 資 格 任 命 為1 9 8 9年 公 司 法

( C o m p a n i e s A c t 1 9 8 9 )第2 5條或1 9 9 0年公司(北

愛爾蘭)命令第2 8條之公司審計人員的個人審計服

務；

◎經由企業提供成立、經營或管理公司或信託基金

相關服務；及

◎ 涉 及 受 收1 5 , 0 0 0歐 元 以 上 之 現 金 交 易(高 價 值 交

易者)。

進一步之相關業務討論，涵蓋於第2 7節以下。

3 . 2 . 3「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課 以 企 業 之 關 鍵 要 求 包

括：制訂確認新客戶身分程序、指定「洗錢報告負

責 人 」(管 理 階 層 與 受 雇 人 應 向 其 申 報 洗 錢 報 告)、

制訂相關措施與程序以預防及防制洗錢，以及提供

相關人員有關洗錢及防制程序之訓練等要求。完整



法務部調查局九十四年洗錢防制工作年報140

v 國外洗錢防制資料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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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要求任何人在交易或執行職業時相信或懷疑係恐怖分子

洗錢時進行申報。這些規範之適用並未侷限於「受規範行

業」。

2 . 1 0本法令所定義之更詳盡犯罪行為，請參閱附錄二。定義

與簡稱如第2 8節所述。

3 .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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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調 查 與 恢 復 犯 罪 收 益 原 狀 之 機 制 ， 並 修 訂 及 增 強 企

業、個人申報知悉、懷疑或合理懷疑洗錢行為之要求。

3 . 2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

3 . 2 . 1當「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取代並大幅擴大1 9 9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之 適 用 範 圍 ， 而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則新增「不申報」( f a i l u r e t o r e p o r t )罪，

自2 0 0 3年2月2 4日起，對適用1 9 9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

企 業 與 個 人 開 始 生 效 。 至 於 洗 錢 罪(第3 2 7條 至 第

3 2 8條)、 洩 漏(第3 3 3條)及 妨 礙 調 查(第3 4 2條)等 ， 則

自2 0 0 3年2月2 4日適用於所有個人。

3 . 2 . 2「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適用於「相關業務」，並

擴及先前相關金融業務之定義範圍，特別包括：

◎經由企業提供會計服務；

◎ 經 核 准 執 行 1 9 8 6年 破 產 法 ( I n s o l v e n c y A c t 

1 9 8 6 )第 3 8 8條 或 1 9 8 9年 北 愛 爾 蘭 破 產 命 令

( I n s o l v e n c y N o r t h e r n I r e l a n d O r d e r 

1 9 8 9 )第3條意指之破產執行人之行為；

◎經由企業提供他人租稅諮詢；

◎ 經 由 企 業 提 供 由 有 資 格 任 命 為1 9 8 9年 公 司 法

( C o m p a n i e s A c t 1 9 8 9 )第2 5條或1 9 9 0年公司(北

愛爾蘭)命令第2 8條之公司審計人員的個人審計服

務；

◎經由企業提供成立、經營或管理公司或信託基金

相關服務；及

◎ 涉 及 受 收1 5 , 0 0 0歐 元 以 上 之 現 金 交 易(高 價 值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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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列示於第1 4 . 2節以下。

3 . 3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3 . 3 . 1第三項洗錢防制之關鍵法令係有關與恐怖行動收益

與資助恐怖分子資金之「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與2 0 0 1年反恐怖行動(聯合

國措施)命令規範之相關犯罪行為摘要於附錄二。

3 . 3 . 2「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與「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的互動，一般而言，係

指現在企業與個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當企業或個

人在任何時候有合理理由知悉、相信或懷疑有洗錢

行為存在時，應為申報。進一步細節如附錄二。

4 .洗錢

4 . 1洗錢一詞使用在涉及犯罪收益或資助恐怖行動之一系列犯

罪行為。目前包括占有、以任何方式處置或隱匿任何犯罪

收益。就本指引而言，亦涵蓋涉及與恐怖分子資金有關之

類似行為，諸如該資金可能用於資助恐怖行動，以及恐怖

行動收益。

4 . 2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時，即屬「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範之

洗錢行為：

◎隱匿、掩飾、轉讓或移動(由英國移出)犯罪收益；

◎ 對 知 悉 或 懷 疑 法 律 合 意 有 幫 助(不 論 方 法 為 何)他 人 取

得、占有、使用或控制犯罪財產；或

◎取得、使用或占有犯罪財產；

◎以及知悉或懷疑可疑之財產，係源自或取自犯罪行為利

益。

4 . 3下列財產即屬於犯罪財產：

◎ 犯 罪 行 為 所 得 之 全 部 或 部 分 個 人 利 益(包 括 財 產 與 財 產

上利益)；或

◎直接或間接取自全部或部分前述個人利益；及

◎ 犯 罪 行 為 人 知 悉 或 懷 疑 其 源 自 或 取 自 於 前 述 之 個 人 利

益。

4 . 4犯罪行為係指行為之任何部分在英國領域內構成犯罪，或

行為之任何部分在英國領域內將構成犯罪行為。

4 . 5為避免爭議，犯罪財產包括(但不限於)：

◎逃漏稅捐之收益；

◎ 賄 賂 與 貪 污 所 得 之 利 益(包 括 收 受 賄 賂 以 及 經 由 行 賄 或

期約行賄而取得之契約收入)；

◎ 實 施 聯 合 行 為( c a r t e l )之 犯 罪 ， 而 所 得 之 利 益 或 收

入；及

◎因過失未遵循法令而減少成本所獲利益，且過失該當刑

事犯罪時。

4 . 6應注意者，係英國有數千種犯罪行為，若該行為人知悉或

懷疑可能因該犯行獲得利益，將該當洗錢犯罪。洗錢犯罪

與犯罪財產之定義相當廣泛。進一步資訊，包括相關法令

均涵蓋於附錄二。

4 . 7許多犯罪須該當意圖之要件。例如竊盜罪僅限於犯罪行為

人有非法且永久取得之意圖時，始構成犯罪。當未構成任

何犯罪時，即不可能該當洗錢罪。在部分案例中，當懷疑

竊盜或逃漏稅捐之財產上利益價值輕微時，該犯罪行為人

有可能僅是過失或誤認被容許該行為之想法。但有合理懷

疑已構成犯罪時，即應申報，而所謂懷疑有犯罪意圖，係

指 行 為 模 式 可 疑 ， 或 行 為 之 所 得 明 顯 違 法 ， 諸 如 涉 及 販

毒、孌童癖或恐怖行動。

5 .犯罪行為

5 . 1主 要 的 洗 錢 犯 罪 規 定 於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有關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及洩漏之犯罪行為

規 定 第3 3 0條 至 第3 3 3條 。 其 他 之 犯 罪 行 為 規 定 於 第3 3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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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列示於第1 4 . 2節以下。

3 . 3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3 . 3 . 1第三項洗錢防制之關鍵法令係有關與恐怖行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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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與2 0 0 1年反恐怖行動(聯合

國措施)命令規範之相關犯罪行為摘要於附錄二。

3 . 3 . 2「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與「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的互動，一般而言，係

指現在企業與個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當企業或個

人在任何時候有合理理由知悉、相信或懷疑有洗錢

行為存在時，應為申報。進一步細節如附錄二。

4 .洗錢

4 . 1洗錢一詞使用在涉及犯罪收益或資助恐怖行動之一系列犯

罪行為。目前包括占有、以任何方式處置或隱匿任何犯罪

收益。就本指引而言，亦涵蓋涉及與恐怖分子資金有關之

類似行為，諸如該資金可能用於資助恐怖行動，以及恐怖

行動收益。

4 . 2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時，即屬「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範之

洗錢行為：

◎隱匿、掩飾、轉讓或移動(由英國移出)犯罪收益；

◎ 對 知 悉 或 懷 疑 法 律 合 意 有 幫 助(不 論 方 法 為 何)他 人 取

得、占有、使用或控制犯罪財產；或

◎取得、使用或占有犯罪財產；

◎以及知悉或懷疑可疑之財產，係源自或取自犯罪行為利

益。

4 . 3下列財產即屬於犯罪財產：

◎ 犯 罪 行 為 所 得 之 全 部 或 部 分 個 人 利 益(包 括 財 產 與 財 產

上利益)；或

◎直接或間接取自全部或部分前述個人利益；及

◎ 犯 罪 行 為 人 知 悉 或 懷 疑 其 源 自 或 取 自 於 前 述 之 個 人 利

益。

4 . 4犯罪行為係指行為之任何部分在英國領域內構成犯罪，或

行為之任何部分在英國領域內將構成犯罪行為。

4 . 5為避免爭議，犯罪財產包括(但不限於)：

◎逃漏稅捐之收益；

◎ 賄 賂 與 貪 污 所 得 之 利 益(包 括 收 受 賄 賂 以 及 經 由 行 賄 或

期約行賄而取得之契約收入)；

◎ 實 施 聯 合 行 為( c a r t e l )之 犯 罪 ， 而 所 得 之 利 益 或 收

入；及

◎因過失未遵循法令而減少成本所獲利益，且過失該當刑

事犯罪時。

4 . 6應注意者，係英國有數千種犯罪行為，若該行為人知悉或

懷疑可能因該犯行獲得利益，將該當洗錢犯罪。洗錢犯罪

與犯罪財產之定義相當廣泛。進一步資訊，包括相關法令

均涵蓋於附錄二。

4 . 7許多犯罪須該當意圖之要件。例如竊盜罪僅限於犯罪行為

人有非法且永久取得之意圖時，始構成犯罪。當未構成任

何犯罪時，即不可能該當洗錢罪。在部分案例中，當懷疑

竊盜或逃漏稅捐之財產上利益價值輕微時，該犯罪行為人

有可能僅是過失或誤認被容許該行為之想法。但有合理懷

疑已構成犯罪時，即應申報，而所謂懷疑有犯罪意圖，係

指 行 為 模 式 可 疑 ， 或 行 為 之 所 得 明 顯 違 法 ， 諸 如 涉 及 販

毒、孌童癖或恐怖行動。

5 .犯罪行為

5 . 1主 要 的 洗 錢 犯 罪 規 定 於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有關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及洩漏之犯罪行為

規 定 第3 3 0條 至 第3 3 3條 。 其 他 之 犯 罪 行 為 規 定 於 第3 3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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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3 4 2條，以及「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與相關法規。

更詳盡資訊如附錄二。

5 . 2值得注意之關鍵，係「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引進「所有犯

罪」之申報制度。亦即洗錢罪可能涉及所有犯罪之收益，

意味著「洗錢報告負責人」猜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懷疑

有 犯 罪 行 為 且 有 犯 罪 收 益 時 ， 即 應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申報。不論犯罪行為人是否為客戶或其他人均適用，

且申報應盡快為之。洗錢定義範圍依包括占有犯罪收益之

事實而認定，諸如違反健康與安全法規而節省之成本、因

竊盜而取得財產、違反公司法( E n t e r p r i s e A c t )之聯合

行為，以及租稅規避(包括直接與間接稅)等。

5 . 3除「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所定之犯罪行為外，所有個人與

企業都有義務申報據信或懷疑源自恐怖行動或可能供給恐

怖行動所用之收益及其洗錢行為，這項義務與其營業或雇

用員工時所得資訊有關。此為「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

規 範 ， 適 用 於 英 國 領 域 內 ， 且 不 論 是 「 受 規 範 行 業 」 或

「相關業務」均適用。當個人從事「受規範行業」時，即

有義務於知悉或懷疑有該當「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規定

之犯罪行為時提出申報，有關恐怖活動之申報與「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相同，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進行申報。

6 .知悉與懷疑

6 . 1一般而言，知悉可能包括：

◎確實知悉。

◎明顯的視而不見。

◎故意不發問，可能不介意結果發生。

◎故意恐嚇某人洩漏，可能不介意內容為何。

◎正常且理智之人得知悉暗示事實之情形。

◎正常且理智之人應詢問卻疏於作合理詢問之情形。

6 . 2 現行法令並未就「可疑」加以定義。判例與其他來源指

出 「 可 疑 」 程 度 高 於 猜 測 ， 但 低 於 已 證 明 或 知 悉 。 「 可

疑」具有個人性及主觀性，但通常建立在某些客觀基礎，

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應符合企業「洗錢報告負責人」處理可

能構成「可疑」之方式。

6 . 3企 業 亦 應 警 覺 適 用 於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0條 及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受規範產業」未申報罪的客

觀要件事實。即若企業及個人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構成

犯罪之洗錢行為，卻未能知悉或懷疑該犯罪時，仍可能觸

犯法律。換言之，若任何理智之人居於相同職位都會懷疑

並申報時，而該人卻未申報亦可能犯罪。

6 . 4考量是否應申報時，需對個案是否有「合理理由」得以知

悉或懷疑加以判斷。「合理理由」不應與可能影響特定行

業或個人之存在較高風險因素相混淆。例如：使用現金之

業務、複雜之海外信託及公司結構可能為洗錢所利用，但

不能視為「合理理由」。存在較高風險因素需要從提高注

意並蒐集「認識客戶」資訊著手因應，並加強察覺執行業

務時之洗錢風險，其本身並不要求申報疑以洗錢報告。

6 . 5「合理理由」之成立，需有充足資訊逾越猜測某人可能正

在 進 行 洗 錢 或 推 定 低 度 犯 罪(例 如 未 申 報 所 有 的 現 金 交

易)普遍存在某特定行業的程度。

6 . 6考慮下列三項情形可能有助於判斷是否有合理理由知悉或

懷疑有洗錢犯罪：

◎觀察行為是否有犯罪可能？

◎ 若 有 ， 則 觀 察 個 人 或 團 體 實 施 是 否 涉 嫌 產 生 收 益 之 行

為？

◎哪些事實與資訊形成知悉或懷疑，亦即如何在報告中向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敘述理由？注意「2 0 0 2年犯罪收

益法」第3 4 0條( 3 ) ( b )非常重要，該條文詳述「若財產

係犯罪所得之利益，則該財產即屬於犯罪財產⋯而且犯

罪行為人知悉或懷疑該當此利益」。

6 . 7 第3 3 7條( 1 )與第3 3 8條( 4 )之客戶秘密揭露條款僅適用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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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3 4 2條，以及「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與相關法規。

更詳盡資訊如附錄二。

5 . 2值得注意之關鍵，係「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引進「所有犯

罪」之申報制度。亦即洗錢罪可能涉及所有犯罪之收益，

意味著「洗錢報告負責人」猜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懷疑

有 犯 罪 行 為 且 有 犯 罪 收 益 時 ， 即 應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申報。不論犯罪行為人是否為客戶或其他人均適用，

且申報應盡快為之。洗錢定義範圍依包括占有犯罪收益之

事實而認定，諸如違反健康與安全法規而節省之成本、因

竊盜而取得財產、違反公司法( E n t e r p r i s e A c t )之聯合

行為，以及租稅規避(包括直接與間接稅)等。

5 . 3除「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所定之犯罪行為外，所有個人與

企業都有義務申報據信或懷疑源自恐怖行動或可能供給恐

怖行動所用之收益及其洗錢行為，這項義務與其營業或雇

用員工時所得資訊有關。此為「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

規 範 ， 適 用 於 英 國 領 域 內 ， 且 不 論 是 「 受 規 範 行 業 」 或

「相關業務」均適用。當個人從事「受規範行業」時，即

有義務於知悉或懷疑有該當「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規定

之犯罪行為時提出申報，有關恐怖活動之申報與「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相同，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進行申報。

6 .知悉與懷疑

6 . 1一般而言，知悉可能包括：

◎確實知悉。

◎明顯的視而不見。

◎故意不發問，可能不介意結果發生。

◎故意恐嚇某人洩漏，可能不介意內容為何。

◎正常且理智之人得知悉暗示事實之情形。

◎正常且理智之人應詢問卻疏於作合理詢問之情形。

6 . 2 現行法令並未就「可疑」加以定義。判例與其他來源指

出 「 可 疑 」 程 度 高 於 猜 測 ， 但 低 於 已 證 明 或 知 悉 。 「 可

疑」具有個人性及主觀性，但通常建立在某些客觀基礎，

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應符合企業「洗錢報告負責人」處理可

能構成「可疑」之方式。

6 . 3企 業 亦 應 警 覺 適 用 於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0條 及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受規範產業」未申報罪的客

觀要件事實。即若企業及個人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構成

犯罪之洗錢行為，卻未能知悉或懷疑該犯罪時，仍可能觸

犯法律。換言之，若任何理智之人居於相同職位都會懷疑

並申報時，而該人卻未申報亦可能犯罪。

6 . 4考量是否應申報時，需對個案是否有「合理理由」得以知

悉或懷疑加以判斷。「合理理由」不應與可能影響特定行

業或個人之存在較高風險因素相混淆。例如：使用現金之

業務、複雜之海外信託及公司結構可能為洗錢所利用，但

不能視為「合理理由」。存在較高風險因素需要從提高注

意並蒐集「認識客戶」資訊著手因應，並加強察覺執行業

務時之洗錢風險，其本身並不要求申報疑以洗錢報告。

6 . 5「合理理由」之成立，需有充足資訊逾越猜測某人可能正

在 進 行 洗 錢 或 推 定 低 度 犯 罪(例 如 未 申 報 所 有 的 現 金 交

易)普遍存在某特定行業的程度。

6 . 6考慮下列三項情形可能有助於判斷是否有合理理由知悉或

懷疑有洗錢犯罪：

◎觀察行為是否有犯罪可能？

◎ 若 有 ， 則 觀 察 個 人 或 團 體 實 施 是 否 涉 嫌 產 生 收 益 之 行

為？

◎哪些事實與資訊形成知悉或懷疑，亦即如何在報告中向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敘述理由？注意「2 0 0 2年犯罪收

益法」第3 4 0條( 3 ) ( b )非常重要，該條文詳述「若財產

係犯罪所得之利益，則該財產即屬於犯罪財產⋯而且犯

罪行為人知悉或懷疑該當此利益」。

6 . 7 第3 3 7條( 1 )與第3 3 8條( 4 )之客戶秘密揭露條款僅適用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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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況。要件為：

◎知悉、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洗錢犯罪(第3 3 7條

( 3 ) )；或

◎ 將 或 已 經 違 反 禁 止 行 為(規 定 於 第3 2 7條( 1 )、 第3 2 8條

( 1 )或第3 2 9條( 1 ) )。在無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之情況下

揭露，將增加企業與個人行為違反保密義務之風險。

7 .無價值輕微不罰之規定

7 . 1申報疑似洗錢報告無關犯罪行為所得利益之價值，或犯罪

之嚴重性。因為「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2 0 0 0年反恐怖

行動法」與「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並沒有無價值輕微不

罰之規定。

7 . 2無價值輕微不罰之規定並非意指會計師之申報僅是高於正

常理由的猜測或是職業懷疑，而不是有合理理由懷疑洗錢

行為。有關在這些情況下採取適當行動的額外指引將於本

指引之其他部分討論，特別是第6節與第4 . 7節之部分。

8 .客戶秘密

8 . 1因知悉、懷疑或有合理理由而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優

先於保守客戶秘密。「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提供違反英國

法 律 資 訊 保 密 義 務 的 保 護 ， 這 些 條 款 適 用 於 「 受 規 範 行

業」及其他未受規範行業，而且包括履行申報義務外的自

願性申報。

8 . 2「洗錢報告負責人」應揭露所有與「可疑」及申報有關之

資 訊 ， 而 其 中 亦 可 能 同 時 涵 蓋 許 多 不 應 被 揭 露 的 無 關 資

訊。

8 . 3「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提供類似保護。

8 . 4有關與法律專業特權資訊之指引，請參考第1 2節以下。

9 .洩漏

9 . 1應 注 意 不 向 洗 錢 者 洩 漏 ， 否 則 即 該 當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之犯罪行為，「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亦有相同之規

定。此種犯罪觸犯時機，可能在知悉或懷疑已完成申報。

若與恐怖行動之相關犯罪，則亦涵蓋即將申報時發生。洩

漏內容包括向指定專責人員(即「洗錢報告負責人」)的內

部申報。同樣地，若洩漏可能妨礙主管機關的調查時，亦

可能該當犯罪，企業於傳送有洗錢「可疑」及申報時，應

提高注意，有關洩漏罪的更詳盡指引於附錄三加以討論。

9 . 2該當洩漏罪，須有妨礙申報後主管機關的調查工作，且洩

漏罪無礙於企業及個人以非特定基礎，與客戶討論有關洗

錢 防 制 議 題 或 其 他 相 關 事 項 。 同 樣 考 量 適 用 於 妨 礙 調 查

罪，如第9 . 3節以下所述。

9 . 3應注意者，儘管洩漏罪係以個人於知悉或懷疑已完成申報

或 即 將 申 報 為 要 件 ， 但 進 一 步 的 妨 礙 調 查 罪 則 規 定 於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八章。在此規定下，知悉可能會

妨礙調查而揭露，或偽造、隱匿、毀棄與調查工作有關之

文件，即該當犯罪。進一步的犯罪規定於「2 0 0 0年反恐怖

行動法」，係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之恐怖行動調查正在

執 行 或 即 將 執 行 ， 不 管 是 否 已 申 報 而 妨 礙 恐 怖 行 動 之 調

查。相關犯罪的詳盡資訊如附錄二。

1 0 .租稅相關犯罪

1 0 . 1租稅相關犯罪未做特別區別。因租稅相關犯罪所得之財

產上利益，與竊盜、販毒或其他犯罪之處理並無區別。

若相同行為在英國領域外發生，而在英國構成犯罪時，

亦 包 括 在 內 。 無 須 對 英 國 租 稅 系 統 造 成 任 何 必 然 的 影

響。

1 0 . 2逃 漏 稅 捐 罪 該 當 洗 錢 的 定 義 ， 包 括 隱 匿 收 入 及 虛 報 成

本。對於直接稅而言，常見犯罪行為通常會涉及一些犯

罪意圖或不誠實。對於間接稅而言，1 9 7 9年關稅與消費

稅 法 案 ( C u s t o m s a n d E x c i s e M a n a g e m e n t A c t 

1 9 7 9 )第1 6 7條( 3 )列出一些無辜或意外錯誤亦屬於犯罪行

為，雖然在實務上通常只會被課以民事責任。「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第3 4 0條，對不知悉或未懷疑係犯罪利益之

人，則不該當洗錢罪。法律的解釋之一即對雖構成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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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況。要件為：

◎知悉、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洗錢犯罪(第3 3 7條

( 3 ) )；或

◎ 將 或 已 經 違 反 禁 止 行 為(規 定 於 第3 2 7條( 1 )、 第3 2 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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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將增加企業與個人行為違反保密義務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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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犯罪行為，「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亦有相同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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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即 將 申 報 為 要 件 ， 但 進 一 步 的 妨 礙 調 查 罪 則 規 定 於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八章。在此規定下，知悉可能會

妨礙調查而揭露，或偽造、隱匿、毀棄與調查工作有關之

文件，即該當犯罪。進一步的犯罪規定於「2 0 0 0年反恐怖

行動法」，係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之恐怖行動調查正在

執 行 或 即 將 執 行 ， 不 管 是 否 已 申 報 而 妨 礙 恐 怖 行 動 之 調

查。相關犯罪的詳盡資訊如附錄二。

1 0 .租稅相關犯罪

1 0 . 1租稅相關犯罪未做特別區別。因租稅相關犯罪所得之財

產上利益，與竊盜、販毒或其他犯罪之處理並無區別。

若相同行為在英國領域外發生，而在英國構成犯罪時，

亦 包 括 在 內 。 無 須 對 英 國 租 稅 系 統 造 成 任 何 必 然 的 影

響。

1 0 . 2逃 漏 稅 捐 罪 該 當 洗 錢 的 定 義 ， 包 括 隱 匿 收 入 及 虛 報 成

本。對於直接稅而言，常見犯罪行為通常會涉及一些犯

罪意圖或不誠實。對於間接稅而言，1 9 7 9年關稅與消費

稅 法 案 ( C u s t o m s a n d E x c i s e M a n a g e m e n t A c t 

1 9 7 9 )第1 6 7條( 3 )列出一些無辜或意外錯誤亦屬於犯罪行

為，雖然在實務上通常只會被課以民事責任。「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第3 4 0條，對不知悉或未懷疑係犯罪利益之

人，則不該當洗錢罪。法律的解釋之一即對雖構成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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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罪 的 無 辜 錯 誤 並 無 須 申 報 。 預 期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之 申 報 指 引 亦 會 敘 明 對 構 成 第1 6 7條( 3 )所 定 犯 罪 欠

缺意圖要件者無須申報。儘管如此，納稅義務人當被告

知 納 稅 申 報 書 有 錯 誤 時 ， 仍 須 要 適 當 的 知 悉 或 懷 疑 反

應。不僅如此，公司與個人在他們認為擁有執法人員感

興趣或重要資訊時，要謹慎依賴可視同「技術抗辯」的

作為。

1 0 . 3法律影響租稅顧問於提供或同意提供服務而可能導致需

代表客戶或鼓勵客戶向內地稅局或關稅與消費稅務局之

揭露。若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向內地稅局或關稅與消

費稅務局揭露之資料同時隱含犯罪行為。則亦應向「國

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定應

儘速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

1 1 .刑事責任

1 1 . 1犯 罪 可 能 依 行 為 之 輕 重 而 分 別 於 治 安 法 院

( M a g i s t r a t e’s C o u r t )或 巡 迴 法 院( C r o w n C o u r t )進

行審判。於治安法院審判之案件得處六個月以下之有期

徒刑，或科或併科五千英鎊以下之罰金。於巡迴法院審

判之案件，得科以無限制之罰金及處下列有期徒刑：

◎重大洗錢罪，十四年以下，

◎未申報與洩漏罪者，五年以下，及

◎違反「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定之要求作為者，二

年以下。

1 1 . 2企 業 或 個 人 都 有 可 能 觸 犯 所 有 洗 錢 罪 。 當 企 業 未 遵 循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時，對於同意或默許企業觸犯

該罪之管理者或合夥人亦構成犯罪，或該犯罪可歸責於

管理者或合夥人之過失時亦同。

1 1 . 3依 照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1條 與 第3 3 2條 規 定 ， 一

些特殊犯罪係「洗錢報告負責人」在接獲報告後知悉或

懷疑洗錢行為時(第3 3 1條係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 ?未向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第3 3 2條適用於企業指定之

任何「洗錢報告負責人」，不問其是否執行任何「相關

業務」。

1 2 .法律特權

1 2 . 1法律特權提供專業法律顧問有關未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

告之訴訟抗辯權(第3 3 0條( 1 0 ) )，此規定僅適用於在特權

豁免情況下獲得之資訊以及進一步犯罪目的之意圖尚未

告知律師或由律師得知之情形(第3 3 0條( 1 1 ) )。「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未提供會計師或未具法律資格卻提供法律

諮詢者相同保護之特別條款。符合法律資格者於任何情

形提供客戶諮詢，均得主張該抗辯權，此部分適用於內

部律師。

1 2 . 2企業得考慮所擁有之法律特權資訊與第三者(包括客戶)之

法律特權有關時需否進行申報，例如：當企業接獲律師

代表其客戶通知有關法律訴訟之資訊。若依「2 0 0 2年犯

罪收益法」申報將導致該資訊之曝光，則企業可能希望

獲得法律諮詢，以確定是否有任何理由可構成「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0條 至 第3 3 2條 所 定 之 不 申 報 罪 之 抗 辯

理由，或是否不顧第三人既有之特權而提出申報。

1 2 . 3本指引制訂時，亦正在與政府討論就會計師懷疑取得之

特權資訊可能與洗錢有關時，應有之法律特權該如何解

釋。當個人遭遇是否應報告其相信應視為特權而應予以

保密之困境時，建議向「洗錢報告負責人」諮詢，並得

以匿名及非詳述之方式進行，以確定該事項是否為特權

項目，「洗錢報告負責人」隨後於決定採取進一步行動

之前，應先確定該特權是否適用，達成結論之理由亦應

予 紀 錄 。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應 記 住 其 可 能 有 責 任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以 「 匿 名 」 方 式 進 行 申 報 ； 而

「洗錢報告負責人」對此申報義務，並不因無法知悉涉

及 者 身 分 之 事 實 作 為 抗 辯 事 由 。 至 於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之特權抗辯權範圍(如可知悉向其提出報告者)目前也

正在與政府討論中。

1 3 .適用之領域與治外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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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罪 的 無 辜 錯 誤 並 無 須 申 報 。 預 期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之 申 報 指 引 亦 會 敘 明 對 構 成 第1 6 7條( 3 )所 定 犯 罪 欠

缺意圖要件者無須申報。儘管如此，納稅義務人當被告

知 納 稅 申 報 書 有 錯 誤 時 ， 仍 須 要 適 當 的 知 悉 或 懷 疑 反

應。不僅如此，公司與個人在他們認為擁有執法人員感

興趣或重要資訊時，要謹慎依賴可視同「技術抗辯」的

作為。

1 0 . 3法律影響租稅顧問於提供或同意提供服務而可能導致需

代表客戶或鼓勵客戶向內地稅局或關稅與消費稅務局之

揭露。若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向內地稅局或關稅與消

費稅務局揭露之資料同時隱含犯罪行為。則亦應向「國

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定應

儘速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

1 1 .刑事責任

1 1 . 1犯 罪 可 能 依 行 為 之 輕 重 而 分 別 於 治 安 法 院

( M a g i s t r a t e’s C o u r t )或 巡 迴 法 院( C r o w n C o u r t )進

行審判。於治安法院審判之案件得處六個月以下之有期

徒刑，或科或併科五千英鎊以下之罰金。於巡迴法院審

判之案件，得科以無限制之罰金及處下列有期徒刑：

◎重大洗錢罪，十四年以下，

◎未申報與洩漏罪者，五年以下，及

◎違反「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定之要求作為者，二

年以下。

1 1 . 2企 業 或 個 人 都 有 可 能 觸 犯 所 有 洗 錢 罪 。 當 企 業 未 遵 循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時，對於同意或默許企業觸犯

該罪之管理者或合夥人亦構成犯罪，或該犯罪可歸責於

管理者或合夥人之過失時亦同。

1 1 . 3依 照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1條 與 第3 3 2條 規 定 ， 一

些特殊犯罪係「洗錢報告負責人」在接獲報告後知悉或

懷疑洗錢行為時(第3 3 1條係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 ?未向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第3 3 2條適用於企業指定之

任何「洗錢報告負責人」，不問其是否執行任何「相關

業務」。

1 2 .法律特權

1 2 . 1法律特權提供專業法律顧問有關未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

告之訴訟抗辯權(第3 3 0條( 1 0 ) )，此規定僅適用於在特權

豁免情況下獲得之資訊以及進一步犯罪目的之意圖尚未

告知律師或由律師得知之情形(第3 3 0條( 1 1 ) )。「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未提供會計師或未具法律資格卻提供法律

諮詢者相同保護之特別條款。符合法律資格者於任何情

形提供客戶諮詢，均得主張該抗辯權，此部分適用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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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0條 至 第3 3 2條 所 定 之 不 申 報 罪 之 抗 辯

理由，或是否不顧第三人既有之特權而提出申報。

1 2 . 3本指引制訂時，亦正在與政府討論就會計師懷疑取得之

特權資訊可能與洗錢有關時，應有之法律特權該如何解

釋。當個人遭遇是否應報告其相信應視為特權而應予以

保密之困境時，建議向「洗錢報告負責人」諮詢，並得

以匿名及非詳述之方式進行，以確定該事項是否為特權

項目，「洗錢報告負責人」隨後於決定採取進一步行動

之前，應先確定該特權是否適用，達成結論之理由亦應

予 紀 錄 。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應 記 住 其 可 能 有 責 任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以 「 匿 名 」 方 式 進 行 申 報 ； 而

「洗錢報告負責人」對此申報義務，並不因無法知悉涉

及 者 身 分 之 事 實 作 為 抗 辯 事 由 。 至 於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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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適用之領域與治外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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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1相關法律對於在英國經營之企業均有適用，包括為海外

客戶工作之英國企業在內，有海外分支機構之企業，以

及特別是有暫時性於海外工作者或支援者之企業，可能

期望尋求與該等個人程序有關之法律諮詢，以確保該等

個人與企業遵循英國及工作所在地之法律要求。

1 3 . 2不論法律的嚴格規範，英國企業可能會希望考慮採取更

寬 廣 的 洗 錢 防 制 政 策 以 保 護 其 全 球 聲 譽 及 在 英 國 執 行

「 受 規 範 業 務 」 ， 尤 其 當 英 國 企 業 對 境 外 業 務 具 控 制

權，或將業務外包至境外地區。

1 3 . 3在英國立法中，洗錢定義不限於英國領域內有關犯罪收

益之行為，亦擴及在英國可能該當犯罪而在英國領域外

發 生 之 有 關 犯 罪 收 益 行 為 。 而 部 分 行 為 在 英 國 可 能 違

法，但基於幾項理由(包括社會與文化背景)在發生於其他

國家內可能並非違法，例如違反健康與安全之規定，這

些實例並不能免除申報義務，但較適當之方式應為申報

簡 短 與 ／ 或 綜 合 性 報 告 ， 此 可 參 照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發 行 之 簡 式 報 告 指 引(見 第2 0 . 3節)。 但 在 任 何 情 況

下，與恐怖活動、販毒或相類犯罪有關之「可疑」均應

完整申報，且不問涉及之國家。

1 4 .企業需要做什麼

1 4 . 1此部分應與過渡性安排(見第2 4節以下)一併參照。

1 4 . 2自2 0 0 4年3月1日起，企業從事所有「相關業務」時應依照

以下程序：

◎指定「洗錢報告負責人」並實施內部申報程序。

◎訓練個人以確保其知悉相關法律、了解如何辨識與處

理可能的洗錢行為、如何向「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

以及如何識別客戶。

◎建立適當內部程序以防制及預防洗錢，並使相關人員

了解該程序。

◎驗證新客戶身分並留存身分識別證據。

◎留存客戶身分及該客戶所有之交易紀錄。

◎向「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

◎客戶身分識別紀錄應於業務關係終止後，由提供相關

業務之公司部門繼續保留五年，交易紀錄亦應自完成

之日起保留五年。

1 5 . 洗錢報告負責人( M L R O )

1 5 . 1「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要求企業指定主管接受內部申

報，此主管通常稱為「洗錢報告負責人」，此為企業應

優先處理之事項，被指定為「洗錢報告負責人」者應有

適 當 層 級 資 歷 與 經 驗 ， 在 許 多 會 計 事 務 所 與 類 似 企 業

中，從負責人中擇一出任會是適當人選，獨立之執業會

計師無指定「洗錢報告負責人」之義務，此因無受雇人

及未與他人合夥之故。

1 5 . 2個 人 應 向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提 出 洗 錢 之 內 部 報 告 ，

「洗錢報告負責人」隨後必須依照任何企業可取得之相

關資訊考量該內部報告。若「洗錢報告負責人」考慮結

果認為有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洗錢行為

時，則應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該事項。若存疑

時，「洗錢報告負責人」可尋求法律諮詢，若決定不提

出報告時，則應紀錄相關理由。當考量是否向「國家犯

罪情報中心」提出報告時，文件記載非常重要。若能夠

證 實 經 過 合 理 程 序 ， 以 誠 信 盡 應 盡 注 意 並 遵 守 相 關 指

引 ， 可 協 助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對 未 揭 露 之 指 控 做 辯

護。

1 5 . 3「洗錢報告負責人」能將這些任務委託予其他個人，不

過 不 能 以 此 卸 責 。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若 接 獲 洗 錢 報

告?未盡責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提出報告，可能因此

負擔個人責任。因此，「洗錢報告負責人」需確定並未

就其職責採取「不碰觸」方法，並應對內部程序維持控

制。其他「洗錢報告負責人」可能構成之犯罪行為如附

錄二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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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報告負責人」隨後必須依照任何企業可取得之相

關資訊考量該內部報告。若「洗錢報告負責人」考慮結

果認為有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知悉或懷疑)洗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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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4對企業而言，必須發展一套當「洗錢報告負責人」暫時

無法遂行該職務之替代性程序，因為必須盡可能合理且

及時的申報，在此情況下延遲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

申報通常是不可接受的，而可行之解決方式為提名或指

定適當之代理「洗錢報告負責人」，代為審查內部報告

之 有 效 性 ， 並 決 定 是 否 應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申

報。

1 5 . 5企業必須建立並維持適當之內部程序，並確保所有個人

均接受適當訓練，「洗錢報告負責人」應負起責任完成

這些要求。

1 6 .訓練

1 6 . 1企 業 必 須 採 取 適 當 步 驟 以 確 保 提 供 相 關 個 人 接 受 有 關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條 款 、 主 要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與「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以

及如何識別與處理可能涉及洗錢行為之訓練。訓練將使

企業建立遵守洗錢要求之文化，建議企業以文書紀錄訓

練之提供以證明對相關要求之遵行。

1 6 . 2對所有個人提供訓練之程度應符合其企業內角色與資深

程度，除對主要洗錢犯罪行為之了解外，並不預期相關

個人對於超出其職位與資深程度去對犯罪行為有詳盡瞭

解。訓練應涵蓋「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2 0 0 3年洗錢

防制規則」以及「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等法令有關個

人以確保企業遵循相關義務以及個人之義務作為，亦應

包括如何辨識與處理可能與洗錢有關之活動。最後，相

關個人需認知企業防制與預防洗錢之內部程序，包括客

戶識別、留存紀錄與申報程序等。

1 6 . 3訓練並不一定需於內部執行，儘管在許多情況下，企業

可能偏好此種方式執行訓練。個人可參與外部組織舉行

之研討會、專題討論及訓練課程，或參與透過電腦教學

的基礎訓練，可視為企業滿足訓練義務之有效方法。不

過，應使用一般常識判斷課程、研討會或專題討論之適

當性。

1 7 .內部程序

企業將需檢視其既有內部控制程序以確保其包括防制與預

防洗錢之適當措施，並於當必要時對既有程序進行修正。提供

通用性特定程序之指引十分困難，因為不同企業提供之服務將

導致不同之風險與影響力。不過，建議企業考量下述內容：

◎ 客 戶 接 受 程 序 ， 包 括 身 分 識 別(第1 8節)與 蒐 集 「 認 識 客

戶」資訊，如客戶預期往來之業務形式、企業經營方式

及資金來源。該資訊不僅協助確認可疑交易或活動，同

時也強化「洗錢報告負責人」能夠做出是否申報之合理

判斷，協助增加申報之品質。

◎透過客戶帳戶之金錢與交易管理，比對客戶身分背景、

交易目的及資金來源與目的地是否相符。

◎對有可能被洗錢者利用之客戶提供勸告及其他服務。

◎內部報告程序之適當性。

◎「洗錢報告負責人」之角色。

1 8 .辨識程序

1 8 . 1基於過渡性安排(見下述第2 5節)，企業需有能力辨識新客

戶之真實身分。

1 8 . 2在建立其方法時，企業可能希望考量不僅是不同客戶群

之風險，亦包括不同服務類型之風險。基於這些風險評

估，企業可決定其「了解客戶」與身分識別證據所要求

之適當資訊等級。

1 8 . 3藉由舉例方式，對於面對面接觸之個人、私人公司與信

託基金之基本識別程序敘述如下。這些可能無法適用於

所有環境。例如：對於境外高風險國家之信託可能需要

更完整程序。

1 8 . 4個人之辨識程序通常包括目視及取得證據副本，以建立

客戶之全名與永久地址。含照片之正式文件尤其是有價

值 之 身 分 識 別 證 據 。 此 最 可 能 之 形 式 為 新 式 駕 照 或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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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3訓練並不一定需於內部執行，儘管在許多情況下，企業

可能偏好此種方式執行訓練。個人可參與外部組織舉行

之研討會、專題討論及訓練課程，或參與透過電腦教學

的基礎訓練，可視為企業滿足訓練義務之有效方法。不

過，應使用一般常識判斷課程、研討會或專題討論之適

當性。

1 7 .內部程序

企業將需檢視其既有內部控制程序以確保其包括防制與預

防洗錢之適當措施，並於當必要時對既有程序進行修正。提供

通用性特定程序之指引十分困難，因為不同企業提供之服務將

導致不同之風險與影響力。不過，建議企業考量下述內容：

◎ 客 戶 接 受 程 序 ， 包 括 身 分 識 別(第1 8節)與 蒐 集 「 認 識 客

戶」資訊，如客戶預期往來之業務形式、企業經營方式

及資金來源。該資訊不僅協助確認可疑交易或活動，同

時也強化「洗錢報告負責人」能夠做出是否申報之合理

判斷，協助增加申報之品質。

◎透過客戶帳戶之金錢與交易管理，比對客戶身分背景、

交易目的及資金來源與目的地是否相符。

◎對有可能被洗錢者利用之客戶提供勸告及其他服務。

◎內部報告程序之適當性。

◎「洗錢報告負責人」之角色。

1 8 .辨識程序

1 8 . 1基於過渡性安排(見下述第2 5節)，企業需有能力辨識新客

戶之真實身分。

1 8 . 2在建立其方法時，企業可能希望考量不僅是不同客戶群

之風險，亦包括不同服務類型之風險。基於這些風險評

估，企業可決定其「了解客戶」與身分識別證據所要求

之適當資訊等級。

1 8 . 3藉由舉例方式，對於面對面接觸之個人、私人公司與信

託基金之基本識別程序敘述如下。這些可能無法適用於

所有環境。例如：對於境外高風險國家之信託可能需要

更完整程序。

1 8 . 4個人之辨識程序通常包括目視及取得證據副本，以建立

客戶之全名與永久地址。含照片之正式文件尤其是有價

值 之 身 分 識 別 證 據 。 此 最 可 能 之 形 式 為 新 式 駕 照 或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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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附 帶 證 實 地 址 之 獨 立 文 件 ， 諸 如 最 近 之 水 電 費 帳

單。關於護照之複印有法律限制，影印護照應使用黑白

顏色，僅限個人資料頁面，且不應用於法規規範做為身

分識別以外之目的使用。

1 8 . 5對於私人公司、合夥或獨資交易人而言，該企業需建立

往來單位本身之身分識別、業務活動，並於適當時機考

量其客戶風險、所有人之身分識別(如上例)、主要主管、

合夥人與獨資交易人。適當之單位身分識別可能包括公

司證書之副本、公司註冊之地址及股東與董事名單。

1 8 . 6對於信託基金而言，識別要求通常包括證明信託基金之

性質與目的、資金原始來源以及受託管理人／控制人、

主要委託人與受益人之身分識別。

1 8 . 7對破產工作及其他環境下，可能遭遇特定缺乏合作之情

境。所屬會員在執行破產工作時之指引已由企業破產專

業 人 員 協 會 (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B u s i n e s s R e c o v e r y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 R 3 ) )發行。

1 8 . 8企業亦可能希望依據已知恐怖分子及其他制裁資訊檢視

比對新客戶。該特定名單於附錄四。

1 8 . 9「聯合洗錢防制指導工作組」指導注意事項第四章有關

了解客戶與身分識別證據提供與客戶識別有關之額外指

引，包括透過其他企業體執行之作業。「聯合洗錢防制

指導工作組」指導注意事項專為「金融服務主管機關」

管轄規範之組織所量身定做，但第四章應可為會計師業

務所接受與採用。

1 8 . 1 0身分識別紀錄必須於業務關係結束後保存五年時間。企

業需確保紀錄不被單一部門之不慎所毀損，而有另一備

份可保存五年或為建立新客戶業務關係所使用。

1 9 .銀行業務與客戶資金

1 9 . 1提醒執業會計師有關身分識別之議題。「歐洲職業公會

支 持 打 擊 組 織 犯 罪 憲 章( C h a r t e r f o r t h e E u r o p e a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i n s u p p o r t o f t h e 

f i g h t a g a i n s t o r g a n i s e d c r i m e )」 於1 9 9 9年7月2 7日

由「會計組織諮詢委員會」組織之代表簽署。該憲章要

求公司於處理客戶金錢時要驗證客戶身分識別，這對於

本身帳戶內持有客戶金錢或保管客戶銀行帳戶之公司尤

其重要，對那些客戶外幣銀行帳戶更應特別注意。請注

意這並非新要求，而且應已為公司所遵行。

1 9 . 2當處理客戶金錢時需謹慎小心以避免交易涉及洗錢，此

類服務可被視為高於正常之風險，因此需要較高程度之

「了解客戶」及識別程序。處理客戶金錢亦可能引起強

制信託問題(見下述第2 1節)。

2 0 .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報告可疑並請求同意

2 0 . 1「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與 執 法 機 構 合 作 分 享 持 有 之 資

訊。為有助於處理報告及輸入資料庫時，「國家犯罪情

報中心」已設計完整與簡式之申報表格。這些表格是由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依 本 身 需 求 制 定 ， 並 無 法 律 依

據，報告標準表格與指引將可自2 0 0 4年3月1日起從「國家

犯罪情報中心」網站取得。該指引將包括適合使簡式表

格之報告類型，簡式報告不僅使用在個人較低情報價值

之報告，亦可彙整數起低情報價值報告之綜合報告(遵照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標準)。一些值得申報的情事可在

審核或類似作業過程中發現而一併彙集進行申報。當執

法主管機關(包括稅務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發現該申報報

告對決定進行調查工作具有價值時，則該資訊在任何情

況下均不可他用。

2 0 . 2當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時，建議「洗錢報告負

責人」使用這些申報表格及相關指引，儘管並非強制性

且可能有任何替代原則可供使用。建議報告以郵寄或傳

真送出，除非確定電子傳輸無安全顧慮。企業必須說明

知悉或懷疑之基礎，而且應提供其他與報告有關之必要

資 訊(已 取 得 或 取 得 時 不 延 遲 報 告 或 引 發 「 洩 漏 」 疑 慮

時)。企業亦可能無法取得所有必要資訊，諸如銀行帳戶

細節或個人交易紀錄。自2 0 0 4年3月1日起，申報表格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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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附 帶 證 實 地 址 之 獨 立 文 件 ， 諸 如 最 近 之 水 電 費 帳

單。關於護照之複印有法律限制，影印護照應使用黑白

顏色，僅限個人資料頁面，且不應用於法規規範做為身

分識別以外之目的使用。

1 8 . 5對於私人公司、合夥或獨資交易人而言，該企業需建立

往來單位本身之身分識別、業務活動，並於適當時機考

量其客戶風險、所有人之身分識別(如上例)、主要主管、

合夥人與獨資交易人。適當之單位身分識別可能包括公

司證書之副本、公司註冊之地址及股東與董事名單。

1 8 . 6對於信託基金而言，識別要求通常包括證明信託基金之

性質與目的、資金原始來源以及受託管理人／控制人、

主要委託人與受益人之身分識別。

1 8 . 7對破產工作及其他環境下，可能遭遇特定缺乏合作之情

境。所屬會員在執行破產工作時之指引已由企業破產專

業 人 員 協 會 (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f B u s i n e s s R e c o v e r y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 R 3 ) )發行。

1 8 . 8企業亦可能希望依據已知恐怖分子及其他制裁資訊檢視

比對新客戶。該特定名單於附錄四。

1 8 . 9「聯合洗錢防制指導工作組」指導注意事項第四章有關

了解客戶與身分識別證據提供與客戶識別有關之額外指

引，包括透過其他企業體執行之作業。「聯合洗錢防制

指導工作組」指導注意事項專為「金融服務主管機關」

管轄規範之組織所量身定做，但第四章應可為會計師業

務所接受與採用。

1 8 . 1 0身分識別紀錄必須於業務關係結束後保存五年時間。企

業需確保紀錄不被單一部門之不慎所毀損，而有另一備

份可保存五年或為建立新客戶業務關係所使用。

1 9 .銀行業務與客戶資金

1 9 . 1提醒執業會計師有關身分識別之議題。「歐洲職業公會

支 持 打 擊 組 織 犯 罪 憲 章( C h a r t e r f o r t h e E u r o p e a n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s i n s u p p o r t o f t h e 

f i g h t a g a i n s t o r g a n i s e d c r i m e )」 於1 9 9 9年7月2 7日

由「會計組織諮詢委員會」組織之代表簽署。該憲章要

求公司於處理客戶金錢時要驗證客戶身分識別，這對於

本身帳戶內持有客戶金錢或保管客戶銀行帳戶之公司尤

其重要，對那些客戶外幣銀行帳戶更應特別注意。請注

意這並非新要求，而且應已為公司所遵行。

1 9 . 2當處理客戶金錢時需謹慎小心以避免交易涉及洗錢，此

類服務可被視為高於正常之風險，因此需要較高程度之

「了解客戶」及識別程序。處理客戶金錢亦可能引起強

制信託問題(見下述第2 1節)。

2 0 .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報告可疑並請求同意

2 0 . 1「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與 執 法 機 構 合 作 分 享 持 有 之 資

訊。為有助於處理報告及輸入資料庫時，「國家犯罪情

報中心」已設計完整與簡式之申報表格。這些表格是由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依 本 身 需 求 制 定 ， 並 無 法 律 依

據，報告標準表格與指引將可自2 0 0 4年3月1日起從「國家

犯罪情報中心」網站取得。該指引將包括適合使簡式表

格之報告類型，簡式報告不僅使用在個人較低情報價值

之報告，亦可彙整數起低情報價值報告之綜合報告(遵照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標準)。一些值得申報的情事可在

審核或類似作業過程中發現而一併彙集進行申報。當執

法主管機關(包括稅務機關或其他主管機關)發現該申報報

告對決定進行調查工作具有價值時，則該資訊在任何情

況下均不可他用。

2 0 . 2當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時，建議「洗錢報告負

責人」使用這些申報表格及相關指引，儘管並非強制性

且可能有任何替代原則可供使用。建議報告以郵寄或傳

真送出，除非確定電子傳輸無安全顧慮。企業必須說明

知悉或懷疑之基礎，而且應提供其他與報告有關之必要

資 訊(已 取 得 或 取 得 時 不 延 遲 報 告 或 引 發 「 洩 漏 」 疑 慮

時)。企業亦可能無法取得所有必要資訊，諸如銀行帳戶

細節或個人交易紀錄。自2 0 0 4年3月1日起，申報表格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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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引 可 從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n c i s . c o . u k )取 得 。 與 此 同 時 ， 舊 式 之

標準報告仍然可供取得。使用舊與新的標準格式之申報

將 可 接 受 並 存 一 段 時 間 ， 而 企 業 可 能 希 望 考 慮 採 用 由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提 供 之 安 全 線 上 報 告 系 統

m o n e y . w e b。

2 0 . 3建議企業與個人要警覺不要讓自身姓名或與可疑洗錢無

關之第三者姓名被權責機關以外者牽扯上可疑報告之風

險。當進行申報時，可採用下述步驟以加強報告來源之

保密性：

◎僅於報告表格封面出現企業名稱或個人姓名作為來源

身分識別，而不出現於報告其他部分；及

◎不列出向指定主管提出報告之人員，或引發申報者之

個人姓名。

◎在多數情況下，將使用「洗錢報告負責人」作為聯絡

人，以回答問題。

2 0 . 4「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執法機關從事調查工作時，若

對於申報有任何疑問，將聯絡企業(通常為「洗錢報告負

責人」)。企業與個人應小心回應額外資訊問題，而且通

常要透過「洗錢報告負責人」轉達，以確保該答覆有適

當保護且不致違反保密規定。除非要澄清或解釋向「國

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報告之內容，建議僅在下述情況

下提供額外資訊：

◎回應法院命令或其他執法單位要求之揭露，諸如重大

詐欺辦公室( S e r i o u s F r a u d O f f i c e )之要求；或

◎於謹慎考量後以書面紀錄做出以公眾利益而揭露之理

由。

2 0 . 5若企業或個人考量可能主動採取或基於客戶要求採取之

任何行動，都可能構成「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2 7條至

第3 2 9條 之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 必 須 在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申報之同時或事後向該機關提出要求並取得同意。

直到接獲同意為止，在七天工作天期間(向「國家犯罪情

報中心」提出同意請求後第一個工作天起)企業或個人均

不可有任何行動，否則視為構成「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 之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 除 非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中心」提前同意。這可能意指必須停止客戶特定服務

直到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為止(同樣參見下述

第2 4 . 2節－工作終止)。未遵守此要求，將使「洗錢報告

負 責 人 」 、 個 人 與 企 業 構 成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

3 2 7條至第3 2 9條洗錢犯罪行為之風險。對於「洗錢報告

負責人」而言，於內部報告向其提出後，七個工作天屆

滿前，在缺乏「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下，即逕行同

意 採 行 任 何 行 動 將 構 成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之 違 法 行

為。「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對同意條款之解釋通常會趨

於嚴謹。例如：可疑資金流入與流出企業之客戶帳戶可

能視為不同交易，對流入帳戶資金取得同意之後的七天

期限，不可計入流出帳戶之同意期間，例如要求歸還資

金。若客戶要求歸還，則可能必須再行申報並再取得同

意。若此可能導致延遲，則可能引起「洩漏」問題。因

此，當時間尤其緊迫時，企業應於申報表格註明，同時

要 求 取 得 該 同 意 ， 將 報 告 傳 真 至 N C I S ( 0 2 0 7 2 3 8 

8 2 8 6 )， 之 後 催 辦 可 致 電 值 班 櫃 臺 (電 話: 0 2 0 7 2 3 8 

8 2 6 2／8 6 0 7 )

2 0 . 6為避免過度延遲與不確定性，企業將即時聯絡「國家犯

罪情報中心」顯然成為要求取得同意時的重要動作，但

所有取得同意之要求仍必須以書面為之。

2 0 . 7企業與個人需注意不可能取得任何會構成「2 0 0 2年犯罪

收 益 法 」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之 行 動 的 同

意，亦即不可能取得「洩漏」或不利調查工作之同意。

當企業或個人關切與第三者聯繫是否會構成「洩漏」或

不利調查工作時，應遵守第2 2 . 2節之指引。

2 0 . 8若於七個工作天內未接獲來自「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答

覆時，視同已獲同意，企業有權繼續進行計畫行動。當

企業申報報告，本身並不涉及該可疑洗錢且無任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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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引 可 從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n c i s . c o . u k )取 得 。 與 此 同 時 ， 舊 式 之

標準報告仍然可供取得。使用舊與新的標準格式之申報

將 可 接 受 並 存 一 段 時 間 ， 而 企 業 可 能 希 望 考 慮 採 用 由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提 供 之 安 全 線 上 報 告 系 統

m o n e y . w e b。

2 0 . 3建議企業與個人要警覺不要讓自身姓名或與可疑洗錢無

關之第三者姓名被權責機關以外者牽扯上可疑報告之風

險。當進行申報時，可採用下述步驟以加強報告來源之

保密性：

◎僅於報告表格封面出現企業名稱或個人姓名作為來源

身分識別，而不出現於報告其他部分；及

◎不列出向指定主管提出報告之人員，或引發申報者之

個人姓名。

◎在多數情況下，將使用「洗錢報告負責人」作為聯絡

人，以回答問題。

2 0 . 4「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執法機關從事調查工作時，若

對於申報有任何疑問，將聯絡企業(通常為「洗錢報告負

責人」)。企業與個人應小心回應額外資訊問題，而且通

常要透過「洗錢報告負責人」轉達，以確保該答覆有適

當保護且不致違反保密規定。除非要澄清或解釋向「國

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報告之內容，建議僅在下述情況

下提供額外資訊：

◎回應法院命令或其他執法單位要求之揭露，諸如重大

詐欺辦公室( S e r i o u s F r a u d O f f i c e )之要求；或

◎於謹慎考量後以書面紀錄做出以公眾利益而揭露之理

由。

2 0 . 5若企業或個人考量可能主動採取或基於客戶要求採取之

任何行動，都可能構成「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2 7條至

第3 2 9條 之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 必 須 在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申報之同時或事後向該機關提出要求並取得同意。

直到接獲同意為止，在七天工作天期間(向「國家犯罪情

報中心」提出同意請求後第一個工作天起)企業或個人均

不可有任何行動，否則視為構成「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 之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 除 非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中心」提前同意。這可能意指必須停止客戶特定服務

直到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為止(同樣參見下述

第2 4 . 2節－工作終止)。未遵守此要求，將使「洗錢報告

負 責 人 」 、 個 人 與 企 業 構 成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

3 2 7條至第3 2 9條洗錢犯罪行為之風險。對於「洗錢報告

負責人」而言，於內部報告向其提出後，七個工作天屆

滿前，在缺乏「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下，即逕行同

意 採 行 任 何 行 動 將 構 成 「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之 違 法 行

為。「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對同意條款之解釋通常會趨

於嚴謹。例如：可疑資金流入與流出企業之客戶帳戶可

能視為不同交易，對流入帳戶資金取得同意之後的七天

期限，不可計入流出帳戶之同意期間，例如要求歸還資

金。若客戶要求歸還，則可能必須再行申報並再取得同

意。若此可能導致延遲，則可能引起「洩漏」問題。因

此，當時間尤其緊迫時，企業應於申報表格註明，同時

要 求 取 得 該 同 意 ， 將 報 告 傳 真 至 N C I S ( 0 2 0 7 2 3 8 

8 2 8 6 )， 之 後 催 辦 可 致 電 值 班 櫃 臺 (電 話: 0 2 0 7 2 3 8 

8 2 6 2／8 6 0 7 )

2 0 . 6為避免過度延遲與不確定性，企業將即時聯絡「國家犯

罪情報中心」顯然成為要求取得同意時的重要動作，但

所有取得同意之要求仍必須以書面為之。

2 0 . 7企業與個人需注意不可能取得任何會構成「2 0 0 2年犯罪

收 益 法 」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 洗 錢 犯 罪 行 為 之 行 動 的 同

意，亦即不可能取得「洩漏」或不利調查工作之同意。

當企業或個人關切與第三者聯繫是否會構成「洩漏」或

不利調查工作時，應遵守第2 2 . 2節之指引。

2 0 . 8若於七個工作天內未接獲來自「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答

覆時，視同已獲同意，企業有權繼續進行計畫行動。當

企業申報報告，本身並不涉及該可疑洗錢且無任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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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之情形，並無須要求同意。例如：若申報之報告係

從觀察客戶營業事項所獲而與本身提供客戶服務並無關

連者。企業可能觸犯「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2 7條至第

3 2 9條洗錢犯罪行為之情形詳列於附錄二。

2 0 . 9當「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拒絕同意並發出拒絕通知時，

企業自接獲拒絕通知起有額外三十一日之等待期間。在

該等待期間內，「洗錢報告負責人」 不得同意，而企業

與個人亦不能繼續進行被拒絕同意之要求事項，待該等

待期間屆滿時，可視同「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已同意要

求，企業隨後可繼續進行工作。

2 0 . 1 0企業有時可能希望在相信構成犯罪行為之個人之身分識

別無法得知的情形下仍進行申報。在該情況下，為避免

因 提 供 之 資 訊 不 足 而 被 退 回 申 報 報 告 ， 企 業 應 至 少 在

「當事人」或「相關當事人」欄位內填入受犯罪行為影

響 之 企 業 名 稱 或 個 人 姓 名 ， 或 其 他 與 該 事 件 有 關 之 姓

名。「當事人」或「相關當事人」欄位不得保留，除非

係經針對該已知悉或懷疑個人提出之後續報告，但也可

能 用 於 與 所 報 告 交 易 或 活 動 有 關 或 受 影 響 之 個 人 與 單

位。此舉可協助「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建立盡可能完整

之環境狀況。

2 1 .強制信託

2 1 . 1有時洗錢防制法與民法之間存在衝突，企業可能懷疑某

些特定資產為犯罪所得而加以申報。在該情況下，原始

犯罪之受害者可能是資產真實所有人而有民事求償權。

該資產可能是透過會計事務所之客戶銀行帳戶進行交易

之金錢。若會計事務所注意到該資產並非由該客戶正當

所有，則會計事務所存在可能被視為真實所有人之強制

受託管理人的風險。若會計事務所有任何可能存在此情

形之跡象，則應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清楚報告可能

的強制受託管理人身分。

2 1 . 2若會計事務所申報有關其客戶銀行帳戶資金，而客戶後

來要求要求移除資金或以其他方式支付，則應進一步向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若「國家犯罪情報中心」

拒絕同意資金移轉，而該資金被留置，則會計事務所將

拒絕完成該交易之理由告知客戶，不會因此「洩漏」而

遭刑事告發，然而，該會計事務所仍可能對該客戶負有

民事責任。即使「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移轉資金，

且會計事務所遵守「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建議，仍會發

現對真實所有人負有強制信託管理人的責任。不過，若

會計事務所因為強制信託問題而未移轉資金，則可能面

臨「洩漏」責任，有關強制信託之情況十分複雜，最好

是在適當時徵詢法律建議。

2 2 .不同報告責任之相互影響

2 2 . 1會計事務所及其他企業可能偶而必須面對向「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申報疑似洗錢報告之後，再根據其他申報規

定，負有其他申報責任。例如可能要提出包括財務報告

之 審 計 報 告 ； 依 據 審 計 準 則 聲 明 ( S t a t e m e n t o f 

A u d i t i n g S t a n d a r d s , S A S )第6 2 0條(修 訂 後)向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報 告 ；1 9 8 5年 公 司 法( C o m p a n i e s A c t 1 9 8 5 )第

3 9 4條有關審計人員辭職聲明，依據1 9 8 6年公司董事解職

法 案 ( C o m p a n y D i r e c t o r s D i s q u a l i f i c a t i o n A c t 

1 9 8 6 )所 述 期 限 內 針 對 董 事 行 為 提 出 報 告 ， 並 依 據

1 9 8 6年破產法第2 1 8條提出報告，而職業公會成員可能向

同組織成員提出報告之責任。

2 2 . 2在某些情況下，不需要在其他報告中提及向「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申報之內容。若有必要提及，則會計事務所

在滿足其他報告職責時，可能發現以下原則十分有用，

便於協調其間之相互衝突現象：

◎如果是提供客戶所需之報告或為公開出版之用的情形

下，應注意不可能據此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

意「洩漏」相關資訊。不過，企業應要求與相關調查

主管機構協商是否透過不同報告中的文字用詞，可以

同時滿足企業其他職責與相關法律執行機關之需求。

若該文字用詞可取得同意，即可構成「洩漏」抗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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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之情形，並無須要求同意。例如：若申報之報告係

從觀察客戶營業事項所獲而與本身提供客戶服務並無關

連者。企業可能觸犯「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2 7條至第

3 2 9條洗錢犯罪行為之情形詳列於附錄二。

2 0 . 9當「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拒絕同意並發出拒絕通知時，

企業自接獲拒絕通知起有額外三十一日之等待期間。在

該等待期間內，「洗錢報告負責人」 不得同意，而企業

與個人亦不能繼續進行被拒絕同意之要求事項，待該等

待期間屆滿時，可視同「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已同意要

求，企業隨後可繼續進行工作。

2 0 . 1 0企業有時可能希望在相信構成犯罪行為之個人之身分識

別無法得知的情形下仍進行申報。在該情況下，為避免

因 提 供 之 資 訊 不 足 而 被 退 回 申 報 報 告 ， 企 業 應 至 少 在

「當事人」或「相關當事人」欄位內填入受犯罪行為影

響 之 企 業 名 稱 或 個 人 姓 名 ， 或 其 他 與 該 事 件 有 關 之 姓

名。「當事人」或「相關當事人」欄位不得保留，除非

係經針對該已知悉或懷疑個人提出之後續報告，但也可

能 用 於 與 所 報 告 交 易 或 活 動 有 關 或 受 影 響 之 個 人 與 單

位。此舉可協助「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建立盡可能完整

之環境狀況。

2 1 .強制信託

2 1 . 1有時洗錢防制法與民法之間存在衝突，企業可能懷疑某

些特定資產為犯罪所得而加以申報。在該情況下，原始

犯罪之受害者可能是資產真實所有人而有民事求償權。

該資產可能是透過會計事務所之客戶銀行帳戶進行交易

之金錢。若會計事務所注意到該資產並非由該客戶正當

所有，則會計事務所存在可能被視為真實所有人之強制

受託管理人的風險。若會計事務所有任何可能存在此情

形之跡象，則應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清楚報告可能

的強制受託管理人身分。

2 1 . 2若會計事務所申報有關其客戶銀行帳戶資金，而客戶後

來要求要求移除資金或以其他方式支付，則應進一步向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若「國家犯罪情報中心」

拒絕同意資金移轉，而該資金被留置，則會計事務所將

拒絕完成該交易之理由告知客戶，不會因此「洩漏」而

遭刑事告發，然而，該會計事務所仍可能對該客戶負有

民事責任。即使「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移轉資金，

且會計事務所遵守「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建議，仍會發

現對真實所有人負有強制信託管理人的責任。不過，若

會計事務所因為強制信託問題而未移轉資金，則可能面

臨「洩漏」責任，有關強制信託之情況十分複雜，最好

是在適當時徵詢法律建議。

2 2 .不同報告責任之相互影響

2 2 . 1會計事務所及其他企業可能偶而必須面對向「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申報疑似洗錢報告之後，再根據其他申報規

定，負有其他申報責任。例如可能要提出包括財務報告

之 審 計 報 告 ； 依 據 審 計 準 則 聲 明 ( S t a t e m e n t o f 

A u d i t i n g S t a n d a r d s , S A S )第6 2 0條(修 訂 後)向 主 管 機

關 提 出 報 告 ；1 9 8 5年 公 司 法( C o m p a n i e s A c t 1 9 8 5 )第

3 9 4條有關審計人員辭職聲明，依據1 9 8 6年公司董事解職

法 案 ( C o m p a n y D i r e c t o r s D i s q u a l i f i c a t i o n A c t 

1 9 8 6 )所 述 期 限 內 針 對 董 事 行 為 提 出 報 告 ， 並 依 據

1 9 8 6年破產法第2 1 8條提出報告，而職業公會成員可能向

同組織成員提出報告之責任。

2 2 . 2在某些情況下，不需要在其他報告中提及向「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申報之內容。若有必要提及，則會計事務所

在滿足其他報告職責時，可能發現以下原則十分有用，

便於協調其間之相互衝突現象：

◎如果是提供客戶所需之報告或為公開出版之用的情形

下，應注意不可能據此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

意「洩漏」相關資訊。不過，企業應要求與相關調查

主管機構協商是否透過不同報告中的文字用詞，可以

同時滿足企業其他職責與相關法律執行機關之需求。

若該文字用詞可取得同意，即可構成「洩漏」抗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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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件。

◎當提出之報告是基於主管機關或政府單位要求，並無

公開或讓客戶知道之意圖，仍需注意有關「洩漏」事

項，建議企業在組織內指定一個擁有熟悉「2 0 0 2年犯

罪收益法」與適當資深之人員可以受理及審視此類報

告，可緩和「洩漏」風險；及

◎若無法就企業提出其他報告之責任與避免「洩漏」需

求 達 成 適 當 妥 協 時 ， 企 業 應 尋 求 法 律 諮 詢 以 保 護 自

己。

2 2 . 3若已申報「可疑」報告或可能申報時，企業與個人需小

心回應相關之專業詢問，同樣考量於適用前述第2 2 . 2節

所示事項，尤其建議企業與個人不要回應有關單位或個

人身分識別或對是否已經提出或考慮提出報告等問題之

專業詢問。

2 2 . 4其他還有許多專業上要求提出報告，例如：對於稽核人

員 而 言 ， 依 據A P B之 稽 核 準 則 聲 明 第6 1 0條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提出報告，或依據會計組織發行之道德或實務準則應向

客戶提出報告。這些要求都要在避免「洩漏」下進行，

進一步相關考量於附錄三討論。

2 3 .風險基礎法則

2 3 . 1在執行客戶身分識別要求，基於決定客戶接受與監督之

目的時，「了解客戶」之相關資訊是值得取得參考，至

於「可疑」程度之判定，企業可能採取風險基礎法，某

些 特 定 活 動 可 能 較 其 他 活 動 更 容 易 涉 及 洗 錢 行 為 。 不

過，應記住洗錢者並非顯而易見。反之，若依賴外觀之

可信度，洗錢者亦可能作假，故意遺漏向其會計師揭露

相關事實。

2 3 . 2企業需特別認知與下述有關之服務類型及客戶種類可能

帶來之風險：

◎為客戶或第三者利用進行洗錢(例如：透過客戶帳戶)；

◎被利用以設計安排協助洗錢(例如：信託及複雜之境外

結構)；

◎客戶逕行洗錢；及

◎第三方利用客戶洗錢。

2 4 .不在要求範圍內之業務

儘管新立法對「相關業務」課以許多新要求，但分辨出企

業 不 需 為 之 項 目 ， 或 事 實 上 應 予 避 免 從 事 之 項 目 ， 仍 是 值 得

的。尤其是企業不需執行任何額外程序去發現洗錢，僅需於正

常工作中，辨識與報告可能碰到之洗錢。

2 4 . 1在會計事務所內調查「可疑」洗錢情事

「可疑」是會計事物所於提供會計服務或其他相關業務

時，對已知資訊採行健全觀察程度與專業經驗之結果。會計

事物所並不需執行超出其專業領域範圍外之調查工作。事實

上，如此作為會涉及構成「洩漏」犯罪行為。「洗錢報告負

責人」在做出是否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提出報告時，只

要顧及考慮可供取得之資訊，而進一步調查可能洗錢行為應

留待執法機關。

2 4 . 2工作終止

當企業提出報告時，並不需自動停止為特定客戶工作，

尤其是已依「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0條提出報告，並無須

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即可繼續執行本身職務，不

至於因為繼續為該客戶工作而觸犯重大洗錢行為之一。只有

在企業未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下繼續該工作可能

會造成幫助洗錢者的情形，才會對停止特定交易工作。關於

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報告「可疑」之進一步指引於 (見上

述第2 0節部分)敘明，不管企業是否停止或繼續工作，必須小

心以確保不「洩漏」資訊予可能之洗錢者。

2 4 . 3辭職

企業沒有義務繼續為客戶從事不具商業利益之行為或從

事不為專業或道德要求所允許之工作。不過，如果已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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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件。

◎當提出之報告是基於主管機關或政府單位要求，並無

公開或讓客戶知道之意圖，仍需注意有關「洩漏」事

項，建議企業在組織內指定一個擁有熟悉「2 0 0 2年犯

罪收益法」與適當資深之人員可以受理及審視此類報

告，可緩和「洩漏」風險；及

◎若無法就企業提出其他報告之責任與避免「洩漏」需

求 達 成 適 當 妥 協 時 ， 企 業 應 尋 求 法 律 諮 詢 以 保 護 自

己。

2 2 . 3若已申報「可疑」報告或可能申報時，企業與個人需小

心回應相關之專業詢問，同樣考量於適用前述第2 2 . 2節

所示事項，尤其建議企業與個人不要回應有關單位或個

人身分識別或對是否已經提出或考慮提出報告等問題之

專業詢問。

2 2 . 4其他還有許多專業上要求提出報告，例如：對於稽核人

員 而 言 ， 依 據A P B之 稽 核 準 則 聲 明 第6 1 0條 應 向 主 管 機 關

提出報告，或依據會計組織發行之道德或實務準則應向

客戶提出報告。這些要求都要在避免「洩漏」下進行，

進一步相關考量於附錄三討論。

2 3 .風險基礎法則

2 3 . 1在執行客戶身分識別要求，基於決定客戶接受與監督之

目的時，「了解客戶」之相關資訊是值得取得參考，至

於「可疑」程度之判定，企業可能採取風險基礎法，某

些 特 定 活 動 可 能 較 其 他 活 動 更 容 易 涉 及 洗 錢 行 為 。 不

過，應記住洗錢者並非顯而易見。反之，若依賴外觀之

可信度，洗錢者亦可能作假，故意遺漏向其會計師揭露

相關事實。

2 3 . 2企業需特別認知與下述有關之服務類型及客戶種類可能

帶來之風險：

◎為客戶或第三者利用進行洗錢(例如：透過客戶帳戶)；

◎被利用以設計安排協助洗錢(例如：信託及複雜之境外

結構)；

◎客戶逕行洗錢；及

◎第三方利用客戶洗錢。

2 4 .不在要求範圍內之業務

儘管新立法對「相關業務」課以許多新要求，但分辨出企

業 不 需 為 之 項 目 ， 或 事 實 上 應 予 避 免 從 事 之 項 目 ， 仍 是 值 得

的。尤其是企業不需執行任何額外程序去發現洗錢，僅需於正

常工作中，辨識與報告可能碰到之洗錢。

2 4 . 1在會計事務所內調查「可疑」洗錢情事

「可疑」是會計事物所於提供會計服務或其他相關業務

時，對已知資訊採行健全觀察程度與專業經驗之結果。會計

事物所並不需執行超出其專業領域範圍外之調查工作。事實

上，如此作為會涉及構成「洩漏」犯罪行為。「洗錢報告負

責人」在做出是否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提出報告時，只

要顧及考慮可供取得之資訊，而進一步調查可能洗錢行為應

留待執法機關。

2 4 . 2工作終止

當企業提出報告時，並不需自動停止為特定客戶工作，

尤其是已依「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0條提出報告，並無須

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即可繼續執行本身職務，不

至於因為繼續為該客戶工作而觸犯重大洗錢行為之一。只有

在企業未取得「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同意下繼續該工作可能

會造成幫助洗錢者的情形，才會對停止特定交易工作。關於

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報告「可疑」之進一步指引於 (見上

述第2 0節部分)敘明，不管企業是否停止或繼續工作，必須小

心以確保不「洩漏」資訊予可能之洗錢者。

2 4 . 3辭職

企業沒有義務繼續為客戶從事不具商業利益之行為或從

事不為專業或道德要求所允許之工作。不過，如果已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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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必須小心避免向客戶或第三方「洩漏」。關於此項目之

進一步指引列在附錄三。

2 5 .過渡期間安排

2 5 . 1企業與個人自2 0 0 3年2月2 4日起才成為必須遵循「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規定需申報可疑洗錢之規範對象(亦即執行

1 9 9 3年法規範圍內業務之企業(包括獨資交易人)與個人，

亦即相關金融業務)，對該企業或個人於該施行日期之前

即知悉、懷疑或合理理由懷疑之洗錢資訊，並無規定必

須申報。類似過渡性條款亦包含於「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

則 」 及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表9之 修 訂 版 ， 意 指 於

2 0 0 4年3月1日前非屬「受規範行業」內之企業或個人僅需

對該施行之日後引起知悉或懷疑之洗錢行為(或基於其他

理由而必須提出申報，諸如企業或個人若無申報可能觸

犯重大洗錢犯罪行為)，始進行申報。該等無須申報之資

訊，對於依據「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7條規定，研判

該後續可疑資訊需否提出報告仍有相當助益。

2 5 . 2不 管 上 述 過 渡 性 條 款 ， 企 業 應 察 覺 其 仍 可 能 負 有 依 據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申報之義務，或企業可能希望

針對歷史事項依據「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7條規定申

報。

2 5 . 3「洗錢報告負責人」負有「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2條

所規範之個人義務，亦即「洗錢報告負責人」依據內部

報告知悉或懷疑之洗錢行為仍要進行申報，即使「洗錢

報告負責人」、提出報告之個人以及／或其企業均不屬

於1 9 9 3年或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規範之範圍。此

亦適用部分或全部來自於2 0 0 3年2月2 4日或以後資訊結果

而形成之知悉或懷疑。

2 5 . 4除非以下另有所述，否則企業直到2 0 0 4年3月1日前，並不

需對客戶實施與維護身分識別程序。自該日期起，企業

有責任確認「相關業務」之新客戶身分，但沒有義務為

已經具有業務關係之「相關業務」既有客戶確認身分。

2 5 . 5依 「2 0 0 0年 金 融 服 務 與 市 場 法 案 」 授 權 之 企 業 或 受

「1 9 9 3洗錢防制規則」規範之企業，必須遵循「2 0 0 3年

洗錢防制規則」維護身分識別程序，除非與客戶之業務

關 係 於1 9 9 4年4月1日 前 即 存 在(「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第3 0條( 1 ) )， 亦 即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生 效 日 期 。

而依「金融服務主管機關」授權之企業則需遵守「金融

服務主管機關」之要求。

2 5 . 6當注意這些法規命令開始生效日期時，建議企業自行決

定是否要為既有客戶維持身分識別程序，尤其是客戶業

務、公司結構或設置地點之固有風險相當高時。而了解

客戶要求亦屬企業審計及其他專業對實施防制洗錢程序

相關要求之固有重點。

2 6 .英國以外之洗錢防制立法

2 6 . 1在英國立法，不具義務之企業應認知本身在其他國家洗

錢立法下之責任。不過，倘若能在拜會提供英國服務之

其他國家或外國客戶或在海外有分公司時，能夠認知本

身在其他國家洗錢立法下之責任將是明智之舉，可避免

構成在這些國家觸犯任何犯罪行為。

2 6 . 2企業應認知在部分國家，例如美國，實施境外立法引發

之 效 果 ， 最 顯 著 影 響 應 為 企 業 與 客 戶 以 美 元 往 來 之 交

易。

2 7 .非執業會計師

2 7 . 1受雇於企業之會計師將因受雇單位屬於「2 0 0 2年犯罪收

益法」與「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規範之行業範圍內而

受到「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及「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

規範(見下述第2 7 . 4節之細節)。該會計師應採用其雇主提

供之指引、相關主管機關或交易協會發行之準則，或在

缺 乏 該 準 則 時 ， 應 遵 守 本 指 引 所 敘 與 個 人 及 「 相 關 業

務」責任有關之部分。

2 7 . 2受雇於「相關業務」外之會計師通常不受「2 0 0 2年犯罪

收益法」第3 3 0條及「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對於不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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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必須小心避免向客戶或第三方「洩漏」。關於此項目之

進一步指引列在附錄三。

2 5 .過渡期間安排

2 5 . 1企業與個人自2 0 0 3年2月2 4日起才成為必須遵循「2 0 0 2年

犯罪收益法」規定需申報可疑洗錢之規範對象(亦即執行

1 9 9 3年法規範圍內業務之企業(包括獨資交易人)與個人，

亦即相關金融業務)，對該企業或個人於該施行日期之前

即知悉、懷疑或合理理由懷疑之洗錢資訊，並無規定必

須申報。類似過渡性條款亦包含於「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

則 」 及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表9之 修 訂 版 ， 意 指 於

2 0 0 4年3月1日前非屬「受規範行業」內之企業或個人僅需

對該施行之日後引起知悉或懷疑之洗錢行為(或基於其他

理由而必須提出申報，諸如企業或個人若無申報可能觸

犯重大洗錢犯罪行為)，始進行申報。該等無須申報之資

訊，對於依據「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7條規定，研判

該後續可疑資訊需否提出報告仍有相當助益。

2 5 . 2不 管 上 述 過 渡 性 條 款 ， 企 業 應 察 覺 其 仍 可 能 負 有 依 據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申報之義務，或企業可能希望

針對歷史事項依據「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7條規定申

報。

2 5 . 3「洗錢報告負責人」負有「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2條

所規範之個人義務，亦即「洗錢報告負責人」依據內部

報告知悉或懷疑之洗錢行為仍要進行申報，即使「洗錢

報告負責人」、提出報告之個人以及／或其企業均不屬

於1 9 9 3年或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規範之範圍。此

亦適用部分或全部來自於2 0 0 3年2月2 4日或以後資訊結果

而形成之知悉或懷疑。

2 5 . 4除非以下另有所述，否則企業直到2 0 0 4年3月1日前，並不

需對客戶實施與維護身分識別程序。自該日期起，企業

有責任確認「相關業務」之新客戶身分，但沒有義務為

已經具有業務關係之「相關業務」既有客戶確認身分。

2 5 . 5依 「2 0 0 0年 金 融 服 務 與 市 場 法 案 」 授 權 之 企 業 或 受

「1 9 9 3洗錢防制規則」規範之企業，必須遵循「2 0 0 3年

洗錢防制規則」維護身分識別程序，除非與客戶之業務

關 係 於1 9 9 4年4月1日 前 即 存 在(「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第3 0條( 1 ) )， 亦 即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生 效 日 期 。

而依「金融服務主管機關」授權之企業則需遵守「金融

服務主管機關」之要求。

2 5 . 6當注意這些法規命令開始生效日期時，建議企業自行決

定是否要為既有客戶維持身分識別程序，尤其是客戶業

務、公司結構或設置地點之固有風險相當高時。而了解

客戶要求亦屬企業審計及其他專業對實施防制洗錢程序

相關要求之固有重點。

2 6 .英國以外之洗錢防制立法

2 6 . 1在英國立法，不具義務之企業應認知本身在其他國家洗

錢立法下之責任。不過，倘若能在拜會提供英國服務之

其他國家或外國客戶或在海外有分公司時，能夠認知本

身在其他國家洗錢立法下之責任將是明智之舉，可避免

構成在這些國家觸犯任何犯罪行為。

2 6 . 2企業應認知在部分國家，例如美國，實施境外立法引發

之 效 果 ， 最 顯 著 影 響 應 為 企 業 與 客 戶 以 美 元 往 來 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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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規範。不過，應注意其仍可能觸犯「2 0 0 2年犯罪收

益法」其他部分之違法行為，尤其是可能觸犯其中所列

重大洗錢犯罪行為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2 7條至第

3 2 9條之違法行為)、「洩漏」資訊之犯罪行為(「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3條)或 妨 礙 調 查 罪(「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第3 4 2條)。因此，應至少熟悉本指引所述前揭犯罪之

部分。若雇主已指定「洗錢申報負責人」或類似主管，

則會計師通常應向該員報告懷疑。若針對任何理由不可

能 或 不 適 當 時 ， 並 可 直 接 向 「 國 家 犯 罪 情 報 中 心 」 報

告 。 本 指 引 第2 0節 與 附 錄 一 可 能 在 這 些 環 境 下 提 供 協

助。不管何種情形，企業與個人均涵蓋於「2 0 0 2年犯罪

收益法」與「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免除保密義務之範

圍，包括在非「相關業務」範圍內所知悉或懷疑洗錢而

進行之自願性申報。

2 7 . 3所有會計師都要遵循適用於英國之「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

法」，不管其雇主之業務性質為何均然。該法案要求申

報有關恐怖分子資金之持有與其他活動，包括可能被恐

怖目的使用及恐怖活動所得之資金。

2 7 . 4「相關業務」定義於「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第2條( 2 )，

可摘要為金融、投資業務(及其他「2 0 0 0年金融服務與市

場法」規範之活動)以及會計或審計工作外。除此之外，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第3 3 0條 與 第3 3 1條 ， 及 「2 0 0 3年

洗錢防制規則」其他部分規定之「相關業務」範圍摘要

如下：

◎經營金錢服務者；

◎不動產代理工作；

◎經營賭場之業務；

◎破產執行人；

◎稅務服務；

◎提供法律服務之業務，包括金融或不動產交易；

◎公司與信託基金成立、經營或管理；以及

◎處理涉及接受1 5 , 0 0 0歐元或以上付款商品之業務(「高

價商品交易人」)。

涉及管理破產服務或過渡性管理之個人或企業應特別注

意可能於職責範圍內，須依據「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0條

與第3 3 1節以及「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要求進行申報之可能

性，因為其可能提供公司成立、經營或管理服務或提供會計

服務。

2 7 . 5金錢服務經營公司及高價商品交易人受英國關稅與消費

稅務局所規範，如「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第I I I部分所

示。

2 8定義與縮寫

( T h e ) A c t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T h e P r o c e e d s o f 

C r i m e A c t 2 0 0 2 )

( T h e ) 1 9 9 3       1 9 9 3年洗錢防制規則( T h e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R e g u l a t i o n s 1 9 9 3 . S I 

1 9 9 3 N o 1 9 3 3 )

( T h e ) ( 2 0 0 3 )     R e g u l a t i o n s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

( T h e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R e g u l a t i o n s 

2 0 0 3 . S I 2 0 0 3 N o 3 0 7 5 )

 A c c o u n t a n c y    會計服務，係依下列標準提供第三方之任

何服務：

( a )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之間關係的形式與

實質為專業顧問／客戶關係，而非員工

／雇主關係；

( b )該服務包括提供紀錄、複查或報告財務

資訊；以及

( C )該服務尚涵蓋財務紀錄產生軟體之提供

與／或安裝。

R e g u l a t i o n s

S e r v i c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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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兼職方式執行之會計實務都包含

於此定義內，但不包括非商業合意，諸如

當公司為相同所有權下之其他公司提供會

計服務。

A p p l i c a n t       業務申用者，係尋求與企業(執行「相關業

務」之英國企業)建立業務關係或偶發交易

之個人，參見本指引所稱客戶( c l i e n t )。

A b u s i n e s s       企 業 ， 係 執 行 法 規 定 義 範 圍 內 「 相 關 業

務」之公司、合夥或其他組織，包括不論

是以合夥、獨資開業或公司形態之會計實

務。

B u s i n e s s       業務關係，係以具規律性執行交易且交易

金額無法預知之任何合意，而與客戶協議

條款在業務關係開始時應具有指示性。

C C A B           會計組織諮詢委員會。

C l i e n t ( s )       客戶，見業務申用者，此名詞包括「相關

業務」之顧客以及接受專業服務之客戶。

C o n s e n t       同意，通常指「國家犯罪情報中心」之許

可，在缺乏該許可下執行任何行動可能構

成洗錢犯罪行為。給予同意之定義與規範

於「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5條詳敘，亦

包括由「洗錢報告負責人」交付同意予相

關個人之情形。

F S A                金融服務主管機關。

F S M A 2 0 0 0     2 0 0 0年 金 融 服 務 與 市 場 法 (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a n d M a r k e t s A c t 2 0 0 0 )

I n d i v i d u a l s   個人，包括會計師公司之合夥人、董事、

轉包商、顧問與職員，以及其他相關業務

之員工。

J M L S G          聯 合 洗 錢 防 制 指 導 工 作 組( J o i n t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S t e e r i n g G r o u p )。

M o n e y           洗錢，基於本指引之目的，其定義尚包括

與恐怖分子資金有關之犯罪行為，必須依

據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規 範 進 行 報

告 ， 以 及 「2 0 0 2年 犯 罪 收 益 法 」 所 定 義 之

洗錢犯罪行為。這些犯罪行為概述於附錄

二。

M L R O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 本 名 詞 用 以 描 述 依 據

「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第 7條 ( 1 )及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3 1條規定所任命

之官員。

N C I S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

O n e - o f f       偶發交易，於既有業務關係以外所發生之

任何交易。

R e l e v a n t       相關業務，基於本指引之目的，本詞彙包

括 「2 0 0 3年 洗 錢 防 制 規 則 」 第2條( 2 )定 義

之 「 相 關 業 務 」 ， 同 時 包 括 「 犯 罪 收 益

法」表9 (依修訂而定)所規範之行業。這兩

類之範圍相同，而且包括以業務方式提供

會計服務。詳見第3 . 3 . 2與2 7 . 4節所敘更詳

盡之定義範圍。

R e l e v a n t       相關金融業務，「1 9 9 3年洗錢防制規則」

( T h e M o n e y L a u n d e r i n g R e g u l a t i o n s 

1 9 9 3 )使 用 之 詞 彙 ， 用 以 定 義 其 規 範 之 範

圍 ， 以 及 「2 0 0 0年 金 融 服 務 與 市 場 法 案 」

所規範之活動。

R e p o r t           申報，由個人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相

信知悉或懷疑發生洗錢情事所為之報告。

此報告可能涉及特定活動或交易，而且可

能 為 外 部 報 告(通 常 由 「 洗 錢 報 告 專 責 人

員」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報告)或內部

f o r b u s i n e s s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L a u n d e r i n g

 transaction

B u s i n e s s

f i n a n c i a l 

b u s i n 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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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之活動。

R e p o r t           申報，由個人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相

信知悉或懷疑發生洗錢情事所為之報告。

此報告可能涉及特定活動或交易，而且可

能 為 外 部 報 告(通 常 由 「 洗 錢 報 告 專 責 人

員」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報告)或內部

f o r b u s i n e s s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L a u n d e r i n g

 transaction

B u s i n e s s

f i n a n c i a l 

b u s i n 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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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通常由個人向「洗錢報告專責人員」

報告)。

( T h e ) T A 2 0 0 0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T e r r o r i s m A c t 

2 0 0 0 ) (依2 0 0 1年反恐犯罪與安全法修訂)。

T r a n s a c t i o n ( s )交 易 ， 依 「 聯 合 洗 錢 防 制 指 導 工 作 組 」 與

「金融服務主管機關」指引，交易一詞包

括提供建議在內，本指引亦同。

附件一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表格與指引注意事項

(略)

附件二 洗錢防制法律所定之犯罪行為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之犯罪

洗錢罪

下列為「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範之洗錢罪：

◎第3 2 7條「隱匿」犯罪財產(包括隱匿、掩飾其本質、

來源、位置、支配權、移動、所有權或附屬

權 利 ； 任 何 部 分 由 英 國 轉 換 、 轉 讓 或 移

出)。

◎第3 2 8條「 措 施 」( a r r a n g i n g ) (企 業 或 個 人 於 知 悉

或懷疑之情形下，開始或參與幫助或為他人

取 得 、 保 有 、 使 用 或 支 配 犯 罪 財 產 之 措

施)。

◎第3 2 9條取得、使用或占有犯罪財產。

因犯罪財產定義之廣泛範圍(見第4 . 3與4 . 5節)，故第3 2 7條

至第3 2 9條之犯罪，可能比初見時來得廣泛。

第3 2 7條至第3 2 9條之犯罪抗辯如次：

◎行為前已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申

報(亦即隱匿、合意、取得等)，並得到國家犯罪情報

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之同意。

◎有充分理由無法申報時，於行為後由申報人自行且

儘速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

◎意圖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

但有合理理由解釋為何未申報。

就 第3 2 9條 而 言 ， 若 財 產 取 得 或 使 用 係 基 於 適 當 考

量，只要未知悉或懷疑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得幫助他人實

施犯罪，即得抗辯理由。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部分洗錢罪與其他事項之解

釋，規定於第3 4 0條。應別注意下列部分：

◎ 洗 錢 罪 係 依 犯 罪 財 產 加 以 定 義 。 第3 4 0條( 3 )規 定 ，

犯罪財產並不包括犯罪行為人未知悉或未懷疑財產

係犯罪行為所得之利益。

◎ 第3 4 0條( 1 1 )規 定 ， 洗 錢 不 僅 包 括 該 當 第3 2 7條 、 第

3 2 8條或第3 2 9條之犯罪，並包括：

※試圖、陰謀或煽惑該犯罪；

※幫助、教唆、謀議( c o u n s e l i n g )或實施該犯罪；

或

※在英國可能該當任何犯罪之行為。

不申報罪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定之其他犯罪包括：

◎第3 3 0條規範產業內之人員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

知悉或懷疑)他人洗錢時，應儘速向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或企業之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基

於此目的，洗錢之定義與「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第3 4 0條( 1 1 )相同，包括試圖、幫助及教

唆 洗 錢 ， 以 及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 之 犯 罪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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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通常由個人向「洗錢報告專責人員」

報告)。

( T h e ) T A 2 0 0 0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T e r r o r i s m A c t 

2 0 0 0 ) (依2 0 0 1年反恐犯罪與安全法修訂)。

T r a n s a c t i o n ( s )交 易 ， 依 「 聯 合 洗 錢 防 制 指 導 工 作 組 」 與

「金融服務主管機關」指引，交易一詞包

括提供建議在內，本指引亦同。

附件一

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表格與指引注意事項

(略)

附件二 洗錢防制法律所定之犯罪行為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之犯罪

洗錢罪

下列為「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範之洗錢罪：

◎第3 2 7條「隱匿」犯罪財產(包括隱匿、掩飾其本質、

來源、位置、支配權、移動、所有權或附屬

權 利 ； 任 何 部 分 由 英 國 轉 換 、 轉 讓 或 移

出)。

◎第3 2 8條「 措 施 」( a r r a n g i n g ) (企 業 或 個 人 於 知 悉

或懷疑之情形下，開始或參與幫助或為他人

取 得 、 保 有 、 使 用 或 支 配 犯 罪 財 產 之 措

施)。

◎第3 2 9條取得、使用或占有犯罪財產。

因犯罪財產定義之廣泛範圍(見第4 . 3與4 . 5節)，故第3 2 7條

至第3 2 9條之犯罪，可能比初見時來得廣泛。

第3 2 7條至第3 2 9條之犯罪抗辯如次：

◎行為前已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申

報(亦即隱匿、合意、取得等)，並得到國家犯罪情報

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之同意。

◎有充分理由無法申報時，於行為後由申報人自行且

儘速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

◎意圖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或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

但有合理理由解釋為何未申報。

就 第3 2 9條 而 言 ， 若 財 產 取 得 或 使 用 係 基 於 適 當 考

量，只要未知悉或懷疑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得幫助他人實

施犯罪，即得抗辯理由。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部分洗錢罪與其他事項之解

釋，規定於第3 4 0條。應別注意下列部分：

◎ 洗 錢 罪 係 依 犯 罪 財 產 加 以 定 義 。 第3 4 0條( 3 )規 定 ，

犯罪財產並不包括犯罪行為人未知悉或未懷疑財產

係犯罪行為所得之利益。

◎ 第3 4 0條( 1 1 )規 定 ， 洗 錢 不 僅 包 括 該 當 第3 2 7條 、 第

3 2 8條或第3 2 9條之犯罪，並包括：

※試圖、陰謀或煽惑該犯罪；

※幫助、教唆、謀議( c o u n s e l i n g )或實施該犯罪；

或

※在英國可能該當任何犯罪之行為。

不申報罪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規定之其他犯罪包括：

◎第3 3 0條規範產業內之人員知悉或懷疑(或有合理理由

知悉或懷疑)他人洗錢時，應儘速向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或企業之洗錢報告負責人申報。基

於此目的，洗錢之定義與「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第3 4 0條( 1 1 )相同，包括試圖、幫助及教

唆 洗 錢 ， 以 及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 之 犯 罪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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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理由包括：有合理理由未向洗錢報告負

責人或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或該人員未

知悉或懷疑有洗錢行為，及其雇用人尚未提

供適當之訓練。

法院在判斷是否構成犯罪時，有義務考量個人是否

遵循交易或專門職業團體制訂之經財政部同意備查

的指引。

◎第3 3 1條若內部申報使規範業務內之洗錢報告負責人

知悉或懷疑有洗錢行為，或提供其合理理由

使其知悉或懷疑時，未儘速向國家犯罪情報

中心申報。

若有合理理由而未申報得作為抗辯理由。法

院在判斷是否構成犯罪時，有義務考量個人

是否遵循相關指引。

第3 3 2條對於非規範業務內之洗錢報告負責人

亦課以類似的刑事責任。關鍵之差異在於該

洗錢報告負責人應知悉或懷疑犯罪行為之發

生(僅 有 合 理 理 由 尚 有 未 足)， 且 法 院 無 義 務

考量相關指引。

企 業 依 合 理 理 由 作 為 對 第3 2 7條 至 第3 3 2條 之 犯 罪 抗

辯前，應先取得法律諮詢。法院定義之合理理由在其他

背景之影響下較為狹隘。各案例中將依其事實決定。提

出合理理由之情形可能包括：作為可能的申報人而申報

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或拒絕客戶之要求，將招致身體暴力

之 恐 懼 或 其 他 脅 迫 而 並 不 明 智 。 逾 越 此 範 圍 則 並 不 清

楚。

洩漏及其他犯罪

◎第3 3 3條洩漏罪發生於洗錢報告負責人或任何人，在

知 悉 或 懷 疑 而 已 申 報(包 括 內 部 申 報)後 予 以

洩漏，可能妨礙申報後的調查。若該個人未

知悉或未懷疑該洩漏會妨礙調查時，得作為

抗辯理由。

◎第3 4 2條調查知悉或懷疑之洗錢行為(或沒收或者民事

回復之調查)之任何人已經或將要可能妨礙調

查而洩漏，或偽造、隱匿、毀棄或以其他方

式 處 分 與 調 查 有 關 之 文 件(或 導 致 或 同 意 發

生)。

◎第3 3 6條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若 允 許 知 悉 或 懷 疑 為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所稱之洗錢交易，且並未經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同意(明示或默示均為七日，或延長

後為三十一日)時，則洗錢報告負責人亦可能

犯罪。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依2 0 0 1年 反 恐 怖 犯 罪 與 安 全 法 修

訂)之犯罪

洗錢罪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定有一些有關申報義務之

犯罪。基於本指引之目的，所有的此類犯罪(概述如下，

並 定 義 於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第1 5條 至 第1 8條)均 涵

蓋於洗錢之定義內。

若加入或參與占有或控制恐怖分子財產之措施(藉由

隱 匿 、 從 司 法 領 域 內 移 出 、 轉 讓 至 特 定 人 或 以 其 他 方

式)，即為實施「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第1 8條之洗錢行

為。若個人不知或無合理理由懷疑該合意與恐怖分子財

產有關時，得作為抗辯理由。

若財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即屬恐怖分子財產：

※可能供恐怖行動使用為目的；

※或恐怖行動之犯罪收益(不論全部或一部、直接或

間接)，或以恐怖行動為目的之行為收益。

引起申報義務之「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進一步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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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理由包括：有合理理由未向洗錢報告負

責人或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或該人員未

知悉或懷疑有洗錢行為，及其雇用人尚未提

供適當之訓練。

法院在判斷是否構成犯罪時，有義務考量個人是否

遵循交易或專門職業團體制訂之經財政部同意備查

的指引。

◎第3 3 1條若內部申報使規範業務內之洗錢報告負責人

知悉或懷疑有洗錢行為，或提供其合理理由

使其知悉或懷疑時，未儘速向國家犯罪情報

中心申報。

若有合理理由而未申報得作為抗辯理由。法

院在判斷是否構成犯罪時，有義務考量個人

是否遵循相關指引。

第3 3 2條對於非規範業務內之洗錢報告負責人

亦課以類似的刑事責任。關鍵之差異在於該

洗錢報告負責人應知悉或懷疑犯罪行為之發

生(僅 有 合 理 理 由 尚 有 未 足)， 且 法 院 無 義 務

考量相關指引。

企 業 依 合 理 理 由 作 為 對 第3 2 7條 至 第3 3 2條 之 犯 罪 抗

辯前，應先取得法律諮詢。法院定義之合理理由在其他

背景之影響下較為狹隘。各案例中將依其事實決定。提

出合理理由之情形可能包括：作為可能的申報人而申報

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或拒絕客戶之要求，將招致身體暴力

之 恐 懼 或 其 他 脅 迫 而 並 不 明 智 。 逾 越 此 範 圍 則 並 不 清

楚。

洩漏及其他犯罪

◎第3 3 3條洩漏罪發生於洗錢報告負責人或任何人，在

知 悉 或 懷 疑 而 已 申 報(包 括 內 部 申 報)後 予 以

洩漏，可能妨礙申報後的調查。若該個人未

知悉或未懷疑該洩漏會妨礙調查時，得作為

抗辯理由。

◎第3 4 2條調查知悉或懷疑之洗錢行為(或沒收或者民事

回復之調查)之任何人已經或將要可能妨礙調

查而洩漏，或偽造、隱匿、毀棄或以其他方

式 處 分 與 調 查 有 關 之 文 件(或 導 致 或 同 意 發

生)。

◎第3 3 6條 洗 錢 報 告 負 責 人 若 允 許 知 悉 或 懷 疑 為 第3 2 7條 至

第3 2 9條所稱之洗錢交易，且並未經國家犯罪

情報中心同意(明示或默示均為七日，或延長

後為三十一日)時，則洗錢報告負責人亦可能

犯罪。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依2 0 0 1年 反 恐 怖 犯 罪 與 安 全 法 修

訂)之犯罪

洗錢罪

「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定有一些有關申報義務之

犯罪。基於本指引之目的，所有的此類犯罪(概述如下，

並 定 義 於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第1 5條 至 第1 8條)均 涵

蓋於洗錢之定義內。

若加入或參與占有或控制恐怖分子財產之措施(藉由

隱 匿 、 從 司 法 領 域 內 移 出 、 轉 讓 至 特 定 人 或 以 其 他 方

式)，即為實施「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第1 8條之洗錢行

為。若個人不知或無合理理由懷疑該合意與恐怖分子財

產有關時，得作為抗辯理由。

若財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即屬恐怖分子財產：

※可能供恐怖行動使用為目的；

※或恐怖行動之犯罪收益(不論全部或一部、直接或

間接)，或以恐怖行動為目的之行為收益。

引起申報義務之「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之進一步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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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5條資助恐怖分子(意圖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供恐

怖 行 動 所 用 ， 而 收 受 、 提 供 或 煽 惑 他 人 提

供金錢或其他財產)。

※ 第1 6條 以 恐 怖 行 動 為 目 的 ， 而 使 用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 或 意 圖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供 恐 怖 行 動

所用，而占有金錢或其他財產。

※第1 7條資助措施(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可能供恐

怖活動所用時，因加入或參與措施，而產生

金錢或其他財產供他人使用之結果)。

基於本指引之目的，該當洗錢以外之其他恐怖活動

犯罪包括：

◎使資金可供取得(為犯罪、意圖犯罪、幫助或參與恐

怖行動之個人利益，或為該人所控制、所有或其代

理人之個人利益，使資金或金融【或相關】服務直

接或間接可供取得)。此種犯罪係2 0 0 1年反恐怖行動

(聯合國措施)命令所要求。

不申報罪

任何人基於交易、職業、業務或工作過程之資訊，

而相信或懷疑他人犯第1 5條至第1 8條之罪，卻未採取適當

之 措 施 申 報 ， 即 已 該 當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第1 9條

之罪。

第2 1條A (插入「2 0 0 1年反恐怖行動犯罪與安全法」之

表 二)就 履 行 規 範 業 務 擴 張 此 犯 罪 範 圍 ， 包 括 客 觀 測 試

( o b j e c t i v e t e s t )在 內 。 亦 即 包 括 知 悉 、 懷 疑 及 有 合

理理由知悉或懷疑者。基於此目的，「規範業務」之範

圍業由財政部之命令加以擴張，並納入「2 0 0 3年洗錢防

制規則」之定義內。

前述兩項不申報罪之合理理由抗辯。關於第2 1條A (規

範 業 務)之 罪 ， 法 院 應 考 量 經 財 政 部 同 意 備 查 之 相 關 指

引。

對於知悉或相信可能提供重大協助卻未採取合理儘

速向警察機關報告者，亦該當「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之罪：

※防止他人恐怖行動之犯罪；或

※ 使 恐 怖 行 動 之 犯 罪 行 為 人 免 於 逮 捕 、 起 訴 或 定

罪。

證實有合理理由而不報告者，得作為抗辯事由。

洩漏罪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即 該 當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第3 9條之罪：

※當個人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警察機關從事恐怖

份子之查而洩漏，可能妨礙或妨害(包括偽造、隱

匿、毀棄、處置或同意他人作為)調查作為。

※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已依「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

法」向警察機關報告而洩漏，可能妨礙或妨害相

關調查作為。

若個人不知或無合理理由懷疑洩漏或妨害可能影響

恐怖分子之調查，或有洩漏或妨害之合理理由時，得為

抗辯。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定之犯罪行為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犯罪行為摘要如次：

◎第3條於英國執行相關業務之個人必須：

※遵循「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有關識別、留

存紀錄與內部申報程序之規定；

※就預防洗錢建立其他之適當程序；及

※採取適當措施，以使相關受雇人了解洗錢防

制相關法律(包括恐怖分子之洗錢)，並接受識

別與處理可能洗錢行為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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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5條資助恐怖分子(意圖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供恐

怖 行 動 所 用 ， 而 收 受 、 提 供 或 煽 惑 他 人 提

供金錢或其他財產)。

※ 第1 6條 以 恐 怖 行 動 為 目 的 ， 而 使 用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 或 意 圖 或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供 恐 怖 行 動

所用，而占有金錢或其他財產。

※第1 7條資助措施(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可能供恐

怖活動所用時，因加入或參與措施，而產生

金錢或其他財產供他人使用之結果)。

基於本指引之目的，該當洗錢以外之其他恐怖活動

犯罪包括：

◎使資金可供取得(為犯罪、意圖犯罪、幫助或參與恐

怖行動之個人利益，或為該人所控制、所有或其代

理人之個人利益，使資金或金融【或相關】服務直

接或間接可供取得)。此種犯罪係2 0 0 1年反恐怖行動

(聯合國措施)命令所要求。

不申報罪

任何人基於交易、職業、業務或工作過程之資訊，

而相信或懷疑他人犯第1 5條至第1 8條之罪，卻未採取適當

之 措 施 申 報 ， 即 已 該 當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 」 第1 9條

之罪。

第2 1條A (插入「2 0 0 1年反恐怖行動犯罪與安全法」之

表 二)就 履 行 規 範 業 務 擴 張 此 犯 罪 範 圍 ， 包 括 客 觀 測 試

( o b j e c t i v e t e s t )在 內 。 亦 即 包 括 知 悉 、 懷 疑 及 有 合

理理由知悉或懷疑者。基於此目的，「規範業務」之範

圍業由財政部之命令加以擴張，並納入「2 0 0 3年洗錢防

制規則」之定義內。

前述兩項不申報罪之合理理由抗辯。關於第2 1條A (規

範 業 務)之 罪 ， 法 院 應 考 量 經 財 政 部 同 意 備 查 之 相 關 指

引。

對於知悉或相信可能提供重大協助卻未採取合理儘

速向警察機關報告者，亦該當「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

之罪：

※防止他人恐怖行動之犯罪；或

※ 使 恐 怖 行 動 之 犯 罪 行 為 人 免 於 逮 捕 、 起 訴 或 定

罪。

證實有合理理由而不報告者，得作為抗辯事由。

洩漏罪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 即 該 當 「2 0 0 0年 反 恐 怖 行 動

法」第3 9條之罪：

※當個人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警察機關從事恐怖

份子之查而洩漏，可能妨礙或妨害(包括偽造、隱

匿、毀棄、處置或同意他人作為)調查作為。

※知悉或有合理理由懷疑已依「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

法」向警察機關報告而洩漏，可能妨礙或妨害相

關調查作為。

若個人不知或無合理理由懷疑洩漏或妨害可能影響

恐怖分子之調查，或有洩漏或妨害之合理理由時，得為

抗辯。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所定之犯罪行為

「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之犯罪行為摘要如次：

◎第3條於英國執行相關業務之個人必須：

※遵循「2 0 0 3年洗錢防制規則」有關識別、留

存紀錄與內部申報程序之規定；

※就預防洗錢建立其他之適當程序；及

※採取適當措施，以使相關受雇人了解洗錢防

制相關法律(包括恐怖分子之洗錢)，並接受識

別與處理可能洗錢行為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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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遵循相關規範之企業，或企業之合夥人

或主管同意、默許違反相關規範，或因過失而

違反者，構成犯罪。

◎第2 8條 財政部得指示履行相關業務之任何人：

※不得參與或與進行進一步的業務關係；或

※不得履行或進行進一步之臨時性交易。

位於或於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決 定 採 取

制裁措施之國家(不包括歐洲經濟區國家在內)成

立公司之個人。未遵循該指示即構成犯罪。

附錄三

洩漏

企業與個人有下列情形時，該當「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之洩漏罪：

◎知悉或懷疑已依「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申報(此包括

內部申報及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之申報)；及

◎知悉或懷疑其行為可能妨礙申報後之調查工作。

依據「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企業與個人知悉或

有合理理由懷疑而將申報時，即該當洩密罪。

應注意者，洩漏罪不僅是洩漏已申報之疑似洗錢交

易 報 告 ， 還 包 括 洩 漏 任 何 其 他 可 能 妨 礙 調 查 工 作 之 資

訊，例如通知隨後提出懷疑警告之第三人，或為可能不

利於調查工作之公開聲明。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4 2條所稱之妨礙調查罪，

不以知悉或懷疑已經申報為要件，僅需知悉或懷疑調查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或 可 能 開 始 。 該 條 所 稱 調 查 係 指 沒 收 調

查、民事回復調查或洗錢行為調查。 

任何情事均不得妨礙企業提出正常商業詢問以獲悉

更多有關交易情形，或決定是否構成懷疑。若在內部申

報提出之前，且個人尚未知悉或懷疑已向國家犯罪情報

中心申報時，並不構成洩漏。若已申報，企業與個人提

出任何進一步疑問應謹慎為之，且僅能在洗錢報告負責

人之指示下執行。此外，應注意可能該當妨礙調查罪之

情形。 

客戶與可能的客戶或許試圖直接向企業或個人詢問

有關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情形或是否已申報。此時

應依據犯洩漏罪、妨礙調查罪之危險考量其答覆，而企

業可能希望考慮採取拒絕評論之標準立場，或以任何方

式答覆此種詢問，並聲明此為標準答覆。 

若 企 業 於 其 接 待 區 公 告 或 於 每 封 委 任 書 範 本 條 款

內，指出其有責任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任何知悉、

懷疑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之洗錢行為，並不可能被視為洩

漏 。在某些情況下，明顯的可能發生洩密行為，例如當

公司已知悉有犯罪可能時立即送出該委託書。在考慮是

否於其接待處公告或訂定範本時，公司可能希望考慮不

必且可能不希望這麼做。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係依

據法律要求之行為，且可能規定於委任書內保密範本條

款內，但該條款乃允許依據法律、規則以及對案件有審

判權之法院命令加以揭露。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實務委員會制訂之稽核報告準則

第6 1 0條，向管理部門報告時，將需考量洩密之可能。向

主管或資深管理階層報告可能該當洩密罪，例如稽核人

員 懷 疑 管 理 階 層 或 董 事 會 與 客 戶 共 謀 為 可 疑 之 洗 錢 行

為，或可能將資訊告知他人，或採取任何可能妨礙洗錢

調查之行動。相類似之爭議發生時，應考慮是否與客戶

之內部稽核部門或洗錢報告負責人討論可能洗錢疑慮。

建議企業紀錄此領域決策之理由。

附錄四

指引之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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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遵循相關規範之企業，或企業之合夥人

或主管同意、默許違反相關規範，或因過失而

違反者，構成犯罪。

◎第2 8條 財政部得指示履行相關業務之任何人：

※不得參與或與進行進一步的業務關係；或

※不得履行或進行進一步之臨時性交易。

位於或於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 F i n a n c i a l A c t i o n T a s k F o r c e )決 定 採 取

制裁措施之國家(不包括歐洲經濟區國家在內)成

立公司之個人。未遵循該指示即構成犯罪。

附錄三

洩漏

企業與個人有下列情形時，該當「2 0 0 2年犯罪收益

法」之洩漏罪：

◎知悉或懷疑已依「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申報(此包括

內部申報及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之申報)；及

◎知悉或懷疑其行為可能妨礙申報後之調查工作。

依據「2 0 0 0年反恐怖行動法」，企業與個人知悉或

有合理理由懷疑而將申報時，即該當洩密罪。

應注意者，洩漏罪不僅是洩漏已申報之疑似洗錢交

易 報 告 ， 還 包 括 洩 漏 任 何 其 他 可 能 妨 礙 調 查 工 作 之 資

訊，例如通知隨後提出懷疑警告之第三人，或為可能不

利於調查工作之公開聲明。 

「2 0 0 2年犯罪收益法」第3 4 2條所稱之妨礙調查罪，

不以知悉或懷疑已經申報為要件，僅需知悉或懷疑調查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或 可 能 開 始 。 該 條 所 稱 調 查 係 指 沒 收 調

查、民事回復調查或洗錢行為調查。 

任何情事均不得妨礙企業提出正常商業詢問以獲悉

更多有關交易情形，或決定是否構成懷疑。若在內部申

報提出之前，且個人尚未知悉或懷疑已向國家犯罪情報

中心申報時，並不構成洩漏。若已申報，企業與個人提

出任何進一步疑問應謹慎為之，且僅能在洗錢報告負責

人之指示下執行。此外，應注意可能該當妨礙調查罪之

情形。 

客戶與可能的客戶或許試圖直接向企業或個人詢問

有關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情形或是否已申報。此時

應依據犯洩漏罪、妨礙調查罪之危險考量其答覆，而企

業可能希望考慮採取拒絕評論之標準立場，或以任何方

式答覆此種詢問，並聲明此為標準答覆。 

若 企 業 於 其 接 待 區 公 告 或 於 每 封 委 任 書 範 本 條 款

內，指出其有責任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任何知悉、

懷疑或有合理理由懷疑之洗錢行為，並不可能被視為洩

漏 。在某些情況下，明顯的可能發生洩密行為，例如當

公司已知悉有犯罪可能時立即送出該委託書。在考慮是

否於其接待處公告或訂定範本時，公司可能希望考慮不

必且可能不希望這麼做。向國家犯罪情報中心申報係依

據法律要求之行為，且可能規定於委任書內保密範本條

款內，但該條款乃允許依據法律、規則以及對案件有審

判權之法院命令加以揭露。

稽核人員依據稽核實務委員會制訂之稽核報告準則

第6 1 0條，向管理部門報告時，將需考量洩密之可能。向

主管或資深管理階層報告可能該當洩密罪，例如稽核人

員 懷 疑 管 理 階 層 或 董 事 會 與 客 戶 共 謀 為 可 疑 之 洗 錢 行

為，或可能將資訊告知他人，或採取任何可能妨礙洗錢

調查之行動。相類似之爭議發生時，應考慮是否與客戶

之內部稽核部門或洗錢報告負責人討論可能洗錢疑慮。

建議企業紀錄此領域決策之理由。

附錄四

指引之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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